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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年来，我在业界的最佳实践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这个

行业以来，我们已经自由地重新实现了彼此的 API。 这个实践对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成功

至关重要。 我始终积极地致力于维护这种自由［ CompSci 17 ］，并且鼓励你们也加入到这

个行列中来。 我们的专业要想持续健康地发展，确保重新实现各自 API 的权利显得尤为

重要。

第 2 版前言

自从我于 2001 年写了本书的第 l 版之后， Java 平台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是该出第 2 版的

时候了。 Java 5 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泛型、枚举类型、注解、自动装箱和 for- each

循环。 其次是增加了新的并发类库： j ava . util . concurrent 。 我和 Gilad Bracha 一起，

有幸带领团队设计了最新的语言特性。 我还有幸参加了设计和开发并发类库的团队，这个团

队由 Doug Lea 领导。

Java 平台中另一个大的变化在于广泛采用了现代的 IDE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

ronment），例如 Eclipse 、 IntelliJ IDEA 和 NetBeans ，以及静态分析工具的 IDE，如 FindBugs。

虽然我还未参与这部分工作，但已经从中受益匪浅，并且很清楚它们对 Java 开发体验所带来

的影响。

2004 年，我离开 Sun 公司到了 Google 公司工作，但在过去的 4 年中，我仍然继续参与

Java 平台的开发 ， 在 Google 公司和 JCP ( Java Community Process）的大力帮助下，继续并发

和｜集合 API 的开发。 我还有幸利用 Java 平台去开发供 Google 内部使用的类库。 现在我了解

了作为一名用户的感受。

我在 2001 年编写第 l 版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与读者分享我的经验，便于让大家避

免我所走过的弯路，使大家更容易成功。 新版仍然大量采用来自 Java 平台类库的真实

范例。

第 l 版所带来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我最大的预期。 我在收集所有新的资料以使本书保持最

新时，尽可能地保持了资料的真实。 毫无疑问，本书的篇幅肯定会增加，从 57 个条目发展

到了 78 个。 我不仅增加了 23 个条目，并且修改了原来的所有资料，并删去了一些已经过时

的条目 。 在附录中，你可以看到本书中的内容与第 l 版的内容的对照情况。

在第 1 版的前言中我说过： Java 程序设计语言和它的类库非常有益于代码质量与效率的

提高，并且使得用 Java 进行编码成为一种乐趣。 Java 5 和 Java 6 发行版中的变化是好事，这

也使 Java 平台日趋完善。 现在这个平台比 2001 年的要大得多， 也复杂得多，但是一旦掌握

了使用新特性的模式和习惯用法，它们就会使你的程序变得更完美，使你的工作变得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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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我希望第 2 版能够体现出我对 Java 平台持续的热情，并将这种热情传递给你，帮助你更

加高效和愉快地使用 Java 平台及其新的特性。

Joshua Bloch 

San Jose, California 

2008 年 4 月

第 1 版前言

1996 年，我打点行囊，西行来到了当时年的 JavaSoft，因为我很清楚那里将会出现奇迹。

在这 5 年间，我是 Java 平台库的架构师。 我设计、 实现和维护过许多类库，同时也担任其他

一些库的技术顾问。 随着 Java 平台的成熟和壮大，主持这些类库的设计工作是一个人一生中

难得的机会。 毫不夸张地说，我有幸与一些当代最杰出的软件工程师一起工作。 在这个过程

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 Java 程序设计语言的知识一一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以及如

何最有效地使用这门语言及其类库。

本书是我的一次尝试，希望与你分享我的经验，你可以因此而吸取我的经验，避免重复

我的失败。 本书中我借用了 Scott Meyers 的 《 Effectiv巳 C＋＋ 》一书的格式，该书中包含 50 个

条目，每个条目给出一条用于改进程序和设计的规则。 我觉得这种格式非常有效，希望你也

有这样的感觉。

在许多例子中，我冒昧地使用了 Java 平台库中的真实例子来说明相应的条目 。 在介绍那

些做得不是很完美的工作时，我尽量使用我自己编写的代码，但是偶尔我也会使用其他同事

的代码。 尽管我尽力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如果我真的冒犯了他人，我先在这里致以最诚挚的

歉意。 引用反面例子是出于协作的精神，而不是要羞辱例子中的做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

我们过去的错误经历中得到启发。

尽管本书并不只是针对可重用组件开发人员的，但是过去 20 多年来我编写此类组件的

经历一定会影响这本书。 我很自然地会按照可导出 API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且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即使你并没有开发可重用的组件，这样的思考

方法也将有助于你提升软件的质量。 进一步来说，毫无意识地编写可重用组件的情形并不少

见：你编写了一些很有用的代码，然后在同伴之间共亭，不久之后你就有了很多用户 。 这时

候，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 API 了，并且如果你刚开始编写软件的时候在设计 API 上付出

了较多的努力，那么这时你就会非常庆幸了。

我把焦点放在 API 的设计上，这对于那些热衷于新兴的轻量级软件开发方法学（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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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 Programming，即“极限编程”，简称 XP）的读者来说，也许会显得有点不太自然。

这些方法学强调编写最简单的、能够工作的程序。 如果你正在使用此类的某种程序设计方

法，那么你会发现，把焦点放在 API 设计上对于“重构”（ refactoring）过程是多么有益。 重

构的基本目标是改进系统结构，以及避免代码重复。 如果系统的组件没有设计良好的 A凹，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门语言是完美的，但是有些语言非常优秀。 我认为 Java 程序设计语言及其类库非

常有益于提高代码质量和工作效率，并使得编码工作成为一种乐趣。 我希望本书能够抓住我

的热情并传递给你，帮助你更有效地利用 Java 语言，使工作变得更加愉快。

Joshua Bloch 

Cupertino, California 

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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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版致谢

我要感谢本书前两版的读者给予本书如此热情的好评，感谢他们将书中的理念铭记在

心，感谢他们让我知道该书给他们及其工作带来了怎样积极的影响。 感谢许多教授在教学中

采用了本书，感谢许多开发团队应用了本书。

我要感谢 Addison-Wesley 和 P巳arson 的整个团队，感谢他们的诚恳、专业、耐心，以及

极端压力之下所体现出来的从容。 编辑 Greg Doench 自始至终保持镇定自若：他是一名优秀

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完美的绅士。 我担心在这个项目结束时，他会为此增添不少银丝，为

此我深表歉意。 产品经理 Julie Nahil 和项目编辑 Dana Wilson 具备了应该具备的一切：勤奋、

敏捷、 训练有素，且待人和气。 文字编辑 Kim Wimpsett 一丝不苟，富有鉴赏能力。

我有幸再一次得到了所能想到的最佳审校团队的支持， 真诚地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 核

心团队负责审校每一个章节，他们包括： Cindy Bloch 、 Brian Kernighan 、 Kevin Bourrillion , Joe 

Bow beer 、 William Chargin 、 Jo巳 Darcy 、 Brian Goetz 、 Tim Halloran 、 Stuart Marks 、 Tim Peierls 以

及 Yoshiki Shibata。 其他审校人员包括： Marcus Biel 、 Dan Bloch 、 Beth Bottos 、 Martin Buchholz 、

Michael Diamond 、 Charlie Garrod 、 Tom Hawtin 、 Doug Lea 、 Aleksey Shipi lev 、 Lou

Wasserman 以及 Peter Weinberger。 这些审校人员再次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使本书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也让我避免了诸多尴尬局面。

我要特别感谢 William Chargin , Doug Lea 和 Tim Peierls ，他们成了书中许多理念的倡导

者，并为本书毫不吝惜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学识。

最后，我要感谢妻子 Cindy Bloch，她鼓励我写作，阅读了初稿中的每个条目，为我编

写索引 ， 帮我打理在完成全书工作时难免发生的一切事务，在我写作的时候一直对我十分

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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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版致谢

我要感谢本书第 1 版的读者给予本书如此热情的好评，感谢他们将书中的理念铭记在

心，感谢他们让我知道本书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怎样积极的影响。 感谢许多教授在

教学中采用了本书，感谢许多开发团队应用了本书。

我要感谢 Addison-Wesley 的整个团队，感谢他们的诚恳、 专业 、 耐心 ， 以及压力之下所

体现出来的从容。 编辑 Gr巳g Doench 自始至终保持镇定自若：他是一名优秀的编辑， 同时也

是一位完美的绅士。 产品经理 Julie Nahil 具备了产品经理应该具备的一切 ： 勤奋、敏捷、训

练有素，且待人和气。 文字编辑 Barbara Wood 一丝不苟，富有鉴赏能力。

我有幸再一次得到了所能想到的最佳审校团队的支持，我真诚地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

核心团队负责审校每一个章节，他们包括： Lexi Baugh町、 Cindy Bloch 、 Beth Bottos 、 Joe

Bowbeer 、 Brian Goetz 、 Tim Halloran 、 Brian Kernighan 、 Rob Konigsberg 、 Tim Peierls 、 Bill

Pugh 、 Yoshiki Shibata 、 Peter Stout 、 Peter Weinb巳rger 以及 Frank Yellin。 其他审校人员包括：

Pablo Bellv町、 Dan Bloch 、 Dan Bornstein 、 Kevin Bourrillion 、 Martin Buchholz 、 Joe Darcy 、

Neal Gaft町、 Laurence Gonsalves 、 Aaron Greenhouse 、 Barry Hayes 、 P巳ter Jones 、 Angelika

Langer 、 Doug Lea 、 Bob Lee 、 Jeremy Manson 、 Tom May 、 Mike McCloskey 、 Andriy

Tereshchenko 以及 Paul Tyma。 这些审校人员再次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使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 也让我避免了诸多尴尬。 剩下的任何错误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 Doug Lea 和 Tim Peierls，他们成了书中许多理念的倡导者。 Doug 和 Tim

为本书毫不吝惜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学识。

我要感谢我在 Google 公司的经理 Prabha Krishna，感谢她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Cindy Bloch，她鼓励我写作，阅读了初稿中的每个条目，用

Framemaker 帮我排版 ， 为我编写索引，在我写作的时候一直对我十分宽容。

第 1 版致谢

我要感谢 Patrick Chan 建议我写这本书，并将这样的想法传达给此系列图书的主编 Lisa

Friendly 和此系列图书的技术编辑 Tim Lindholm ；以及 Addison-Wesley 出版社的执行编辑

Mike Hendrickson。 感谢 Lisa 、 Tim 和 Mike 对我的鼓励，以及认定我终有一天可以完成此书

而保持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

感谢 James Gosling 及其原始团队给予我这么好的写作题材。 也感谢众多追随 James 足迹

的 Java 平台工程师。 特别要感谢我在 Sun 公司的 Java Platform Tools 和 Libraries Group 的同

事们，感谢他们的见解、鼓励和支持。 这个团队由 Andrew Bennett 、 Joe Darcy 、 Neal Gaf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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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Garcia 、 Konstantin Kladko 、 Ian Little 、 Mike McCloskey 和 Mark Reinhold 组成。 前一个

团队的成员还包括 Zhenghua Li 、 Bill Maddox 和 Naveen Sanjeeva。

我要感谢我的经理 Andrew Bennett 和我的领导 Larry Abrahams 对这个写作计划的热情支

持。 我还要感谢 Java Software 工程副总裁 Rich Green，他提供的环境让工程师能够以创造性

的方式去自由思考并发表成果。

我拥有一个你所能想象的最佳审校团队，我要把我最真诚的感谢献给他们： Andrew

Bennett 、 Cindy Bloch 、 Dan Bloch 、 Beth Bottos 、 Jo巳 Bowbeer 、 Gilad Bracha 、 Mary

Campione 、 Joe Darcy 、 David Eckhardt 、 Joe Fialli 、 Lisa Friendly 、 James Gosling 、 Peter

Haggar 、 David Holmes 、 Brian Kernighan 、 Konstantin Kladko 、 Doug Lea 、 Zhenghua Li 、 Tim

Lindholm 、 Mike McC!osk町、 Tim Peierls 、 Mark Reinhold 、 Ken Russell 、 Bi ll Shannon 、 Peter

Stout 和 Phil Wadler，以及两位未署名的审校者。 他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使本书获得了极大的

改善，也让我避免了诸多尴尬局面。 剩下的任何错误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许多同事， 包括 Sun 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都参与了本书的技术讨论，从而提升了本书

的质量。 其中 Ben Gomes 、 Steffen Grarup , Pet巳r Kessler 、 Richard Roda 、 John Rose 和 David

Stoutamire 贡献了极有用的深刻见解。 我还要特别感谢 Doug Lea，他在本书许多构想中与我

产生共鸣。 他也无私地将其时间和知识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我。

感谢 Julie Dinicola 、 Jacqui Doucette 、 Mike Hendrickson 、 Heather Olszyk 、 Tracy Russ，以

及 Addison-Wesley 出版社的整个支持团队，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专业。 即使处于一种几乎不可

能的紧张进度中，他们还是始终保持友善和通融。

感谢 Guy Steele 为我写序。 我很荣幸能有他参与这个项目 。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 Cindy Bloch，感谢她鼓励并偶尔催促我撰写本书，感谢她阅读

本书刚出炉的每一个条目，感谢她用 Framemaker 帮助我排版，还编写本书的索引，并在我

写作期间始终对我十分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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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本书的目标是帮助读者更加有效地使用 Java 编程语言及其基本类库 j ava.lang 、 java.

util 和 j ava.io，以及子包 j ava.util.concurrent 和 j ava.util.function 等。 本

书也会时不时地讨论到其他的类库。

本书一共包含 90 个条目，每个条目讨论一条规则。 这些规则反映了最有经验的优秀程

序员在实践中常用的一些有益的做法。 全书以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将这些条目组织成 12 章，

每一章都涉及软件设计的一个主要方面。 因此，并不一定需要按部就班地从头到尾阅读本

书，因为每个条目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这些条目相互之间经常交叉引用，因此可以很容

易地在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自从本书上一个版本出版之后， Java 平台中又增加了许多新特性。 本书中大多数条目

都以一定的方式用到了这些特性。 下表列出了主要特性所在的主要章节或条目 。

特性 条目 发行版本

Lambda 表达式 第 42 ～ 44 条 Java 8 

Stream 流 第 45 ～ 48 条 Java 8 

Optiona l 类 第 55 条 Java 8 

接口中的默认方法 第 2 1 条 Java 8 

try-with-resources 第 9 条 Java 7 

@SafeVarargs 注解 第 32 条 Java 7 

Modul e 模块化 第 15 条 Java 9 

大多数条目都通过程序示例进行了说明。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包含了许多用来说

明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和习惯用法（ Idiom）的代码示例。 当需要参考设计模式领域的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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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参考书［ Gamma 95 ］时，还为这些设计模式和习惯用法提供了交叉引用。

许多条目都包含有一个或多个应该在实践中避免的程序示例。 像这样的例子，有时候

也叫作“反模式”（Antipattern），在注释中清楚地标注为 “／／Never do this ！ ” 。 对于每一种情

况，条目中都解释了为什么此例不好，并提出了另外的解决方法。

本书不是针对初学者的，而是假设读者已经熟悉 Java 编程语言。 如果你还不熟悉，请考虑

先参阅一本好的 Java 入门书籍，比如 Peter Sesto仕的《 Java Precisely > [ Sestoftl 6 ］ 。 本书适用于

任何具有实际 Java 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对于高级程序员，也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

本书中大多数规则都源于少数几条基本的原则。 清晰性和简洁性最为重要：组件的用

户永远也不应该被其行为所迷惑。 组件要尽可能小，但又不能太小 ［ 本书中使用的术语“纽

件”（ Component），是指任何可重用的软件元素，从单个方法，到包含多个包的复杂框架，

都可以是一个组件 ］。 代码应该被重用，而不是被拷贝 。 组件之间的依赖性应该尽可能地降

到最小。 错误应该尽早被检测出来，最好是在编译时就发现并解决。

虽然本书中的规则不会百分之百地适用于任何时刻和任何场合，但是，它们确实体现

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最佳编程实践。 你不应该盲目地遵循这些规则，但偶尔有了充分理由之

后，可以去打破这些规则。 同大多数学科一样，学习编程艺术首先要学会基本的规则，然后

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这些规则。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不是讨论性能的，而是关心如何编写出清晰、正确、可用、健壮、灵

活和可维护的程序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要想获得所需要的性能往往也就水到渠

成了（详见第 67 条） 。 有些条目确实谈到了性能问题，甚至有的还提供了性能指标。 但在提

及这些指标的时候，会出现“在我的机器上”这样的话，所以应该把这些指标视同近似值。

有必要提及的是，我的机器是一台过时的家用电脑， CPU 是四核 Intel Core i7-4770K, 

主频 3 . 5 GHz，内存 DDR3 - 1866 CL9 16G，在 Microso位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 1 ( 64 位）

操作系统平台上运行 Azul 公司发行的 OpenJDK: Zulu 9.0.0.15 版本。

讨论 Java 编程语言及其类库特性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指明具体的发行版本。 为了简

单起见，本书使用了平时大家惯用的昵称，而不是正式的发行名称。 下表列出了发行名称与

昵称之间的对应关系：

正式发行名称 昵称

JDK 1.0.x Java 1.0 

JDK 1. l.x Java 1.1 

Java 2 Platform , Standard Edi tio口， vl.2 Java 2 

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vl.3 Java 3 

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日， vl.4 Java 4 

Java 2 Platform , Standard Edition, v5 .0 Java 5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6 Java 6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7 Java 7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8 Java 8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9 Java 9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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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示例都很完整，但是它们注重可读性更甚于注重完整性。 它们直接使用了

java . util 和 j ava. io 包中的类。 为了编译这些示例程序，可能需要在程序中加上一

行或者多行这样的 import 声明 ，或者其他类似的样板代码。 在本书的 Web 站点 http : //

〕 oshbloch . com/effectivejava，提供了每个示例的完整版本，你可以直接编译和运

行这些示例。

本书采用的大部分技术术语都与《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Java SE 8 Edition >

[ JLS ］ 相同。 有一些术语则值得特别提及一下。 Java 语言支持四种类型：接口 （包括注释）、

类（包括 enum）、数组和基本类型 。 前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为引用类型（ reference type ），类

实例和数组是对象（ object），而基本类型的值则不是对象。 类的成员（ m巳mb巳r）由它的域

( field）、方法（ method ） 、 成员类 （ member class）和成员接口（ member interface）组成。 方

法的签名（ signa阳r 由它的名称和所有参数类型组成； 签名不包括方法的返回类－型。

本书也使用了一些与 《 Th巳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不同的术语。 例如，本书用

术语“继承”（ inheritance）作为“子类化”（ subclassing）的同义词。 本书不再使用“接口继

承” 这种说法，而是简单地说 ， 一个类实现（ implement）了一个接口，或者一个接口扩展

( extend）了另一个接口 。 为了描述“在没有指定访问级别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访问级别”，本

书使用了传统的描述性术语“包级私有”（ package-private），而不是技术性术语“包级访问”

(package access）级别 ［ JLS. 6.6. 1 ］ 。

本书也使用了一些在 《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中没有定义的术语。 术语“导

出的 API ” （ exported API），或者简单地民 API，是指类、接口、构造器（ constructor）、成

员和l序列化形式（ seriali zed form ），程序员通过它们可以访问类、接口或者包。 （术语 API

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简写，这里之所以使用 API 而不用接口， 是为了不

与 Java 语言中的 interface 类型相混淆。）使用 API 编写程序的程序员被称为该 API 的用户

(user），在类的实现中使用了 A凹 的类被称为该 API 的客户端（client ） 。

类 、 接口、构造器 、 成员以及序列化形式被统称为 API 元素（ API element ） 。 API 由所

有可在定义该 API 的包之外访问的 API 元素组成。 任何客户端都可以使用这些 API 元素，

而 API 的创建者则负责支持这些 API 元素。 Javadoc 工具类在它的默认操作模式下也正是为

这些元素生成文档，这绝非偶然。 不严格地讲， 一个包的导出 API 是由该包中的每个公有

(public ） 类或者接口中所有公有的或者受保护的 （protected）成员和构造器组成。

在 Java 9 中新增了模块系统 （ module system ） 。 如果类库使用了模块系统，其 API 就是

类库的模块声明导出的所有包的导出 API 组合。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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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创建和销毁对象

本章的主题是创建和销毁对象：何时以及如何创建对象，何时以及如何避免创建对象，

如何确保它们能够适时地销毁，以及如何管理对象销毁之前必须进行的各种清理动作。

ι1,""r矿川占’ ：

用静态工厂方法代替构造器

对于类而言，为了让客户端获取它自身的一个实例，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提供一个公有

的构造器。 还有一种方法，也应该在每个程序员的工具箱中占有一席之地。 类可以提供一个

公有的静态工厂方法（ static factory method），它只是一个返回类的实例的静态方法。 下面是

一个来自 B。olean （基本类型 boolean 的装箱类）的简单示例。 这个方法将 boolean 基本

类型值转换成了一个 Boolean 对象引用：

第 1 条：

public static Boolean valueOf(boolean b) { 
「etu 「n b? Boolean.TRUE : Boolean.FALSE; 

注意，静态工厂方法与设计模式［ Gamma95 ］中的工厂方法（ Factory Method ） 模式不

同。 本条目中所指的静态工厂方法并不直接对应于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中的工厂方法。

如果不通过公有的构造器 ， 或者说除了公有的构造器之外，类还可以给它的客户端提

供静态工厂方法。 提供静态工厂方法而不是公有的构造器，这样做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静态工厂方法与构造器不同的第一大优势在于，它们有名称。 如果构造器的参数本

身没有确切地描述正被返回的对象，那么具有适当名称的静态工厂会更容易使用，产生的

客户端代码也更易于阅读。 例如，构造器 Biginteger (int , int, Random）返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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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nteger 可能为素数，如果用名为 B工ginteger.probablePrime 的静态工厂方法

来表示，显然更为清楚。 (Java 4 版本中增加了这个方法。 ）

一个类只能有一个带有指定签名的构造器。 编程人员通常知道如何避开这一限制 ： 通过

提供两个构造器，它们的参数列表只在参数类型的顺序上有所不同。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好主

意。面对这样的 API ， 用户永远也记不住该用哪个构造器 ， 结果常常会调用错误的构造器。

并且在读到使用了这些构造器的代码时，如果没有参考类的文档，往往不知所云。

由于静态工厂方法有名称，所以它们不受上述限制。 当一个类需要多个带有相同签名

的构造器时，就用静态工厂方法代替构造器，并且仔细地选择名称以便突出静态工厂方法之

间的区别。

静态工厂方法与构造器不同的第二大优势在于，不必在每次调用它们的时候都创

建一个新对象。 这使得不可变类（详见第 17 条）可以使用预先构建好的实例，或者将

构建好的实例缓存起来， 进行重复利用，从而避免创建不必要的重复对象。 Boolean.

va lueOf (boolean）方法说明了这项技术 ： 它从来不创建对象。 这种方法类似于享元

(Flyweight）模式［ Gamma95 ］ 。 如果程序经常请求创建相同的对象，并且创建对象的代价

很高，则这项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性能。

静态工厂方法能够为重复的调用返回相同对象，这样有助于类总能严格控制在某个时·

刻哪些实例应该存在。 这种类被称作实例受控的类（ instance-controlled ） 。 编写实例受控的

类有几个原因 。 实例受控使得类可以确保它是一个 Singleton （详见第 3 条）或者是不可实例

化的（详见第 4 条） 。 它还使得不可变的值类（详见第 17 条）可以确保不会存在两个相等的

实例， 即当且仅当 a==b 时， a . equals(b）才为 true 。 这是享元模式［ Gamma95 ］ 的基

础。 枚举（巳num）类型（详见第 34 条）保证了这一点。

静态工厂方法与构造器不同的第三大优势在子，它们可以返回原返回类型的任何子类

型的对象。 这样我们在选择返回对象的类时就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的一种应用是 ， API 可以返回对象，同时又不会使对象的类变成公有的。 以

这种方式隐藏实现类会使 API 变得非常简洁。 这项技术适用于基于接口的框架（ interface四

based framework ) （详见第 20 条），因为在这种框架中，接口为静态工厂方法提供了自然返回

类型。

在 Java 8 之前，接口不能有静态方法，因此按照惯例，接口 Type 的静态工厂方法被放在

一个名为 Types 的不可实例化的伴生类（详见第 4 条）中。 例如 Java Collections Framework 

的集合接口有 45 个工具实现，分别提供了不可修改的集合、 同步集合，等等。 几乎所有这

些实现都通过静态工厂方法在－个不可实例化的类（ java . ut il. Collections ） 中导出 。

所有返回对象的类都是非公有的。

现在的 Collections Framework API 比导出 45 个独立公有类的那种实现方式要小得多，

每种便利实现都对应一个类。 这不仅仅是指 API 数量上的减少，也是概念意义上的减少：

为了使用这个 A凹，用户必须掌握的概念在数量和难度上都减少了 。 程序员知道，被返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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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由相关的接口精确指定的，所以他们不需要阅读有关的类文档。 此外，使用这种静态

工厂方法时，甚至要求客户端通过接口来引用被返回的对象， 而不是通过它的实现类来引用

被返回的对象，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详见第 64 条） 。

从 Java 8 版本开始，接口中不能包含静态方法的这一限制成为历史，因此一般没有任

何理由给接口提供一个不可实例化的伴生类。 已经被放在这种类中的许多公有的静态成员，

应该被放到接口中去。 但是要注意，仍然有必要将这些静态方法背后的大部分实现代码，

单独放进一个包级私有的类中。 这是因为在 Java 8 中仍要求接口的所有静态成员都必须是

公有的。 在 Java 9 中允许接口有私有的静态方法，但是静态域和静态成员类仍然需要是公

有的。

静态工厂的第四大优势在于，所返回的对象的类可以随着每次调用而发生变化，这取

决于静态工厂方法的参数值。 只要是已声明的返回类型的子类型，都是允许的。 返回对象的

类也可能随着发行版本的不同而不同。

EnumSet （详见第 36 条）没有公有的构造器，只有静态工厂方法。 在 OpenJDK 实现中，

它们返回两种子类之一的一个实例，具体则取决于底层枚举类型的大小：如果它的元素有 64

个或者更少，就像大多数枚举类型一样，静态工厂方法就会返回一个 RegalarEumSet 实例，

用单个 long 进行支持；如果枚举类型有 65 个或者更多元素，工厂就返回 JumboEnumSet

实例，用一个 long 数组进行支持。

这两个实现类的存在对于客户端来说是不可见的。 如果 RegularEnumSet 不能再给

小的枚举类型提供性能优势，就可能从未来的发行版本中将它删除，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的影

H向 。 同样地，如果事实证明对性能有好处，也可能在未来的发行版本中添加第三甚至第四个

EnumSet 实现。 客户端永远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从工厂方法中得到的对象的类，它们只关

心它是 EnumSet 的某个子类。

静态工厂的第五大优势在于，方法返回的对象所属的类，在编写包含该静态工厂方

法的类时可以不存在。 这种灵活的静态工厂方法构成了服务提供者框架（ Service Provider 

Framework）的基础，例如 JDBC(Java 数据库连接）API 。 服务提供者框架是指这样一个系统：

多个服务提供者实现一个服务，系统为服务提供者的客户端提供多个实现，并把它们从多个

实现中解稠出来。

服务提供者框架中有三个重要的组件：服务接口 （ Service Interface），这是提供者实现

的；提供者注册 API ( Provider Registration API），这是提供者用来注册实现的；服务访问

API (Service Access API)，这是客户端用来获取服务的实例。 服务访问 API 是客户端用来指

定某种选择实现的条件。 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 API 就会返回默认实现的一个实例，或者允

许客户端遍历所有可用的实现。 服务访问 API 是“灵活的静态工厂”，它构成了服务提供者

框架的基础。

服务提供者框架的第四个组件服务提供者接口（Service Provid巳r Interface）是可选的，

它表示产生服务接口之实例的工厂对象。 如果没有服务提供者接口，实现就通过反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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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例化（详见第 65 条） 。 对于 JDBC 来说， Connectio口就是其服务接口的一部分，

DriverManager . registerDriver 是提供者注册 API,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

是服务访问 API, Driver 是服务提供者接口 。

服务提供者框架模式有着无数种变体。 例如，服务访问 API 可以返回比提供者需要的

更丰富的服务接口 。 这就是桥接（ Bridge）模式 ［ Gamma95 ］ 。 依赖、注入框架（详见第 5 条）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强大的服务提供者。 从 Java 6 版本开始， Java 平台就提供了一个通用的

服务提供者框架 j ava . util.ServiceLoader ，因此你不需要（一般来说也不应该）再自

己编写了（详见第 59 条） 。 JDBC 不用 Serv工 ceLoader，因为前者出现得比后者早。

静态工厂方法的主要缺点在子，类如果不含公有的或者受保护的构造器，就不能被子

类化。 例如，要想将 Collections Framework 中的任何便利的实现类子类化 ，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样也许会因祸得福，因为它鼓励程序员使用复合（ composition ），而不是继承（详见

第四条），这正是不可变类型所需要的（详见第 17 条） 。

静态工厂方法的第二个缺点在于，程序员很难发现它们。 在 API 文档中，它们没有像

构造器那样在 API 文档中明确标识出来， 因此 对于提供了静态工厂方法而不是构造器的

类来说，要想查明如何实例化一个类是非常困难的。 Javadoc 工具总有一天会注意到静态工

厂方法。 同时，通过在类或者接口注释中关注静态工厂 ， 并遵守标准的命名习惯，也可以弥

补这一劣势。 下面是静态工厂方法的一些惯用名称。 这里只列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口 from一一类型转换方法，它只有单个参数，返回该类型的一个相对应的实例，例如：

Dated= Date . f 「om(i 「1stant) ; 

D of 聚合方法，带有多个参数，返回该类型的一个实例，把它们合并起来，例如 ：

Set<Rank> faceCa「ds = EnumSet. of (JACK , QUEEN, KING];

D valueOf一一比 from 和 of 更烦琐的一种替代方法，例如 ：

Bigintege「 P 「t me = Bigintege 「 .valueOf(Intege 「 .MAX_VALUE);

口 instance 或者 get Instance一－返回的实例是通过方法的（如有）参数来描述

的，但是不能说与参数具有同样的值，例如 ：

StackWalke 「 luke = StackWalke 「 .getinstance(options);

D create 或者 new工nstance一一才象 instance 或者 getinstaηce 一样，但 create

或者 new I 口 st ance 能够确保每次调用都返回一个新的实例，例如：

Object newA「「ay = A「「ay.newinstance(classObject, a「「aylen〕；

0 get Type-一像 get Ins taηce 一样，但是在工厂方法处于不同的类中的时－候使

用。 Type 表示工厂方法所返回的对象类型，例如：

FileSto 「E fs = Files.getFileStore(path];

D newType一寸’象 n ewinstan ce 一样，但是在工厂方法处于不同的类中的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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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表示工厂方法所返回的对象类型，例如：

Buffe 「edReade 「 b「＝ Files.newBuffe 「edReade 「 （ path);

D type-一－getType 和 newType 的简版，例如：

List<Complaint> litany ＝ ζollections.list(legacylitany〕；

简而言之，静态工厂方法和公有构造器都各有用处，我们需要理解它们各自的长处。

静态工厂经常更加合适，因此切忌第一反应就是提供公有的构造器， 而不先考虑静态工厂。

第 2 条：遇到多个构造器参数时要考虑使用构建器

静态工厂和构造器有个共同的局限性：它们都不能很好地扩展到大量的可选参数。 比如

用一个类表示包装食品外面显示的营养成分标签。 这些标签中有几个域是必需的：每份的含

量、每罐的含量以及每份的卡路里。 还有超过 20 个的可选域 ： 总脂肪量、饱和脂肪量、转

化脂肪、胆固醇、纳，等等。 大多数产品在某几个可选域中都会有非零的值。

对于这样的类，应该用哪种构造器或者静态工厂来编写呢？程序员一向习惯采用重叠

构造器（ telescoping constructor）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提供的第一个构造器只有必要的参

数，第二个构造器有一个可选参数，第三个构造器有两个可选参数，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构

造器包含所有可选的参数。 下面有个示例，为了简单起见，它只显示四个可选域 ：

II Telescoping constructor patte「n - does not scale well! 
public class Nut 「 i ti on Facts { 

P 「t vate final int se 「vi ngSi ze; 11 (ml〕「equi 「ed

P 「ivate final int se 「vings; II (pe 「 containe「）「equi 「巳d
P 「f vate final int calo 「1 巳 s; II (pe 「 se 「vi ng) op ti ona 1 
private fi 「1al int fat; II (glse 「ving) optional 
P 「ivate final int sodium; II (mgl s巴「vi ng) opti ona 1 
private final int ca 「bohyd 「ate; II (glse 「vi ng) opti ona 1 

public Nut 「itionFacts ( int se 「vingSize , int se 「vings) { 
this ( se 「vingSize, se 「vings, 0); 

public Nut 「f tionFacts(int se 「vingSize, int se 「vings,
int calo 「i es) { 

this(s巳「vingSize , se 「vings, calo 「 i es, 0) ; 

public NutritionFacts(int se 「vi ngSi ze, int se 「vings,
int calo 「t es, int fat ) { 

thi s(servi ngSi ze, se 「V才 ngs, calo 「1 巴s, fat , 0); 

public Nut 「itionFacts(int se 「vi ngS i ze, int s巳「vings,
int calo 「f es, int fat, int sodium) { 

this(s巴「vingSize, se 「vings, calo 「 i es, fat, sod才 u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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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Nut 「itionFacts(int se 「vingSize , int se 「vings,

int calo 「i es , int fat, int sodium, int ca「bohyd 「ate) { 
this.se 「vingSize = se 「vingSize;
this.se 「vings = se 「vings;

this . calo 「ies = calo 「 i es; 
this.fat = fat; 
this . sodium = sodium; 
this.ca「bohyd 「ate = ca 「bohyd 「ate;

当你想要创建实例的时候，就利用参数列表最短的构造器，但该列表中包含了要设置

的所有参数 ：

NutritionFacts cocaCola = 
new NutritionFacts(240, 8, 100, 0, 35 , 27); 

这个构造器调用通常需要许多你本不想设置的参数，但还是不得不为它们传递值。 在

这个例子中，我们给 fat 传递了一个值为 0。 如果“仅仅”是这 6 个参数，看起来还不算太

糟糕，问题是随着参数数目的增加，它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简而言之，重叠构造器模式可行，但是当有许多参数的时候，客户端代码会很难缩写，

并且仍然较难以阅读。 如果读者想知道那些值是什么意思，必须很仔细地数着这些参数来探

个究竟。 一长串类型相同的参数会导致一些微妙的错误。 如果客户端不小心颠倒了其中两个

参数的顺序，编译器也不会出错，但是程序在运行时会出现错误的行为（详见第 51 条） 。

遇到许多可选的构造器参数的时候，还有第二种代替办法，即 JavaBeans 模式，在这

种模式下，先调用一个无参构造器来创建对象，然后再调用 setter 方法来设置每个必要的参

数，以及每个相关的可选参数 ：

II JavaBeans Pattern - allows inconsistency, mandates mutability 
public class Nut 「f tionFacts { 

II Pa 「ameters initialized to default values (if any]
P 「ivate int se 「vingSize = - 1 ; I I Requi 「ed; no defau 1t va 1 ue 
p 「ivate int se 「vings = -1; // Requi 「ed; no default value 
p「ivate int calo 「ie s = 0 ; 
P「ivate int fat = 0; 
P 「t vate int sodium = 0; 
P 「i vate int ca 「bohyd 「ate = 0; 

public Nut 「itionFacts() { } 
II Sette 「S
public void setSe 「vingSize(int val) 
public void setSe 「vings(int val ) 
public void setCalo 「ies(int val ]
public void setFat(int val) 
public void setSodium(int val) 
public void setζa「bohyd 「ate(int val) 

{ se 「vingSize = val; } 
{ se 「vings = val; } 
{ calo 「i es = val; } 
{fat=val;} 
{sodium= val; } 
{ ca 「bohyd rate = va 1 ; } 

这种模式弥补了重叠构造器模式的不足。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创建实例很容易，这样

产生的代码读起来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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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 JavaBeans 模式自身有着很严重的缺点。 因为构造过程被分到了几个调用中，

在构造过程中 JavaBean 可能处于不一致的状态。 类无法仅仅通过检验构造器参数的有效性

来保证一致性。 试图使用处于不一致状态的对象将会导致失败，这种失败与包含错误的代码

大相径庭，因此调试起来十分困难。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不足在于， JavaBeans 模式使得把

类做成不可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详见第 17 条），这就需要程序员付出额外的努力来确保它

的线程安全。

当对象的构造完成，并且不允许在冻结之前使用时，通过手工“冻结”对象可以弥补这

些不足，但是这种方式十分笨拙，在实践中很少使用。 此外，它甚至会在运行时导致错误，

因为编译器无法确保程序员会在使用之前先调用对象上的 freeze 方法进行冻结。

幸运的是，还有第三种替代方法，它既能保证像重叠构造器模式那样的安全性，也能

保证像 JavaBeans 模式那么好的可读性。 这就是建造者（ Builder）模式 ［ Gamma95 ］ 的一

种形式。 它不直接生成想要的对象，而是让客户端利用所有必要的参数调用构造器（或者静

态工厂），得到一个 builder 对象。 然后客户端在 bui lder 对象上调用类似于 setter 的方法，来

设置每个相关的可选参数。 最后 客户端调用无参的 build 方法来生成通常是不可变的对
象。 这个 buiider 通常是它构建的类的静态成员类（详见第 24 条） 。 下面就是它的示例 ：

II Builder Pattern 
public class Nut 「itionFacts { 

P 「ivate final int se 「vingSize;

P 「ivate final int se 「vings;
P 「f vate final int calo 「t es; 
P 「ivate final int fat; 
P 「ivate final int sodium; 
private final int ca「bohyd 「ate;

public static class Builde「｛
11 Requi 「ed pa 「amete 「5

P 「 i vate final int se 「vingSize;

P 「t vate final int se 「vings;

II Optional pa「amete 「s - initialized to default values 
P 「ivate int calo 「ies = 0; 
P 「t vate int fat = 0; 
P 「ivate int sodium = 0; 
P 「ivate int ca 「bohyd 「ate = 0; 

public Builde 「 Ci nt se 「vi ngSi ze, int se 「vings) { 
this.se 「vingSize = se 「vingSi z e;
this.se 「vings = se 「vings;

} 

public Builde 「 calo 「ies(int 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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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o「1 巳 s = val；「etu 「n thi 5; } 
publ 才 c Builde 「 fat(i nt val) 

{ fat = val；「etu 「n thi 5; } 
public Builde 「 sodium(int val ]

{ sodium = val；「etu 「n thi 5; } 
public Builde 「 ca 「bohyd 「ate(int val) 

{ ca「bohyd 「ate = val ，「etu 「n thi 5; } 

publ 才 E Nut 「itionFacts build() { 
「etu 「n new NutritionFacts(this); 

P 「ivate Nut 「t tionFacts(Builde 「 builde「）｛
5巳「vingSize = builde 「 .se 「vingSize;
se 「vings = builder.se 「vings;

calories = bui 1 de「 .calo 「 i es; 
fat = builde 「. fat; 
sodium = builde 「 .sodium;
ca「bohyd 「ate = builde 「 .ca 「bohyd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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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NutritionFacts 是不可变的，所有的默认参数值都单独放在）个地方。 build町

的设值方法返回 builder 本身，以便把调用链接起来，得到一个流式的 API。 下面就是其客

户端代码 ：

Nut 「itionFacts cocaCola = new NutritionFacts.Builde 「（240, 8]
.ca lo 「t es(100).sodium(35).ca「bohyd 「ate(27). bui 1 d(); 

这样的客户端代码很容易编写，更为重要的是易于阅读。 Bui I de「模式模拟了具名的可

选参数，就像 Python 和 Scala 编程语言中的一样。

为了简洁起见，示例中省略了有效性检查。 要想尽快侦测到无效的参数， 可以在

builder 的构造器和方法中检查参数的有效性。 查看不可变量，包括 build 方法调用的构造

器中的多个参数。 为了确保这些不变量免受攻击， 从 builder 复制完参数之后，要检查对象

域 （详见第 50 条） 。 如果检查失败，就抛出 I l leg a lArgumen tExcept ion （详见第 72

条），其中的详细信息会说明哪些参数是无效的（详见第 75 条） 。

Builder 模式也适用于类层次结构。 使用平行层次结构的 builder 时， 各自嵌套在相应的

类中。 抽象类有抽象的 builder，具体类有具体的 builder。 假设用类层次根部的一个抽象类

表示各式各样的比萨：

II Builder pattern for class hie「archies
public abst 「act class Pizza { 

public enum Topping { HAM , MUSHROOM, ONION, PEPPER, SAUSAGE } 
final Set<Topping> toppings; 

ab st 「act static class Builder<T extends Builder<T>{
EnumSet<Topping> toppings= EnumSet.noneOf(Topping.class); 
public T addTopping(Topping topping) { 

toppings.add(Ob〕 ects. 「equi 「eNonNull (topping)); 
return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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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st 「act Pizza build() ; 

II Subclasses must override this method to return ” this" 
P「otected abstract T self(); 

} 
Pizza(Builde 「＜？＞ builde「）｛

toppings = builde 「. toppings. cl one(); /I See Ite『『I 50 

注意， Pizza . Builder 的类型是泛型（generic type），带有一个递归类型参数（recursive

type parameter），详见第 30 条。 它和抽象的 self 方法一样，允许在子类中适当地进行方法

链接，不需要转换类型。 这个针对 Java 缺乏 self类型的解决方案，被称作模拟的 self 类

型（simulated self-type ） 。

这里有两个具体的 Pizza 子类，其中一个表示经典纽约风味的比萨，另一个表示馅料

内置的半月型（ calzone）比萨。 前者需要一个尺寸参数，后者则要你指定酱汁应该内置还是

外置：

public class NyPizza extends Pizza { 
public enum Size { SMALL ，问EDIUM, LARGE } 
P 「t vate final Size size; 

public static class Builde 「 extends Pizza.Builde 「＜Builde「〉｛

private final Size size; 

public Builde 「（Size size]{
this.size = Objects. 「equi 「eNonNull(size);

@Ove 「「i de public Ny Pizza bt」 ild() { 
re tu 「n new NyPizza(this); 

@Ove 「「t de P 「otected Builde 「 self() ｛「etu 「n this; } 

P 「ivate NyPizza(Builde 「 builde「〕｛
supe 「（builde 「〕；

size = builde 「 .size;

public classζa丁 zone extends Pizza { 
P 「f vate final boolean sauce ！『1si de; 

public static class Builde 「 extends Pizza.Builde「＜Builde「〉｛
P「i vate boolean sauceinside = fals巳； II Default 

public Builde 「 sauce ！『1si de() { 
saucelnside = t 「ue;

「etu 「n this; 

@Ove 「「ide publicζalzone build() { 
「etu 「n new Calzone(this);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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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ide p 「otected Builde 「 self() ｛「etu 「n this; } 

P 「i vate Calzone(Builde 「 builde 「〕｛
supe 「（builde 「〕 ；

sauce!nside = builde「 sauce!nside;

注意，每个子类的构建器中的 build 方法，都声明返回正确的子类： NyPizza.Bui lder

的 build 方法返回 NyPizz a，而 Cal zone.Builder 中的则返回 Calzo口e 。 在该

方法中，子类方法声明返回超级类中声明的返回类型的子类型，这被称作协变返回类型

(covariant return type ） 。 它允许客户端无须转换类型就能使用这些构建器。

这些“层次化构建器” 的客户端代码本质上与简单的 Nutriti。nFacts 构建器一样。

为了简洁起见，下列客户端代码示例假设是在枚举常量上静态导人：

NyPizza pizza= new NyPizza.Builde 「 cs问ALL〕
. addToppi ng (SAUSAGE). addToppi ng (ONION) . build() ; 

ζalzone calzone =new Calzone.Builde 「（）
. addToppi ng (HAM) . sauce!nsi de(). build(); 

与构造器相比， builder 的微略优势在于，它可以有多个可变（ varargs ） 参数。 因为

builder 是利用单独的方法来设置每一个参数。 此外，构造器还可以将多次调用某一个方法

而传人的参数集中到一个域中，如前面的调用了两次 addToppi口q 方法的代码所示。

Builder 模式十分灵活，可以利用单个 builder 构建多个对象。 build町的参数可以在调用

build 方法来创建对象期间进行调整，也可以随着不同的对象而改变。 builder 可以自动填

充某些域，例如每次创建对象时自动增加序列号。

Builder 模式的确也有它自身的不足。 为了创建对象，必须先创建它的构建器。 虽然创

建这个构建器的开销在实践中可能不那么明显 但是在某些十分注重性能的情况下，可能就

成问题了。 Builder 模式还比重叠构造器模式更加冗长，因此它只在有很多参数的时候才使

用，比如 4个或者更多个参数。 但是记住，将来你可能需要添加参数。 如果一开始就使用构

造器或者静态工厂，等到类需要多个参数时才添加构造器，就会无法控制，那些过时的构造

器或者静态工厂显得十分不协调。 因此，通常最好一开始就使用构建器。

简而言之， 如果类的构造器或者静态工厂中具有多个参数，设计这种类时， Builde 「

模式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当大多数参数都是可选或者类型相同的时候。 与使用

重叠构造器模式相比，使用 Builder 模式的客户端代码将更易于阅读和编写，构建器也比

JavaBeans 更加安全。

第 3 条：用私有构造器或者枚举类型强化 Singleton 属性

Singleton 是指仅仅被实例化一次的类 ［ Gamma95 ］ 。 Singleton 通常被用来代表一个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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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对象，如函数（详见第 24 条），或者那些本质上唯一的系统组件。 使类成为 Singleton

会使它的害户端测试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不可能给 Sing l e ton 替换模拟实现，除非实现一个

充当其类型的接口 。

实现 S ingleton 有两种常见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都要保持构造器为私有的，并导出公有

的静态成员，以便允许客户端能够访问该类的唯一实例。 在第一种方法中，公有静态成员是

个 final 域 ：

II Singleton with public final field 
public class Elvis { 

public static final Elvis INSTANCE= new Elvis(); 
P 「t vate Elvis() { .. . } 

public void leaveTheBuilding() { ... } 

私有构造器仅被调用一次，用来实例化公有的静态 fina l 域 Elvis . INSTANCE 。 由于

缺少公有的或者受保护的构造器，所以保证了 Elvis 的全局唯一性 ： 一旦 Elvis 类被实例

化，将只会存在一个 Elvis 实例，不多也不少。 客户端的任何行为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但

要提醒一点：享有特权的客户端可以借助 Access 工bleObject.setAccessible 方法，

通过反射机制（详见第 65 条）调用私有构造器。 如果需要抵御这种攻击，可以修改构造器，

让它在被要求创建第二个实例的时候抛出异常。

在实现 Singleton 的第二种方法中，公有的成员是个静态工厂方法 ：

II Singleton with static facto r噜y

public class Elvis { 
private static final Elvis INSTANζE = new Elvis(); 
P 「ivate Elvis() { ... } 
public static Elvis get!nstance() ｛「etu rn INSTANCE; } 

public void l eaveTheBui l ding() { ... } 

对于静态方法 Elv工 S . getinstance 的所有调用，都会返回同一个对象引用，所以，

永远不会创建其他的 Elvis 实例（上述提醒依然适用）。

公有域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 API 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类是一个 Singleton ： 公有的静

态域是 final 的，所以该域总是包含相同的对象引用。 第二个优势在于它更简单。

静态工厂方法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提供了灵活性 ： 在不改变其 API 的前提下 ， 我们可

以改变该类是否应该为 Singleton 的想法。 工厂方法返回该类的唯一实例，但是，它很容易

被修改， 比如改成为每个调用该方法的线程返回一个唯一的实例。 第二个优势是， 如果应用

程序需要，可以编写一个泛型 Singleton 工厂 （ generic singleton factory) （详见第 30 条） 。 使

用静态工厂的最后一个优势是，可以通过方法引用（ method reference）作为提供者，比如

Elvis : : instance 就是一个 Supplier<Elvis ＞ 。 除非满足以上任意一种优势 ， 否则还

是优先考虑公有域（public-field）的方法。

为了将利用上述方法实现的 Singleton 类变成是可序列化的 （Serializab le ）（详见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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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声明中加上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是不够的。 为了维护并保证 Singleton,

必须声明所有实例域都是瞬时（ transient ）的，并提供一个 readRe solve 方法（详见

第四条）。 否则，每次反序列化一个序列化的实例时＼都会创建一个新的实例，比如，在我

们的例子中，会导致“假冒的 Elvis ” c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要在 Elvis 类中加入如

下 readResolve 方法：

／／ 「eadResolve method to prese rve singleton prope「ty
p 「ivate Object 「eadRe solve () { 

11 Rett』「n the one t 「ue Elvis and let the ga「bage coll ecto 「

II take ca 「E of t he El vi s i mpe 「so nata 「 ．

「etu 「n INSTANCE; 

实现 Singleton 的第三种方法是声明一个包含单个元素的枚举类型：

I I Enum singleton - the preferred approach 
public enum El vis { 

INST ANζE; 

public void l eaveTheBuilding() { .. . } 

这种方法在功能上与公有域方法相似，但更加简洁，无偿地提供了序列化机制，绝对

防止多次实例化，即使是在面对复杂的序列化或者反射攻击的时候。 虽然这种方法还没有广

泛采用，但是单元素的枚举类型经常成为实现 Singleton 的最佳方法。 注意，如果 Singleton

必须扩展一个超类，而不是扩展 E口um 的时候，则不宜使用这个方法（虽然可以声明枚举去

实现接口） 。

第 4 条：通过私有构造器强化不可实例化的能力

有时可能需要编写只包含静态方法和静态域的类。 这些类的名声很不好，因为有些人

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滥用这样的类来编写过程化的程序，但它们也确实有特别的用处。 我们

可以利用这种类，以 j ava . lang . Math 或者 j ava . util . Arrays 的方式， 把基本类型

的值或者数组类型上的相关方法组织起来。 我们也可以通过 j ava . util . Collections 

的方式，把实现特定接口的对象上的静态方法，包括工厂方法（详见第 l 条）组织起来。 （从

Java 8 开始，也可以把这些方法放进接口中，假定这是你自己编写的接口可以进行修改。 ）

最后，还可以利用这种类把 final 类上的方法组织起来，因为不能把它们放在子类中。

这样的工具类（ utili ty class）不希望被实例化，因为实例化对它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 ，

在缺少显式构造器的情况下，编译器会自动提供一个公有的、 无参的缺省构造器（ default

constructor ） 。 对于用户而言，这个构造器与其他的构造器没有任何区别。 在已发行的 API

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无意识地实例化的类。

企图通过将类做成抽象类来强制该类不可被实例化是行不通的。 该类可以被子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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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该子类也可以被实例化。 这样做甚至会误导用户，以为这种类是专门为了继承而设计的

（详见第 19 条） 。 然而，有一些简单的习惯用法可以确保类不可被实例化。 由于只有当类不

包含显式的构造器时－，编译器才会生成缺省的构造器，因此只要让这个类包含一个私有构造

器，它就不能被实例化 ：

II Noninstantiable utility class 
public class UtilityClass { 

II Supp「ess default constructo「 for noninstantiabil i ty 
P 「ivate Utilityζlass() { 

th 「ow new Asse 「tionE 「「O「（〕；

II Remainde 「 omitted

由于显式的构造器是私有的，所以不可以在该类的外部访问它。 AssertionError 不

是必需的，但是它可以避免不小心在类的内部调用构造器。 它保证该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被实例化。 这种习惯用法有点违背直觉，好像构造器就是专门设计成不能被调用－样。 因

此，明智的做法就是在代码中增加一条注释，如上所示。

这种习惯用法也有副作用，它使得一个类不能被子类化。 所有的构造器都必须显式或

隐式地调用超类（ superclass）构造器，在这种情形下，子类就没有可访问的超类构造器可调

用了。

第 5 条：优先考虑依赖注人来引用资源

有许多类会依赖一个或多个底层的资源。 例如，拼写检查器需要依赖词典。 因此，像

下面这样把类实现为静态工具类的做法并不少见（详见第 4 条）：

11 Inapp「opriate use of static utility inflexible & untestable! 
public class SpellChecke「｛

P「ivate stat才 E fi na 1 Lexi con di cti ona 「y = ... ; 

private SpellChecke「（〕｛｝ II Noninstantiable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Valid(St 「ing WO 「d〕｛．．．｝
public static List<St 「ing> suggestions(St 「t ng typo) { ... } 

同样地，将这些类实现为 Singleton 的做法也并不少见（详见第 3 条）：

II Inappropr寸 ate use of singleton - inflexible & untestable! 
public class Spellζhecke「｛

P「ivate final Lexicon dictiona「y = ... ; 

P 「才 vate SpellChecke「（．．．〉｛｝
public static INSTANCE = new Spellζhecke 「（．． ． ）；

public boolean 才 sValid(St 「ing WO 「d) { ... } 
public List<St 「t ng> suggestions(St 「i ng typo]{...}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理想，因为它们都是假定只有一本词典可用。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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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词典，特殊同汇还要使用特殊的词典。 此外，可能还需要用特殊的词典进行测

试。 因此假定用一本词典，就能满足所有需求，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建议尝民用 SpellChecker 来支持多词典，即在现有的拼写检查器中，设 dictionary

域为 nonfinal，并添加1一个方法用它来修改词典，但是这样的设置会显得很笨拙、容易出

错，并且无法并行工作。 静态工具类和 Singleto n 类不适合于需要引用底层资源的类 。

这里需要的是能够支持类的多个实例（在本例中是指 SpellChecker），每一个实例都

使用客户端指定的资源（在本例巾是指同典）。 满足该需求的最简单的模式是， 当创建一个

新的实例时 ， 就将该资源传到构造器中 。 这是依赖注入（ dependency injection）的一种形式：

词典（dictionary）是拼写检查器的一个依赖（ dependency），在创建拼写检查器时就将词典注

入（ injected）其中。

11 Dependency injec t ion provides fl exi bi 1 i t y and testability 
publ ic class SpellChecke 「｛

P「t vate final Lexicon dictiona 「y;

publi c SpellChecker(Lexicon dictionary) { 
thi s .dictiona 「y = Objects 「eq u i 「eNonNull(diction a 「y);

publ ic boolean isValid(St 「t ng WO「d ) { . . . } 
public L ist <St 「 i n g> suggestions(String typo) { .. . } 

依赖注入模式就是这么简单，因此许多程序员使用多年，却不知道它还有名字呢。 虽

然这个拼写检查器的范例中只有一个资源（词典），但是依赖注入却适用于任意数量的资源，

以及任意的依赖形式。 依赖注入的对象资源具有不可变性（详见第 17 条），因此多个客户端

可以共享依赖对象（假设客户端们想要的是同一个底层资惊）。 依赖注入也同样适用于构造

器、静态工厂（详见第］条）和构建器（详见第 2 条） 。

这个程序模式的另一种有用的变体是，将资源工厂（ factory）传给构造器。 工厂是可以

被重复调用来创建类型实例的一个对象。 这类工厂具体表现为工厂方法（ Factory Method) 

模式［ Gamma95 J 。 在 Java 8 中增加的接口 Supplier＜巴，最适合用于表示工厂。 带

有 Supplier<T＞的方法，通常应该限制输入工厂的类型参数使用有限制的通配符类型

( bounded wildcard type），详见第 31 条，以便客户端能自多传入一个工厂，来创建指定类型的

任意子类型。 例如，下面是一个生产马赛克的方法，它利用客户端提供的工厂来生产每一片

马赛克 ：

问osaic c 「eate(Su pp li E 「＜7 extends Tile> ti l eFacto 「y) { .. . } 

虽然依赖注人极大地提升了灵活性和可测试性，但它会导致大型项目凌乱不堪，因为它

通常包含上千个依赖。 不过这种凌乱用一个依赖、注入框架（ dependency injection framework ) 

便可以终结，如 Dagger [Dagger］ 、 Guice [Guice］或者 Spring [Spring］ 。 这些框架的用法超出

了本书的讨论范畴，但是，请注意：设计成手动依赖注入的 A凹，一般都适用于这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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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不要用 Singleton 和静态工具类来实现依赖一个或多个底层资源的类，且该

资源的行为会影响到该类的行为；也不要直接用这个类来创建这些资源。 而应该将这些资源

或者工厂传给构造器（或者静态工厂，或者构建器），通过它们来创建类。 这个实践就被称

作依赖注入，它极大地提升了类的灵活性、 可重用性和可测试性。

第 6 条：避免创建不必要的对象

一般来说，最好能重用单个对象，而不是在每次需要的时候就创建一个相同功能的新

对象。 重用方式既快速，又流行。 如果对象是不可变的（immutable ) （详见第 17 条），它就始

终可以被重用。

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看看下面的语句 ：

St 「ing s = new St 「ing("biki 「li ”）； II DON ’ T DO THIS! 

该语句每次被执行的时候都创建一个新的 String 实例，但是这些创建对象的动作全

都是不必要的。 传递给 Stri呵构造器的参数（飞ikini”）本身就是一个 String 实例，

功能方面等同于构造器创建的所有对象。 如果这种用法是在→个循环中，或者是在一个被频

繁调用的方法中，就会创建出成千上万不必要的 String 实例。

改进后的版本如下所示 ：

St 「ing s = "bikini ”; 

这个版本只用了一个 String 实例，而不是每次执行的时候都创建一个新的实例。 而

且，它可以保证，对于所有在同一台虚拟机中运行的代码，只要它们包含相同的字符串字面

常量，该对象就会被重用［ JLS , 3 .10. 5 ］。

对于同时提供了静态工厂方法 （ static factory method) （详见第 l 条）和构造器的不可变

类，通常优先使用静态工厂方法而不是构造器，以避免创建不必要的对象。 例如，静态工厂

方法 Boolean. valueOf (String）几乎总是优先于构造器 Boolean(String），注意

构造器 Boolean(String）在 Java 9 中已经被废弃了。 构造器在每次被调用的时候都会创

建一个新的对象，而静态工厂方法则从来不要求这样做，实际上也不会这样做。 除了重用不

可变的对象之外，也可以重用那些已知不会被修改的可变对象。

有些对象创建的成本比其他对象要高得多。 如果重复地需要这类“昂贵的对象”，建议

将它缓存下来重用。 遗憾的是，在创建这种对象的时候，并非总是那么显而易见。 假设想要

编写一个方法，用它确定一个字符串是否为一个有效的罗马数字。 下面介绍一种最容易的方

法，使用一个正则表达式 ：

II Performance can be greatly imp俨oved!
static boolean isRomanNume 「al(St「i ng s) { 

「etu 「n s.matches （”八（？＝．）问叫ζ ［问DJ ID？ζ｛ 0,3 ｝）” 
+” ex cζL] IL?X{0,3})(I[XV]IV?I{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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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现的问题在于它依赖 String . matches 方法。 虽然 String.matches 方法最易

于查看一个字符串是否与正则表达式相匹配 ， 但并不适合在注重性能的情形中重复使用。 问

题在于 ， 它在内部为正则表达式创建了一个 Pattern 实例，却只用了一次，之后就可以进

行垃圾回收了。 创建 Patter口实例的戚本很高，因为需要将正则表达式编译成一个有限状

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 ） 。

为了提升性能，应该显式地将正则表达式编译成一个 Patter口实例（不可变），让它成

为类初始化的一部分，并将它缓存起来，每当调用 isRomanNumeral 方法的时候就重用同

一个实例：

II Reusing expensive object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publ ic cl ass RomanNume 「al s { 

P 「t vate static fi 「1a l Patte 「n ROMAN = Patte 「n.compi le(

” A （？＝.）问” cc ［问DJ ID?C{0,3 }]”
+”(X[CL] I L?X{0, 3}) (I [ XV] IV?I {0, 3}]$”);

statiζ boo l ean i s Roman N ume 「a l (St 「 i ng s) { 
「e t u rn ROMAN. matc he r (s ] .matches();

改进后的 isRomanNumeral 方法如果被频繁地调用，会显示出明显的性能优势。 在

我的机器上，原来的版本在一个 8 字符的输入字符串上花了 1.1 川，而改进后的版本只花了

。17 µ, s ，速度’快了 6. 5 倍。 除了提高性能之外，可以说代码也更清晰了。 将不可见的 Pattern

实例做成 final 静态域时，可以给它起个名字，这样会比正则表达式本身更有可读性。

如果包含改进后的工sRomanNumeral 方法的类被初始化了，但是该方法没有被调用，

那就没必要初始化 ROMAN 域。 通过在 isRomanNumeral 方法第一次被调用的时候延迟初

始化（ lazily initializing) （ 详见第 83 条）这个域，有可能消除这个不必要的初始化工作，但

是不建议这样做。 正如延迟初始化中常见的情况一样，这样做会使方法的实现更加复杂，从

而无法将性能显著提高到超过已经达到的水平（详见第 67 条） 。

如果一个对象是不变的，那么它显然能够被安全地重用，但其他有些情形则并不总是

这么明显。 考虑适配器（ adapter）的情形［ Gamma95 ］，有时也叫作视图（ vi巳w ） 。 适配器是

指这样一个对象 ： 它把功能委托给一个后备对象（ backing object），从而为后备对象提供一

个可以替代的接口 。 由于适配器除了后备对象之外， 没有其他的状态信息，所以针对某个给

定对象的特定适配器而言，它不需要创建多个适配器实例。

例如 ， Map 接口 的 keySet 方法返回该 Map 对象的 Set 视图，其中包含该 Map 中所

有的键（ key ） 。 乍看之下，好像每次调用 keySet 都应该创建一个新的 Set 实例，但是，

对于一个给定的 Map 对象，实际上每次调用 keySe t 都返回同样的 Set 实例。 虽然被返回

的 Set 实例一般是可改变的，但是所有返回的对象在功能上是等同的 ： 当其中一个返回对

象发生变化的时候，所有其他的返回对象也要发生变化，因为它们是由同一个 Map 实例支

撑的。 虽然创建 keySet 视图对象的多个实例并无害处， 却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的。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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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创建多余对象的方法，称作自动装箱（ autoboxing），它允许程序员将基本类型和

装箱基本类型（ Boxed Primitive Type）混用，按需要自动装箱和拆箱。 自动装箱使得基本类

型和装箱基本类型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起来， 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它们在语义上还有着微

妙的差别，在性能上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详见第 61 条） 。 请看下面的程序，它计算所有

工口t 正整数值的总和。 为此，程序必须使用 long 算法，因为 int 不够大，无法容纳所有

int 正整数值的总和：

II Hideously slow! Can you spot the object creation? 
P 「 i vate stat i c long s um() { 

Lo ng s um = 0L ; 
fo 「 Cl ong i = 0 ； 才 ＜＝ I ntege 「 .MAX_VALU E ; i ++) 

s um += i ; 

「et u 「n s um; 

这段程序算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比实际情况要更慢一些，只因为打错了一个字

符。 变量 sum 被声明成 Lo口q 而不是 long，意味着程序构造了大约 231 个多余的 Long 实

例（大约每次往 Long sum 中增加 lo呵时构造一个实例） 。 将 sum 的声明从 Lo口q 改成

long，在我的机器上使运行时间从 6.3 秒减少到了 0 . 59 秒。 结论很明显 ： 要优先使用基本

类型而不是装箱基本类型，要当心无意识的自动装箱。

不要错误地认为本条目所介绍的内容暗示着“创建对象的代价非常昂贵，我们应该要

尽可能地避免创建对象” 。 相反，由于小对象的构造器只做很少量的显式工作，所以小对象

的创建和回收动作是非常廉价的，特别是在现代的 JVM 实现上更是如此。 通过创建附加的

对象，提升程序的清晰性、简洁性和功能性，这通常是件好事。

反之，通过维护自己的对象池（ object pool）来避免创建对象并不是一种好的做法，除

非池中的对象是非常重量级的。 正确使用对象池的典型对象示例就是数据库连接池。 建立数

据库连接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因此重用这些对象非常有意义。 而且，数据库的许可可能限

制你只能使用一定数量的连接。 但是，一般而言，维护自己的对象池必定会把代码弄得很

乱，同时增加内存占用（ footprint），并且还会损害性能。 现代的 JVM 实现具有高度优化的

垃圾回收器，其性能很容易就会超过轻量级对象池的性能。

与本条目对应的是第 50 条中有关“保护性拷贝”（ defensive copying）的内容。 本条目

提及“当你应该重用现有对象的时候，请不要创建新的对象

建新对象的时候，请不要重用现有的对象” 。 注意，在提倡使用保护性拷贝的时候，因重用

对象而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因创建重复对象而付出的代价。 必要时如果没能实施保护性拷

贝，将会导致潜在的 Bug 和安全漏洞；而不必要地创建对象则只会影响程序的风格和性能。

第 7 条：消除过期的对象引用

当你从手工管理内存的语言（比如 C 或 C＋＋）转换到具有垃圾回收功能的比如 Java 语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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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程序员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当你用完了对象之后，它们会被自动回收。 当你

第一次经历对象回收功能的时候，会觉得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它很容易给你留下这样的印

象， 认为自己不再需要考虑内存管理的事情了，其实不然。

请看下面这个简单的战实现的例子：

II Can you spot the ” memory leak”? 
public class Stack { 

P 「ivate Object[] elements; 
P 「才 vate int size = 0; 
P 「ivate stat才 c final 才 nt DEFAULT _INITIAL CAPACITY = 16; 

public Stack() { 
巳lements = new Object[DEFAULT_INITIAL＿ζAPACITY] ; 

public void push(Object e]{
ensu 「eCapaci ty(); 
elements[size++] = e; 

public Object pop(]{
if (size == 0) 

t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i on() ; 
「etu 「n elements[--size]; 

} 

I,."' 
" Ensu 「巳 space fo 「 at least one mo 「E element ，「oughly
,, doubling the capacity each ti me the a「「ay needs to g 「ow .

叶
P「ivate void ensu 「eCapaci ty() { 

if (elements.length== s 才 ze〕
巳lements = A「「ays.copyOf(elements, 2 含 size+ 1) ; 

} 

这段程序（它的泛型版本请见第 29 条）中并没有很明显的错误。 无论如何测试，它都

会成功地通过每一项测试，但是这个程序中隐藏着一个问题。 不严格地讲，这段程序有一个

“内存泄漏”，随着垃圾回收器活动的增加，或者由于内存占用的不断增加，程序性能的降低

会逐渐表现出来。 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内存泄漏会导致磁盘交换（ Disk Paging），甚至导

致程序失败（OutOfMemoryError 错误），但是这种失败情形相对比较少见。

那么，程序中哪里发生了内存泄漏呢？ 如果一个战先是增长，然后再收缩 ， 那么，从

校中弹出来的对象将不会被当作垃圾回收，即使使用校的程序不再引用这些对象，它们也

不会被回收。 这是因为校内部维护着对这些对象的过期引用 （ obsolete reference ） 。 所谓的过

期引用，是指永远也不会再被解除的引用。 在本例中，凡是在 elements 数组的“活动部分”

(active portion）之外的任何引用都是过期的。 活动部分是指 elements 中下标小于 size 的那

些元素。

在支持垃圾回收的语言中，内存泄漏是很隐蔽的（称这类内存泄漏为“无意识的对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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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unintentional object retention）更为恰当） 。 如果一个对象引用被无意识地保留起来了，

那么垃圾回收机制不仅不会处理这个对象，而且也不会处理被这个对象所引用的所有其他对

象。 即使只有少量的几个对象引用被无意识地保留下来，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对象被排除在垃

圾回收机制之外，从而对性能造成潜在的重大影响。

这类问题的修复方法很简单 ： 一旦对象引用已经过期，只需清空这些引用即可。 对于

上述例子中的 Stack 类而言，只要一个单元被弹出拢，指向它的引用就过期了 。 pop 方法

的修订版本如下所示：

public Object pop() { 
if (s i ze == 0) 

t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ion(); 
Object 「esult = elements[- - si ze]; 
elements[size] =null;// Eliminate obsolete refer唱ence
「etu 「n 「esult;

清空过期引用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它们以后又被错误地解除引用，程序就会立即抛

出 Null Po工nterException 异常，而不是悄悄地错误运行下去。 尽快地检测出程序中的

错误总是有益的。

当程序员第一次被类似这样的问题困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过分小心 ： 对于每一个对象

引用，一旦程序不再用到它，就把它清空。 其实这样做既没必要，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

为这样做会把程序代码弄得很乱。 清空对象引用应该是一种例外 ， 而不是一种规范行为。 消

除过期引用最好的方法是让包含该引用的变量结束其生命周期。 如果你是在最紧凑的作用域

范围内定义每一个变量（详见第 57 条），这种情形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那么，何时应该清空引用呢？ Stack 类的哪方面特性使它易于遭受内存泄漏的影响呢？

简而言之，问题在于， Stack 类自己管理内存。 存储池（ storage pool）包含了 elements 数

组（对象引用单元，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元素。 数组活动区域（同前面的定义）中的元素是

己分配的（ allocated），而数组其余部分的元素则是自由的（ free ） 。 但是垃圾回收器并不知道

这一点；对于垃圾回收器而言， elements 数组中的所有对象引用都同等有效。 只有程序员知

道数组的非活动部分是不重要的。 程序员可以把这个情况告知垃圾回收器，做法很简单：一

旦数组元素变成了非活动部分的一部分，程序员就手工清空这些数组元素。

一般来说， 只要类是自己管理内存，程序员就应该警惕内存泄漏问题。 一旦元素被释

放掉，则该元素中包含的任何对象引用都应该被清空。
内存泄漏的另一个常见来源是缓存。 一旦你把对象引用放到缓存中，它就很容易被遗

忘掉，从而使得它不再有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留在缓存中。 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可

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正好要实现这样的缓存：只要在缓存之外存在对某个项的键的引用，

该项就有意义，那么就可以用 WeakHashMap 代表缓存；当缓存中的项过期之后，它们就

会自动被删除。 记住只有当所要的缓存项的生命周期是由该键的外部引用而不是由值决定

时， WeakHashMap 才有用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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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的情形则是，“缓存项的生命周期是否有意义”并不是很容易确定，随着时间

的推移，其中的项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缓存应该时不时地清除掉没用的

项。 这项清除工作可以由一个后台线程 （可能是 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来

完成，或者也可以在给缓存添加新条目的时候顺便进行清理。 LinkedHashMap 类利用它

的 removeEldestEntry 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后一种方案。 对于更加复杂的缓存，必须

直接使用 j ava .l ang.ref 。

内存泄漏的第三个常见来源是监昕器和其他回调。 如果你实现了一个 A凹，客户端在

这个 API 中注册回调，却没有显式地取消注册，那么除非你采取某些动作，否则它们就会

不断地堆积起来。 确保回调立即被当作垃圾回收的最佳方法是只保存它们的弱引用 （ weak

reference ），例如，只将它们保存成 WeakHashMap 中的键。

由于内存泄漏通常不会表现成明显的失败，所以它们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存在很多年。

往往只有通过仔细检查代码，或者借助于 Heap 剖析工具（ Heap Profiler）才能发现内存泄漏

问题。 因此，如果能够在内存泄漏发生之前就知道如何预测此类问题，并阻止它们发生，那

是最好不过的了。

第 8 条：避免使用终结方法和清除方法

终结方法（ finalize「）通常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危险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使

用终结方法会导致行为不稳定、 性能降低，以及可移植性问题。 当然，终结方法也有其可用

之处，我们将在本条目的最后再做介绍；但是根据经验，应该避免使用终结方法。 在 Java 9 

中用清除方法（ cleaner）代替了终结方法。 清除方法没有终结方法那么危险，但仍然是不可

预测、运行缓慢，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必要的。

C＋＋的程序员被告知“不要把终结方法当作是 C＋＋中析构器（ destructors）的对应物” 。

在 C＋＋中，析构器是回收一个对象所占用资源的常规方法，是构造器所必需的对应物。 在

Java 中，当一个对象变得不可到达的时候，垃圾回收器会回收与该对象相关联的存储空间，

并不需要程序员做专门的工作。 C＋＋的析构器也可以被用来回收其他的非内存资源。 而在

Java 中，一般用 try-fi口ally 块来完成类似的工作（详见第 9 条） 。

终结方法和清除方法的缺点在于不能保证会被及时执行 ［ JLS . 12.6 ］。 从一个对象变得

不可到达开始，到它的终结方法被执行，所花费的这段时间是任意长的。 这意味着， 注重时

间（ time-c「itical l 的任务不应该由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来完成。 例如，用终结方法或者清

除方法来关闭已经打开的文件，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打开文件的描述符是一种很有限

的资源。 如果系统元法及时运行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就会导致大量的文件仍然保留在打开

状态，于是当一个程序再也不能打开文件的时候，它可能会运行失败。

及时地执行终结方法和清除方法正是垃圾回收算法的一个主要功能，这种算法在不同

的 JVM 实现中会大相径庭。 如果程序依赖于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被执行的时间点，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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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的行为在不同的 JVM 中运行的表现可能就会截然不同。 一个程序在你测试用的

JVM 平台上运行得非常好，而在你最重要顾客的 JVM 平台上却根本无法运行，这是完全有

可能的。

延迟终结过程并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为类提供终结方法，可能

会随意地延迟其实例的回收过程。 一位同事最近在调试一个长期运行的 GUI 应用程序的时

候，该应用程序莫名其妙地出现 OutOfMemoryError 错误而死掉。 分析表明，该应用程

序死掉的时候，其终结方法队列中有数千个图形对象正在等待被终结和回收。 遗憾的是，终

结方法线程的优先级比该应用程序的其他线程的优先级要低得多，所以，图形对象的终结速

度达不到它们进入队列的速度。 Java 语言规范并不保证哪个线程将会执行终结方法，所以，

除了不使用终结方法之外，并没有很轻便的办法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 在这方面，清除方法

比终结方法稍好一些，因为类的设计者可以控制自己的清除线程， 但清除方法仍然在后台运

行，处于垃圾回收器的控制之下，因此不能确保及时清除。

Java 语言规范不仅不保证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会被及时地执行，而且根本就不保证

它们会被执行。 当一个程序终止的时候，某些已经无法访问的对象上的终结方法却根本没有

被执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结论是： 永远不应该依赖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来更新重要的

持久状态。 例如，依赖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来释放共享资源（比如数据库）上的永久锁，

这很容易让整个分布式系统垮掉。

不要被 System . gc 和 System.runFinalization 这两个方法所诱惑，它们确实增

加了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被执行的机会，但是它们并不保证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一定

会被执行。 唯一声称保证它们会被执行的两个方法是 System . runFinal 工 zersOnExit,

及其臭名昭著的孪生兄弟 Runtime . runFinalizersOnExit 。 这两个方法都有致命的缺

陷，井且已经被废弃很久了［ ThreadStop ］ 。

使用终结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忽略在终结过程中被抛出来的未被捕获的异常，该

对象的终结过程也会终止 ［ JLS, 12 . 6 ］ 。 未被捕获的异常会使对象处于破坏的状态（ corrupt

state），如果另一个线程企图使用这种被破坏的对象，则可能发生任何不确定的行为。 正常

情况下，未被捕获的异常将会使线程终止，并打印出战轨迹（Stack Trace），但是，如果异常

发生在终结方法之中，则不会如此，甚至连警告都不会打印出来。 清除方法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使用清除方法的一个类库在控制它的线程。

使用终结方法和清除方法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性能损失。 在我的机器上，创建一个简单

的 AutoCloseable 对象，用 try-with-resources 将它关闭，再让垃圾回收器将它回

收，完成这些工作花费的时间大约为 12ns 。 增加一个终结方法使时间增加到了 550ns。 换句

话说，用终结方法创建和销毁对象慢了大约 50 倍。 这主要是因为终结方法阻止了有效的垃

圾回收。 如果用清除方法来清除类的所有实例，它的速度比终结方法会稍微快一些（在我的

机器上大约是每个实例花 500ns），但如果只是把清除方法作为一道安全网（ safety net），下

面将会介绍，那么清除方法的速度还会更快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清除和销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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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机器上花了大约 66ns，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使用它，为了确保安全网多花了 5 倍（而

不是 50 倍）的代价。

终结方法有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 它们为终结方法攻击（ finalizer attack ） 打开了类的大

门。 终结方法攻击背后的思想很简单：如果从构造器或者它的序列化对等体（ readObject

和 readResolve 方法，详见第 12 章）抛出异常，恶意子类的终结方法就可以在构造了一

部分的应该已经半途夭折的对象上运行。 这个终结方法会将对该对象的引用记录在一个静态

域中，阻止它被垃圾回收。 一旦记录到异常的对象，就可以轻松地在这个对象上调用任何原

本永远不允许在这里出现的方法。 从构造器抛出的异常，应该足以防止对象继续存在；有了

终结方法的存在，这一点就做不到了。 这种攻击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fina l 类不会受到终

结方法攻击，因为没有人能够编写出 final 类的恶意子类。 为了防止非 final 类受到终结方法

攻击 ， 要编写一个空的 final 的 finalize 方法。

那么，如果类的对象中封装的资源（例如文件或者线程）确实需要终止，应该怎么做

才能不用编写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呢？只需让类实现 AutoCloseable，并要求其客户端

在每个实例不再需要的时候调用 close 方法，一般是利用 try - with - resources 确保

终止，即使遇到异常也是如此（详见第 9 条） 。 值得提及的一个细节是，该实例必须记录

下自己是否已经被关闭了： close 方法必须在一个私有域中记录下“该对象已经不再有

效” 。 如果这些方法是在对象已经终止之后被调用，其他的方法就必须检查这个域，并抛出

IllegalStateException 异常。

那么终结方法和清除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它们有两种合法用途。 第一种用途是，当资

源的所有者忘记调用它的 close 方法时，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可以充当

样做井不能保证终结方法或者清除方法会被及时地运行，但是在客户端无法正常结束操作的

情况下，迟一点释放资源总比永远不释放要好。 如果考虑编写这样的安全网终结方法，就要

认真考虑清楚，这种保护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有些 Java 类（如 FileinputStream 、

FileOutputStream 、 ThreadPoolExecutor 和 j ava.sql.Connection）都具有能

充当安全网的终结方法。

清除方法的第二种合理用途与对象的本地对等体（ native peer）有关。 本地对等体是一

个本地（非 Java 的）对象（ native object），普通对象通过本地方法（ native method）委托给

一个本地对象。 因为本地对等体不是一个普通对象，所以垃圾回收器不会知道它，当它的

Java 对等体被回收的时候，它不会被回收。 如果本地对等体没有关键资源，并且性能也可

以接受的话，那么清除方法或者终结方法正是执行这项任务最合适的工具。 如果本地对等体

拥有必须被及时终止的资源，或者性能无法接受，那么该类就应该具有一个 close 方法，

如前所述。

清除方法的使用有一定的技巧。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 Room 类为例。 假设房间在收回之前

必须进行清除。 Room 类实现了 AutoCloseable ；它利用清除方法自动清除安全网的过程

只不过是一个实现细节。 与终结方法不同的是，清除方法不会污染类的公有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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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n autocloseable class us ing a c l eaner as a safety net 
publ i c c l ass Room i mp l ements AutoCloseab l e { 

P 「ivate stati c fi nal Clea n e 「 clean e「＝ Clean e 「 .c 「巳ate();

II Res ou 「ce that 「eq u i 「巳s cl eani ng. Must not 「efer to Room! 
private stati c c l ass State implements Run na bl e { 

in t nu mJ un kPiles ; II N umbe 「 of junk p才 l es i n t h is 「oom

State(int numJunkPiles]{
t his numJ un kP i les = numJ un kPi l es; 

} 

II I nvoked by close method o「 c l eane 「

@Ove 「「ide publi c vo才 d 「un () { 
Sys tem .out . p 「in tln ("C l eanin g 「oom ”〕；

num Jun kPi l es = 0; 

I I The state of t hi s 「oom, s h a 「ed wi t h o u 「 c l ea n ab l e
P 「ivate final State state; 

II Ou 「 c l e anab l e.ζl ean s t h e 「oom when i t ’ s eli gib l e fo 「 gc
pri vate fi na l ζleane 「 ． ζleanable cleanable ; 

publi c Room( in t nu mJunkPiles) { 
state = new State(n umJ un kPiles ],
cl ean abl 巴＝ c l eane 「 · 「eg才 ste 「（ t h is, state); 

@Ove 「「t de public vo i d close(]{
cl eanable. clean(); 

内嵌的静态类 State 保存清除方法清除房间所需的资源。 在这个例子中，就是 nurn­

JunkPiles 域，表示房间的杂乱度。 更现实地说，它可以是 final 的 l o呵， 包含一个指

向本地对等体的指针。 State 实现了 Runnable 接口，它的 run 方法最多被 Cleanable

调用一次，后者是我们在 Room 构造器中用清除器注册 State 实例时获得的。 以下两种情

况之一会触发 run 方法的调用：通常是通过调用 Room 的 close 方法触发的，后者又调用

了 Cleanable 的清除方法。 如果到了 Room 实例应该被垃圾回收时，客户端还没有调用

close 方法，清除方法就会（希望如此）调用 State 的 run 方法。

关键是 State 实例没有引用它的 Room 实例。 如果它引用了，会造成循环，阻止 Room

实例被垃圾回收 （以及防止被自动清除） 。 因此 State 必须是一个静态的嵌套类，因为非

静态的嵌套类包含了对其外围实例的引用（详见第 24 条） 。 同样地，也不建议使用 lambda,

因为它们很容易捕捉到对外围对象的引用。

如前所述， Room 的清除方法只用作安全网。 如果客户端将所有的 Room 实例化都包在町－

with-resource 块中，将永远不会请求到自动清除。 用下面这个表现良好的客户端代码示范一下 ：

publ i c c l a s s Adult { 
publ i c stat i c vo i d main (St 「 i ng [] args) { 

t 「y (Room myRoom = new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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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r『1.out.p 「intln （”Goodbye ”〕；

正如所期待的一样，运行 Adult 程序会打印出 Goodbye ，接着是 Cleaning room。

但是下面这个表现糟糕的程序又如何呢？ 哪一个将永远不会清除它的房间？

public E丁 ass Teenag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 ng [] a 「gs) { 
new Room(99); 
System.out.p 「intln （” Peace out '’); 

你可能期望打印出 Peace out ，然后是 Cleaning room，但是在我的机器上，它

没有打印出 Cleaning room，就退出程序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不可预见性。

Cleaner 规范指出：“清除方法在 System.exit 期间的行为是与实现相关的。 不确保清

除动作是否会被调用。”虽然规范没有指明，其实对于正常的程序退出也是如此。 在我的机

器上，只要在 Teenager 的 main 方法上添加代码行 System . gc （），就足以让它在退出

之前打印出 Cleaning room，但是不能保证在你的机器上也能看到相同的行为。

总而言之，除非是作为安全网，或者是为了终止非关键的本地资源，否则请不要使用

清除方法，对于在 Java 9 之前的发行版本，则尽量不要使用终结方法。 若使用了终结方法

或者清除方法，则要注意它的不确定性和性能后果。

第 9 条： try-with-resources 优先于 try-finally

Java 类库中包括许多必须通过调用 close 方法来手工关闭的资源。 例如 I口putStream 、

OutputSt ream 和 java.s ql. Connection 。 客户端经常会忽略资源的关闭，造成严重的

性能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这其中的许多资源都是用终结方法作为安全网，但是效果并不

理想（详见第 8 条） 。

根据经验， try-finally 语句是确保资源会被适时关闭的最佳方法，就算发生异常或

者返回也一样 ：

II try-finally - No longer the best way to close resou 「ces!
static St 「 i ng fi 「stlineOfFile 〔St 「ing path 〕 th 「ows IOException { 

Buffe 「edReader b「＝ new Buffe 「edReade 「（new Fil eReade 「（path));
t 「y { 

「etu 「n b「．「eadline 〔〕；
} finally { 

b 「 .close();

这看起来好像也不算太坏，但是如果再添加第二个资源，就会一团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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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ry-finally is ugly when used with more than one 「esource!
static void copy(St 「i ng s 「C, St 「i ng dst) th 「ows IOException { 

InputSt 「earn in = new FileinputSt 「eam(s 「c);

t 「y { 
OutputSt 「earn out = new FileOutputSt 「eam(dst〕；
t 「y { 

byte[] buf = new byte[BUFFER_SIZE]; 
int n; 
while ((n ＝才 n. 「ead(buf〕）〉＝＠）

out.w「t te(buf, 0, n); 
} finally { 

out.close (];
} 

} finally { 
in.close(); 

这可能令人有点难以置信，不过就算优秀的程序员也会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起先，我

曾经在《 Java Puzzlers > [ Bloch05 ］ 第 88 页犯过这个错误，时隔多年竟然没有人发现。 事

实上，在 2007 年， close 方法在 Java 类库中有 2/3 都用错了 。

即使用 try-finally 语句正确地关闭了资源，如前两段代码范例所示，它也存在着些许

不足。 因为在 try 块和 finally 块中的代码，都会抛出异常。 例如在 firstLineOfFile

方法中，如果底层的物理设备异常，那么调用 readLine 就会抛出异常，基于同样的原因，

调用 close 也会出现异常。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异常完全抹除了第一个异常。 在异常堆

枝轨迹中，完全没有关于第一个异常的记录，这在现实的系统中会导致调试变得非常复杂，

因为通常需要看到第一个异常才能诊断出问题何在。 虽然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禁止第二个异

常，保留第一个异常，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实现起来太烦琐了。

当 Java 7 引人 try-with刊sources 语句时［ JLS, 14.20.3 ］，所有这些问题一下子就全部

解决了。 要使用这个构造的资源，必须先实现 AutoCloseable 接口，其中包含了单个返

回 void 的 close 方法。 Java 类库与第三方类库中的许多类和接口，现在都实现或扩展了

AutoCloseable 接口 。 如果编写了一个类，它代表的是必须被关闭的资源，那么这个类

也应该实现 AutoCloseable 。

以下就是使用 try-with-resources 的第一个范例：

II try-with-resour咽ces - the the best way to close resources! 
static String fi 「stlineOfFile(St 「才 ng path) th 「ows IOException { 

t 「y (Buffe 「edReade 「 b「＝ new Buffe 「edReade 「（
new FileReade 「（path〕〕）｛

「etu 「n b「·「eadline();

以下是使用 try-with-resources 的第二个范例：

II try-with-resour咱ces on multiple resources - short and sweet 
static void copy(St「i ng s 「C, St 「t ng dst) th 「ows IOException { 

t「y (InputSt 「earn in = new Fil einputSt 「eam(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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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St 「earn out = new FileOutputSt 「eam(dst))

byte[] buf =new byte[BUFFER_SIZE]; 
int n; 
while ((n =in. 「ead(buf）〕〉＝＠〕

out.w「ite(buf, 0, n); 

使用 try-with-resources 不仅使代码变得更简洁易懂， 也更容易进行诊断。 以 first ­

LineOfFile 方法为例，如果调用 readLine 和（不可见的） close 方法都抛出异常，后

一个异常就会被禁止，以保留第一个异常。 事实上，为了保留你想要看到的那个异常，即便

多个异常都可以被禁止。 这些被禁止的异常并不是简单地被抛弃了，而是会被打印在堆枝轨

迹中，并注明它们是被禁止的异常。 通过编程调用 getSuppressed 方法还可以访问到它

们， getsuppres sed 方法也已经添加在 Java 7 的 Throwable 中了 。

在 try-with -resources 语句中还可以使用 catch 子句，就像在平时的 try-finally 语句

中一样。 这样既可以处理异常，又不需要再套用一层代码。 下面举一个稍费了点心思的范

例，这个 firstLineOfFile 方法没有抛出异常 但是如果它无法打开文件，或者无法从中

读取，就会返回一个默认值：

II try-with-resources with a catch clause 
static St 「 i ng fi 「stl才 neOfFile(String path, St 「 i ng defau ltVa l) { 

t 「y (BufferedReade 「 b「＝ new Buffe 「edReade 「（

new FileReade 「（path））〕｛
「etu 「n b「「eadlin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tu 「n defaultVal; 

结论很明显 ： 在处理必须关闭的资源时，始终要优先考虑用 try-with-resources，而不是

用 try-finally 。 这样得到的代码将更加简洁、清晰，产生的异常也更有价值。 有了 try­

with-resources 语句，在使用必须关闭的资源时，就能更轻松地正确编写代码了。 实践证明，

这个用 try-finally 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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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对象都通用的方法

尽管 Object 是一个具体类，但设计它主要是为了扩展。 它所有的非 final 方法（equals 、

hashCode 、 t oString 、 clone 和 finalize ）都有 明确的通用 约定（ general contract), 

因为它们设计成是要被覆盖（ override）的。 任何一个类，它在覆盖这些方法的时·候，都有

责任遵守这些通用约定；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其他依赖于这些约定的类（例如 HashMap

和 HashSet ）就无法结合该类一起正常运作。

本章将讲述何时以及如何覆盖这些非 final 的 Object 方法。 本章不再讨论 finalize

方法，因为第 8条已经讨论过这个方法了。 而 Comparable . compareTo 虽然不是

Object 方法，但是本章也将对它进行讨论，因为它具有类似的特征。

第 10 条：覆盖 equals 时请遵守通用约定

覆盖 equals 方法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有许多覆盖方式会导致错误，并且后果非

常严重。 最容易避免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不覆盖 equals 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类的每个

实例都只与它自身相等。 如果满足了以下任何一个条件，这就正是所期望的结果 ：

口类的每个实例本质上都是唯一的。 对于代表活动实体而不是值（ value）的类来说确

实如此，例如 Thread。 Object 提供的 equals 实现对于这些类来说正是正确的

行为。

口类没有必要提供“逻辑相等”（ logical equality ）的测试功能。 例如， j ava . util . 

regex . Pattern 可以覆盖 equals ，以检查两个 Patter口实例是否代表同一个

正则表达式，但是设计者并不认为客户需要或者期望这样的功能。 在这类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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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Object 继承得到的 equals 实现已经足够了。

口超类已经覆盖了 equals ， 超类的行为对于这个类也是合适的。 例如，大多数的

Set 实现都从 Abstract Set 继承 equals 实现， List 实现从 AbstractList 继

承 equals 实现， Map 实现从 AbstractMap 继承 equals 实现。

口 类是私有的 ， 或者是包级私有的 ， 可以确定它的 equals 方法永远不会被调用。 如

果你非常想要规避风险，可以覆盖 equals 方法，以确保它不会被意外调用：

@Ove 「「ide public bool ean equals(Object o) { 
th 「ow new Asse 「tionE 「「O「（〕； II Method is neve 「 called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覆盖 equals 方法呢？如果类具有自己特有的“逻辑相等”（logical

equality）概念（不同于对象等同的概念），而且超类还没有覆盖 equals 。 这通常属于“值

类”（ value class）的情形。 值类仅仅是一个表示值的类，例如 Integer 或者 String。 程

序员在利用 equals 方法来比较值对象的引用时，希望知道它们在逻辑上是否相等，而不

是想了解它们是否指向同一个对象。 为了满足程序员的要求，不仅必须覆盖 equals 方法，

而且这样做也使得这个类的实例可以被用作映射表（map）的键（key），或者集合（ set）的元

素，使映射或者集合表现出预期的行为。

有一种“值类”不需要覆盖 equals 方法，即用实例受控（详见第 l 条）确保“每个

值至多只存在一个对象”的类。 枚举类型（详见第 34 条）就属于这种类。 对于这样的类而

言，逻辑相同与对象等同是一回事，因此 Object 的 equals 方法等同于逻辑意义上的

equals 方法。

在覆盖 equals 方法的时候，必须要遵守它的通用约定。 下面是约定的内容，来自

Object 的规范。

equals 方法实现了等价关系（equivalence relation），其属性如下：

0 自反性（reflexive ） ： 对于任何非 null 的引用值 x x . equals(x）必须返回 true 。

口 对称性（symmetric）：对于任何非 null 的引用值 x 和 y，当且仅当 y.equals(x ）返

回 true 时＇， x.equals(y）必须返回 true 。

口 传递性（transitive ） ： 对于任何非 null 的引用值 x 、 y 和 z，如果 x.equals(y）返回

true ，并且 y.equals(z ）也返回 true ，那么 x.equals(z ）也必须返回 true 0

口 一致性（ consistent ） ： 对于任何非 null 的引用值 x 和 y，只要 equals 的比较操作

在对象中所用的信息没有被修改，多次调用 x.equals(y）就会一致地返回 true,

或者一致地返回 false 。

口 对于任何非 null 的引用值 x, x.equals (null ）必须返回 false 。

除非你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否则这些规定看起来可能有点让人感到恐惧，但是绝对不

要忽视这些规定 ！ 如果违反了，就会发现程序将会表现得不正常，甚至崩溃，而且很难找到

失败的根源。 用 John Donne 的话说，没有哪个类是孤立的。 一个类的实例通常会被频繁地

传递给另一个类的实例。 有许多类，包括所有的集合类（collection class）在内，都依赖于传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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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它们的对象是否遵守了 equals 约定。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违反 equals 约定有多么可怕，下面将更细致地讨论这些约定。 值

得欣慰的是，这些约定虽然看起来很吓人，实际上并不十分复杂。 一旦理解了这些约定，要

遵守它们并不困难。

那么什么是等价关系呢？不严格地说，它是一个操作符，将一组元素划分到其元素与

另一个元素等价的分组中。 这些分组被称作等价类（巳quivalence c lass ） 。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对于有用的 equals 方法，每个等价类中的所有元素都必须是可交换的。 现在我们按照顺

序逐一查看以下 5 个要求。

自反性 （ Reflexivity ） 一一第一个要求仅仅说明对象必须等于其自身。 很难想象会无意识

地违反这一条。 假如违背了这一条，然后把该类的实例添加到集合中，该集合的 contains

方法将果断地告诉你，该集合不包含你刚刚添加的实例。

对称性 （ Symmetry ） 一一第二个要求是说，任何两个对象对于“它们是否相等”的问题

都必须保持一致。 与第一个要求不同，若无意中违反这一条，这种情形倒是不难想象。 例如

下面的类，它实现了一个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 。 字符串由 toString 保存，但在 equals

操作中被忽略。

I I Broken - violates symmetry ! 
public final class CaseinsensitiveString { 

P 「t vate final St 「t ng s; 

public CaseinsensitiveSt 「ing(String s) { 
this.s = Objects. 「eq u才「e N onNu ll(s);

II B「oken - violates symmetry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 s(Object o) { 

if (o i 『1stanceofζaseinsensitiveSt 「ing)

「etu 「n s.equals!gno「eCase (

((CaseinsensitiveSt 「i ng) o] .s];
if (o instanceof String) // One-way interoperability! 

re tu「n s.equals!gno「Eζase((String) o) ; 
「etu 「n fa ls 巴；

I I Remainde 「 omitted

在这个类中， equals 方法的意图非常好，它企图与普通的字符串对象进行互操作。 假

设我们有一个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和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CaseinsensitiveSt 「ing cis =new CaseinsensitiveSt 「才 ng （” Polish ”）；
Strings= "pol 才 sh ”；

不出所料， cis . equals(s ）返回 true 。 问题在于，虽然 CaseinsensitiveString

类中的 equals 方法知道普通的字符串对象，但是， Stri口q 类中的 equals 方法却并不

知道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 。 因此 ， s . equals(cis ）返回 false，显然违反了对称性。

假设你把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对象放到一个集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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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Caseln sensi tiveSt 「ing> list = new A「「ay l i St<>(); 
list.add(c is) ; 

此时 list.conta工 ns (s ）会返回什么结果呢？没人知道。 在当前的 OpenJDK 实现

中，它碰巧返回 false，但这只是这个特定实现得出的结果而已 。 在其他的实现中，它有

可能返回 true，或者抛出一个运行时异常。 －.§.违反了 equals 约定，当其他对象面对你

的对象时，你完全不知道这些对象的行为会怎么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把企图与 Str工口q 互操作的这段代码从 equals 方法中去掉

就可以了。 这样做之后，就可以重构该方法，使它变成一条单独的返回语句：

@Ove 「「id 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 
「etu 「n o instanceof CaselnsensitiveSt 「t ng && 

((CaselnsensitiveSt 「ing) o).s.equalslgno 「eCase(s);

传递性 （ Tran s iti v ity ） 一→equals 约定的第三个要求是，如果一个对象等于第二个对

象，而第二个对象又等于第三个对象，则第一个对象一定等于第三个对象。 同样地，无意

识地违反这条规则的情形也不难想象。 用子类举个例子。 假设它将一个新的值纽件（ value

component）添加到了超类中。 换句话说，子类增加的信息会影响 equals 的比较结果。 我

们首先以一个简单的不可变的二维整数型 Point 类作为开始 ：

public class Point { 
P 「ivate final int x ; 
P 「t vate fin a l int y; 

public Point ( int x , int y) { 
this.x = x; 
this.y = y; 

@Ove 「「t 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
if(!(oi 「istanceof Point)]

「etu 「n false; 
Point p = (Point)o; 
「etu 「n p.x == x && p. y == y; 

II Remainde 「 omitted

假设你想要扩展这个类，为一个点添加颜色信息 ：

public class Colo 「Point extends Point { 
P 「ivate finalζolo 「 colo 「；

publiιζolo 「Point(int x , int y ， ζolo 「 colo「）｛

supe 「（x' y); 
this colo「＝ colo 「；

I I Remainde 「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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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s 方法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完全不提供 equals 方法，而是直接从 Point 继

承过来，在 equals 做比较的时候颜色信息就被忽略掉了 。 虽然这样做不会违反 equals

约定，但很明显这是无法接受的。 假设编写了一个 equals 方法，只有当它的参数是另一

个有色点，并且具有同样的位置和颜色时，它才会返回 true :

II Broken - violates symmet「y!
@Ove 「 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if (l(o instanceof Colo 「Po才 nt))

「eturn false; 
俨etu俨n supe俨 .equals(o) && （（ζolorPoint) o] . color == color; 

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在比较普通点和有色点，以及相反的情形时，可能会得到不同

的结果。 前一种比较忽略了颜色信息，而后一种比较则总是返回 false ，因为参数的类型

不正确。 为了直观地说明问题所在，我们创建一个普通点和一个有色点 ：

Point p =new Point(l, 2); 
ζolo 「Point cp = new Colo「Point(l, 2 ， ζolo 「. RED); 

然后， p . equals(cp）返回 true, cp . equals (p ）则返回 false 。 你可以做这样

的尝试来修正这个问题，让 ColorPoint.equals 在进行“混合比较”时忽略颜色信息：

II B「oken - violates t「ansitivity!
@Ove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if ( ! (o i nstanceof Point]]
「etu 「n fa ls旦，

II If o is a no「mal Point, do a colo「－blind comparison 
if (’(o instanceof Colo「Point))

re tu「n o.equals(this); 

II o is a Colo 「Point; do a fu 11 compa「ison
「etu 「n supe 「 .equalsCo) && CCζolo 「Point) o).colo「＝＝ co l o 「；

这种方法确实提供了对称性，但是却牺牲了传递性：

Colo 「Point pl = new Colo「PointCl, 2 ， ζolo 「 . RED); 
Po才 nt p2 =new Point(l, 2); 
ζolo 「Po才 nt p3 = new Colo「Point(l, 2, Colo 「 .BLUE);

此时， pl.equals(p2 ）和 p2 .e quals(p3 ）都返回 true，但是 pl . equals (p3) 

则返回 false ，很显然这违反了传递性。 前两种比较不考虑颜色信息（“色盲”），而第三种

比较则考虑了颜色信息。

此外，这种方法还可能导致无限递归问题 ： 假设 Point 有两个子类，如 ColorPoint

和 SmellPoint，它们各自都带有这种 equals 方法。 那么对 myColorPoint.equals

(mySmellPo int ）的调用将会抛出 StackOverflowError 异常。

那该怎么解决呢？事实上，这是面向对象语言中关于等价关系的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

无法在扩展可实例化的类的同时，既增加新的值组件， 同时又保留 equals 约定 ， 除非愿

意放弃面向对象的抽象所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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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听说过，在 equals 方法中用 getClass 测试代替 instanceof 测试，可以

扩展可实例化的类和增加新的值组件，同时保留 equals 约定：

// Broken - vi olates Liskov subst itution principle (page 43) 
@Ove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 

if (o == null 1 1 o.getClass() != getClass()) 
「eturn false; 

Point p = (Po才 nt) o; 
「etu 「n p.x == x && p.y == y; 

这段程序只有当对象具有相同的实现类时，才能使对象等同。 虽然这样也不算太糟糕，

但结果却是无法接受的： Po工川子类的实例仍然是一个 Point ， 它仍然需要发挥作用，但

是如果采用了这种方法，它就无法完成任务！假设我们要编写一个方法，以检验某个点是否

处在单位圆中。 下面是可以采用的其中一种方法 ：

II Initialize unitζi rcle to contain all Points on the unit circle 
P 「ivate static final Set<Point> unitCi 「cle = Set.of( 

new Point( l, 0), new Point( 0, 1), 
new Point(-1, 0), new Point( 0, -1)); 

public static boolean onUnitC才「cle(Point p]{
「etu 「n un才 t(i 「cle.contains(p〕，

虽然这可能不是实现这种功能的最快方式，不过它的效果很好。 但是假设你通过某种

不添加值组件的方式扩展了 Point，例如让它的构造器记录创建了多少个实例 ：

public class Counte 「Point extends Point { 
P 「 i vate static fi 门 al Atomicintege 「 counte 「＝

new Atomicintege 「〔）；

public Counte「Point(int x, int y) { 
supe 「（ x, y); 
counte 「. inc 「ementAndGet () ; 

} 
public static int numbe 「E 「eated （〕｛「etu 「n counter get(); } 

里氏替换原则（ Liskov substitution principle）认为 ， 一个类型的任何重要属性也将适用于它

的子类型，因此为该类型编写的任何方法，在它的子类型上也应该同样运行得很好 ［ Liskov87 ］ 。

针对上述 Point 的子类（如 CounterPoint ） 仍然是 Point，并且必须发挥作用的例子，这

个就是它的正式语句。 但是假设我们将 CounterPoint 实例传给了。nUnitCircle 方法。 如

果 Point 类使用了基于 getClass 的 equals 方法，无论 CounterPoint 实例的 x 和 y值

是什么， onUnitCircle 方法都会返回 false 。 这是因为像。口UηitCircle 方法所用的

HashSet 这样的集合，利用 equals 方法检验包含条件，没有任何 CounterPo int 实例

与任何 Point 对应。 但是，如果在 Point 上使用适当的基于 instanceof 的 equals 方

法，当遇到 CounterPoint 时，相同的 onUnitCircle 方法就会工作得很好。

虽然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办法可以既扩展不可实例化的类，又增加值组件，但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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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错的权宜之计：遵从第 18 条“复合优先于继承”的建议。 我们不再让 ColorPoint 

扩展 Point ，而是在 ColorPoint 中加入一个私有的 Po 工nt 域 以及一个公有的视图

(view）方法（详见第 6 条），此方法返回一个与该有色点处在相同位置的普通 Point 对象：

II Adds a value component without vi ol ati ng t he equal s con t俨act
public classζolo 「Point { 

P 「ivate final Point point; 
P 「i vate fi na 1ζolo 「 colo 「；

public Colo 「Point （才 nt x, int y ， ζolo 「 colo 「）｛
point = new Point(x, y];
th才 s.colo「＝ Objects. 「equi 「eNonNull(colo 「〕；

／大，.，

,., Retu 「ns the point-view of this colo 「 point.
女／

public Po i nt a s Point() { 
「etu 「n point; 

@Ove 「「ide public bool 巴an equals(Object o) { 
if (!(o instanceof Colo 「Point）〕

「etu 「n false; 
ζolo 「Point cp = (Colo 「Point ) o; 
「etu 「n cp.point.equals(point) && cp.colo「 .equals(colo 「）；

II Remainder omitted 

在 Java 平台类库中，有一些类扩展了可实例化的类，并添加了新的值组件。 例如， java .

sql.Timestamp 对 j ava.util.Date 进行了扩展，并增加了 nanoseconds 域。 Times ­

tamp 的 equals 实现确实违反了对称性，如果 Times tamp 和 Date 对象用于同一个集合

中，或者以其他方式被混合在一起，则会引起不正确的行为。 Times tamp 类有一个免责声

明，告诫程序员不要？昆合使用 Date 和 T工me stamp 对象。 只要你不把它们棍合在一起，就

不会有麻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措施可以防止你这么做，而且结果导致的错误将很难调

试。 Times tamp 类的这种行为是个错误，不值得仿效。

注意，你可以在一个抽象（ abstract）类的子类中增加新的值组件且不连反 equals 约

定。 对于根据第 23 条的建议而得到的那种类层次结构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例如，你

可能有一个抽象的 Shape 类，它没有任何值组件， Circle 子类添加了一个 radius 域，

Reeta呵le 子类添加了 length 和 width 域。 只要不可能直接创建超类的实例，前面所

述的种种问题就都不会发生。

一致性 （ Consistency ） 一－equals 约定的第四个要求是，如果两个对象相等，它们就

必须始终保持相等，除非它们中有一个对象（或者两个都）被修改了。 换句话说，可变对象

在不同的时候可以与不同的对象相等，而不可变对象则不会这样。 当你在写一个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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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仔细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不可变的（详见第 17 条） 。 如果认为它应该是不可变的，就必须

保证 equals 方法满足这样的限制条件：相等的对象永远相等，不相等的对象永远不相等。

无论类是否是不可变的，都不要使 equals 方法依赖于不可靠的资源。 如果违反了这

条禁令，要想满足一致性的要求就十分困难了 。 例如， j ava . net . URL 的 equals 方法

依赖于对 URL 中主机 IP 地址的比较。 将一个主机名转变成 IP 地址可能需要访问网络，随

着时间的推移，就不能确保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即有可能 IP 地址发生了改变。 这样会导致

URL equals 方法违反 equals 约定，在实践中有可能引发一些问题。 URL equals 方法的

行为是一个大错误并且不应被模仿。 遗憾的是，因为兼容性的要求，这一行为元法被改变。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问题， equals 方法应该对驻留在内存中的对象执行确定性的计算。

非空性 （ Non-nullity ） 一一最后一个要求没有正式名称，我姑且称它为“非空性”， 意思

是指所有的对象都不能等于 null o 尽管很难想象在什么情况下 a . equals (null ）调用会

意外地返回 true ， 但是意外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的情形却不难想象。 通

用约定不允许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许多类的 equals 方法都通过一个显

式的 null 测试来防止这种情况：

@Ove 「「t 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 
if (o == null ]

「巳tu 「n false; 

这项测试是不必要的。 为了测试其参数的等同性， equals 方法必须先把参数转换成适

当的类型，以便可以调用它的访问方法，或者访问它的域。 在进行转换之前， equals 方法

必须使用川stanceof 操作符，检查其参数的类型是否正确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if (!(o instanceof MyType)) 

「etu 「n false; 
MyType mt = (MyType) o; 

如果漏掉了这一步的类型检查，并且传递给 equals 方法的参数又是错误的类型，那

么 equals 方法将会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这就违反了 equals 约定。 但

是，如果 instanceof 的第一个操作数为 null，那么，不管第二个操作数是哪种类型，

instanceof 操作符都指定应该返回 false [ JLS, 15.20.2 J 。 因此，如果把 null 传给

equals 方法，类型检查就会返回 false ，所以不需要显式的 null 检查。

结合所有这些要求，得出了以下实现高质量 equals 方法的诀窍 ：

1. 使用＝＝操作符检查“参数是否为这个对象的引用” 。 如果是，则返回 true 。 这只

不过是一种性能优化，如果比较操作有可能很昂贵，就值得这么做。

2 . 使用 instanceof 操作符检查“参数是否为正确的类型” 。 如果不是，则返回 false 0
一般说来，所谓“正确的类型”是指 equals 方法所在的那个类。 某些情况下，是指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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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实现的某个接口 。 如果类实现的接口改进了 equals 约定，允许在实现了该接口的类之

间进行比较，那么就使用接口 。 集合接口如 Set 、 List 、 Map 和 Map . E口try 具有这样的

特性。

3. 把参数转换成正确的类型。 因为转换之前进行过且stanceof 测试，所以确保会成功。

4 . 对于该类中的每个“关键”（ significant ）域，检查参数中的域是否与该对象中对应的

域相匹配。 如果这些测试全部成功， 则返回 true ；否则返回 false 。 如果第 2 步中的类型

是个接口，就必须通过接口方法访问参数中的域；如果该类型是个类，也许就能够直接访问

参数中的域，这要取决于它们的可访问性。

对于既不是 float 也不是 double 类型的基本类型域，可以使用＝＝操作符进行比较；

对于对象引用域，可以递归地调用 equals 方法；对于 float 域，可以使用静态、 Float.

compare(float, float）方法；对于 double 域，则使用 Double . compare( double, double） 。

对 float 幸1l double 域进行特殊的处理是有必要的，因为存在着 Float . NaN 、 － 0.0 f 以及

类似的 double 常量；详细信息请参考 JLS 15.21.1 或者 Float.equals 的文档。 虽然可

以用静态方法 Float.equals 和 Double . equals 对 float 和 double 域进行比较，但

是每次比较都要进行自动装箱，这会导致性能下降。 对于数组域，则要把以上这些指导原则

应用到每一个元素上。 如果数组域中的每个元素都很重要，就可以使用其中一个 Arrays .

equals 方法。

有些对象引用域包含川11 可能是合法的，所以，为了避免可能导致 NullPointer 

Excepti on 异常，则使用静态方法 Objects . equals(Object , Object ） 来检查这类域

的等同性。

对于有些类，比如前面提到的 Caseinsens 工 tiveString 类，域的比较要比简单

的等同性测试复杂得多。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希望保存该域的一个“范式”（ canonical

form），这样 equals 方法就可以根据这些范式进行低开销的精确比较，而不是高开销的非

精确比较。 这种方法对于不可变类（详见第 17 条）是最为合适的；如果对象可能发生变化，

就必须使其范式保持最新。

域的比较顺序可能会影响 equals 方法的性能。 为了获得最佳的性能，应该最先比较

最有可能不一致的域，或者是开销最低的域，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域。 不应

该比较那些不属于对象逻辑状态的域，例如用于同步操作的 Lock 域。 也不需要比较衍生域

( derived field），因为这些域可以由“关键域”（ significant field）计算获得，但是这样做有可

能提高 equals 方法的性能。 如果衍生域代表了整个对象的综合描述，比较这个域可以节

省在比较失败时去比较实际数据所需要的开销。 例如，假设有一个 Polygon 类，并缓存了

该面积。 如果两个多边形有着不同的面积，就没有必要去比较它们的边和顶点。

在编写完 equals 方法之后，应该问自己三个问题：它是否是对称的、传递的、一致

的？ 并且不要只是自问，还要编写单元测试来检验这些特性，除非用 AutoValue （后面会讲

到）生成 equals 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放心地省略测试。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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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因，再相应地修改 equals 方法的代码。 当然， equals 方法也必须满足其他两个特性

（自反性和非空性），但是这两种特性通常会自动满足。

根据上面的诀窍构建 equals 方法的具体例子，请看下面这个简单的 PhoneNurnber 类：

I I Class with a typi cal equals method 
public fi nal class PhoneNumbe「｛

private final sho 「t a「eaCode, p 「efi x, l i neNum ; 

pub l ic PhoneNumbe 「 Ci nt a「巳aCode, int prefi x , i nt l i neNum]{
this.a「eaCode ＝ 「angeCheck(a「eaCode, 999, "a 「ea code '’), 
th is . p 「efix ＝ 「angeCheck 〔p 「efix, 999, "p 「efi x"); 
t his. l i neNum ＝ 「angeCheck ( l i neNum, 9999, "li ne nu m"); 

P 「 i vate static sho 「t 「angeChec k Ci nt val , int max, S t 「i ng a 「g) { 
丁 f (val < 0 1 1 va丁 ＞ max) 

th 「ow new I ll egalA「gume n tException ( a 「g + ”:”+ val ];
「etu 「n ( sho 「t) val; 

@Over咱「ide public boolean equal s(Obj ect o) { 
if (o == this) 

「etu 「n t 「ue;

if (!(o i nstanceof PhoneNumbe 「〕）

「et u 「n fa l 5 巳 ；

P h oneNumbe 「 pn = ( PhoneNumber] o;
「etu 「n pn.lineNum = = lineNum && pn.p 「efi x = = p 「efix

&& pn . a 「eaCode == a 「eaCode;
} 

I I Remai nde 「 om才 tted

下面是最后的一些告诫 ：

口 覆盖 equals 时总要覆盖 hashCode （详见第 l l 条 ） 。

口 不要企图让 equals 方法过于智能。 如果只是简单地测试域中的值是否相等，则不

难做到遵守 equals 约定。 如果想过度地去寻求各种等价关系， 则很容易陷入麻烦

之中。 把任何一种别名形式考虑到等价的范围内，往往不会是个好主意。 例如， File

类不应该试图把指向同一个文件的符号链接（symbolic link ） 当作相等的对象来看待。

所幸 File 类没有这样做。

口 不要将 equa ls 声明 中的 Object 对象替换为其他的类型。 程序员编写出下面这样的

equals 方法并不鲜见，这会使程序员花上数个小时都搞不清为什么它不能正常工作 ：

I I Broken - parameter t ype must be Obj ect! 
public boo l ean eq uals （问yClass o) { 

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并没有覆盖（ override ) Object. equals ，因为它的参数应该

是 Object 类型，相反，它重载（ overload）了 Object. equals （详见第 52 条） 。 在正常

equals 方法的基础上，再提供一个“强类型”（ strongly typed）的 equals 方法，这是无法

接受的，因为会导致子类中的 Override 注解产生错误的正值，带来错误的安全感。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恬

40 Effective Java 中文版

@Override 注解的用法一致，就如本条目中所示，可以防止犯这种错误（详见第 40

条） 。 这个 equal s 方法不能编译，错误消息会告诉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I I Sti 11 broken , but won ’ t compile 
@Over咽「t de publ ic boolean equals(MyCl ass o) { 

编写和测试 equa l s （及 hashCode）方法都是卡分烦琐的，得到的代码也很琐碎。 代

替于工编写和测试这些方法的最佳途径，是使用 Google 开源的 AutoValue 框架，它会自动

替你生成这些方法，通过类中的单个注解就能触发。 在大多数情况下 ， AutoValue 生成的方

法本质上与你亲自编写的方法是一样的。

IDE 也有工具可以生成 equals 和 hashCode 方法，但得到的源代码比使用 Auto­

Value 的更加冗长，可读性也更差，它无法自动追踪类中的变化，因此需要进行测试。 也就

是说，让 IDE 生成 equals （及 hashCode）方法，通常优于手工实现它们，因为 IDE 不会

犯粗心的错误，但是程序员会犯错。

总而言之，不要轻易覆盖 equals 方法，除非迫不得已 。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从

Object 处继承的实现正是你想要的。 如果覆盖 equals ，一定要比较这个类的所有关键

域，并且查看它们是否遵守 equals 合约的所有五个条款。

第 11 条：覆盖 equals 时总要覆盖 hashCode 

在每个覆盖了 equals 方法的类中， 都必须覆盖 hashCode 方法。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会违反 hashCode 的通用约定，从而导致该类无法结合所有基于散列的集合一起正常运

作，这类集合包括 HashMap 和 HashSet 。 下面是约定的内容，摘自 Object 规范：

口 在应用程序的执行期间，只要对象的 equals 方法的比较操作所用到的信息没有被

修改，那么对同一个对象的多次调用， hashCode 方法都必须始终返回同一个值。

在一个应用程序与另一个程序的执行过程中，执行 hashCode 方法所返回的值可以

不一致。

口 如果两个对象根据 equals(Object）方法比较是相等的，那么调用这两个对象中

的 hashCode 方法都必须产生同样的整数结果。

口 如果两个对象根据 equals(Object）方法比较是不相等的，那么调用这两个对象

中的 hashCode 方法，则不一定要求 hashCode 方法必须产生不同的结果。 但是程

序员应该知道，给不相等的对象产生截然不同的整数结果，有可能提高散列表（ hash

table）的性能。

因没有覆盖 hashCode 而违反的关键约定是第二条：相等的对象必须具有相等的散到

码（ hash code ） 。 根据类的 equals 方法，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例在逻辑上有可能是相等的，

但是根据 Object 类的 hashCode 方法，它们仅仅是两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对象。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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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 hashCode 方法返回两个看起来是随机的整数，而不是根据第二个约定所要求的那

样，返回两个相等的整数。

假设在 HashMap 中用第 10 条中出现过的 PhoneNur由er 类的实例作为键：

Map<Phon eN umbe r, St 「i ng> m = new Has hMap <> (];
m.put ( new PhoneNumbe 「（ 70 7 . 867 . 5309), ” Je nn y”) ; 

此时，你可能期望 m . get (new PhoneNumber (707, 867 , 5309 ））会返回＂Jenny＂，但

它实际上返回的是川口。 注意，这里涉及两个 PhoneNumber 实例 ： 第一个被插入 HashMap

中，第二个实例与第一个相等，用于从 Map 中根据 PhoneNumber 去获取用户名字。 由于

Phone Number 类没有覆盖 hashCode 方法，从而导致两个相等的实例具有不相等的散列

码，违反了 hashCode 的约定。 因此， put 方法把电话号码对象存放在一个散列桶 （ hash

bucket）中， get 方法却在另一个散列桶中查找这个电话号码。 即使这两个实例正好被放到

同一个散列桶中， get 方法也必定会返回 null ，因为 HashMap 有一项优化，可以将与每

个项相关联的散列码缓存起来，如果散列码不匹配，也就不再去检验对象的等同性。

修正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只需为 PhoneNurr

可。 那么， hashCode 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编写一个合法但并不好用的 hashCode 方

法没有任何价值。 例如，下面这个方法总是合法的，但是它永远都不应该被正式使用 ：

II The worst possible legal hashCode imple『『1entation - never use! 
@Over 「t de pu bl 才 c int hashζode () ｛ 「etu 「n 42; } 

上面这个 hashCode 方法是合法的，因为它确保了相等的对象总是具有同样的散列码。

但它也极为恶劣，因为它使得每个对象都具有同样的散列码。 因此，每个对象都被映射到同

一个散列桶中，使散列表退化为链表（ linked list ） 。 它使得本该线性时间运行的程序变成了

以平方级时间在运行。 对于规模很大的散列表而言，这会关系到散列表能否正常工作。

一个好的散列函数通常倾向于“为不相等的对象产生不相等的散列码” 。 这正是

hashCode 约定中第三条的含义。 理想情况下，散列函数应该把集合中不相等的实例均匀

地分布到所有可能的 int 值上。 要想完全达到这种理想的情形是非常困难的。 幸运的是，

相对接近这种理想情形则并不太困难。 下面给出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 ：

1. 声明一个 int 变量并命名为 result ，将它初始化为对象中第一个关键域的散列码

c，如步骤 2.a 中计算所示（如第 10 条所述，关键域是指影响巳quals 比较的域） 。

2. 对象中剩下的每一个关键域 f 都完成以下步骤：

a. 为该域计算 int 类型的散列码 C:

I . 如果该域是基本类型，则计算 Type. hashCode ( f ），这里的 Type 是装箱基

本类型的类，与 f 的类型相对应。

II .如果该域是一个对象引用，并且该类的 equals 方法通过递归地调用 equals

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域，则同样为这个域递归地调用 hashCode 。 如果需要更复

杂的比较，则为这个域计算一个“范式”（ canonical representation），然后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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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范式调用 hashCode 。 如果这个域的值为 null ， 则返回 0 （或者其他某

个常数，但通常是 0 ） 。

皿． 如果该域是一个数组，则要把每一个元素当作单独的域来处理。 也就是说，递

归地应用上述规则，对每个重要的元素计算一个散列码，然后根据步骤 2.b

中的做法把这些散列值组合起来。 如果数组域中没有重要的元素，可以使用

一个常量，但最好不要用 0。 如果数组域中的所有元素都很重要，可以使用

Arrays . hashCode 方法。

b . 按照下面的公式，把步骤 2 . a 中计算得到的散列码 c 合并到 result 中 ：

「esult = 31 公「esult ＋ ι ； 

3 返回 result 。

写完了 hashCode 方法之后，问问自己“相等的实例是否都具有相等的散列码” 。 要编

写单元测试来验证你的推断（除非利用 AutoValue 生成 equals 和 hashCode 方法，这样

你就可以放心地省略这些测试） 。 如果相等的实例有着不相等的散列码， 则要找出原因，并

修正错误。

在散列码的计算过程中，可以把衍生域（ derived field）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如果一

个域的值可以根据参与计算的其他域值计算出来， 则可以把这样的域排除在外。 必须排除

equals 比较计算中没有用到的任何域，否则很有可能违反 hashCode 约定的第二条。

步骤 2.b 中的乘法部分使得散列值依赖于域的顺序，如果一个类包含多个相似的域，这

样的乘法运算就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散列函数。 例如，如果 String 散列函数省｜略了这个乘法

部分，那么只是字母顺序不同的所有字符串将都会有相同的散列码。 之所以选择 31 ，是因为

它是一个奇素数。 如果乘数是偶数，并且乘法、溢出的话，信息就会丢失，因为与 2 相乘等价

于移位运算。 使用素数的好处并不很明显，但是习惯上都使用素数来计算散列结果。 3 1 有个

很好的特性，即用移位和减法来代替乘法，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 ： 31 女 i = = ( i < < 5 ) - i 。

现代的虚拟机可以自动完成这种优化。

现在我们要把上述解决办法用到 PhoneNumber 类中：

II Typical hashCode method 
@Ove 「「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int 「巴sult = Sho 「t.hashCode(a 「eaCode);

「巴sult = 31 ，.， 「esult + Sho 「t.hashζode(p 「efi x) ; 
「esult = 31 ，.， 「esult + Sho 「t . hashζode(l 才 neNum〕，

「etu 「n 「esult;

因为这个方法返回的结果是一个简单、确定的计算结果，它的输入只是 PhoneNumber

实例中的三个关键域，因此相等的 PhoneNumber 实例显然都会有相等的散列码。 实际上，

对于 PhoneNumber 的 hashCode 实现而言，上面这个方法是非常合理的，相当于 Java 平

台类库中的实现。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也相当快捷，恰当地把不相等的电话号码分散到不同

的散列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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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条目中前面给出的 hashCode 实现方法能够获得相当好的散列函数，但它们并

不是最先进的。 它们的质量堪比 Java 平台类库的值类型中提供的散列函数，这些方法对于

绝大多数应用程序而言已经足够了。 如果执意想让散列函数尽可能地不会造成冲突，请参阅

Guava ’s com.google.common.hash.Hashing [Guava］ 。

Objects 类有一个静态方法，它带有任意数量的对象，并为它们返回一个散列码。 这

个方法名为 hash ， 是让你只需要编写一行代码的 hashCode 方法，与根据本条目前面介绍

过的解决方案编写出来的相比，它的质量是与之相当的。 遗憾的是，运行速度更慢一些，

因为它们会引发数组的创建，以便传入数目可变的参数， 如果参数中有基本类型，还需要

装箱和拆箱。 建议只将这类散列函数用于不太注重性能的情况。 下面就是用这种方法为

PhoneNumber 编写的散列函数 ：

II One - l i ne has hCode method - mediocre perfo「manee 
@Ove 「「ide public i nt has hCode() { 

「etu 「n Objects.hash(lineNum, p 「efix, a 「eaCode ) ;

如果一个类是不可变的，并且计算散列码的开销也比较大 ， 就应该考虑把散列码缓存在

对象内部，而不是每次请求的时候都重新计算散列码。 如果你觉得这种类型的大多数对象会

被用作散列键（hash keys ），就应该在创建实例的时候计算散列码。 否则，可以选择“延迟初

始化”（ lazi ly initialize）散列码，即一直到 hashCode 被第一次调用的时候才初始化 （见第 83

条） 。 虽然我们的 PhoneNumber 类不值得这样处理，但是可以通过它来说明这种方法该如

何实现。 注意 hashCode 域的初始值（在本例中是 O ） 一般不能成为创建的实例的散列码：

II hashCode method wi th lazily initialized cached hash code 
p 「t vate int has hCode; II Automatically i 「1itialized to 0 

@Ove 「「ide public int has hCode() { 
int 「esult = hashCode; 
if （「esult == 0) { 

「esult = S h o 「t .h as hCode(a「eaCode);

「es ult = 31 会「es ult + S ho 「t .h as hCode( p 「efix〕；

「esult = 31 ，，「esult + Sho 「t. hashCode(lineNum);

hashCode ＝「esu l t;

「巳tu 「n 「esult;

不要试图从散列码计算中排除掉一个对象的关键域来提高性能。 虽然这样得到的散列

函数运行起来可能更快，但是它的效果不见得会好，可能会导致散列表慢到根本无法使用。

特别是在实践中，散列函数可能面临大量的实例，在你选择忽略的区域之中，这些实例仍然

区别非常大。 如果是这样，散列函数就会把所有这些实例映射到极少数的散列码上，原本应

该以线性级时间运行的程序，将会以平方级的时间运行。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在 Java 2 发行版本之前， 一个 Stri ng 散列函数最多只能使

用 16 个字符，若长度少于 1 6 个字符就计算所有的字符，否则就从第一个字符开始，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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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柯：串中间隔均匀地选取样本进行计算。 对于像 URL 这种层次状名称的大型集合，该散列

函数正好表现出了这里所提到的病态行为。

不要对 hashCode 方法的返回值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客户端无法理所当然地依赖它；

这样可以为修改提供灵活性。 Java 类库中的许多类，比如 Str 工ng 和 Integer，都可以把

它们的 hashCode 方法返回的确切值规定为该实例值的一个函数。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个

好主意，因为这样做严格地限制了在未来的版本中改进散列函数的能力。 如果没有规定散列

函数的细节，那么当你发现了它的内部缺陷时，或者发现了更好的散列函数时·，就可以在后

面的发行版本中修正它。

总而言之，每当覆盖 equals 方法时都必须覆盖 hashCode，否则程序将无法正确运

行。 hashCode 方法必须遵守 Object 规定的通用约定，并且必须完成一定的工作，将不相

等的散列码分配给不相等的实例。 这个很容易实现，但是如果不想那么费力，也可以使用前

文建议的解决方法。 如第 10 条所述， AutoValue 框架提供了很好的替代方法，可以不必手工

编写 equals 和 hashCode 方法，并且现在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 也提供了类似的部分功能。

第 12 条：始终要覆盖 toString 

虽然 Object 提供了 toString 方法的一个实现，但它返回的字符串通常并不是类

的用户所期望看到的。 它包含类的名称，以及一个“＠”符号，接着是散列码的无符号

十六进制表示法，例如 PhoneNumber@163b91 。 toString 的通用约定指出，被返回

的字符串应该是一个“简洁的但信息丰富，并且易于阅读的表达形式” 。 尽管有人认为

PhoneNumber@163b91 算得上是简洁和易于阅读了，但是与 707-867-5309 比较起来，

它还算不上是信息丰富的。 toString 约定进一步指出，“建议所有的子类都覆盖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真的 ！

遵守 toString 约定并不像遵守 equals 和 hashCode 的约定（见第 10 条和第 11 条）

那么重要，但是， 提供好的 t。String 实现可以便类用起来更加舒适，使用了这个类的系统

也更易于调试。 当对象被传递给 println 、 printf、字符串联操作符（＋）以及 assert，或

者被调试器打印出来时， toString 方法会被自动调用。 即使你永远不调用对象的 toStri呵

方法，但是其他人也许可能需要。 例如，带有对象引用的一个组件，在它记录的错误消息中，

可能包含该对象的字符串表示法。 如果你没有覆盖 toStr工口q，这条消息可能就毫无用处。

如果为 PhoneNumber 提供了好的 toString 方法，那么要产生有用的诊断消息会非

常容易 ：

Syste『『1. out.print 1 n (” Failed to connect t。”＋ phoneNumbe 「）；

不管是否覆盖了 toString 方法，程序员都将以这种方式来产生诊断消息，但是如果

没有覆盖 toStr工口q 方法，产生的消息将难以理解。 提供好的 toString 方法，不仅有益

于这个类的实例，同样也有益于那些包含这些实例的引用的对象，特别是集合对象。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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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时会看到消息｛Jenny= Phon巳Number@l63b91 ｝或 {Jenny = 707-867-5309｝，你更愿意

看到哪一个？

在实际应用中， toString 方法应该返回对象中包含的所有值得关注的信息， 例如上述

电话号码例子那样。 如果对象太大，或者对象中包含的状态信息难以用字符串来表达，这样

做就有点不切实际。 在这种情况下， toString 应该返回一个摘要信息，例如“Manhattan

residential phone directory ( 14 87 536 listings ）”或者“ Thread [main , 5 , 

main ］” 。 理想情况下， 字符串应该是自描述的（ self-explanatory ） 。 （ Thread 例子不满足

这样的要求。）如果对象的字符串表示法中没有包含对象的所有必要信息，测试失败时得到

的报告将会像下面这样：

Ass巳「tion failu 「e: expected { abc ，工23}, but was {abc, 123}. 

在实现 toString 的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否在文档中指定返回值

的格式。 对于值类（ value class ）， 比如电话号码类、矩阵类，建议这么做。 指定格式的好

处是，它可以被用作一种标准的、明确的、适合人阅读的对象表示法。 这种表示法可以用

于输入和输出，以及用在永久适合人类阅读的数据对象中，例如 csv 文档。 如果你指定了

格式，通常最好再提供一个相匹配的静态工厂或者构造器，以便程序员可以很容易地在对

象及其字符串表示法之间来回转换。 Java 平台类库中的许多值类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包括

Biginteger, BigDecimal 和绝大多数的基本类型包装类（boxed primitive class ） 。

指定 toString 返回值的格式也有不足之处：如果这个类已经被广泛使用，一旦指定

格式，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格式。 程序员将会编写出相应的代码来解析这种字符串表

示法、产生字符串表示法，以及把字符串表示法嵌入持久的数据中。 如果将来的发行版本中

改变了这种表示法，就会破坏他们的代码和数据，他们当然会抱怨。 如果不指定格式，就可

以保留灵活性，便于在将来的发行版本中增加信息，或者改进格式。

无论是否决定指定格式，都应该在文档中明确地表明你的意图。 如果要指定格式，则

应该严格地这样去做。 例如，下面是第 l l 条中 PhoneNumber 类的 toStri叼方法：

／句l 六

,., Retl」「ns the st 「 i ng 「ep 「esentation of this phone numbe 「．

"" The st 「 i ng cons 才 sts of twelve cha「acte 「S whose fo 「mat is 
b ”XXX-YYY-ZZZZ”， whe 「e XXX is the a「ea code, YYY is the 
" P 「efix, and ZZZZ is the line numbe 「. Each of the capital 
,, l ette 「5 「epresents a single decima丁 digit.
‘、，、

’r If any of the th 「ee pa 「ts of this phone numbe 「 is too sma 11 
交 to fill up its field, the field is padded with leading ze 「OS .
* For example, if the value of the line numbe 「 is 123, the last 
士 fou 「 cha 「acte 「s of the st 「才 ng 「ep 「esentation will be ” 0123". 
叫

@Ove 「「i de public St 「ing toSt 「t ng() { 
「etu 「n St 「 i ng. fo 「mat （”%03d-%03d-%04d”，

a「eaCode, p 「efix, lin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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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决定不指定格式，那么文档注释部分也应该有如下所示的指示信息 ：

i号，，，

,, Retu 「ns a b 「才 ef desc 「i ption of this potion. The exact details 
女 of the 「ep 「esentation a「E unspecified and subject to chang巴，
'" but the fo 11 owing may be 「ega 「ded as typical : 

女 ”［ Potion #9: t ype=love, s mell=tu 「penti ne, l ook=i ndi a ink]" 
旷

@Ove 「「ide public String toSt 「 i ng () { . . . } 

对于那些依赖于格式的细节进行编程或者产生永久数据的程序员，在读到这段注释之

后，一旦格式被改变， 则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无论是否指定格式， 都为 toString 返回值中包含的所有信息提供一种可以通过编程

访问之的途径。 例如， PhoneNumber 类应该包含针对 area code 、 prefix 和 line number 的

访问方法。 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迫使需要这些信息的程序员不得不自己去解析这些字符串。

除了降低了程序的性能，使得程序员们去做这些不必要的工作之外，这个解析过程也很容易

出错，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如果格式发生变化，还会导致系统崩溃。 如果没有提供这些访问

方法，即使你已经指明了字符串的格式是会变化的，这个字符串格式也成了事实上的 API。

在静态工具类（详见第 4 条）中编写 toString 方法是没有意义的。 也不要在大多数

枚举类型（详见第 34 条）中编写 toString 方法，因为 Java 已经为你提供了非常完美的方

法。 但是，在所有其子类共享通用字符串表示法的抽象类中，一定要编写一个 toString

方法。 例如，大多数集合实现中的 toString 方法都是继承自抽象的集合类。

在第 10 条中讨论过的 Googl e 公司开源的 AutoValue 工具，会替你生成 toString 方

法，大多数集成开发环境 IDE 也有这样的功能。 这些方法都能很好地告诉你每个域的内容，

但是并不特定于该类的意义（meaning ） 。 因此，比如对于上述 PhoneNumber 类就不适合用

自动生成的 toString 方法（因为电话号码有标准的字符串表示法），但是我们的 Potion

类就非常适合。 也就是说，自动生成的 toStri口q 方法要远远优先于继承自 Object 的方

法，因为它无法告诉你任何关于对象值的信息。

总而言之，要在你编写的每一个可实例化的类中覆盖 Object 的 toString 实现，除

非已经在超类中这么做了。 这样会使类使用起来更加舒适， 也更易于调试。 toString 方

法应该以美观的格式返回一个关于对象的简洁、有用的描述。

第 13 条 ： 谨慎地覆盖 clone

Cloneab l e 接口的目的是作为对象的一个 mixin 接 口 （ m ixin interface ) （详见第 20

条），表明这样的对象允许克隆（ clone ） 。 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功地达到这个目的。 它的

主要缺陷在于缺少一个 clone 方法， 而 Object 的 clone 方法是受保护的。 如果不借助于反射

( reflection) （详见第 65 条），就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对象实现了 Cloneable ，就调用 clone

方法。 即使是反射调用也可能会失败，因为不能保证该对象一定具有可访问的 c l one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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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项设施仍然被广泛使用，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 本

条目将告诉你如何实现一个行为良好的 clone 方法，并讨论何时适合这样做，同时也简单

地讨论了其他的可替代做法。

既然 Cloneable 接口并没有包含任何方法，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它决定了 Object

中受保护的 clone 方法实现的行为：如果一个类实现了 Cloneable, Object 的 clone

方法就返回该对象的逐域拷贝，否则就会抛出 CloneNotSupportedException 异常。

这是接口的一种极端非典型的用法，也不值得仿效。 通常情况下，实现接口是为了表明类

可以为它的客户做些什么。 然而，对于 Cloneable 接口，它改变了超类中受保护的方法的

行为。

虽然规范中没有明确指出， 事实上，实现 Cloneable 接口的类是为了提供一个功能适

当的公有的 cl。ne 方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类及其所有超类都必须遵守一个相当复杂的、

不可实施的，并且基本上没有文档说明的协议。 由此得到一种语言之外的（ extralinguistic) 

机制：它无须调用构造器就可以创建对象。

clone 方法的通用约定是非常弱的，下面是来自 Object 规范中的约定内容：

创建和返回该对象的一个拷贝 。 这个“拷贝”的精确含义取决于该对象的类。 一

般的含义是，对于任何对象 X，表达式

x.clone() != x 

将会返回结果 true ，并且表达式

x.clone().getζlass() == x.getClass() 

将会返回结果 true，但这些都不是绝对的要求。 虽然通常情况下，表达式

x.clone() .equals(x) 

将会返回结果 true，但是，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按照约定，这个方法返回的对象应该通过调用 super.clone 获得。 如果类及其

超类（Object 除外）遵守这一约定，那么：

x.clone() .getClass() == x.getClass() . 

按照约定，返回的对象应该不依赖于被克隆的对象。 为了成功地实现这种独立性，

可能需要在 super.clone 返回对象之前，修改对象的一个或更多个域。

这种机制大体上类似于自动的构造器调用链 只不过它不是强制要求的：如果类的 clone

方法返回的实例不是通过调用 super.clone 方法获得，而是通过调用构造器获得，编译

器就不会发出警告，但是该类的子类调用了 super.clone 方法，得到的对象就会拥有错

误的类，并阻止了 clone 方法的子类正常工作。 如果 final 类覆盖了 clo口e 方法，那么这

个约定可以被安全地忽略，因为没有子类需要担心它。 如果 final 类的 clone 方法没有调

用 super . clone 方法，这个类就没有理由去实现 Clo口eable 接口了，因为它不依赖于

Object 克隆实现的行为。

假设你希望在一个类中实现 Cloneable 接口，并且它的超类都提供了行为良好的 clone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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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首先，调用 super .clone 方法。 由此得到的对象将是原始对象功能完整的克隆（clone ） 。

在这个类中声明的域将等同于被克隆对象中相应的域。 如果每个域包含一个基本类型的值，

或者包含一个指向不可变对象的引用，那么被返回的对象则可能正是你所需要的对象，在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再做进一步处理。 例如，第 l l 条中的 PhoneNumber 类正是如此，但

要注意， 不可变的类永远都不应该提供 clone 方法， 因为它只会激发不必要的克隆。 因此，

Pho口eNumbe r 的 c l one 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

II Clone method fo俨 class with no references to mutable state 
@Ove 「「id巳 public PhoneNumbe 「 clone() { 

t 「y { 
「et u 「n (PhoneNumbe 「） supe 「 .clone();

} catch (Clo neNotSuppo 「tedException e) { 
th 「ow new Asse 「tionE 「「O「 0; 11 Can 『 t happen 

} 

为了让这个方法生效，应该修改 PhoneNumber 的类声明为实现 Cloneable 接口 。 虽

然 Object 的 clone 方法返回的是 Object，但这个 clone 方法返回的却是 PhoneNumber 。

这么做是合法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 Java 支持协变返回类型（ covariant return type ） 。 换

句话说，目前覆盖方法的返回类型可以是被覆盖方法的返回类型的子类了。 这样在客户端

中就不必进行转换了。 我们必须在返回结果之前，先将 super.clone 从 Object 转换成

PhoneNumber，当然这种转换是一定会成功的。

对 super.clone 方法的调用应当包含在一个 try-catch 块中。 这是因为 Object

声明其 clone 方法抛出 CloneNotSupportedException ，这是一个受检异常（ checked

exception ） 。 由于 PhoneNumber 实现了 Cloneable 接口，我们知道调用 super.clone

方法一定会成功。 对于这个样板代码的需求表明， CloneNotSupportedExcept工 on 应该

还没有被检查到（详见第 71 条） 。

如果对象中包含的域引用了可变的对象，使用上述这种简单的 clone 实现可能会导致

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第 7 条中的 Stack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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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ck() { 
this.elements = new Object[DEFAULT_INITIAL_ζAPAζ!TY]; 

public void push(Object e) { 
ensu 「巳Capacity();

elements[size++] = e; 

public Object pop() { 
if (size == 0]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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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 i on(); 
Obje ct 「巴sult = elements[- -s i ze] ; 
el ements[si ze] =nul l; / / Eliminate obsolete 「e fe 「en ce
「etu 「n 「esu l t ;

II E nsu 「e s pace fo 「 at l east one mo 「E el eme nt. 
P 「t vate vo才 d ensu 「eCapac i ty() { 

if [ elements .length== si ze]
el ements =A「「ays . copyOf （巳 l ement s, 2 ‘ ·, s i ze+ l); 

假设你希望把这个类做成可克隆的（cloneab le ） 。 如果它的 clone 方法仅仅返回 super.

clone （），这样得到的 Stack 实例，在其 size 域中具有正确的值，但是它的 elements

域将引用与原始 Stack 实例相同的数组。 修改原始的实例会破坏被克隆对象中的约束

条件，反之亦然3 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程序将产生毫无意义的结果，或者抛出 Null -

PointerException 异常。

如果调用 Stack 类中唯一的构造器，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发生。 实际上， clone 方法

就是另一个构造器； 必须确保它不会伤害到原始的对象， 并确保正确地创建被克隆对象中的

约束条件（ inva「iant ） 。 为了使 Stack 类中的 clone 方法正常工作，它必须要拷贝拢的内

部信息。 最容易的做法是，在 elements 数组中递归地调用 clone:

II Clone method for class with references to mutable state 
@Ove 「「i de publi c St ack cl one() { 

try { 
Stac k 「es l」 lt = (Stack) s upe 「 .clone();

「esult.e l ement s ＝ 巴lements .c l o ne ();

「etu 「n 「esul t ;

} catch （ζl o n eNotSup po 「tedException e) { 
t h 「ow new Ass e 「t io n E 「 「O 「 （） ；

注意，我们不一定要将 elements.clone （）的结果转换成 Object ［］ 。 在数组上调

用 clone 返回的数组，其编译时的类型与被克隆数组的类型相同。 这是复制数组的最佳习

惯做法。 事实上，数组是 clone 方法唯一吸引人的用法。

还要注意如果 elements 域是 final 的，上述方案就不能正常工作，因为 clone 方法

是被禁止给 final 域赋新值的。 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 就像序列化一样， C工oneable 架构与

引用可变对象的 final 域的正常用法是不相兼容的， 除非在原始对象和克隆对象之间可以安

全地共享此可变对象。 为了使类成为可克隆的，可能有必要从某些域中去掉 final 修饰符。

递归地调用 clone 有时还不够。 例如，假设你正在为一个散列表编写 clone 方法，

它的内部数据包含一个散列桶数组，每个散列桶都指向“键－值”对链表的第一项。 出于

性能方面的考虑 ． 废类实现了它自己的轻量级单向链表，而没有使用 Java 内部的 j ava. 

util.LinkedList :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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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HashTable implements Cloneable { 
P 「t vate En t 「y [] buckets= . . . ; 
P 「ivate static cl ass Ent 「y { 

final Object key ; 
Object value; 
Ent 「y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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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Remainde 「 omitted

假设你仅仅递归地克隆这个散列桶数组，就像我们对 Stack 类所做的那样：

II Broken clone method － 「esults in shared mutable state! 
@Ove 「「ide public HashTable clone() { 

t 「y { 
HashTable 「巳sult = (HashTable〕 supe 「 .clo n e() ;

「esult.buckets =buckets.clone(); 
「etu 「n 「esult;

} catch （口 oneNotSuppo 「tedException e) { 
th 「ow new Asse 「tionE「「O「（）；

} 

虽然被克隆对象有它自己的散列桶数组，但是，这个数组引用的链表与原始对象是一

样的，从而很容易引起克隆对象和原始对象中不确定的行为。 为了修正这个问题，必须单独

地拷贝并组成每个桶的链表。 下面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

II Recu「sive clone method for class with complex mutable state 
public class HashTabl 巴 impl ements Cloneable { 

P 「才 vate Ent 「y[] buckets = . . . ; 

P 「ivate static class Ent 「y { 
final Object key; 
Object value; 
Ent 「y next; 

Ent 「y(Object key, Object value, Ent 「y next]{
this.key = key; 
this.value = value; 
this . next =next; 

} 
II Recursively copy the linked list headed by this Ent「Y
Ent 「y deepCopy() { 

「etu 「n new Ent 「y(key, value, 
next == m」11? null: next . deepCopy ()];

@Ove 「「ide public HashTable clone() { 
t 「y {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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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Table 「esult = (HashTable〕 supe 「 .clone();

「巴sult.buckets = new Ent 「y[buckets.length];

for (int i = 0 ；才 ＜ buckets.length; i ++]

if (buckets [i] ! = null) 
「esult.buckets[i] = buckets[i] . dee pζopy(); 

「etu 「n 「esult;

} catch （ζloneNotSuppo 「tedException e]{
th 「ow new Asse 「tionE「「O「（）；

II Remainde 「 omitted

私有类 HashTable.En町被加强了，它支持一个“深度拷贝”（deep copy）方法。 HashTable 

上的 clone 方法分配了一个大小适中的、新的 buckets 数组，并且遍历原始的 buckets 数

组，对每一个非空散列桶进行深度拷贝 。 Entry 类中的深度拷贝方法递归地调用它自身，以

便拷贝整个链表（它是链表的头节点）。 虽然这种方法很灵活，如果散列桶不是很长， 也会工

作得很好，但是，这样克隆一个链表并不是一种好办法，因为针对列表中的每个元素，它都要

消耗一段枝空间。 如果链表比较长，这很容易导致枝溢出。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在

deepCopy 方法中用迭代（iteration）代替递归（rec町sion ) :

II Iteratively copy the linked list headed by this Entry 
Ent 「y deepCopy() { 

Ent「y result = new Ent 「y(key, value, next); 
fo「（Ent 「Y p ＝「esult; p.next !=null; p = p.next ]

p.next =new Ent 「y(p.next.key, p.next.value, p.next.next); 
「etu 「n 「esult;

克隆复杂对象的最后一种办法是，先调用 super . clone 方法，然后把结果对象中的

所有域都设置成它们的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然后调用高层（ higher-level）的方法来重

新产生对象的状态。 在我们的 HashTable 例子中， buckets 域将被初始化为一个新的

散列桶数组，然后，对于正在被克隆的散列表中的每一个键 －值映射，都调用 put(key ,

value ）方法（上面没有给出其代码） 。 这种做法往往会产生一个简单、合理且相当优美的

clone 方法，但是它运行起来通常没有“直接操作对象及其克隆对象的内部状态的 cl on 

方法，，快。 虽然这种方法干脆利落，但它与整个 Cloneable 架构是对立的，因为它完全抛

弃了 Cloneable 架构基础的逐域对象复制的机制。

像构造器一样， clone 方法也不应该在构造的过程中，调用可以覆盖的方法（详见第

四条） 。 如果 clone 调用了一个在子类中被覆盖的方法，那么在该方法所在的子类有机会

修正它在克隆对象中的状态之前， i亥方法就会先被执行，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克隆对象和

原始对象之间的不一致。 因此，上一段中讨论到的 put (key , value ）方法要么应是 final

的，要么应是私有的。 （如果是私有的，它应该算是非 final 公有方法的“辅助方法” 。 ）

Object 的 clo口e 方法被声明为可抛出 CloneNotSupportedException 异常，但

是，覆盖版本的 clone 方法可以忽略这个声明。 公有的 clone 方法应该省略 throws 声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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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因为不会抛出受检异常的方法使用起来更加轻松（详见第 71 条） 。

为继承（详见第四条）设计类有两种选择，但是无论选择其中的哪一种方法，这个类

都不应该实现 Cloneable 接口 。 你可以选择模拟 Object 的行为 ： 实现一个功能适当的

受保护的 clone 方法，它应该被声明抛出 CloneNotSupportedExceptio口异常。 这样

可以使子类具有实现或不实现 Cloneable 接口的自由，就仿佛它们直接扩展了 Object

一样。 或者，也可以选择不去实现一个有效的 clone 方法，并防止子类去实现它，只需要

提供下列退化了的 clone 实现即可：

II clone method fo「 extendable class not s upport i ng Cloneable 
@Ove 「「t de 
P 「otected fin al Ob ject clone() t h 「ows Cl o neNotSuppo 「ted Except i on { 

th 「ow new CloneNotSu ppo 「t edExcept i on ()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如果你编写线程安 c 全的类准备实现 Cloneable 接口，要记住

它的 clone 方法必须得到严格的同步，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详见第 78 条） 。 Object

的 clone 方法没有同步，即使很满意可能也必须编写同步的 clone 方法来调用 super.

clone （），即实现 synchronized clone （）方法。

简而言之，所有实现了 Cloneable 接口的类都应该覆盖 clone 方法，并且是公有的

方法，它的返回类型为类本身。 该方法应该先调用 super.clone 方法，然后修正任何需

要修正的域。 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要拷贝任何包含内部“深层结构”的可变对象，并用

指向新对象的引用代替原来指向这些对象的引用。 虽然，这些内部拷贝操作往往可以通过

递归地调用 clo口e 来完成，但这通常并不是最佳方法。 如果该类只包含基本类型的域，或

者指向不可变对象的引用，那么多半的情况是没有域需要修正。 这条规则也有例外。 例如，

代表序列号或其他唯一 ID 值的域，不管这些域是基本类型还是不可变的，它们也都需要被

修正。

真的有必要这么复杂吗？很少有这种必要。 如果你扩展一个实现了 Cloneable 接

口的类，那么你除了实现一个行为良好的 clone 方法外，没有别的选择。 否则，最好提

供某些其他的途径来代替对象拷贝 。 对象拷贝的更好的办法是提供一个拷贝构造器（ copy

constructo「）或拷贝工厂（ copy factory ） 。 拷贝构造器只是一个构造器，它唯一的参数类型

是包含该构造器的类，例如：

II Copy constructor 
publi c Yum [ Yum yum]{. .. };

拷贝工厂是类似于拷贝构造器的静态工厂（详见第 1 条）：

II Copy factory 
publ i c stati c Yum newlnstan ce (Yum yum] { .. .} ;

拷贝构造器的做法，及其静态工厂方法的变形，都比 Cloneable/clone 方法具有更

多的优势：它们不依赖于某一种很有风险的、语言之外的对象创建机制；它们不要求遵守尚

未制定好文档的规范；它们不会与 final 域的正常使用发生冲突；它们不会抛出不必要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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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异常；它们不需要进行类型转换。

甚至，拷贝构造器或者拷贝工厂可以带一个参数，参数类型是该类所实现的接口 。 例

如，按照惯例所有通用集合实现都提供了一个拷贝构造器，其参数类型为 Collect 工on 或者

Map 接口 。 基于接口的拷贝构造器和拷贝工厂（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转换构造器（ conversion 

constructor）和转换工厂 （ conversion factory）），允许客户选择拷贝的实现类型，而不是

强迫客户接受原始的实现类型。 例如，假设你有一个 HashSet:s ，并且希望把它拷贝成

一个 TreeSet 。 clo口e 方法无法提供这样的功能，但是用转换构造器很容易实现 ： new

TreeSet<>(s ） 。

既然所有的问题都与 Cloneable 接口有关，新的接口就不应该扩展这个接口，新的

可扩展的类也不应该实现这个接口 。 虽然 final 类实现 Cloneable 接口没有太大的危害，

这个应该被视同性能优化，留到少数必要的情况下才使用（详见第 67 条） 。 总之，复制功

能最好由构造器或者工厂提供。 这条规则最绝对的例外是数组，最好利用 clone 方法复制

数组。

第 14 条：考虑实现 Comparable 接口

与本章中讨论的其他方法不同， compareTo 方法并没有在 Object 类中声明。 相反，

它是 Comparable 接口中唯一的方法。 compareTo 方法不但允许进行简单的等同性比较，

而且允许执行顺序比较，除此之外，它与 Object 的 equals 方法具有相似的特征，它还

是个泛型（ generic ） 。 类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就表明它的实例具有内在的排序关系

(natural ordering ） 。 为实现 Comparable 接口的对象数组进行排序就这么简单 ：

A「「ays.so 「t(a〕；

对存储在集合中的 Comparable 对象进行搜索、计算极限值以及自动维护也同样简

单。 例如，下面的程序依赖于实现了 Comparab l e 接口的 String 类，它去掉了命令行参

数列表中的重复参数，并按字母顺序打印出来：

public class Wo 「dli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 ng [] a 「gs) { 

Set<St 「t ng> s = new T「eeSet＜＞ （〕 ；
Collections.addAll(s, a 「gs);

System . out.p 「才 ntln(s〕，

一旦类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它就可以跟许多泛型算法（ generic algorithm）以及

依赖于该接口的集合实现（ collection implementation）进行协作。 你付出很小的努力就可以

获得非常强大的功能。事实上， Java 平台类库中的所有值类（ value classes ）， 以及所有的枚

举类型（详见第 34 条）都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 。 如果你正在编写一个值类，它具有非

常明显的内在排序关系，比如按字母顺序、按数值顺序或者按年代顺序，那你就应该坚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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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实现 Comparable 接口：

public inte「face Campa「able<T> { 
int compa「eTo(T t); 

} 

compareTo 方法的通用约定与 equals 方法的约定相似 ：

将这个对象与指定的对象进行比较。 当该对象小于、等于或大于指定对象的时候，

分别返回一个负整数、零或者正整数。 如果由于指定对象的类型而无法与该对象进行

比较，则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在下面的说明中，符号 sgn(expr巳ssion）表示数学中的 signum 函数，它根据表达

式（expression）的值为负值、零和正值，分别返回－ 1 、 0 或 l 。

口 实现者必须确保所有的 x 和 y 都满足 sgn(x.compareTo(y) ) == - sgn (y.com一

pareTo (x ）） 。 （这也暗示着，当且仅当 y . compareTo (x ）抛出异常时， x . com­

pareTo(y）才必须抛出异常。）

口 实现者还必须确保这个比较关系是可传递的： （ x . compareTo ( y) > 0 & & y. compareTo 

(z) > 0 ）暗示着 x . compareTo (z) > 0 。

口 最后，实现者必须确保 x. compareTo ( y) == 0 暗示着所有的 z 都满足 sgn(x .

compareTo ( z) ) == sgn ( y . compare To ( z) ） 。

口 强烈建议（x . compare To (y) == 0) == (x . equals (y）），但这并非绝对必要。

一般说来，任何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 的类，若违反了这个条件，都应该明

确予以说明。 推荐使用这样的说法：“注意：该类具有内在的排序功能，但是与

equals 不一致。”

千万不要被上述约定中的数学关系所迷惑。 如同 equals 约定（详见第 10 条）一样，

compare To 约定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 与 equals 方法不同的是，它对所有的对象强

行施加了一种通用的等同关系， compareTo 不能跨越不同类型的对象进行比较：在比较

不同类型的对象时， compareTo 可以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通常，这正是

compareTo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 合约确实允许进行跨类型之间的比较，这一般是

在被比较对象实现的接口中进行定义。

就好像违反了 hashCode 约定的类会破坏其他依赖于散列的类一样，违反 compareTo 

约定的类也会破坏其他依赖于比较关系的类。 依赖于比较关系的类包括有序集合类 Tree­

Set 和 TreeMap，以及工具类 Collections 和 Arrays ，它们内部包含有搜索和排序

算法。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compareTo 约定中的条款。 第一条指出，如果颠倒了两个对象

引用之间的比较方向，就会发生下面的情况：如果第一个对象小于第二个对象，则第二个对

象一定大于第一个对象；如果第一个对象等于第二个对象， 则第二个对象一定等于第一个对

象；如果第一个对象大于第二个对象，则第二个对象一定小于第一个对象。 第二条指出，如

果一个对象大于第二个对象，并且第二个对象又大于第三个对象，那么第一个对象一定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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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对象。 最后一条指出，在比较时被认为相等的所有对象，它们跟别的对象做比较时一

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这三个条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由 compareTo 方法施加的等同性测试，也必须遵守

相同于 equals 约定所施加的限制条件：自反性、 对称性和传递性。 因此，下面的告诫

也同样适用：无法在用新的值组件扩展可实例化的类时－，同时保持 compareTo 约定，除

非愿意放弃面向对象的抽象优势（详见第 10 条） 。 针对equals 的权宜之计也同样适用于

compareTo 方法。 如果你想为一个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的类增加值组件，请不要扩

展这个类；而是要编写一个不相关的类，其中包含第一个类的一个实例。 然后提供一个“视

图”（ view）方法返回这个实例。 这样既可以让你自由地在第二个类上实现 compareTo 方

法，同时也允许它的客户端在必要的时候，把第二个类的实例视同第一个类的实例。

compare To 约定的最后一段是一条强烈的建议，而不是真正的规则，它只是说明了

compare To 方法施加的等同性测试，在通常情况下应该返回与 equals 方法同样的结果。

如果遵守了这一条，那么由 compare T o 方法所施加的顺序关系就被认为与 equals 一致。

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则，顺序关系就被认为与 equals 不一致。 如果一个类的 compareTo

方法施加了一个与 equals 方法不一致的顺序关系，它仍然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如果一个

有序集合（ sorted collection）包含了该类的元素，这个集合就可能无法遵守相应集合接口

(Collection, Set 或 Map）的通用约定。 因为对于这些接口的通用约定是按照 equals

方法来定义的，但是有序集合使用了由 compareTo 方法而不是 equals 方法所施加的等

同性测试。 尽管出现这种情况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应该有所了解。

例如，以 BigDecimal 类为例，它的 compareTo 方法与 equals 不一致。 如果你创

建了一个空的 HashSet 实例，并且添加 new BigDec工mal ("l. 0 ”）和口ew BigDecimal 

（飞 .00”），这个集合就将包含两个元素，因为新增到集合中的两个 BigDecimal 实例，

通过 equals 方法来比较时是不相等的。 然而，如果你使用 TreeSet 而不是 HashSet

来执行同样的过程，集合中将只包含一个元素，因为这两个 BigDec 工mal 实例在通过

compareTo 方法进行比较日才是相等的。 （详情请参阅 BigDe c imal 的文档。 ）

编写 compareTo 方法与编写 equals 方法非常相似，但也存在几处重大的差别。 因

为 Comparable 接口是参数化的，而且 comparable 方法是静态的类型，因此不必进行

类型检查，也不必对它的参数进行类型转换。 如果参数的类型不合适，这个调用甚至无法编

译。 如果参数为 null ，这个调用应该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并且一旦该

方法试图访问它的成员时就应该抛出异常。

Compare To 方法中域的比较是顺序的比较，而不是等同性的比较。 比较对象引用域可

以通过递归地调用 compareTo 方法来实现。 如果一个域并没有实现 Comparable 接口，

或者你需要使用一个非标准的排序关系，就可以使用一个显式的 Comparator 来代替。 或

者编写自己的比较器，或者使用已有的比较器例如针对第 10 条中的 Caseinsensitive­

String 类的这个 compareTo 方法使用一个已有的比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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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ingle-field Compar able with object 「eference field 
public final class CaseinsensitiveSt 「t ng 

implements Campa 「able＜ζas巳InsensitiveSt 「t ng> { 
publi c int compa「eTo(CaseinsensitiveSt ring cis) { 

「etu 「n St 「ing.ζASE_INSENSITIVE_ORDER.compa「e (s, ci s. s ];
} 

II Remainde 「 omitted

} 

注意 CaseinsensitiveString 类实现了 Comparable<CaseinsensitiveString>

接口 。 这意味着 Case I口se口sitiveStri口q 引用只能与另一个 Caseinsens 工t iveString

引用进行比较。 在声明类去实现 Comparable 接口时，这是常用的模式。

本书的前两个版本建议 compareTo 方法可以利用关系操作符＜和＞去比较整数型基

本类型的域， 用静态方法 Double . compare 和 Float . compare 去比较浮点基本类型域。

在 Java 7 版本中， 已经在 Java 的所有装箱基本类型的类中增加了静态的 compa re 方法。

在 compareTo 方法中使用关系操作符〈和〉是非常烦琐的，并且容易出错，因此不再建议

使用。

如果一个类有多个关键域，那么 ， 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比较这些域是非常关键的。 你必

须从最关键的域开始，逐步进行到所有的重要域。 如果某个域的比较产生了非零的结果 （零

代表相等），则整个比较操作结束，并返回该结果。 如果最关键的域是相等的，则进一步比

较次关键的域， 以此类推。 如果所有的域都是相等的 ， 则对象就是相等的，并返回零。 下面

通过第 11 条中的 PhoneNumber 类的 compare To 方法来说明这种方法 ：

／／阿ultiple-field Comparable with primitive fields 
public int compa「eTo(PhoneNumbe 「 pn) { 

int 「巴sult = Sho 「t.compa「e(a「eaζode, pn.a「eaζode〕；

if （「esult == 0) { 
「esult = Sho 「t.compa「巳（ p 「efix, pn . p 「efix);

if （ 「esult == 0) 
「esult = Sho 「t comp a 「e(l i neNum, pn. l i neNum); 

「etu 「n 「esult; 

在 Java 8 中， Comparator 接口配置了一组比较器构造方法 （ comparator construction 

methods），使得比较器的构造工作变得非常流畅。 之后，按照 Comparable 接口 的要求，

这些比较器可以用来实现一个 compareTo 方法。 许多程序员都喜欢这种方法的简洁性，虽

然它要付出一定的性能成本 ： 在我的机器上， PhoneNumber 实例的数组排序的速度慢了大

约 10%。 在使用这个方法时 ， 为了简洁起见，可以考虑使用 Java 的静态导入 （ static import ) 

设施，通过静态比较器构造方法的简单的名称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引用。 下面是使用这个方法

之后 PhoneNumber 的 compareTo 方法 ：

II Comparable with comparator construction methods 
private static finalζom pa「ato「＜PhoneNumbe 「＞ COMPARATOR = 

com pa 「ingint((PhoneNumbe 「 pn) - > pn.a「eaCode)

.thenCompa「i ngint (p 「I -> pn. p 「ef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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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Compa「t ngint(pn -> pn.lineNum];

publi c int compa 「eTo(PhoneNumbe 「 pn) { 
「etu 「n COMPARATOR.compa 「e(this, pn); 

这个实现利用两个比较构造方法，在初始化类的时候构建了一个比较器。 第一个是

comparingint 。 这是一个静态方法，带有一个键提取器函数（ key extractor function ），它

将一个对象引用映射到一个类型为工川的键上，并根据这个键返回一个对实例进行排序的

比较器。 在上一个例子中， compar 工ngint 带有一个 lambda （） ，它从 PhoneNur由er 提取

区号，并返回一个按区号对电话号码进行排序的 Comparator<PhoneNumber＞ 。 注意，

lambda 显式定义了其输入参数（ PhoneNumber p口）的类型。 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Java 的类型推导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自己找出类型，因此我们不得不帮助它直接进行指定，

以使程序能够成功地进行编译。

如果两个电话号码的区号相同，就需要进一步细化比较，这正是第二个比较器构造方

法 thenComparingint 要完成的任务。 这是 Comparator 上的一个实例方法，带有一个

类型为 int 的键提取器函数，它会返回一个最先运用原始比较器的比较器，然后利用提取

到的键继续比较。 还可以随意地叠加多个 thenComparingint 调用，并按词典顺序进行

排序。 在上述例子中， 叠加了两个 thenComparingint 调用，按照第二个键为前缀且第

三个键为行数的顺序进行排序。 注意，并不一定要指定传入 thenComparingint 调用的

键提取器函数的参数类型： Java 的类型推导十分智能 ， 它足以为自己找出正确的类型。

Comparator 类具备全套的构造方法。 对于基本类型 long 和 double 都有对应的 com­

paringint 和 thenComparingint 0 i nt 版本也可以用于更狭义的整数型类型，如 Phone­

Number 例子中的 short 。 double 版本也可以用于 float 。 这样便涵盖了所有的 Java 数字

型基本类型。

对象引用类型也有比较器构造方法。 静态方法 compari呵有两个重载。 一个带有键

提取器，使用键的内在排序关系。 第二个既带有键提取器，还带有要用在被提取的键上的比

较器。 这个名为 thenComparing 的实例方法有三个重载。 一个重载只带一个比较器，并

用它提供次级顺序。 第二个重载只带一个键提取器，并利用键的内在排序关系作为次级顺

序。 最后一个重载既带有键提取器，又带有要在被提取的键上使用的比较器。

compareTo 或者 compare 方法偶尔也会依赖于两个值之间的区别，即如果第一个值

小于第二个值，则为负；如果两个值相等，则为零；如果第一个值大于第二个值，则为正。

下面举个例子：

II BROKEN difference-based comparator - violates transitivity! 
s tatic Comparato 「＜Object> hashCodeO「de 「＝ new Compa「ato「〈〉（）｛

public int compa「巳（Object ol, Object o2]{
「etu 「n ol. hashCode () - o2 . hashCod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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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使用这个方法。 它很容易造成整数溢出，同时违反 IEEE 754 浮点算术标准

[ JLS 15.20.1, 15.21.1 ］ 。 甚至，与利用本条目讲到的方法编写的那些方法相比，最终得到

的方法并没有明显变快。 因此，要么使用一个静态方法 compare:

II Comparator based on static compare method 
staticζom pa「ato 「＜Object> hashCodeOrde「＝ new Campa「ato 「〈〉 （）｛

public int compa「e(Obj 巳ct ol, Object o2) { 
「etu 「n Intege「 compa 「e (ol. hashCode (), o2. hashζode()); 

要么使用一个比较器构造方法 ：

II Comparator吨 based on Comparator噜 const「uction method 
static Campa「ato 「＜Object> hashζodeO 「de「＝

Comp a 「ato 「 . compa「inglnt(o -> a.hashζode()); 

总而言之，每当实现一个对排序敏感的类时，都应该让这个类实现 Comparable 接

口，以便其实例可以轻松地被分类、 搜索，以及用在基于比较的集合中。 每当在 com­

pareTo 方法的实现中比较域值时，都要避免使用 ＜ 和＞操作符，而应该在装箱基本类型

的类中使用静态的 compare 方法，或者在 Comparator 接口中使用比较器构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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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末日接口

类和接口是 Java 编程语言的核心，它们也是 Java 语言的基本抽象单元。 Java 语言提供

了许多强大的基本元素，供程序员用来设计类和接口 。 本章阐述的一些指导原则，可以帮助

你更好地利用这些元素，设计出更加有用、 健壮和灵活的类和接口 。

第 15 条：使类和成员的可访问性最小化

区分一个组件设计得好不好，唯一重要的因素在于，它对于外部的其他组件而言，是

否隐藏了其内部数据和其他实现细节。 设计良好的组件会隐藏所有的实现细节， 把 API 与

实现清晰地隔离开来。 然后，组件之间只通过 API 进行通信，一个模块不需要知道其他模

块的内部工作情况。 这个概念被称为信息隐藏（ info1mation hiding）或封装（ encapsulation ),

是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 Parnas72 Jc 
信息隐藏之所以非常重要有许多原因，其中大多是因为 ： 它可以有效地解除组成系统

的各组件之间的藕合关系，即解相（ decouple），使得这些组件可以独立地开发、 测试、优

化、使用、理解和修改。 因为这些组件可以并行开发，所以加快了系统开发的速度。 同时减

轻了维护的负担，程序员可以更快地理解这些组件，并且在调试它们的时候不影响其他的组

件。 虽然信息隐藏本身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不会带来更好的性能，但是可以有效地调节性

能 ： 一旦完成一个系统，并通过剖析确定了哪些组件影响了系统的性能（详见第 67 条）， 那

些组件就可以被进一步优化 ，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组件的正确性。 信息隐藏提高了软件的可重

用性，因为组件之间并不紧密相连，除了开发这些模块所使用的环境之外，它们在其他的环

境中往往也很有用。 最后，信息隐藏也降低了构建大型系统的风险，因为即使整个系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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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独立的组件仍有可能是可用的。

Java 提供了许多机制（facility）来协助信息隐藏。 访问控制（access contro l）机制［ JLS. 

6.6 J 决定了类、接口和成员的可访问性（ accessibility ） 。 实体的可访问性是由该实体声明所

在的位置，以及该实体声明中所出现的访问修饰符（ private 、 protected 和 public)

共同决定的。 正确地使用这些修饰符对于实现信息隐藏是非常关键的。

规则很简单 ： 尽可能地使每个类或者成员不被外界访问。 换句话说，应该使用与你正

在编写的软件的对应功能相一致的 、 尽可能最小的访问级别。

对于顶层的（非嵌套的）类和接口，只有两种可能的访问级别：包级私有的（ package­

privat巳）和公有的（ public ） 。 如果你用 public 修饰符声明了顶层类或者接口，那它就是公有

的；否则，它将是包级私有的。 如果类或者接口能够被做成包级私有的，它就应该被做成包

级私有。 通过把类或者接口做成包级私有，它实际上成了这个包的实现的一部分，而不是该

包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发行版本中，可以对它进行修改、替换或者删除，而无

须担心会影响到现有的客户端程序。 如果把它做成公有的，你就有责任永远支持它，以保持

它们的兼容性。

如果一个包级私有的顶层类（或者接口） 只是在某一个类的内部被用到，就应该考虑使

它成为唯一使用它的那个类的私有嵌套类（详见第 24 条） 。 这样可以将它的可访问范围从包

中的所有类缩小到使用它的那个类。 然而，降低不必要公有类的可访问性，比降低包级私有

的顶层类的可访问性重要得多：因为公有类是包的 API 的一部分，而包级私有的顶层类则

已经是这个包的实现的一部分。

对于成员（域、方法、嵌套类和嵌套接口）有四种可能的访问级别，下面按照可访问性

的递增顺序罗列出来：

Q 私有的 （ private ） 一－只有在声明该成员的顶层类内部才可以访问这个成员 。

口包级私有的 （ package-pr i vate ） 一一声明该成员的包内部的任何类都可以访问这个

成员 。 从技术上讲，它被称为“缺省”（ default）访问级别，如果没有为成员指定访

问修饰符，就采用这个访问级别（当然，接口成员除外，它们默认的访问级别是公

有的） 。

口受保护的 （ protected ） 一一声明该成员的类的子类可以访问这个成员（但有一些限制

[ JLS. 6.6 . 2 ］），并且声明该成员的包内部的任何类也可以访问这个成员 。

口公有的 （ publi c ) －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该成员。

当你仔细地设计了类的公有 API 之后，可能觉得应该把所有其他的成员都变成私有

的。 其实，只有当同一个包内的另一个类真正需要访问一个成员的时候，你才应该删除

private 修饰符，使该成员变成包级私有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应

该重新检查系统设计，看看是否另一种分解方案所得到的类，与其他类之间的精合度会更

小。 也就是说，私有成员和包级私有成员都是一个类的实现中的一部分，一般不会影响导出

的 API。 然而，如果这个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详见第 86 条和第 87 条），这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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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会被“泄漏”（leak）到导出的 API 中 。

对于公有类的成员，当访问级别从包级私有变成保护级别时，会大大增强可访问性。

受保护的成员是类的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必须永远得到支持。 导出的类的受保护成员也

代表了该类对于某个实现细节的公开承诺（详见第四条）。 应该尽量少用受保护的成员 。

有一条规则限制了降低方法的可访问性的能力。 如果方法覆盖了超类中的一个方法，

子类中的访问级别就不允许低于超类中的访问级别［ JLS, 8.4.8.3 ］ 。 这样可以确保任何可

使用超类的实例的地方也都可以使用子类的实例（里氏替换原则，详见第 10 条） 。 如果违反

了这条规则，那么当你试图编译该子类的时候，编译器就会产生一条错误消息。 这条规则有

一个特例：如果一个类实现了一个接口，那么接口中所有的方法在这个类中也都必须被声明

为公有的。

为了便于测试代码，你可以试着使类、接口或者成员变得更容易访问。 这么做在一定

程度上来说是好的。 为了测试而将一个公有类的私有成员变成包级私有的，这还可以接受，

但是要将访问级别提高到超过它，这就无法接受了。 换句话说，不能为了测试，而将类、接

口或者成员变成包的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 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可以让测

试作为被测试的包的一部分来运行，从而能够出问它的包级私有的元素。

公有类的实例域决不能是公有的 （详见第 16 条） 。 如果实例域是非 final 的，或者是一

个指向可变对象的 final 引用， 那么一旦使这个域成为公有的，就等于放弃了对存储在这个

域中的值进行限制的能力；这意味着，你也放弃了强制这个域不可变的能力。 同时，当这个

域被修改的时候，你也失去了对它采取任何行动的能力 。 因此， 包含公有可变域的类通常并

不是线程安全的。 即使域是 final 的，并且引用不可变的对象，但当把这个域变成公有的时

候，也就放弃了“切换到一种新的内部数据表示法”的灵活性。

这条建议也同样适用于静态域，只是有一种情况例外。 假设常量构成了类提供的整个

抽象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公有的静态 final 域来暴露这些常量。 按惯例，这种域的名称由

大写字母组成，单词之间用下划线隔开（详见第 68 条） 。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域要么包含

基本类型的值，要么包含指向不可变对象的引用（详见第 17 条） 。 如果 final 域包含可变对

象的引用，它便具有非 final 域的所有缺点。 虽然引用本身不能被修改，但是它所引用的对

象却可以被修改，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注意，长度非零的数组总是可变的，所以让类具有公有的静态 final 数组域，或者返回

这种域的访问方法，这是错误的。 如果类具有这样的域或者访问方法，客户端将能够修改数

组中的内容。 这是安全漏洞的一个常见根源：

II Potential security hole! 
public static final Thing[] VALUES= { .. . }; 

要注意，许多 IDE 产生的访问方法会返回指向私有数组域的引用，正好导致了这个

问题。 修正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可以使公有数组变成私有的，并增加一个公有的不可变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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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vate static final Thing[] PRIVATE_VALUES = { ... }; 
public stat才 E final List<Thing> VALUES= 

Collections.unmodifiablelist(A「「ays.aslist(PRIVATE_VALUES）〕；

另一种方法是，也可以使数组变成私有的，并添加一个公有方法，它返回私有数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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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做出选择，得考虑客户端可能怎么处理这个结果。 哪种返回类型

会更加方便？哪种会得到更好的性能？

从 Java 9 开始，又新增了两种隐式访问级别，作为模块系统（ module system）的一部

分。 一个模块就是一组包，就像一个包就是一组类一样。 模块可以通过其模块声明（ module

declaration）中的导出声明 （ export declaration ） 显式地导出它的一部分包（按照惯例，这包

含在名为 module-info.java 的源文件中） 。 模块中未被导出的包在模块之外是不可访问

的；在模块内部，可访问性不受导出声明的影响。 使用模块系统可以在模块内部的包之间共

享类，不用让它们对全世界都可见。 未导出的包中公有类的公有成员和受保护的成员都提

高了两个隐式访问级别，这是正常的公有和受保护级别在模块内部的对等体（ intramodular 

analogues ） 。 对于这种共享的需求相对罕见，经常通过在包内部重新安排类来解决。

与四个主访问级别不同的是，这两个基于模块的级别主要提供咨询。 如果把模块的

JAR 文件放在应用程序的类路径下，而不是放在模块路径下，模块中的包就会恢复其非模

块的行为：无论，包是否通过模块导出，这些包中公有类的所有公有的和受保护的成员将都

有正常的可访问性 ［ Reinhold, 1.2 ］ 。 严格执行新引人的访问级别的一个示例是 JDK 本身 ：

Java 类库中未导出的包在其模块之外确实是不可访问的。

对于传统的 Java 程序员来说，不仅由受限工具的模块提供了访问保护，而且在本质上

主要也是提供咨询。 为了利用模块的这一特性，必须将包集中到模块中，并在模块声明中显

式地表明其所有的依赖关系，重新安排代码结构树，从模块内部采取特殊的动作调解对于

非模块化的包的任何访问 ［ Reinhold , 3 ］。 现在说模块将在 JDK本身之外获得广泛的使用，

还为时过早。 同时，似乎最好不用它们，除非你的需求非常迫切。

总而言之，应该始终尽可能（合理）地降低程序元素的可访问性。 在仔细地设计了一个

最小的公有 API 之后，应该防止把任何散乱的类、接口或者成员变成 API 的一部分。 除了

公有静态 final 域的特殊情形之外（此时它们充当常量），公有类都不应该包含公有域，并且

要确保公有静态 final 域所引用的对象都是不可变的。

第 16 条：要在公有类而非公有域中使用访问方法

有时候，可能需要编写一些退化类，它们没有什么作用，只是用来集中实例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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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Degenerate classes li ke t his should not be publ ic ! 
c l ass Poin t { 

public double x ; 
public doubl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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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类的数据域是可以被直接访问的，这些类没有提供封苯（ encapsulation）的功

能（详见第 15 条） 。 如果不改变 A凹，就无法改变它的数据表示法， 也无法强加任何约束条

件； 当域被访问的时候，无法采取任何辅助的行动。 坚持面向对象编程的程序员对这种类深

恶痛绝，认为应该用包含私有域和公有访问方法 （ getter ） 的类代替。 对于可变的类来说，应

该用公有设值方法（setter）的类代替 ：

II Encapsulation of data by accessor methods and mu t ators 
class Poin t { 

P 「ivate double x ; 
P 「i vate double y ; 

public Point(double x , double y) { 
this. x = x ; 
t h 才 s.y = y ; 

public doubl e getX() { return x ; } 
public doubl e get Y() { return y; } 

publ i c void :;etX(double x) { this.x = x ; } 
public void setY(double y) { this .y = y; } 

毫无疑问，说到公有类的时候，坚持面向对象编程思想的看法是正确的 ： 如果类可以在

它所在的包之外进行访问，就提供访问方法， 以保留将来改变该类的内部表示法的灵活性。

如果公有类暴露了它的数据域，要想在将来改变其内部表示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有类的客

户端代码已经遍布各处了 。

然而 ， 如果类是包级私有的，或者是私有的嵌套类， 直接暴露它的数据域并没有本质

的错误一寸民设这些数据域确实描述了该类所提供的抽象。 无论是在类定义中，还是在使用

该类的客户端代码中，这种方法比访问方法的做法更不容易产生视觉混乱。 虽然客户端代码

与该类的内部表示法紧密相连，但是这些代码被限定在包含该类的包中。 如有必要，也可以

不改变包之外的任何代码，而只改变内部数据表示法。 在私有嵌套类的情况下，改变的作用

范围被进一步限制在外围类中。

Java 平台类库中有几个类违反了“公有类不应该直接暴露数据域”的告诫。 显著的例

子包括 j ava.awt 包中的 Point 类和 Dimension 类。 它们是不值得仿效的例子，相反，

这些类应该被当作反面的警告示例。 正如第 67 条所述，决定暴露 Dimension 类的内部数

据造成了严重的性能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让公有类直接暴露域虽然从来都不是种好办法，但是如果域是不可变的，这种做法的

危害就比较小一些。 如果不改变类的 API，就无法改变这种类的表示法，当域被i卖取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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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也无法采取辅助的行动，但是可以强加约束条件。 例如，这个类确保了每个实例都表

示一个有效的时间：

I I Public class wi th exposed immutable fields - questionable 
publi c fi nal class Time { 

P 「ivate stat ic fi nal in t HOURS_PER_DAY = 24 ; 
P 「才 vate static final i nt MINUTES_PER_HOUR = 60; 

public final int hou r啕 ；

public final int minute; 

public Time( i nt h o u 「 ， int minute) { 
if C hou 「 ＜ 0 11 hou 「 ＞ ＝ HOURS_PER_DAY) 

th 「ow new IllegalA「gumentException （ ” Hou 「：＂ + hou 「）；

i f (minute < 0 11 mi nute >= MINUTES_PER_HOUR) 
t h 「ow new Il 1ega1 A「gume ntExcept才 on （”Mi n ：门＋「ni nute); 

this . hou 「＝ hou 「；

this .minute= minute; 
} 

II Remai nder omitted 

简而言之，公有类永远都不应该暴露可变的域。 虽然还是有问题，但是让公有类暴露

不可变的域，其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 但有时候会需要用包级私有的或者私有的嵌套类来暴

露域，无论这个类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第 17 条：使可变性最小化

不可变类是指其实例不能被修改的类。 每个实例中包含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在创建该实

例的时候就提供，并在对象的整个生命周期（ lifetime）内固定不变。 Java 平台类库中包含许

多不可变的类，其中有 String、基本类型的包装类、 Biginteger 和 BigDecimal 。 存

在不可变的类有许多理由：不可变的类比可变类更加易于设计、实现和使用。 它们不容易出

错，且更加安全。

为了使类成为不可变，要遵循下面五条规则：

1. 不要提供任何会修改对象状态的方法 （也称为设值方法） 。

2. 保证类不会被扩展。 这样可以防止粗心或者恶意的子类假装对象的状态已经改变，

从而破坏该类的不可变行为。 为了防止子类化，一般做法是声明这个类成为 final 的，但是

后面我们还会讨论到其他的做法。

3. 声明所有的域都是 fi nal 的。 通过系统的强制方式可以清楚地表明你的意图。 而且，如

果一个指向新创建实例的引用在缺乏同步机制的情况下，从一个线程被传递到另一个线程，

就必须确保正确的行为，正如内存模型（memory model）中所述［ JLS, 17.5; Goetz06 16 ］ 。

4 . 声明所有的域都为私有的。 这样可以防止客户端获得访问被域引用的可变对象的权

限，井防止客户端直接修改这些对象。 虽然从技术上讲，允许不可变的类具有公有的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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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只要这些域包含基本类型的值或者指向不可变对象的引用，但是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

样会使得在以后的版本中无法再改变内部的表示法（详见第 15 条和第 16 条） 。

5. 确保对子任何可变组件的互斥访问。 如果类具有指向可变对象的域，则必须确保该

类的客户端无法获得指向这些对象的引用。 并且，永远不要用客户端提供的对象引用来初

始化这样的域，也不要从任何访问方法（ accessor）中返回该对象引用。 在构造器、访问方

法和 readObject 方法（详见第 88 条）中请使用保护性拷贝（ defensive copy）技术（详见第

50 条） 。

前面条目中的许多例子都是不可变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第 l l 条中的 PhoneNur由er,

它针对每个属性都有访问方法（ accessor），但是没有对应的设值方法（ mutator ） 。 下面是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II Immutable complex number咱 class

public final class Complex { 
private final doubl 巴「e;

private final double im; 

public Complex (double 「e, double im) { 
this. 「巴＝「e;

this. i m = i m; 

public doubl e 「ealPa「t() ｛「etu 「n 「e; } 
public doubl 巴 imagina「yPa「t() ｛「etu 「n im; } 

public Complex plus(Complex C]{
「eturn newζomplex （「巳 ＋ c. 「巴， i m + c. i m); 

public Compl 巳x minus(Complex c) { 
「etu 「n new ζomplex （「e - c. 「e , i m - c . i m) ; 

public Complex times(Complex c) { 
「eturn new Complex （「巴古 c.re - i m 古 c. im, 

「E 女 c.im + im ,, c. 「e);

public Complex dividedBy(Compl 巳X c) { 
double tmp = c. 「E 六 c. 「e + c.im ,, c.im; 
「etu 「n newζomplex((re 六 c. 「e + im ，.， ι. i m] I tmp, 

Ci m ,, c . 「e －「e ,., c. i m] I tmp);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 [ Object o]{
if Co == this) 

「etu 「n t 「Ue; 
if (!(o instanceof Complex)) 

「etu 「n false; 
Complex c = (Complex) o; 

11 See page 47 to find out why we use compa「e instead of == 
「eturn Double.compa「e(c. 「巴，「e) == 0 

&& Double.compa 「e(c . im,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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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 「「ide publi c int hashCode() { 

「etu 「n 31 士 Double.has hCode （「巳〕＋ Double.hashCode(im); 
} 

@Ove 「「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etu 「n "c ” ＋ 「e +”+ " + im ＋门 i ） ”；

这个类表示一个复数（ complex number，具有实部和虚部） 。 除了标准的 Object 方法

之外，它还提供了针对实部和虚部的访问方法，以及 4 种基本的算术运算 ： 加法、减法、乘

法和除法。 注意这些算术运算如何创建井返回新的 Complex 实例，而不是修改这个实例。

大多数重要的不可变类都使用了这种模式。 它被称为函数的 （ functional ）方法，因为这些

方法返回了一个函数的结果，这些函数对操作数进行运算但并不修改它。 与之相对应的更

常见的是过程的（ procedural ）或者命令式的（ imperative）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将一个

过程作用在它们的操作数上， 会导致它的状态发生改变。 注意，这些方法名称都是介词（如

plus ），而不是动词（如 add ） 。 这是为了强调该方法不会改变对象的值。 Biginteger 类

和 B工gDecimal 类由于没有遵守这一命名习惯，就导致了许多用法错误。

如果你对函数方式的做法还不太熟悉，可能会觉得它显得不太自然，但是它带来了不

可变性，具有许多优点。 不可变对象比较简单。 不可变对象可以只有一种状态，即被创建时

的状态。 如果你能够确保所有的构造器都建立了这个类的约束关系，就可以确保这些约束关

系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永远不再发生变化，你和使用这个类的程序员都无须再做额外的工作来

维护这些约束关系。 另一方面，可变的对象可以有任意复杂的状态空间。 如果文档中没有为

设值方法所执行的状态转换提供精确的描述，要可靠地使用可变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

可能的。

不可变对象本质上是线程安全的，它们不要求同步。 当多个线程并发访问这样的对象

时＼它们不会遭到破坏。 这无疑是获得线程安全最容易的办法。 实际上，没有任何线程会注

意到其他线程对于不可变对象的影响。 所以， 不可变对象可以被自由地共享。 不可变类应该

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鼓励客户端尽可能地重用现有的实例。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很简便的办

法就是 ： 对于频繁用到的值，为它们提供公有的静态 final 常量。 例如， Complex 类有可能

会提供下面的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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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可以被进一步扩展。 不可变的类可以提供一些静态工厂（详见第 l 条），它们

把频繁被请求的实例缓存起来，从而当现有实例可以符合请求的时候，就不必创建新的实

例。 所有基本类型的包装类和 Biginteger 都有这样的静态工厂。 使用这样的静态工厂也

使得客户端之间可以共享现有的实例，而不用创建新的实例，从而降低内存占用和垃圾回收

的成本。 在设计新的类时，选择用静态工厂代替公有的构造器可以让你以后有添加缓存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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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而不必影响客户端。

“不可变对象可以被自由地共享”导致的结果是，永远也不需要进行保护性拷贝（defensive

copy) （详见第 50 条） 。 实际上，你根本无须做任何拷贝 ，因为这些拷贝始终等于原始的对

象。 因此，你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不可变的类提供 clo口e 方法或者拷贝构造器（详见第 13

条） 。 这一点在 Java 平台的早期并不好理解，所以 Str工口q 类仍然具有拷贝构造器，但是应

该尽量少用它（详见第 6 条） 。

不仅可以共享不可变对象，甚至也可以共享它们的内部信息。 例如， Biginteger 类

内部使用了符号数值表示法D 符号用一个 int 类型的值来表示，数值则用一个 int 数组表

示。 negate 方法产生一个新的 Biginteger，其中数值是一样的，符号则是相反的。 它

并不需要拷贝数组，新建的 Biginteger 也指向原始实例中的同一个内部数组。

不可变对象为其他对象提供了大量的构件 无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对象。 如果知

道一个复杂对象内部的组件对象不会改变，要维护它的不变性约束是比较容易的。 这条原则

的一种特例在于，不可变对象构成了大量的映射键（map key）和集合元素（set element）； 一

旦不可变对象进入到映射（ map）或者集合（ set）中，尽管这破坏了映射或者集合的不变性

约束，但是也不用担心它们的值会发生变化。

不可变对象无偿地提供了失败的原子性 （详见第 76 条） 。 它们的状态永远不变，因此不

存在临时不一致的可能性。

不可变类真正唯一的缺点是 ， 对于每个不同的值都需要一个单独的对象。 创建这些对

象的代价可能很高，特别是大型的对象。 例如，假设你有一个上百万位的 Biginteger,

想要改变它的低位：

Bigintege「 moby = . 

moby = moby.flipBit (0) ; 

flipBit 方法创建了一个新的 Biginteger 实例，也有上百万位长，它与原来的对

象只差一位不同。 这项操作所消耗的时间和空间与 Biginteger 的成正比。 我们拿它与

java.ut 工 l.BitSet 进行比较。 与 Biginteger 类似， BitSet 代表一个任意长度的位

序列，但是与 Biginteger 不同的是， BitSet 是可变的。 BitSet 类提供了一个方法，

允许在固定时间（constant time）内改变此“百万位”实例中单个位的状态：

B·itSet moby = . .. ; 
moby.flip(0];

如果你执行一个多步骤的操作，并且每个步骤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对象，除了最后的结

果之外，其他的对象最终都会被丢弃，此时性能问题就会显露出来。 处理这种问题有两种办

法。 第一种办法，先猜测一下经常会用到哪些多步骤的操作，然后将它们作为基本类型提

供。 如果某个多步骤操作已经作为基本类型提供，不可变的类就无须在每个步骤单独创建一

个对象。 不可变的类在内部可以更加灵活。 例如， Biginteger 有一个包级私有的可变“配

套类”（ companing class），它的用途是加速诸如“模指数”（ modular exponentiation）这样的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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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步骤操作。 由于前面提到的诸多原因，使用可变的配套类比使用 Biginteger 要困难得

多，但幸运的是，你并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 Biginteger 的实现者已经替你完成了所有的

困难工作。

如果能够精确地预测出客户端将要在不可变的类上执行哪些复杂的多阶段操作，这种

包级私有的可变配套类的方法就可以工作得很好。 如果无法预测，最好的办法是提供一个公

有的可变配套类。 在 Java 平台类库中，这种方法的主要例子是 String 类，它的可变配套

类是 StringBuilder （及其己经被废弃的祖先 StringBuffer ） 。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如何构建不可变的类，并且了解了不可变性的优点和缺点，现在我

们来讨论其他的一些设计方案。 前面提到过，为了确保不可变性，类绝对不允许自身被子类

化。 除了“使类成为 final 的”这种方法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更加灵活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

点。 不可变的类变成 final 的另一种办法就是，让类的所有构造器都变成私有的或者包级私

有的，并添加公有的静态工厂（ static factory）来代替公有的构造器（详见第 1 条） 。 为了具

体说明这种方法，下面以 Complex 为例，看看如何使用这种方法：

II Immutable class with static factor i es i ns t ead of const ructors 
public class Complex { 

private final double 「e;
P 「t vate final double im; 

private Complex(doubl 巳「e, double im]{
this. 「e ＝「e;

this.im = im; 

public static Complex valueOf(double re , double im) { 
「etu 「n new Complex （「e , i m); 

} 

. II Remainde 「 unchanged

这种方法虽然并不常用，但它通常是最好的替代方法。 它最灵活，因为它允许使用多

个包级私有的实现类。 对于处在包外部的客户端而言，不可变的类实际上是 final 的，因为

不可能对来自另一个包的类 、 缺少公有的或受保护的构造器的类进行扩展。 除了允许多个实

现类的灵活性之外，这种方法还使得有可能通过改善静态工厂的对象缓存能力，在后续的发

行版本中改进该类的性能。

当 Biginteger 和 BigDecimal 刚被编写出来的时候，对于“不可变的类必须为

final”的说法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所以它们的所有方法都有可能被覆盖。 遗憾的是，为

了保持向后兼容，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得以修正。 如果你在编写一个类，它的安全性依赖于

来自不可信客户端的 Biginteger 或者 BigDecimal 参数的不可变性，就必须进行检查，

以确定这个参数是否为“真正的” Biginteger 或者 BigDecimal ，而不是不可信任子类

的实例。 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在假设它可能是可变的前提下对它进行保护性拷贝（详见第

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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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开头关于不可变类的诸多规则指出 没有方法会修改对象，并且它的所有域都必须

是 final 的 。 实际上，这些规则比真正的要求更强硬了一点，为了提高性能可以有所放松。 事

实上应该是这样：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对对象的状态产生外部可见（ externally visible）的改变。

然而，许多不可变的类拥有一个或者多个非 fina l 的域 ， 它们在第一次被请求执行这些计算的

时候，把一些开销昂贵的计算结果缓存在这些域中。 如果将来再次请求同样的计算，就直接

返回这些缓存的值，从而节约了重新计算所需要的开销。 这种技巧可以很好地工作，因为对

象是不可变的，它的不可变性保证了这些计算如果被再次执行，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例如， PhoneNumber 类的 hashCode 方法（详见第 l l 条）在第一次被调用的时候，

计算出散列码，然后把它缓存起来，以备将来被再次调用时使用。 这种方法是延迟初始化

( lazy initialization) （详见第 83 条）的一个例子， String 类也用到了。

有关序列化功能的一条告诫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 如果你选择让自己的不可变类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并且它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指向可变对象的域，就必须提供一个显式的

readObject 或者 readResolve 方法，或者使用 ObjectOutputStream.writeUnshared

和 Object! 口putStream . readUnshared 方法，即便默认的序列化形式是可以接受的，

也是如此。 否则，攻击者可能从不可变的类创建可变的实例。 关于这个话题的详情请参见

第 88 条。

总之，坚决不要为每个 get 方法编写一个相应的 set 方法。 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要让类

成为可变的类，否则它就应该是不可变的。 不可变的类有许多优点，唯一的缺点是在特

定的情况下存在潜在的性能问题。 你应该总是使一些小的值对象，比如 PhoneNumber

和 Complex，成为不可变的。 （在 Java 平台类库中，有几个类如 j ava .ut il.Date 和

java.awt . Po 工口t，它们本应该是不可变的，但实际上却不是。）你也应该认真考虑把一些

较大的值对象做成不可变的，例如 String 和 Biginteger 。 只有当你确认有必要实现令

人满意的性能时（详见第 67 条），才应该为不可变的类提供公有的可变配套类。

对于某些类而言，其不可变性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类不能被做成不可变的，仍然应该

尽可能地限制它的可变性。 降低对象可以存在的状态数，可以更容易地分析该对象的行为，

同时降低出错的可能性。 因此，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使域变成非 final 的，否则让每个域

都是 final 的 。 结合这条的建议和第 15 条的建议，你自然倾向于 ： 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

使域变成是非 fina l 的，否则要使每个域都是 private final 的 。

构造器应该创建完全初始化的对象，并建立起所有的约束关系。 不要在构造器或者静
态工厂之外再提供公有的初始化方法，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必须这么做。 同样地，也不应

该提供“重新初始化”方法（它使得对象可以被重用，就好像这个对象是由另一不同的初始

状态构造出来的一样）。 与所增加的复杂性相比，“重新初始化”方法通常并没有带来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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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势。

通过 CountDownLatch 类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原则。 它是可变的，但是它的状态空

间被有意地设计得非常小。 比如创建一个实例，只使用一次，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 一旦定时

器的计数达到零，就不能重用了。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与本条目中的 Complex 类有关。 这个例子只是被用来演示不可变

性的，它不是一个工业强度的复数实现。 它对复数乘法和除法使用标准的计算公式，会进行

不正确的四舍五入，并且对复数 NaN 和无穷大也没有提供很好的语义［ Kahan91, Smith62 , 

Thomas94 ］。

第 18 条：复合优先于继承

继承（ inheritanc巳）是实现代码重用的有力手段，但它并非永远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佳

工具。 使用不当会导致软件变得很脆弱。 在包的内部使用继承是非常安全的，在那里子类和

超类的实现都处在同一个程序员的控制之下。 对于专门为了继承而设计并且具有很好的文档

说明的类来说（详见第四条），使用继承也是非常安全的。 然而，对普通的具体类（concrete

class）进行跨越包边界的继承，则是非常危险的。 提示一下，本书使用“继承”一词，含义

是实现继承（当一个类扩展另一个类的时候）。 本条目中讨论的问题并不适用于接口继承（当

一个类实现一个接口的时候，或者当一个接口扩展另一个接口的时候） 。

与方法调用不同的是，继承打破了封装性［ Snyder86 ］ 。 换句话说，子类依赖于其超

类中特定功能的实现细节。 超类的实现有可能会随着发行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真的

发生了变化，子类可能会遭到破坏，即使它的代码完全没有改变。 因而，子类必须要跟着其

超类的更新而演变，除非超类是专门为了扩展而设计的，并且具有很好的文挡说明。

为了说明得更加具体一点，我们假设有一个程序使用了 Hash Set。 为了调优该程序的

性能，需要查询 HashSet ，看一看自从它被创建以来添加了多少个元素（不要与它当前的

元素数目泪淆起来 ， 它会随着元素的删除而递减）。 为了提供这种功能，我们得编写一个

HashSet 变体，定义记录试图插入的元素的数量 addCount，井针对该计数值导出一个访问

方法。 HashSet 类包含两个可以增加元素的方法： add 和 addAll ，因此这两个方法都要

被覆盖 ：

II Rroken - Inappropriate use of inheritance! 
public class In s t 「umentedHashSet <E> extends HashSet<E> { 

II The numbe 「 of attempted element inse 「tions

P 「 i vate int addζaunt = 0 ; 

public I 『1st 「umentedHashSet[]{
} 

public Inst 「u 『nentedHashSet(i nt i ni t Cap, fl oat l oadFacto「）｛
supe 「（initCap, loadFact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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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ide public boolean add(E e) { 
addCount++; 
「etu 「n supe 「 .add(e);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addAll(Collection<? extends E> c) { 

addCount += c . size() ; 
「etu 「n supe 「 .addAll(c〕；

} 
public int getAddCount() { 

「etu 「n add℃ount; 

} 

这个类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它并不能正常工作。 假设我们创建了一个实例，并利用

addAll 方法添加了三个元素。 顺便提一句，注意我们利用静态工厂方法 List . of 创建了一

个列衰，该方法是在 Java 9 中增加的。 如果使用较早的版本，则用 Arrays.asList 代替 ：

Inst 「urnentedHashSet<String> s = new Inst 「urnentedHashSet<> (); 
s. addA 11 CL i st. of 〔”Snap”，＂（「ackl 巴”，，。 Pop”））；

此时我们期望 getAddCount 方法能返回 3，但是实际上它返回的是 6。 哪里出错了

呢？在 HashSet 的 内部， addAll 方法是基于它的 add 方法来实现的，即使 HashSet

的文档中并没有说明这样的实现细节，这也是合理的。 InstrumentedHashSet 中的

addAll 方法首先给 addCount 增加 3，然后利用 supper.addAll 来调用 HashSet 的

addAll 实现。 然后又依次调用到被 Instrurr阳itedHashSet 覆盖了的 add 方法，每个

元素调用一次。 这三次调用又分别给 addCount 加了 1 ，所以总共增加了 6 ： 通过 addAll

方法增加的每个元素都被计算了两次。

我们只要去掉被覆盖的 addAll 方法 就可以“修正”这个子类。 虽然这样得到的类

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功能正确性则需要依赖于这样的事实： HashSet 的 addAll 方法

是在它的 add 方法上实现的。 这种“自用性”（ se lf-use）是实现细节，不是承诺，不能保证

在 Java 平台的所有实现中都保持不变，不能保证随着发行版本的不同而不发生变化。 因此，

这样得到的 InstrumentedHashSet 类将是非常脆弱的。

稍微好一点的做法是，覆盖 addAll 方法来遍历指定的集合，为每个元素调用一次

add 方法。 这样做可以保证得到正确的结果，不管 HashSet 的 addAll 方法是否在 add

方法的基础上实现，因为 HashSet 的 addAll 实现将不会再被调用到。 然而，这项技术并

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相当于重新实现了超类的方法，这些超类的方法可能是自用的，也

可能不是，这种方法很困难，也非常耗时，容易出错，并且可能降低性能。 此外，这样做并

不总是可行的，因为元法访问对于子类来说是私有的域，所以有些方法就无法实现。

导致子类脆弱的一个相关的原因是，它们的超类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可以获得新的方

法。 假设一个程序的安全性依赖于这样的事实：所有被插入某个集合中的元素都满足某个先

决条件。 下面的做法就可以确保这一点 ： 对集合进行子类化，并覆盖所有能够添加元素的方

法， 以便确保在加入每个元素之前它是满足这个先决条件的。 如果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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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没有增加能插入元素的新方法，这种做法就可以正常工作。 然而，一旦超类增加了这

样的新方法，则很可能仅仅由于调用了这个未被子类覆盖的新方法，而将“非法的”元素

添加到子类的实例中。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在把 Hashtable 和 Vector 加入到

Collections Framework 中的时候，就修正了几个这类性质的安全漏洞。

上面这两个问题都来源于覆盖（ overriding）方法。 你可能会认为在扩展一个类的时候，

仅仅增加新的方法，而不覆盖现有的方法是安全的。 虽然这种扩展方式比较安全一些，但

是也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如果超类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方法，并且不幸的

是，你给子类提供了一个签名相同但返回类型不同的方法 ， 那么这样的子类将无法通过编译

[ JLS, 8.4.8 .3 ］ 。 如果给子类提供的方法带有与新的超类方法完全相同的签名和返回类型，

实际上就覆盖了超类中的方法，因此又回到了上述两个问题。 此外，你的方法是否能够遵守

新的超类方法的约定，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当你在编写子类方法的时候，这个约定压

根还没有面世。

幸运的是，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 即不扩展现有的类，而是在新

的类中增加一个私有域，它引用现有类的一个实例。 这种设计被称为“复合”（compositi on),

因为现有的类变成了新类的一个组件。 新类中的每个实例方法都可以调用被包含的现有类

实例中对应的方法，并返回它的结果。 这被称为转发（ forwarding），新类中的方法被称为转

发方法（ forwarding method ） 。 这样得到的类将会非常稳固，它不依赖于现有类的实现细节。

即使现有的类添加了新的方法，也不会影响新的类。 为了进行更具体的说明，请看下面的

例子，它用复合／转发的方法来代替 InstrumentedHashSet 类。 注意这个实现分为两部

分： 类本身和可重用的转发类（forwarding c lass），其中包含了所有的转发方法，没有任何其

他的方法 ：

I I Wrapper‘ class - uses composition in place of inheritance 
public class Inst 「umentedSet<E> extends Fo 「wa 「di ngSet<E> { 

P 「i vate 才 nt addCount = 0; 

publ ic Inst 「umentedSet(Set<E> s]{
supe 「 （ s) ;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add(E e) { 
addCount++; 
「et u 「n s u pe 「 .add(e);

} 
@Ove 「「ide p u bl 才 c bool ean addAll （ζo l lection<? extends E> c) { 

addCo un t += c. size(); 
「etu 「n supe 「 .addAl l(c);

} 
publi c int g巴tAddCount() { 

「eturn addCount; 

I I Reusable forwarding class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j
飞
升
／
厅J
穹

协

第4章类和接口 飞 73

publ ic class Fo 「wardi ngSet<E> i mp l eme nts Set<E> { 
P「t vate final Set<E> s; 
publ ic Fo 「wardingSet(Set<E> s) { this.s = s; } 

publ ic void clea「（） { s . cl ea「（）；｝
pub l ic boolean contains(Object o) ｛「etu 「n s.contai ns(o];}
public boolean isEmpty() ｛「etu 「n s.isEmpty(); } 
publ 才 c 才 nt size() ｛「etu 「n s.size(); } 
public Ite「ato 「＜E> ite 「ato「（〕｛「etu 「n s . i te 「ato「（）；｝
public boolean add(E e) ｛「etu 「n s.add(e); } 
public boolean 「emov巳（Object o) ｛「eturn s . 「emove(o〕；｝
public boolean containsAll(ζo 11 ecti on<?> c) 

｛「etu 「n s.contai nsA ll （ ι〕；｝

public boolean addAll(Collection<? extends E> c]
｛「etu 「n s.addAll (c) ; } 

public boolean 「emoveAll （ζollect丁 on<?> c) 
｛「etu 「n s . removeAll(c); } 

public boolean 「etainAll(Collection <?> c) 
｛「巳tu 「n s . 「etai nAll(c); } 

public Object[] toA「「ay() ｛「etu 「n s . toA「「ay(); } 
public <T> T[] toA「「ay(T[] a) ｛「etu 「n s . toA「「ay(a); } 
@Over 「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etu 「ns . equals(o);}

@Ove 「「ide public int hashCode() ｛「etu 「n s . has hCode(); } 
@Ove 「「ide public St 「才 ng toSt 「ing() ｛「etu 「n s. toStri ng(); } 

Set 接口的存在使得 InstrumentedSet 类的设计成为可能，因为 Set 接口保存

了 HashSet 类的功能特性。 除了获得健壮性之外，这种设计也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

InstrumentedSet 类实现了 Set 接口，并且拥有单个构造器，它的参数也是 Set 类型。

从本质上讲，这个类把一个 Set 转变成了另一个 Set，同时增加了计数的功能。 前面提到

的基于继承的方法只适用于单个具体的类，并且对于超类中所支持的每个构造器都要求有一

个单独的构造器，与此不同的是，这里的包装类（ wrapper class ） 可以被用来包装任何 Set

实现，井且可以结合任何先前存在的构造器一起工作：

Set<Instant> times = new Inst 「umentedSet<>(new T「eeSet<>(cmp));
Set<E> s = new Inst「ume ntedSet<>(n ew HashSet<>(INIT_CAPACITY]);

InstrumentedSet 类甚至也可以用来临时替换一个原本没有计数特性的 Set 实例

static void walk(Set<Dog> dogs]{
Inst 「ume ntedSet<Dog> iDogs = new Inst 「umentedSet<>(dogs);

. II Within this met hod use iDogs i nstead of dogs 

因为每一个 InstrumentedSet 实例都把另一个 Set 实例包装起来了，所以 Instru­

mentedSet 类被称为包装类（wrapper class ） 。 这也正是 Decorator(修饰者）模式 ［ Gamma95 ] , 

因为 InstrumentedSet 类对一个集合进行了修饰，为它增加了计数特性。 有时复合和转

发的结合也被宽松地称为“委托” （ d巳legatio口） 。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这不是委托，除非包装

对象把自身传递给被包装的对象 ［ Lieberman86; Gamma95 ］ 。

包装类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包装类不适合用于回调框架（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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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在回调框架中，对象把自身的引用传递给其他的对象，用于后续的调用（“回

调”） 。 因为被包装起来的对象并不知道它外面的包装对象，所以它传递一个指向自身的引

用（ th工 s ），回调时避开了外面的包装对象。 这被称为 SELF 问题［ Lieberman86 ］ 。 有些人

担心转发方法调用所带来的性能影响，或者包装对象导致的内存占用。 在实践中，这两者都

不会造成很大的影H向 。 编写转发方法倒是有点琐碎，但是只需要给每个接口编写一次构造

器，转发类则可以通过包含接口的包提供。 例如， Guava 就为所有的集合接口提供了转发类

[Guava ］ 。

只有当子类真正是超类的子类型（ subtyp巳）时，才适合用继承。 换句话说，对于两个类

A 和 B，只有当两者之间确实存在“ is-a”关系的时候，类 B 才应该扩展类 A。 如果你打算

让类 B 扩展类 A，就应该问问自己：每个 B 确实也是 A 吗？如果你不能够确定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B 就不应该扩展 A。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通常情况下， B 应该包含 A

的一个私有实例，并且暴露一个较小的、较简单的 API: A 本质上不是 B 的一部分，只是它

的实现细节而已。

在 Java 平台类库中，有许多明显违反这条原则的地方。 例如，找（ stack）并不是向

量（ vector），所以 Stack 不应该扩展 Vector 。 同样地，属性列表也不是散列表，所以

Properties 不应该扩展 Hashtable 。 在这两种情况下，复合模式才是恰当的。

如果在适合使用复合的地方使用了继承，则会不必要地暴露实现细节。 这样得到的 API

会把你限制在原始的实现上，永远限定了类的性能。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暴露了内部的细

节，客户端就有可能直接访问这些内部细节。 这样至少会导致语义上的混淆。 例如，如果 p

指向 Properties 实例，那么 p . getProperty(key）就有可能产生与 p . get ( key）不

同的结果 ： 前一个方法考虑了默认的属性表，而后一个方法则继承自 Hashtable ，没有考

虑默认的属性列表。 最严重的是，客户有可能直接修改超类，从而破坏子类的约束条件。 在

Properties 的情形中，设计者的目标是只允许字符串作为键（key）和值（ value），但是直

接访问底层的 Hashtable 就允许违反这种约束条件。 一旦违反了约束条件，就不可能再使用

Properties API 的其他部分（load 和 store ）了 。 等到发现这个问题时， 要改正它已经

太晚了，因为客户端依赖于使用非字符串的键和值了。

在决定使用继承而不是复合之前，还应该问自己最后一组问题。 对于你正试图扩展的

类，它的 API 中有没有缺陷呢？如果有，你是否愿意把那些缺陷传播到类的 API 中？继承

机制会把超类 API 中的所有缺陷传播到子类中，而复合则允许设计新的 API 来隐藏这些

缺陷。

简而言之，继承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它违背了封装原则。 只

有当子类和超类之间确实存在子类型关系时，使用继承才是恰当的。 即使如此，如果子

类和超类处在不同的包中，并且超类并不是为了继承而设计的，那么继承将会导致脆弱性

( fragility ） 。 为了避免这种脆弱性，可以用复合和转发机制来代替继承，尤其是当存在适当

的接口可以实现包装类的时候。 包装类不仅比子类更加健壮，而且功能也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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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条：要么设计继承并提供文档说明，要么禁止继承

第 1 8 条提醒过我们：对于不是为了继承而设计并且没有文档说明的“外来”类进行子

类化是多么危险。 那么对于专门为了继承而设计并且具有良好文档说明的类而言，这又意味

着什么呢？

首先，该类的文档必须精确地描述覆盖每个方法所带来的影响。 换句话说， 该类必须

有文档说明它可覆盖（ ove「「idable ）的方法的自用性（ se协use ） 。 对于每个公有的或受保护

的方法或者构造器，它的文档必须指明该方法或者构造器调用了哪些可覆盖的方法，是以

什么顺序调用的，每个调用的结果又是如何影响后续处理过程的（所谓可覆盖（ overridable) 

的方法，是指非 fina l 的、公有的或受保护的）。 更广义地说， ~fl类必须在文档中说明，在哪

些情况下它会调用可覆盖的方法。 例如，后台的线程或者静态的初始化器（ ini tializer）可能

会调用这样的方法。

如果方法调用到了可覆盖的方法，在它的文档注释的末尾应该包含关于这些调用的描

述信息。 这段描述信息是规范的一个特殊部分，写着 ： “ Implementati on Requirements ”（实

现要求……），它由 Javadoc 标签＠ implSpec 生成。 这段话描述了该方法的内部工作情况。

下面举个例子，摘自 j ava.ut礼 . AbstractCollection 的规范 ：

public boolean 「emove(Object o) 

（如果这个集合中存在指定的元素，就从中删除该指定元素中的单个实例（这是项

可选的操作）。 更广义地说，即如果集合中包含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元素 e，就从中删

除掉一个，如 Objects . equals(o,e ） 。 如果集合中包含指定的元素，就返回 true

（如果调用的结果改变了集合，也是一样）。

实现要求： 该实现遍历整个集合来查找指定的元素。 如果它找到该元素，将会利用迭

代器的 remove 方法将之从集合中删除。 注意，如果由该集合的 iterator 方法返回的迭

代器没有实现 remove 方法，该实现就会抛出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这份文档清楚地说明了，覆盖 iterator 方法将会影响 r巳move 方法的行为。 而且，它

确切地描述了 iterator 方法返回的 Iterator 的行为将会怎样影响 remove 方法的行

为。 与此相反的是，在第 18 条的情形中，程序员在子类化 HashSet 的时候，无法说明覆

盖 add 方法是否会影响 addAll 方法的行为。

关于程序文档有句格言 ： 好的 API 文档应该描述一个给定的方法做了什么工作，而不

是描述它是如何做到的。 那么，上面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了这句格言呢？是的，它确实违背

了 ！ 这正是继承破坏了封装性所带来的不幸后果。 所以，为了设计一个类的文档， 以便它能

够被安全地子类化，你必须描述清楚那些有可能未定义的实现细节。

@implSpec 标签是在 Java 8 中增加的，在 Java 9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个标签应该

是默认可用的，但是到 Java 9, Javadoc 工具仍然把它忽略，除非传入命令行参数：－tag

、、 apiNote : a : API No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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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承而进行的设计不仅仅涉及自用模式的文档设计。 为了使程序员能够编写出更

加有效的子类，而无须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类必须以精心挑选的受保护的（ protected ）方法

的形式，提供适当的钩子（ hook ），以便进入其内部工作中。 这种形式也可以是罕见的实例，

或者受保护的域。 例如，以 j ava.util.AbstractList 中的 removeRange 方法为例 ：

protected void 「emoveRange(int f「omindex, int toindex]

（从列表中删除所有索引处于 fromindex （含）和 toindex （不含）之间的元素。

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元素移到左边（减小它们索引）。 这一调用将从 ArrayList 中删除

从 to Index 到 fromindex 之间的元素。 （如果 toindex == fromlndex，这项操作

就无效。）

这个方法是通过 clear 操作在这个列表及其子列表中调用的。 覆盖这个方法来利

用列表实现的内部信息，可以充分地改善这个列表及其子列表中的 clear 操作的性能。

实现要求： 这项实现获得了一个处在 fromindex 之前的列表迭代器，并依次地

重复调用 Listlterator . next 和 Listlterator . remove，直到整个范围都被移

除为止。 注意：如果 List 工terator.remove 需要线性的时间，该实现就需要平方

级的时间。

参数 ：

fromindex 要移除的第一个元素的索引 。

to Index 要移除的最后一个元素之后的索引 。 ）

这个方法对于 List 实现的最终用户并没有意义。 提供该方法的唯一目的在于，使子类

更易于提供针对子列表（ subli s t）的快速 clear 方法。 如果没有 removeRange 方法，当

在子列表（ subli st）上调用 clear 方法时，子类将不得不用平方级的时间来完成它的工作。

否则，就得重新编写整个 subList 机制一寸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当你为了继承而设计类的时候，如何决定应该暴露哪些受保护的方法或者域

呢？遗憾的是，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法则可供你使用。 你所能做到的最佳途径就是努力思考，

发挥最好的想象，然后编写一些子类进行测试。 你应该尽可能地少暴露受保护的成员，因为

每个方法或者域都代表了一项关于实现细节的承诺。 另一方面，你又不能暴露得太少，因为

漏掉的受保护方法可能会导致这个类无法被真正用于继承。

对于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唯一的测试方法就是编写子类。 如果遗漏了关键的受保护

成员，尝试编写子类就会使遗漏所带来的痛苦变得更加明显。 相反，如果编写了多个子类，

并且无一使用受保护的成员，或许就应该把它做成私有的。 经验表明， 3 个子类通常就足以

测试一个可扩展的类。 除了超类的程序设计者之外，都需要编写一个或者多个这种子类。

在为了继承而设计有可能被广泛使用的类时，必须要意识到，对于文档中所说明的 自

用模式（ self-use pattern），以及对于其受保护方法和域中所隐含的实现策略，你实际上已经

做出了永久的承诺。 这些承诺使得你在后续的版本中提高这个类的性能或者增加新功能都变

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 ， 必须在发布类之前先编写子类对类进行测试。

且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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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注意，因继承而需要的特殊文档会打乱正常的文档信息，正常的文档信息是被设

计用来让程序员可以创建该类的实例，并调用类中的方法。 在编写本书之时，几乎还没有适

当的工具或者注释规范，能够把“普通的 API 文档，，与

区分开。

为了允许继承，类还必须遵守其他一些约束。 构造器决不能调用可被覆盖的方法， 无

论是直接调用还是间接调用。 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则，很有可能导致程序失败。 超类的构造器

在子类的构造器之前运行，所以，子类中覆盖版本的方法将会在子类的构造器运行之前先被

调用。 如果该覆盖版本的方法依赖于子类构造器所执行的任何初始化工作，该方法将不会如

预期般执行。 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这一点，下面举个例子，其中有个类违反了这条规则：

public class Supe「｛
II Broken - const「uctor invokes an over啕ridable method 
public Supe「（）｛

ove 「「t de问e();

} 
public void ove 「「t deMe() { 
} 

下面的子类覆盖了方法 overrideMe, Super 唯一的构造器就错误地调用了这个方法：

public final class Sub extends Supe「｛
II Blank final, set by canst 「ucto 「
P 「t vate final Instant instant; 

Sub() { 
instant = Instant. now() ; 

I I Overriding method invoked by superclass constructor 
@Ove 「 「t de public void ove 「「ideMe() { 

System.out.p 「intln(instant〕；

public static void ma i n(St 「ing [] a 「gs) { 
Sub sub = new Sub(); 
s u b.ave 「「ideMe();

你可能会期待这个程序会打印两次日期，但是它第一次打印出的是川口，因为 over ­

rideMe 方法被 Super 构造器调用的时候，构造器 Sub 还没有机会初始化 instant 域。

注意，这个程序观察到的 final 域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 还要注意，如果 overrideMe 已经

调用了 instant 中的任何方法，当 Super 构造器调用 overrideMe 的时候，调用就会抛

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如果该程序没有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

常，唯一的原因就在于 println 方法可以容忍 null 参数。

注意，通过构造器调用私有的方法、 final 方法和静态方法是安全的，这些都不是可以

被覆盖的方法。

战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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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了继承而设计类的时候， Cloneable 和 Ser工alizable 接口出现了特殊的困难。

如果类是为了继承而设计的，无论实现这其中的哪个接口通常都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把

一些实质性的负担转嫁到了扩展这个类的程序员身上。 然而，你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特妹的手

段，允许子类实现这些接口，无须强迫子类的程序员去承受这些负担。 第 1 3 条和第 86 条中

会讲解这些特殊的手段。

如果你决定在一个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中实现 Cloneable 或者 Serializable 接

口，就应该意识到，因为 clone 和 readObject 方法在行为上非常类似于构造器，所以

类似的限制规则也是适用的： 无论是 clone 还是「eadObject ， 都不可以调用可覆盖的方

法，不管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 对于 readObject 方法，覆盖的方法将在子类的状态

被反序列化 （ deseri alized）之前先被运行；而对于 clone 方法，覆盖的方法则是在子类的

clone 方法有机会修正被克隆对象的状态之前先被运行。 无论哪种情形，都不可避免地将

导致程序失败。 在 clo口e 方法的情形中，这种失败可能会同时损害到原始的对象以及被克

隆的对象本身。 例如，如果覆盖版本的方法假设它正在修改对象深层结构的克隆对象的备

份，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该备份还没有完成。

最后，如果你决定在一个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中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并且该类

有一个 readResolve 或者 writeReplace 方法，就必须使 readResolve 或者 wr工 te ­

Replace 成为受保护的方法，而不是私有的方法。 如果这些方法是私有的，那么子类将会

不声不响地忽略掉这两个方法。 这正是“为了允许继承， 而把实现细节变成一个类的 API

的一部分”的另一种情形。

到现在为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 ： 为了继承而设计类，对这个类会有一些实质性的限

制。 这并不是很轻松就可以承诺的决定。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很明显是正确的，比如

抽象类，包括接口的骨架实现（ skel etal implementation) （详见第 20 条） 。 但是，在另外一些

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却很明显是错误的，比如不可变类（详见第 1 7 条） 。

但是，对于普通的具体类应该怎么办呢？它们既不是 final 的，也不是为了子类化而设

计和编写文档的，所以这种状况很危险。 每次对这种类进行修改，从这个类扩展得到的客户

类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并非为了继承而设计的非 final 具

体类，在修改了它的内部实现之后，接收到与子类化相关的错误报告也并不少见。

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对于那些并非为了安全地进行子类化而设计和编写文

档的类，要禁止子类化。 有两种办法可以禁止子类化。 比较容易的办法是把这个类声明为

final 的 。 另一种办法是把所有的构造器都变成私有的，或者包级私有的，并增加一些公有

的静态工厂来替代构造器。 后一种办法在第 17 条中讨论过，它为内部使用子类提供了灵活

性。 这两种办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条建议可能会引来争议，因为许多程序员已经习惯于对普通的具体类进行子类化，

以便增加新的功能设施，比如仪表功能（如计数显示等）、通知机制或者同步功能，或者为

了限制原有类中的功能。 如果类实现了某个能够反映其本质的接口，比如 Set 、 List 或者

战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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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就不应该为了禁止子类化而感到后悔。 第 18 条中介绍的包装类（ wrapper class）模式

还提供了另一种更好的办法，让继承机制实现更多的功能。

如果具体的类没有实现标准的接口，那么禁止继承可能会给某些程序员带来不便。 如

果你认为必须允许从这样的类继承，一种合理的办法是确保这个类永远不会调用它的任何可

覆盖的方法，并在文档中说明这一点。 换句话说，完全消除这个类中可覆盖方法的自用特

性。 这样做之后，就可以创建“能够安全地进行子类化”的类。 覆盖方法将永远不会影响其

他任何方法的行为。

你可以机械地消除类中可覆盖方法的自用特性，而不改变它的行为。 将每个可覆盖方

法的代码体移到一个私有的“辅助方法”（ h巳！per method）中，并且让每个可覆盖的方法调用

它的私有辅助方法。 然后用“直接调用可覆盖方法的私有辅助方法”来代替“可覆盖方法的

每个自用调用” 。

简而言之，专门为了继承而设计类是－件很辛苦的工作。 你必须建立文档说明其所有

的自用模式，并且一旦建立了文档，在这个类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必须遵守。 如果没有做

到，子类就会依赖超类的实现细节，如果超类的实现发生了变化，它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为

了允许其他人能编写出高效的子类，还你必须导出一个或者多个受保护的方法。 除非知道

真正需要子类，否则最好通过将类声明为 final，或者确保没有可访问的构造器来禁止类被

继承。

第 20 条：接口优于抽象类

Java 提供了两种机制，可以用来定义允许多个实现的类型 ： 接口和抽象类。 自从 Java 8 

为继承引入了缺省方法（ default method），这两种机制都允许为某些实例方法提供实现。 主

要的区别在于，为了实现由抽象类定义的类型，类必须成为抽象类的一个子类。 因为 Java

只允许单继承，所以用抽象类作为类型定义受到了限制。 任何定义了所有必要的方法并遵守

通用约定的类，都允许实现一个接口，无论这个类是处在类层次结构中的什么位置。

现有的类可以很容易被更新，以实现新的接口。 如果这些方法尚不存在，你所需要

做的就只是增加必要的方法，然后在类的声明中增加一个 implements 子句。 例如，当

Comparable 、 Iterable 和 Autocloseable 接口被引入 Java 平台时，更新了许多现有

的类，以实现这些接口 。 一般来说，无法更新现有的类来扩展新的抽象类。 如果你希望两个

类扩展同一个抽象类，就必须把抽象类放到类型层次（ type hierarchy）的高处，这样它就成

了那两个类的一个祖先。 遗憾的是，这样做会间接地伤害到类层次，迫使这个公共祖先的所

有后代类都扩展这个新的抽象类，无论它对于这些后代类是否合适。

接口是定义 mixin （混合类型）的理想选择。 不严格地讲， mixin 类型是指 ： 类除了实现

它的“基本类型”之外，还可以实现这个 mixin 类型，以表明它提供了某些可供选择的行为。

例如， Comparable 是一个 mixin 接口，它允许类表明它的实例可以与其他的可相互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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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进行排序。 这样的接口之所以被称为 mixin，是因为它允许任选的功能可被混合到类

型的主要功能中。 抽象类不能被用于定义 mixin，同样也是因为它们不能被更新到现有的类

中：类不可能有一个以上的父类，类层次结构中也没有适当的地方来插入 mixin 。

接口允许构造非层次结构的类型框架。 类型层次对于组织某些事物是非常合适的，但

是其他事物并不能被整齐地组织成一个严格的层次结构。 例如，假设我们有一个接口代表一

个 singer （歌唱家），另一个接口代表一个 songwriter （作曲家）：

public i nte 「face S才 nge「｛
AudioClip sing(Song s); 

} 
public i nte 「卡ace Songw「t te「｛

Song compose(int cha「tPosition);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歌唱家本身也是作曲家。 因为我们使用了接口而不是抽象类来定

义这些类型，所以对于单个类而言，它同时实现 Singer 和 So口gwriter 是完全允许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定义第三个接口，它同时扩展 Singer 和 Songwriter，并添加一些适

合于这种组合的新方法 ：

public inte 「face Singe 「Songw「t te 「 extends Singe 「， Songw 「t te 「｛
Audi oCl 才 p st 「um();
void actSensitive(); 

也许并非总是需要这种灵活性，但是一旦这样做了，接口可就成了救世主。 另外一种

做法是编写一个脆肿（ bloated）的类层次，对于每一种要被支持的属性组合，都包含一个单

独的类。 如果在整个类型系统中有 n个属性，那么就必须支持f种可能的组合。 这种现象
被称为“纽合爆炸”（ combinatorial explosion ） 。 类层次瞬肿会导致类也瞬肿，这些类包含许

多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只是在参数的类型上有所不同而已，因为类层次中没有任何类型体现

了公共的行为特征。

通过第 18 条中介绍的包装类（ wrapper class）模式， 接口使得安全地增强类的功能成为

可能。 如果使用抽象类来定义类型，那么程序员除了使用继承的手段来增加功能，再没有其

他的选择了。 这样得到的类与包装类相比，功能更差， 也更加脆弱。

当一个接口方法根据其他接口方法有了明显的实现时＼可以考虑、以缺省方法的形式为

程序员提供实现协助。 关于这种方法的范例，请参考第 21 条中的 remove If 方法。 如果提

供了缺省方法，要确保利用 Javadoc 标签＠ implSpec 建立文档（详见第 19 条） 。

通过缺省方法可以提供的实现协助是有限的。 虽然许多接口都定义了 Object 方法的

行为，如 equals 和 hashCode，但是不允许给它们提供缺省方法。 而且接口中不允许包

含实例域或者非公有的静态成员（私有的静态方法除外） 。 最后一点，无法给不受你控制的

接口添加缺省方法。

但是，通过对接口提供一个抽象的骨架实现（ skeletal implementation）类，可以把接口

和抽象类的优点结合起来。 接口负责定义类型，或许还提供一些缺省方法，而骨架实现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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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实现除基本类型接口方法之外，剩下的非基本类型接口方法。 扩展骨架实现占了实现接

口之外的大部分工作。 这就是模板方法（Templat巳 Method）模式［ Gamma95 ］ 。

按照惯例，骨架实现类被称为 Abs tr a c ti nterface，这里的 Interface 是指所实现的接

口的名字。 例如， Collections Framework 为每个重要的集合接口都提供了一个骨架实现，包

括 AbstractCollection 、 AbstractSet 、 AbstractList 和 AbstractMap。 将它

们称作 SkeletalCollection, SkeletalSet, SkeletalList 和 SkeletalMap 也

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Abstract 的用法已经根深蒂固。 如果设计得当，骨架实现（无论

是单独一个抽象类，还是接口中唯一包含的缺省方法） 可以使程序员非常容易地提供他们自

己的接口实现。 例如，下面是一个静态工厂方法，除 AbstractList 之外，它还包含了一个完

整的、功能全面的 List 实现：

II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built atop skeletal impler『rentation
s t atic List<Integ巴「＞ in tA 「 「ayAslist( int[ ] a) { 

Objects . 「equi 「eNonN u l l 〔a);

I I The diamond ope 「ato 「 is 0 『1l y l egal h e 「e in Java 9 a nd l ate 「

I I If you ’「E usi ng an ea「1 i E 「 「巳leas巴， s peci fy <Integ e 「〉
「et u 「n new Abst 「actl i s t <> (]{

@Ove 「 「i de pu bl i c I n teg e 「 g et (i n t i) { 
「e tu 「n a [i] ; 11 Au tobox i ng ( Ite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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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i de publ i c in t s i ze() { 
「et u 「n a .1 e ngth ; 

如果想知道一个 List 实现应该为你完成哪些工作，这个例子就充分演示了骨架实现

的强大功能。 顺便提一下，这个例子是个 Adapter[Gamma95 ］ ，它允许将 int 数组看作

Integer 实例的列表。 由于在 int 值和 Integer 实例之间来回转换需要开销，它的性能不会

很好。 注意，这个实现采用了匿名类（anonymous class）的形式（详见第 24 条） 。

骨架实现类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为抽象类提供了实现上的帮助，但又不强加“抽象

类被用作类型定义时J’所特有的严格限制。 对于接口的大多数实现来讲，扩展骨架实现类是

个很显然的选择，但并不是必须的。 如果预置的类无法扩展骨架实现类，这个类始终能手

工实现这个接口 。 同时，这个类本身仍然受益于接口中出现的任何缺省方法。 此外， 霄’架

实现类仍然有助于接口的实现。 实现了这个接口的类可以把对于接口方法的调用转发到一

个内部私有类的实例上，这个内部私有类扩展了骨架实现类。 这种方法被称作模拟多重继承

( simulated multiple inheritance），它与第 18 条中讨论过的包装类模式密切相关。 这项技术具

有多重继承的绝大多数优点，同时又避免了相应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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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骨架实现类相对比较简单，只是过程有点乏味。 首先，必须认真研究接口，并确

定哪些方法是最为基本的，其他的方法则可以根据它们来实现。 这些基本方法将成为骨架实

现类中的抽象方法。 接下来，在接口中为所有可以在基本方法之上直接实现的方法提供缺省

方法，但要记住，不能为 Object 方法（如 equals 和 hashCode）提供缺省方法。 如果基

本方法和缺省方法覆盖了接口，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不需要骨架实现类了。 否则，就要编写

一个类，声明实现接口，并实现所有剩下的接口方法。 这个类中可以包含任何非公有的域，

以及适合该任务的任何方法。

以 Map . Entry 接口为例，举个简单的例子。 明显的基本方法是 getK町、 getValue

和（可选的） setValue 。 接口定义了 equals 和 hashCode 的行为，并且有一个明显的

toString 实现。 由于不允许给 Object 方法提供缺省实现，因此所有实现都放在骨架实

现类中：

II Skeletal implementation class 
public abst 「act class Abst 「actMapEnt 「y<K,V>

implements Map.Ent 「y<K ,V> { 
II Ent 「ies in a modifiable map must ove 「「ide this method 
@Ove 「「ide public V setValue (V value) { 

th 「ow new Unsuppo 「tedOpe 「ati onExcepti on(); 

II Implements the gene 「al cont 「act of Map.Ent 「Y equal s 
@Ove 「「t 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 { 

i f (o == this ]
「etu 「n t 「ue;

if (!(o i 「1stanceof Map. Ent 「y))

「etu 「n false; 
问ap.Ent 「y<7,7> e = (Map.Ent 「y) o; 
「eturn Objects equals(e.ge℃Key(), getKey()) 

&& Ob ] ects equals(e.getValue(), ge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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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ide public St 「i ng toSt 「i ng () { 
「etu 「n getKey() +”=”+ getValue(); 

注意，这个骨架实现不能在 Map . Entry 接口中实现，也不能作为子接口，因为不允

许缺省方法覆盖 Object 方法，如 equals 、 hashCode 和 toStr工呵。

因为骨架实现类是为了继承的目的而设计的，所以应该遵从第 四条中介绍的所有关于

设计和文挡的指导原则。 为了简洁起见，上面例子中的文档注释部分被省略掉了，但是对于

骨架实现类而言，好的文档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无论它是否在接口或者单独的抽象类中包含

了缺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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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实现上有个小小的不同，就是简单实现（simple implementation ), AbstractMap . 

SimpleEntry 就是个例子。 简单实现就像骨架实现一样，这是因为它实现了接口，并且是

为了继承而设计的，但是区别在于它不是抽象的 ： 它是最简单的可能的有效实现。 你可以原

封不动地使用，也可以看情况将它子类化。

总而言之，接口通常是定义允许多个实现的类型的最佳途径。 如果你导出了一个重要

的接口，就应该坚决考虑同时提供骨架实现类。 而且，还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缺省方法在接口

中提供骨架实现，以便接口的所有实现类都能使用。 也就是说，对于接口的限制，通常也限

制了骨架实现会采用的抽象类的形式。

第 21 条 ： 为后代设计接口

在 Java 8 发行之前，如果不破坏现有的实现，是不可能给接口添加方法的。 如果给某

个接口添加了一个新的方法， 一般来说，现有的实现中是没有这个方法的，因此就会导致编

译错误。 在 Java 8 中，增加了缺省方法（ default method）构造［ JLS 9.4 ］，目的就是允许给

现有的接口添加方法。 但是给现有接口添加新方法还是充满风险的。

缺省方法的声明中包括一个缺省实现（ default imp lementation），这是给实现了该接口但

没有实现默认方法的所有类使用的。 虽然 Java 中增加了缺省方法之后，可以给现有接口添

加方法了，但是并不能确保这些方法在之前存在的实现中都能良好运行。 因为这些默认的方

法是被“注入”到现有实现中的，它们的实现者并不知道，也没有许可。 在 Java 8 之前，编

写这些实现时，是默认它们的接口永远不需要任何新方法的。

Java 8 在核心集合接口中增加了许多新的缺省方法，主要是为了便于使用 lambda （详见

第 6 章） 。 Java 类库的缺省方法是高品质的通用实现，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

但是， 并非每一个可能的实现的所有变体，始终都可以编写出一个缺省方法。

比如，以 remove If 方法为例，它在 Java 8 中被添加到了 Collection 接口 。 这个

方法用来移除所有元素，并用一个 boolean 函数（或者断言）返回 true 。 缺省实现指定

用其迭代器来遍历集合，在每个元素上调用断言（ predicate），并利用迭代器的 remove 方

法移除断言返回值为 true 的元素。 其声明大致如下 ：

I I Default method added to the Collection interface in Java 8 
default boolean removeif(P「edicate<? supe 「 E> fi lte「〕｛

Objects. 「equi 「eNonNull(filte「）；

boolean 「esult = false; 
fo「（Ite 「ato 「＜E> it = iterato 「（）； it. has Nex t [);){

if (filte 「. test(it. next())) { 
it. 「emove();

「esult = t 「ue;

「etu 「n 「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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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适用于 remove If 方法的最佳通用实现，但遗憾的是，它在某些现实的 Collection

实现中会出错。 比如，以 org . apache.cornrno口 s . collections4 . Collection . Synch­

ronizedCollection 为例，这个类来自 Apache Commons 类库，类似于 java.util 中的

静态工厂 Collections.synchronizedCollection 。 Apache 版本额外提供了利用客

户端提供的对象（而不是用集合）进行锁定的功能。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包装类（详见第 1 8

条），它的所有方法在委托给包装集合之前，都在锁定对象上进行了同步。

Apache 版本的 Sy口chronizedCollection 类依然有人维护，但是到编写本书之时，

它也没有取代 remove I f 方法。 如果这个类与 Java 8 结合使用，将会继承 remove I f 的

缺省实现，它不会（实际上也无法）保持这个类的基本承诺：围绕着每一个方法调用执行自

动同步。 缺省实现压根不知道同步这回事，也无权访问包含该锁定对象的域。 如果客户在

SynchronizedCollectio口实例上调用 remove If 方法，同时另一个线程对该集合进行

修改，就会导致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或者其他异常行为。

为了避免在类似的 Java 平台类库实现中发生这种异常，如 Collections.synchro口ized

Collectio日返回的包私有类， JDK 维护人员必须覆盖默认的 remove I f 实现，以及像

它一样的其他方法，以便在调用缺省实现之前执行必要的同步。 不属于 Java 平台组成部

分的预先存在的集合实现，过去无法做出与接口变化相类似的改变，现在有些已经可以做

到了。

有了缺省方法，接口的现有实现就不会出现编译时没有报错或警告，运行时却失败的

情况。 这个问题虽然并非普遍，但也不是孤立的意外事件。 Java 8 在集合接口中添加的许多

方法是极易受影响的，有些现有实现已知将会受到影响。

建议尽量避免利用缺省方法在现有接口上添加新的方法，除非有特殊需要，但就算在

那样的情况下也应该慎重考虑：缺省的方法实现是否会破坏现有的接口实现。 然而，在创建

接口的时候，用缺省方法提供标准的方法实现是非常方便的，它简化了实现接口的任务（详

见第 20 条） 。

还要注意的是，缺省方法不支持从接口中删除方法，也不支持修改现有方法的签名 。

对接口进行这些修改肯定会破坏现有的客户端代码。

结论很明显 ： 尽管缺省方法现在已经是 Java 平台的组成部分， 但谨慎设计接口仍然是

至关重要的。 虽然缺省方法可以在现有接口上添加方法，但这么做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就算接口中只有细微的缺陷都可能永远给用户带来不愉快；假如接口有严重的缺陷， 则可能

摧毁包含它的 API 。

因此，在发布程序之前，测试每一个新的接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程序员应该以不同的

方法实现每一个接口 。 最起码不应少于三种实现。 编写多个客户端程序，利用每个新接口的

实例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这些步骤对确保每个接口都能满足其既定的所

有用途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它还有助于在接口发布之前及时发现其中的缺陷，使你依然能够

轻松地把它们纠正过来。 或许接口程序发布之后也能纠正，但是千万别指望它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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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接口只用于定义类型

当类实现接口时，接口就充当可以引用这个类的实例的类型（type ） 。 因此，类实现了接口，

就表明客户端可以对这个类的实例实施某些动作。 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定义接口是不恰当的。

有一种接口被称为常量接口 （ constant interface），它不满足上面的条件。 这种接口不包

含任何方法，它只包含静态的 final 域， 每个域都导出一个常量。 使用这些常量的类实现这

个接口，以避免用类名来修饰常量名 。 下面举个例子：

／／ ζonstant interface antipatter嘈n - do not use! 
public inte 「face PhysicalConsta nts { 

II Avogad 「0 ’ s numbe「（llmol 〕
static final double AVOGADROS NU问BER = 6. 022_140_8 57e23; 

II Boltzmann constant CJ I K) 
static final double BOLTZMANNζONSTANT = 1. 380_648_52e-23; 

／／ 问ass of the elect 「on (kg ) 
static final double ELECTRON_MASS = 9.109_383_56e-31; 

常量接口模式是对接口的不良使用。 类在内部使用某些常量，这纯粹是实现细节。 实

现常量接口会导致把这样的实现细节泄露到该类的导出 API 中 。 类实现常量接口对于该类

的用户而言并没有什么价值。 实际上，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更加糊涂。 更糟糕的是，它代表

了一种承诺：如果在将来的发行版本中，这个类被修改了，它不再需要使用这些常量了， 它

依然必须实现这个接口，以确保二进制兼容性。 如果非 r"inal 类实现了常量接口，它的所有

子类的命名空间也会被接口中的常量所“污染” 。

在 Java 平台类库中有几个常量接口，例如 j ava . io . ObjectStreamConstants 。

这些接口应该被认为是反面的典型，不值得效仿。

如果要导出常量， 可以有几种合理的选择方案。 如果这些常量与某个现有的类或者接

口紧密相关，就应该把这些常量添加到这个类或者接口 中 。 例如，在 Java 平台类库中所有

的数值包装类，如 Integer 和 Double ，都导出 了 MIN VALUE 和 MAX VALUE 常量。 如

果这些常量最好被看作枚举类型的成员，就应该用枚举类型（ en um type ) （详见第 34 条）来

导出这些常量。 否则，应该使用不可实例化的工具类（ utility class ) （详见第 4 条）来导出这

些常量。 下面的例子是前面的 PhysicalConstants 例子的工具类翻版 ：

II Constant utility class 
package com.effectivejava.science; 

public class Physicalζonstants { 
P 「ivate Physicalζonstants （〕｛ } II P 「events instantiation 

pub 1 i c static fi na 1 daub 1 e AVOGADROS_NU问BER= 6.022_140_857e23; 
pub 1 i c static fi na 1 daub 1 e BOL TZMANN_CONST = 1. 380 648_52e-23;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ELECTRON_MASS = 9.109_383_56e-31; 

注意，有时候会在数字的字面量中使用下划线（）。 从 Java 7 开始，下划线的使用已经

非卖品， 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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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了，它对数字字面量的值没有影响 ， 如果使用得当 ， 还可以极大地提升它们的可读性。

如果其中包含五个或五个以上连续的数字， 无论是浮点还是定点，都要考虑在数字的字面量

中添加下划线。 对于基数为 10 的字面量，无论是整数还是浮点，都应该用下划线把数字隔

成每三位一组，表示一千的正负倍数。

工具类通常要求客户端要用类名来修饰这些常量名，例如 PhysicalConstants . AVO­

GADROS_NUMBER。 如果大量利用工具类导出的常量 ， 可以通过利用静态导入 （ static import ) 

机制，避免用类名来修饰常量名 ：

II Use of static impo「t to avoid qualifying constants 
impo 「t static com . effecti vejava .science.P hys icalζ0『istants. 山 ；

public class Test { 
double atoms(doubl e mols ) { 

「巴tu 「n AVOGADROS_NUMBER ,., mo ls; 

I I Many mo 「E uses of Physicalζonstants j us ti fy s tatic i mpo 「t

简而言之，接口应该只被用来定义类型 ， 它们不应该被用来导出常量。

第 23 条 ： 类层次优于标签类

有时可能会遇到带有两种甚至更多种风格的实例的类 ， 并包含表示实例风格的标签

( tag）域。 例如，以下面这个类为例，它能够表示圆形或者矩形 ：

II Tagged class vastl y infer寸 or to a class hie「archy!
class Figu 「e { 

enum Shape { RECTANGLE, CIRCLE}; 

II Tag field - the shape of this figu 「E

final Shape shape; 

II These fie l ds a「巴 used only if shape is RECTANGLE 
double length ; 
double width; 

II This field is used only if shape isζIR CLE 
double 「adius;

／／ ζo n st 「ucto 「 fo 「 ci 「c l e

Fi g u 「e(double 「ad才 us) { 
shape = Shape.CIRCLE ; 
t h is. 「adi u s ＝「adius;

II Const 「ucto「 fo「「ectangle

Fi gu 「e(dou b l 巴 length , do uble W才 dth〕｛
shape = Shape.RECTANGLE; 
this . length= l ength; 
this .width = width; 

非卖品 ， 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冒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double a「ea() { 

} 

switch(shape ] {
case REζTANGLE: 

} 

「etu 「n length ,., width; 
case CIRCLE: 

「etu 「n 问ath. PI ,., （ 「adius 去 「adius);

default : 
th 「ow new Asse 「tionE 「「O「（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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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标签类（ tagged class ） 有许多缺点。 它们中充斥着样板代码，包括枚举声明、标签

域以及条件语句。 由于多个实现乱七八糟地挤在单个类中，破坏了可读性。 由于实例承担着

属于其他风格的不相关的域，因此内存占用也增加了。 域不能做成 final 的， 除非构造器初

始化了不相关的域，产生了更多的样板代码。 构造器必须不借助编译器来设置标签域，并初

始化正确的数据域 ： 如果初始化了错误的域， 程序就会在运行时失败。 无法给标签类添加风

格，除非可以修改它的源文件。 如果一定要添加风格 ， 就必须记得给每个条件语句都添加一

个条件，否则类就会在运行时失败。 最后 ， 实例的数据类型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风格的线

索。 一句话， 标签类过于冗长、容易出错，并且效率低下。

幸运的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如 Java）提供了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定义能表示多种风格对

象的单个数据类型：子类型化（ subt）伊ng ） 。 标签类正是对类层次的一种简单的仿效。

为了将标签类转变成类层次，首先要为标签类中的每个方法都定义一个包含抽象方法

的抽象类，标签类的行为依赖于标签值。 在 Figure 类中，只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 area 。

这个抽象类是类层次的根（root ） 。 如果还有其他的方法其行为不依赖于标签的值，就把这样

的方法放在这个类中 。 同样地，如果所有的方法都用到了某些数据域，就应该把它们放在这

个类中。 在 Figure 类中，不存在这种类型独立的方法或者数据域。

接下来，为每种原始标签类都定义根类的具体子类。 在前面的例子中，这样的类型有

两个：圆形（ circle）和矩形（ rectangle ） 。 在每个子类中都包含特定于该类型的数据域。 在

我们的示例中， radius 是特定于圆形的， le口gth 和 width 是特定于矩形的。 同时在每

个子类中还包括针对根类中每个抽象方法的相应实现。 以下是与原始的 Figure 类相对应的

类层次：

II Class hiera「chy replacement fo「 a tagged class 
ab st 「act class Figu 「e { 

ab st 「act double a 「ea();

cl assζ1 「cle extends Figu 「e { 
final double 「adius;

Ci 「cle(double 「adius) { this. 「adius ＝「adi us; } 

@Ove 「「t de double a「ea() ｛「etu 「n Math . PI " （「ad才 us ，.， 「adi us) ; }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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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 s Reeta『19 le extends Fi gu 「e { 
final double length; 
final double width ; 

Rectangle (double length , double width) { 
this . length = length; 
this.width = width; 

} 
@Ove 「「t d巳 double a 「ea() ｛「etu 「n length 女 width ; } 

这个类层次纠正了前面提到过的标签类的所有缺点。 这段代码简单且清楚，不包含在

原来的版本中见到的所有样板代码。 每个类型的实现都配有自己的类，这些类都没有受到不

相关数据域的拖累。 所有的域都是 final 的。 编译器确保每个类的构造器都初始化它的数据

域，对于根类中声明的每个抽象方法都确保有一个实现。 这样就杜绝了由于遗漏 switch case 

而导致运行时失败的可能性。 多名程序员可以独立地扩展层次结构，并且不用访问根类的

游、代码就能相互操作。 每种类型都有一种相关的独立的数据类型，允许程序员指明变量的类

型，限制变量，并将参数输入到特殊的类型。

类层次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它们可以用来反映类型之间本质上的层次关系，有助于增

强灵活性，并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编译时类型检查。 假设上述例子中的标签类也允许表达正方

形。 类层次可以反映出正方形是一种特殊的矩形这一事实（假设两者都是不可变的）：

class Squa「e extends Rectangle { 
Squa「e(double side]{

sup巳「 （ side, side); 

注意，上述层次中的域被直接访问，而不是通过访问方法访问。 这是为了简洁起见，

如果层次结构是公有的（详见第 16 条），则不允许这样做。

简而言之，标签类很少有适用的时候。 当你想要编写一个包含显式标签域的类时，应

该考虑一下，这个标签是否可以取消，这个类是否可以用类层次来代替。 当你遇到一个包含

标签域的现有类时，就要考虑将它重构到一个层次结构中去。

第 24 条 ： 静态成员类优于非静态成员类

嵌套类（ n巳sted class）是指定义在另一个类的内部的类。 嵌套类存在的目的应该只是为

它的外围类（巳nclosing c lass）提供服务。 如果嵌套类将来可能会用于其他的某个环境中，它

就应该是顶层类（ top-level class ） 。 嵌套类有四种： 静态成员类（ static m巳mber class ）、非静

态成员类（ nonstatic memb巳r class ）、匿名类（ anonymous class）和局部类（ local class ） 。 除

了第一种之外，其他三种都称为内部类（ inner class ） 。 本条目将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

种嵌套类，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静态成员类是最简单的一种嵌套类。 最好把它看作是普通的类，只是碰巧被声明在另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冒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4章类和接 口 ，；4 89 

一个类的内部而己，它可以访问外围类的所有成员，包括那些声明为私有的成员 。 静态成员

类是外围类的一个静态成员，与其他的静态成员一样，也遵守同样的可访问性规则。 如果它

被声明为私有的，它就只能在外围类的内部才可以被访问，等等。

静态成员类的一种常见用法是作为公有的辅助类，只有与它的外部类一起使用才有意

义。 例如，以枚举为例，它描述了计算器支持的各种操作（详见第 34 条） 。 Operation 枚

举应该是 Calculator 类的公有静态成员类，之后 Calculator 类的客户端就可以用诸

如 Calculator . Operatio口 .PLUS 和 Calculator.Operation.MINUS 这样的名称来

引用这些操作。

从语法上讲，静态成员类和非静态成员类之间唯一的区别是，静态成员类的声明中包

含修饰符 static 。 尽管它们的语法非常相似，但是这两种嵌套类有很大的不同。 非静态

成员类的每个实例都隐含地与外围类的一个外围实例 （巳nclosing instance）相关联。 在非静

态成员类的实例方法内部，可以调用外围实例上的方法，或者利用修饰过的 this ( qualified 

this）构造获得外围实例的引用 ［ JLS, 15.8.4 ］ 。 如果嵌套类的实例可以在它外围类的实例

之外独立存在，这个嵌套类就必须是静态成员类：在没有外围实例的情况下，要想创建非静

态成员类的实例是不可能的。

当非静态成员类的实例被创建的时候，它和外围实例之间的关联关系也随之被建立起

来；而且，这种关联关系以后不能被修改。 通常情况下，当在外围类的某个实例方法的内部

调用非静态成员类的构造器时，这种关联关系被自动建立起来。 使用表达式 enclosing­

Instance . 口ew MemberClass (args ）来手工建立这种关联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很

少使用。 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关联关系需要消耗非静态成员类实例的空间，并且会增

加构造的时间开销。

非静态成员类的一种常见用法是定义一个 Adapter[Gamma95 ］ ， 它允许外部类的实例被

看作是另一个不相关的类的实例。 例如， Map 接口的实现往往使用非静态成员类来实现它们

的集合视图（ coll ection view）这些集合视图是由 Map 的 keySet 、 entrySet 和 values

方法返回的。 同样地，诸如 Set 和 List 这种集合接口的实现往往也使用非静态成员类来

实现它们的迭代器（iterator):

II Typical use of a nonstatic member class 
public class 问ySet<E> extends Abst 「actSet<E> { 

II Bulk of the class omitted 

@Ove「ride publi c Ite 「ator<E> ite 「ato「（）｛

「etu 「n new 问yite 「ato「（）；

} 

private class 问y!terator implements Iterator<E> { 

如果声明成员类不要求访问外围实例，就要始终把修饰符 static 放在它的声明中， 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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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90 Effective Java 中文版

成为静态成员类，而不是非静态成员类。 如果省 II晤了 static 修饰符，则每个实例都将包

含一个额外的指向外围对象的引用。 如前所述，保存这份引用要消耗时间和空间，并且会导

致外围实例在符合垃圾回收（详见第 7 条）时’却仍然得以保留 。 由此造成的内存泄漏可能是

灾难性的。 但是常常难以发现，因为这个引用是不可见的。

私有静态成员类的一种常见用法是代表外围类所代表的对象的组件。 以 Map 实例为

例，它把键（key）和值（ value）关联起来。 许多 Map 实现的内部都有一个 Entry 对象，对

应于 Map 中的每个键一值对。 虽然每个 entry 都与一个 Map 关联，但是凹try 上的方法

( getKey 、 getValue 和 setValue）并不需要访问该 Map。 因此，使用非静态成员类来

表示 entry 是很浪费的：私有的静态成员类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不小心漏掉了 entry 声

明中的 static 修饰符， i亥 Map 仍然可以工作，但是每个 entry 中将会包含一个指向该

Map 的引用，这样就浪费了空间和时间。

如果相关的类是导出类的公有或受保护的成员， 毫无疑问，在静态和非静态、成员类之

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该成员类就是导出的 API 元素，在后续

的发行版本中，如果不违反向后兼容性，就无法从非静态成员类变为静态成员类。

顾名思义，匿名类是没有名字的。 它不是外围类的一个成员。 它并不与其他的成员一

起被声明，而是在使用的同时被声明和实例化。 匿名类可以出现在代码中任何允许存在表达

式的地方。 当且仅当匿名类出现在非静态的环境中时，它才有外围实例。 但是即使它们出现

在静态的环境中，也不可能拥有任何静态成员，而是拥有常数变量（ constant vari able ），常

数变量是 final 基本类型，或者被初始化成常量表达式 ［ JLS, 4.12.4 ］ 的字符串域。

匿名类的运用受到诸多的限制。 除了在它们被声明的时候之外，是无法将它们实例化

的。 不能执行 instanceof 测试 或者做任何需要命名类的其他事情。 无法声明一个匿名

类来实现多个接口，或者扩展一个类，并同时扩展类和实现接口 。 除了从超类型中继承得到

之外，匿名类的客户端无法调用任何成员 。 由于匿名类出现在表达式中，它们必须保持简短

（大约 10 行或者更少），否则会影响程序的可读性。

在 Java 中增加 lambda （详见第 6 章）之前，匿名类是动态地创建小型函数对象（function

obj ect）和过程对象（process O均ect）的最佳方式，但是现在会优先选择 lambda（详见第 42 条） 。

匿名类的另一种常见用法是在静态工厂方法的内部（参见第 20 条中的 intArrayAsList

方法） 。

局部类是四种嵌套类中使用最少的类。 在任何“可以声明局部变量”的地方，都可以

声明局部类，并且局部类也遵守同样的作用域规则。 局部类与其他三种嵌套类中的每一种都

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与成员类一样，局部类有名字，可以被重复使用。 与匿名类一样，只有

当局部类是在非静态环境中定义的时候，才有外围实例，它们也不能包含静态成员 。 与匿名

类一样，它们必须非常简短，以便不会影响可读性。

总而言之，共有四种不同的嵌套类，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用途。 如果一个嵌套类需要在

单个方法之外仍然是可见的，或者它太长了，不适合放在方法内部，就应该使用成员类。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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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成员类的每个实例都需要一个指向其外围实例的引用，就要把成员类做成非静态的；否

则，就做成静态的。 假设这个嵌套类属于一个方法的内部，如果你只需要在一个地方创建实

例， 并且已经有了一个预置的类型可以说明这个类的特征，就要把它做成匿名类 ； 否则， 就

做成局部类。

第 25 条：限制j原文件为单个顶级类

虽然 Java 编译器允许在一个源文件中定义多个顶级类，但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

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因为在一个源文件中定义多个顶级类，可能导致给一个类提供多个定

义。 哪一个定义会被用到，取决于源文件被传给编译器的顺序。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下面举个例子，这个师、文件中只包含一个 Main 类，它将引用另外

两个顶级类（Utensil 和 Dessert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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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你在一个名为 Utensil . java 的源文件中同时定义了 Utens il 和 Dessert :

I I Two classes defined in one file. Don ’ t ever do this ! 
cl ass Utensil { 

static final St 「t ng NAME =” pan"; 

class Desse 「t { 
static final St 「t ng NAME =”cake ”; 

当然，主程序会打印出 “ pancake ” 。

现在假设你不小心在另一个名为 Dessert. java 的源文件中也定义了同样的两个类 ：

II Two classes defined in one file. Don't eve「 do this! 
clas s Utensil { 

static final St 「i ng NA问E =”pot ” ; 

class Desse 「t { 
stat i c final St 「t ng NA问E = "pi e ”; 

如果你侥幸是用命令 j avac Main . j ava Dessert . j ava 来编译程序， 那么编译就会

失败， 此时编译器会提醒你定义了多个 Utens 工l 和 Dessert 类。 这是因为编译器会先编译

Main . java，当它看到 Utensil 的引用（在 Dessert 引用之前），就会在 Utens工l . java 

中查看这个类，结果找到 Utensil 和 Dessert 这两个类。 当编译器在命令行遇到 Dessert .

java 时，也会去查找该文件，结果会遇到 Ute口sil 和 Dessert 这两个定义。

战U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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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命令 j avac Main . j ava 或者 j avac Ma i n. j ava Utensil. j ava 编译程序，结

果将如同你还没有编写 Dessert. j ava 文件一样，输出 pancake 。 但如果是用命令 javac

Dessert . java Main . java 编译程序，就会输出 potpie 。 程序的行为受源文件被传给

编译器的顺序影响，这显然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这个问题的修正方法很简单，只要把顶级类（在本例中是指 Utensil 和 Dessert）分

别放入独立的源文件即可。 如果一定要把多个顶级类放进一个源文件中，就要考虑使用静态

成员类（详见第 24 条），以此代替将这两个类分到独立游、文件中去。 如果这些类服从于另一

个类，那么将它们做成静态成员类通常比较好，因为这样增强了代码的可读性，如果将这些

类声明为私有的（详见第 15 条），还可以使它们减少被读取的概率。 以下就是做成静态成员

类的范例：

II Static member classes instead of multiple top-level classes 
public class 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a 「gs) { 
System.out.p 「intln(Utensil.NAME + Desse 「t.NAME);

P「ivate static class Utensil { 
static final St 「ing NAME = "pan"; 

P 「ivate static class Desse 「t { 
static final St 「i ng NAME = "cake”; 

} 

结论显而易见 ： 永远不要把多个顶级类或者接口放在一个源文件中。 遵循这个规则可

以确保编译时一个类不会有多个定义。 这么做反过来也能确保编译产生的类文件，以及程序

结果的行为，都不会受到源文件被传给编译器时的顺序的影响。

非卖品 ， 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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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Java 5 开始，泛型（ generic）已经成了 Java 编程语言的一部分。 在没有泛型之前，

从集合中读取到的每一个对象都必须进行转换。 如果有人不小心插入了类型错误的对象，在

运行时的转换处理就会出错。 有了泛型之后，你可以告诉编译器每个集合中接受哪些对象类

型。 编译器自动为你的插入进行转换，并在编译时告知是否插入了类型错误的对象。 这样可

以使程序更加安全，也更加清楚， 但是要享有这些优势 （不限于集合）有一定的难度。 本章

就是教你如何最大限度地享有这些优势，又能使整个过程尽可能简单化。

1、 ....... 
｝之

请不要使用原生态类型

首先介绍一些术语。 声明中具有一个或者多个类型参数（ type parameter）的类或者接

口，就是泛型（ generic）类或者接口 ［ JLS, 8.1.2, 9.1.2 ］ 。 例如， List 接口就只有单个类

型参数 E，表示列表的元素类型。 这个接口的全称是 List<E> （读作“ E 的列表”），但是

人们经常把它简称为 List 。 泛型类和接口统称为泛型（generic type ） 。

每一种泛型定义一组参数化的类型（ parameterized typ时，构成格式为 ： 先是类或者接

口的名称，接着用尖括号（＜＞） 把对应于泛型形式类型参数的实际类型参数（ ac阳al type 

paramter）列表 ［ JLS, 4.4, 4.5 ］ 括起来。 例如， List<String> （读作 “字符串列表”）是一

个参数化的类型，表示元素类型为 Str ing 的列表。 （ St ring 是与形式的类型参数 E 相对

应的实际类型参数。）

最后一点，每一种泛型都定义一个原生态类型（raw type），即不带任何实际类型参数的泛

型名称［ JLS, 4.8 ］ 。 例如，与 List<E＞相对应的原生态类型是 List 。 原生态类型就像从

第 26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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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声明中删除了所有泛型信息一样。 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与泛型出现之前的代码相兼容。

在 Java 增加泛型之前，下面这个集合声明是值得参考的。 从 Java 9 开始，它依然合法，

但是已经没什么参考价值了：

11 Raw collection type - don ’ t do this! 

／／ 问y stamp col l ection. Contai ns only Stamp instances. 
P 「ivate final ζollection stamps = . . . ; 

如果现在使用这条声明，并且不小心将一个 co工n 放进了 stamp 集合中，这一错误的

插入照样得以编译和运行，不会出错（不过编译器确实会发出一条模糊的警告信息）：

I I Erroneous insertion of coin into stamp collection 
stamps.add( newζoi n( . .. ]]; II Emits "unchecked call" wa「n i n g

直到从 stamp 集合中获取 co 工n 时才会收到一条错误提示：

II Raw iterator type - don ’ t do this! 
fo「（Iterator i = s tamps.ite 「ato 「（）； i . has Next();]

Stamp stamp = (Stamp) i . ne xt() ; I I Throws Cl assCastException 
stamp. cance l () ; 

如本书中经常提到的，出错之后应该尽快发现， 最好是编译时就发现。在本例中，直

到运行时才发现错误，已经出错很久了，而且它在代码中所处的位置，距离包含错误的

这部分代码已经很远了。－旦发现 ClassCastException，就必须搜索代码，查找将

coin 放进 stamp 集合的方法调用。 此时编译器帮不上忙，因为它无法理解这种注释 ：

“ Co口tai口s only Stamp instances ”（只包含 Stamp 实例） 。

有了泛型之后，类型声明中可以包含以下信息，而不是注释 ：

II Parameter『ized collection type - typesafe 
P 「ivate fi nal Collection<Stamp> stamp s = .. . ; 

通过这条声明，编译器知道 stamps 应该只包含 Stamp 实例，并给予保证（guarante巳），

假设整个代码库在编译过程中都没有发出（或者隐瞒，详见第 27 条）任何警告。 当 stamps

利用一个参数化的类型进行声明时，错误的插入会产生一条编译时的错误消息，告诉你具体

是哪里出错了：

Test.java:9: e 「 「O 「： 1 ncompat i ble types ： ζoi n can not be conve 「ted

to Stamp 
c.add( new Coin () ] ,

/\ 

从集合中检索元素时，编译器会替你插入隐式的转换，并确保它们不会失败（依然

假设所有代码都没有产生或者隐瞒任何编译警告） 。 假设不小心将 coin 插入 stamp 集

合，这显得有点牵强，但这类问题却是真实的。 例如，很容易想象有人会不小心将一个

Biginteger 实例放进一个原本只包含 BigDecimal 实例的集合中。

如上所述，使用原生态类型（没有类型参数的泛型）是合法的，但是永远不应该这么

做。 如果使用原生态类型，就失掉了泛型在安全性和描述性方面的所有优势。 既然不应该

使用原生态类型，为什么 Java 语言的设计者还要允许使用它们呢？这是为了提供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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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泛型出现的时候， Java 平台即将进入它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存在大量没有使用泛型的

Java 代码。 人们认为让所有这些代码保持合法，并且能够与使用泛型的新代码互用，这一

点很重要。它必须合法才能将参数化类型的实例传递给那些被设计成使用普通类型的方法，

反之亦然。 这种需求被称作移植兼容性（ Migration Compatibili ty），促成了支持原生态类型，

以及利用擦除（erasure) （详见第 28 条）实现泛型的决定。

虽然不应该在新代码中使用像 List 这样的原生态类型，使用参数化的类型以允许插

入任意对象（比如 List<Ob 〕 ect＞）是可行的。 原生态类型 L工 st 和参数化的类型 L工 st

<Object＞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不严格地说，前者逃避了泛型检查，后者则明确告知

编译器，它能够持有任意类型的对象。 虽然可以将 List<String＞ 传递给类型 List 的参

数，但是不能将它传给类型 List<Object＞的参数。 泛型有子类型化（subtyping）的规则，

List<String＞是原生态类型 List 的一个子类型，而不是参数化类型 List<Object>

的子类型（详见第 28 条） 。 因此， 如果使用像 List 这样的原生态类型，就会失掉类型安全

性 ， 但是如果使用像 List<Object＞这样的参数化类型，则不会。

为了更具体地进行说明，请参考下面的程序：

II Fails at runtime - unsafeAdd method uses a raw type (Lis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St 「ing [] a 「gs〕｛

List<St 「i ng> s t 「ings = new A「「ay L i st<>O ; 
unsafeAdd (s t 「ings, Intege 「 .value0f(42 ） 〕 ；
St 「ing s = strings.get(0); II Has compiler-generated cast 

P「t vate stati c void unsafeAdd(List list, Ob] ect o) { 
list.add (o) ; 

这段程序可以进行编译，但是因为它使用了原生态类型 List ，你会收到一条警告：

Test.j ava:10: wa「ni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ll to add(E] as a 
membe 「 of the 「aw t ype Li s t 

1 才 st.add(o);
<

实际上，如果运行这段程序，在程序试图将 strings.get(O ）的调用结果 Integer

转换成 Stri呵时，你会收到一个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这是一个编译器生成的转

换，因此一般保证会成功，但是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忽略了一条编译器警告，为此付出了代价。

如果在 unsafeAdd 声明中用参数化类型 List<Object＞代替原生态类型 List ，并

试着重新编译这段程序，会发现它无法再进行编译了，并发出以下错误消息：

Test.java:S : e 「「O 「： incompatible types: Li st <St 「ing> cannot be 
conve 「ted to List<Object> 

unsafeAdd(st 「t ngs , Intege 「 ， value0f(42));
<

在不确定或者不在乎集合中的元素类型的情况下，你也许会使用原生态类型。 例如，

假设想要编写一个方法，它有两个集合，并从中返回它们共有元素的数量。 如果你对泛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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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可以参考以下方式来编写这种方法：

II Use of raw type for unknown element type - don ’ t do this! 
stati c 才 nt numEl er『1entsinCommon (Se t sl , Set s2) { 

int 「esult = 0; 
fo「（Object ol : sl) 

if (s2 . contains [ ol )]
「esult++,

「et u 「n 「es ul t ;

这个方法可行，但它使用了原生态类型，这是很危险的。 安全的替代做法是使用无限

制的通配符类型（ unbounded wi ldcard type ） 。 如果要使用泛型，但不确定或者不关心实际的

类型参数，就可以用一个问号代替。 例如，泛型 Set<E＞的无限制通配符类型为 Set<?>

（读作“某个类型的集合”） 。 这是最普通的参数化 Set 类型，可以持有任何集合。 下面是

numElementsinCommon 方法使用了无限制通配符类型时的情形 ：

II Uses unbounded wi ldcard type - typesafe and fl exi ble 
s t a t ic int numEl ementsinCommon (Se t<?> sl, Set<?> s 2) { . . } 

无限制通配类型 Set＜？＞和原生态类型 Se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号真正起到作

用了吗？这一点不需要赘述，但通配符类型是安全的，原生态类型则不安全。 由于可以将任

何元素放进使用原生态类型的集合中，因此很容易破坏该集合的类型约束条件（如之前范例

中所示的 u口safeAdd 方法）；但不能将任何元素（除了 null 之外）放到 c。llection<?>

中 。 如果尝试这么做，将会产生一条像这样的编译时错误消息：

Wil dζa「d.java:13 ： 巳「「or: incompat i bl e types: String can not be 
conve 「ted toζAP＃工

c. add ("ve 「boten");
<

whe 「EζAP#l 才 s a f「esh type -va「才 ab l 巴：

ζAP#l extends Object f「om captu 「E of ? 

这样的错误消息显然无法令人满意，但是编译器已经尽到了它的职责，防止你破坏集

合的类型约束条件。 你不仅无法将任何元素（除了 null 之外）放进 Collection＜？＞ 中，

而且根本无法猜测你会得到哪种类型的对象。 要是无法接受这些限制，就可以使用泛型方法

（详见第 30 条）或者有限制的通配符类型（详见第 31 条） 。

不要使用原生态类型，这条规则有几个小小的例外。 必须在类文字（ class l i te ra l ） 中使

用原生态类型。 规范不允许使用参数化类型（虽然允许数组类型和基本类型）［ JLS, 15.8.2 ］ 。

换句话说， List.class 、 Stri呵［］ . class 和 int . class 都合法，但是 Li st<String .

class 和 List<?>.class 则不合法。

这条规则的第二个例外与 ins ta口ceof 操作符有关。 由于泛型信息可以在运行时被擦

除，因此在参数化类型而非无限制通配柯：类型上使用 instanceof 操作符是非法的。 用无

限制通配符类型代替原生态类型，对 instanceof 操作符的行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在这

种情况下，尖括号（ ＜＞）和问号（？）就显得多余了 。 下面是利用泛型来使用 instanceof

且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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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符的首选方法 ：

II Legitima t e use of raw type - instanceof operator 
if (o i nstanceof Set) { II Raw t ype 

Set<?> s = (Set<?>) o; I I Wi l dca 「d type 

注意，一旦确定这个 o 是个 Set ，就必须将它转换成通配符类型 Set＜？＞，而不是转

换成原生态类型 Set 。 这是个受检的（checked）转换，因此不会导致编译时警告。

总而言之，使用原生态类型会在运行时导致异常，因此不要使用。 原生态类型只

是为了与引人泛型之前的遗留代码进行兼容和互用而提供的。 让我们做个快速的回顾：

Set<Object＞是个参数化类型，表示可以包含任何对象类型的一个集合； Set＜？＞则是一

个通配符类型，表示只能包含某种未知对象类型的一个集合； Set 是一个原生态类型，它脱

离了泛型系统。 前两种是安全的，最后一种不安全c

为便于参考，在下表中概括了本条目中所介绍的术语（及本章后续条目中将要介绍的一

些术语）：

术语 范帮rj 条目

参数化的类型 List<String> 第 26 条

实际类型参数 Str工 ng 第 26 条

泛型 List<E> 第 26 条和第 29 条

形式类型参数 E 第 26 条

元限制:iill配符类型 List<?> 第 26 条

原生态类型 List 第 26 条

有限制类型参数 <E extends Number> 第 29 条

递归类型限制 <T extends Comparable<T> 第 30 条

有限制通配符类型 List<? extends Number> 第 31 条

泛型方法 stat工c <E> List<E> asList (E [ J a) 第 30 条

类型令牌 String . class 第 33 条

第 27 条：消除非受检的警告

用泛型编程时会遇到讲多编译器警告 ： 非受检转换警告（ unchecked cast warning）、非

受检方法调用警告、非受检参数化可变参数类型警告（ unchecked parameterized vararg type 

warning），以及非受检转换警告（unchecked conversion warning） 。 当你越来越熟悉泛型之后，

遇到的警告也会越来越少，但是不要期待一开始用泛型编写代码就可以正确地进行编译。

有许多非受检警告很容易消除。 例如，假设意外地编写了这样一个声明 ：

Set<La 「k> exaltation = new HashSet(); 

编译器会细致地提醒你哪里出错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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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 「y .java : 4 : wa 「ni ng: [unchecked] unchecked conve 「sion
Set<La 「 k> exaltation = new HashSet() ; 

<

「equi 「ed: Set<La 「k>

found: HashSet 

你就可以纠正所显示的错误，消除警告。 注意，不必真正去指定类型参数，只需要用

在 Java 7 中开始引人的菱形操作符（ diamond operator) ( < ＞ ）将它括起来即可。 随后编译器

就会推测出正确的实际类型参数（在本例中是 Lark):

Set<La 「k> exaltation = new HashSet<> O ; 

有些警告非常难以消除。 本章主要介绍这种警告示例。 当你遇到需要进行一番思考的

警告时，要坚持住 ！ 要尽可能地消除每一个非受检警告。 如果消除了所有警告，就可以确

保代码是类型安全的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意味着不会在运行时出现 Class -Cast ­

Exception 异常，你会更加自信自己的程序可以实现预期的功能。

如果无法消除警告，同时可以证明引起警告的代码是类型安全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

才可以用一个＠Suppre ssWarnings ( “ unchecked " ）注解来禁止这条警告。 如果在禁

止警告之前没有先证实代码是类型安全的，那就只是给你自己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而已。 代码

在编译的时候可能没有出现任何警告， 但它在运行时仍然会抛出 ClassCastExceptio口

异常。 但是如果忽略（而不是禁止）明知道是安全的非受检警告 那么当新出现一条真正有

问题的警告时，你也不会注意到。 新出现的警告就会淹没在所有的错误警告声当中。

SuppressWarnings 注解可以用在任何粒度的级别中，从单独的局部变量声明到整个

类都可以。 应该始终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用 SuppressWarnings 注解。 它通常是个变量

声明，或是非常简短的方法或构造器。 永远不要在整个类上使用 SuppressWarnings ，这

么做可能会掩盖重要的警告。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长度不止一行的方法或者构造器中使用了 SuppressWarni口gs 注

解，可以将它移到一个局部变量的声明中。 虽然你必须声明一个新的局部变量，不过这么做

还是值得的。 例如，看看 ArrayList 类当中的 toArray 方法 ：

public <T> T[] toA「「ay(T[] a) { 
if (a. length < size]

「etu 「n (T[]) A「「ays.copyOf(elernents , size, a . getζlass()); 

Syste『『I. a 「「aycopy(elernents, 0, a, 0, size); 
if (a. length > size) 

a[size] = null ; 
「etu 「n a; 

如果编译 ArrayList ，该方法就会产生成这条警告 ：

A「「aylist.java:305: wa「ni ng: [unchecked] uncheck巴d cast 
「etu 「n (T[]) A「「ays.copyOf(elernents , si ze, a.getζlass （）〕；

<

「equi 「ed: T [] 
found: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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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叩pressWarnings 注解放在 return 语句中是合法的，因为它不是声明［ JLS, 

9.7 J 。 你可以试着将注解放在整个方法上，但是在实践中千万不要这么做，而是应该声明一

个局部变量来保存返回值，并注解其声明，像这样：

II Adding local variable to reduce scope of @SuppressWarnings 
publi c <T> T[ ] toA「「ay 〔T[] a) { 

i f (a .l e 「1 g th < size) { 
II This cast i s cor「ect because the ar r ay we ’ re creating 
I I is of the same type as the one passed i n, which is T [] . 
@Supp「essWarn i ngs("unchecked”） T口 result = 

(T[]) Ar rays.copyOf(ele『nent s , size , a.getClass()); 
retu「n 「esult ;

型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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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可以正确地编译，禁止非受检警告的范围也会减到最小。

每当使用 SuppressWarnings ( “ unchecked " ）注解时，都要添加一条注释，说

明为什么这么做是安全的。 这样可以帮助其他人理解代码，更重要的是，可以尽量减少其他

人修改代码后导致计算不安全的概率。 如果你觉得这种注释很难编写，就要多加思考。 最终

你会发现非受检操作是非常不安全的。

总而言之，非受检警告很重要，不要忽略它们。 每一条警告都表示可能在运行时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要尽最大的努力消除这些警告。 如果无法消除非受检警告，

同时可以证明引起警告的代码是类型安全的 就可以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用＠ Suppress ­

Warnings （ 叭unchecked”）注解禁止该警告。 要用注释把禁止该警告的原因记录下来。

列表优于数组

数组与泛型相比，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 首先，数组是协变的（ covariant ） 。 这个词昕

起来有点吓人，其实只是表示如果 Sub 为 Super 的子类型，那么数组类型 Sub 门就是

Super ［］的子类型。 相反，泛型则是可变的（ invariant）：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类型 Typel

和 Type2, L工 st<Typel＞既不是 List<Type2 ＞ 的子类型，也不是 List<Type2＞的超

类型［ JLS, 4.10; Naftalin07, 2.5 J 。 你可能认为，这意味着泛型是有缺陷的，但实际上可

以说数组才是有缺陷的。 下面的代码片段是合法的 ：

II Fails at runtime! 
Obj ect[] o bj ectA 「 「ay =n ew Long [l ] ; 
ob〕 e ctA「「ay [ 0 ] =” I do n ’ t f it in ”; II Th「ows ArrayStoreException 

第 28 条：

但下面这段代码则不合法：

II Won ’ t compile! 
Li s t <Obj ec t> ol = new A「「aylist <Lon g＞（〕， II Incompatible types 
al.add (” I don ’ t fit i n”) ; 

N
O
M
0
4∞
4
N
D
U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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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将 String 放进 Long 容器中，但是利用数组，你会在运

行时才发现所犯的错误；而利用列表，则可以在编译时就发现错误。 我们当然希望在编译时

就发现错误。

数组与泛型之间的第二大区别在于，数组是具体化的（ reified) [ JLS , 4.7 ］ 。 因此数

组会在运行时知道和强化它们的元素类型。 如上所述，如果企图将 String 保存到 Lo呵

数组中，就会得到一个 ArrayStoreExcept 工on 异常。 相比之下，泛型则是通过擦除

( erasure ) [ JLS, 4.6 ］ 来实现的。 这意味着，泛型只在编译时强化它们的类型信息，并在运

行时丢弃（或者擦除）它们的元素类型信息。 擦除就是使泛型可以与没有使用泛型的代码随

意进行互用（详见第 26 条），以确保在 Java 5 中平滑过渡到泛型。

由于上述这些根本的区别，因此数组和泛型不能很好地棍合使用。 例如，创建泛型、

参数化类型或者类型参数的数组是非法的3 这些数组创建表达式没有一个是合法的： new

List<E > ［］ 、 口ew List<String> ［］和 new E ［］ 。 这些在编译时都会导致一个泛型数纽

创建（generic array creation）错误。

为什么创建泛型数组是非法的？因为它不是类型安全的。 要是它合法，编译器在其他

正确的程序中发生的转换就会在运行时失败，并出现－个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这就违背了泛型系统提供的基本保证3

为了更具体地对此进行说明， 以下面的代码片段为例 ：

II Why generic array creation is illegal - won ’ t compile! 
List<St 「t ng>[] s t 「ingli s t s =new List<String>[l] ; II Cl]
Li st<Intege 「＞ intli s t = List.of(42); II (2]
Object[] objects = s t 「 i ng l i sts ; 11 (3]
objects[0] = intl才 st ; II C4]
St 「i ng s = st 「inglists [0].get (0 ) ; II (5 ]

我们假设第 l 行是合法的，它创建了一个泛型数组。 第 2 行创建并初始化了一个包含单

个元素的 List< Integer＞ 。 第 3 行将 List<String＞数组保存到一个 Object 数组变量

中，这是合法的，因为数组是协变的。 第 4 行将 List< Integer＞保存到 Object 数组里

唯一的元素中，这是可以的，因为泛型是通过擦除实现的： List<Integer＞实例的运行时

类型只是 List, List<String> [ J 实例的运行时类型则是 List ［］，因此这种安排不会

产生 ArrayStoreExceptio口异常。 但现在我们有麻烦了 。 我们将一个 List<Integer>

实例保存到了原本声明只包含 List<String＞实例的数组中 。 在第 5 行中，我们从这个数

组里唯一的列表中获取了唯一的元素。 编译器自动地将获取到的元素转换成 String，但它

是一个 Integer，因此，我们在运行时得到了一个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为了防

止出现这种情况，（创建泛型数组的）第 1 行必须产生一条编译时错误。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像 E 、 List<E＞和 List<String＞这样的类型应称作不可具体

化的（ nonreifiable）类型［ JLS , 4.7 ］。 直观地说，不可具体化的（ non-reifiable）类型是指

其运行时表示法包含的信息比它的编译时表示法包含的信息更少的类型。 唯一可具体化的

( reifiable）参数化类型是无限制的通配符类型，如 List＜？＞和 Map<?,?> （详见第 26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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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常用，但是创建无限制通配类型的数组是合法的。

禁止创建泛型数组可能有点讨厌。 例如，这表明泛型一般不可能返回它的元素类型数

组（部分解决方案请见第 33 条） 。 这也意味着在结合使用可变参数（ varargs）方法（详见第

53 条）和泛型时会出现令人费解的警告。 这是由于每当调用可变参数方法时，就会创建一

个数组来存放 varargs 参数。 如果这个数组的元素类型不是可具体化的（ reifialbe），就会得

到一条警告。 利用 SafeVarargs 注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详见第 32 条） 。

当你得到泛型数组创建错误时，最好的解决办法通常是优先使用集合类型 List<E>,

而不是数组类型 E ［） 。 这样可能会损失一些性能或者简洁性，但是换回的却是更高的类型

安全性和互用性。

例如，假设要通过构造器编写一个带有集合的 Chooser 类和一个方法，并用该方法返

回在集合中随机选择的一个元素。 根据传给构造器的集合类型，可以用 chooser 充当游戏用

的色子、魔术 8 球（一种卡片棋牌类游戏），或者一个蒙特卡罗模拟的数据源。 下面是一个

没有使用泛型的简单实现：

II Chooser - a class badly in need of generics! 
publ 才 c classζhooser { 

P「t vate final Object[] choiceA 「「ay;

publi cζhoose「（仁ollection choices]{
choiceA「「ay = choices.toA「「ay();

public Ob] ect choose() { 
Random 「nd = Th 「eadlocalRandom.cu 「「ent();

「etu 「n cho才 ceA「「ay ［「nd.nextint(choiceAr「ay. length]];
} 

要使用这个类，必须将 choose 方法的返回值，从 Object 转换成每次调用该方法

时想要的类型，如果搞错类型，转换就会在运行时失败。 牢记第 29 条的建议，努力将

Chooser 修改成泛型，修改部分如粗体所示 ：

II A first cut at making Chooser generic - won ’ t compile 
public class Choose 「＜T> { 

P 「ivate final T[] choiceA「「ay;

public Choose 「（Collection<T> choices) { 
choiceA「「ay = choices.toA「「ay();

} 

II choose method unchang吧d

如果试着编译这个类，将会得到以下错误消息 ：

Choos巳「 .java:9: e 「「0 「： i ncompati bl e types: Object[] cannot be 
conve 「ted to T[] 

choiceAr 「ay = choices.toA「「ay();
<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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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 「E Tis a type-va「 i abl 巳 ：

T extends Object decla 「ed in class Choose「

你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把 Object 数组转换成 T 数组 ：

choiceA「 ray = (T[]) choices. toA「「ay();

这样做的确消除了错误消息，但是现在得到了一条警告 ：

Chooser.java:9: wa「ni 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st 
choiceA「「ay = (T[]) choices.toA「「ay();

「equi 「ed: T[], found: Object[] 
whe 「E T is a type-va「 i able: 

T extends Object decla 「ed in class Choose 「

八

编译器告诉你，它无法在运行时检查转换的安全性，因为程序在运行时还不知道 T 是

什么一一记住，元素类型信息会在运行时从泛型中被擦除。 这段程序可以运行吗？可以，但

是编译器无法证明这一点。 你可以亲自证明，只要将证据放在注释中，用一条注解禁止警

告，但是最好能消除造成警告的根源（详见第 27 条） 。

要消除未受检的转换警告，必须选择用列表代替数组。 下面是编译时没有出错或者警

告的 Chooser 类版本 ：

II List-based Chooser - typesafe 
public classζhoose 「<T> { 

P「ivate final List<T> choicelist; 

public Choose 「（ζollection<T> choices]{
choicelist = new Arraylist<>(choices); 

} 

publicTchoose() { 
Random 「nd = Th 「eadlocalRandom.cu 「「巳nt();

「eturn choicelist.get(rnd.nextint(choicelist.size(>>;

这个版本的代码稍微冗长一点，运行速度可能也会慢一点， 但是在运行时不会得到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为此也值了 。

总而言之，数组和泛型有着截然不同的类型规则。 数组是协变且可以具体化的；泛型

是不可变的且可以被擦除的。 因此，数组提供了运行时－的类型安全，但是没有编译时的类型

安全，反之，对于泛型也一样。 一般来说，数组和泛型不能很好地混合使用。 如果你发现自

己将它们混合起来使用，并且得到了编译时错误或者警告，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用列表代

替数组。

第 29 条：优先考虑泛型

一般来说，将集合声明参数化，以及使用 JDK 所提供的泛型方法，这些都不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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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自己的泛型会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值得花些时间去学习如何编写。

以第 7 条中简单的（玩具）堆校实现为例 ：

I I Object - based collection - a p「ime candidate f o r gene「ics
publ 才 c class Stack { 

P 「t vate Object [] elements ; 
P 「t vate int s i ze = 0; 
P 「 i vate static final int DEFAULT_INITIAL_CAPACITY = 16; 

pub l ic Stack() { 
e l eme nts = new Object [DEFAULT_INITIAL_CAPACITY] ; 

} 

publ ic vo i d push(Object e ] {
ensureCapacity(); 
e l emen t s[size++] = e; 

public Object pop() { 
if (size == 0) 

t 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i on(); 
Object 「esult = e l ements[--size]; 
e l eme nts[size ] =null; II El imi nate obsolete 「efe 「e n ce

「et u 「n 「esult;

publ ic boo l ean 才 sEmpty() { 
「etu 「n size == 0; 

P 「i vate vo i d e n su 「巴Capac i ty() { 
i f (e l er『1e n ts 1 ength == size ]

e l ements = A 「「ays . copyOf 〔e l ements, 2 ,, size+ 1];

这个类应该先被参数化，但是它没有，我们可以在后面将它泛型化（ generify ） 。 换句话

说，可以将它参数化，而又不破坏原来非参数化版本的客户端代码。 也就是说，客户端必须

转换从堆楼里弹出的对象，以及可能在运行时失败的那些转换。 将类泛型化的第一步是在它

的声明中添加一个或者多个类型参数。 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个类型参数，它表示堆桔的元素类

型，这个参数的名称通常为 E （详见第 68 条） 。

下一步是用相应的类型参数替换所有的 Object 类型，然后试着编译最终的程序：

II Initial attempt t o generify Stack - won ’ t compile! 
pu bl ic c l ass Stack<E> { 

p ri vate E[] elements; 
P 「i vate 丁 n t size = 0; 
private stat i c fina l int DEFAU LT_INITIAL_CAPACITY = 16; 

publi c St ack() { 
elements = new E [DEFAUL T_INITIAL_CAPACITY] ; 

publ ic void pu s h (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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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 u 「eCa paci ty () ; 
elemen t s[size++] = e; 

publ i c E pop() { 
i f ( size == 0]

t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 i on(); 
E 「esult = elements[--size] ; 
巳1 巳ments[size] =null;// Eliminate obso l 巴te 「efe 「ence
「etu rn 「esult; 

} 
II no changes in isEmpty O 「 ensu 「eCapacity

通常，你将至少得到一个错误提示或警告，这个类也不例外。 幸运的是，这个类只产

生一个错误，内容如下：

Stack. java : 8: gene 「ic a「「ay c 「eat 1 o n
e lements= new E[OEFAULT_I NITIAL_CAPACITY] ; 

" 
如第 28 条中所述，你不能创建不可具体化的（ non”reifiable）类型的数组，如 E。 每当

编写用数组支持的泛型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直接绕

过创建泛型数组的禁令 ： 创建一个 Object 的数组，并将它转换成泛型数组类型。 现在错

误是消除了，但是编译器会产生一条警告。 这种用法是合法的，但（整体上而言）不是类型

安全的：

Stack. j ava : 8: wa 「m ng: [un checked] unchecked cast 
fo un d: Obj ec t ［］，「eq u i 「ed: E [] 

elemen t s= (E[]) new Object [OEFAULT_INITIAL_CAPACITY] ; 

" 
编译器不可能证明你的程序是类型安全的，但是你可以。 你自己必须确保未受检的转

换不会危及程序的类型安全性。 相关的数组（即 elements 变量）保存在一个私有的域中，

永远不会被返回到客户端，或者传给任何其他方法。 这个数组中保存的唯一元素，是传给

push 方法的那些元素，它们的类型为 E，因此未受检的转换不会有任何危害。

一旦你证明了未受检的转换是安全的，就要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中禁止警告（详见第 27

条） 。 在这种情况下，构造器只包含未受检的数组创建，因此可以在整个构造器中禁止这条警

告。 通过增加一条注解＠SuppressWarnings 来完成禁止， Stack 能够正确无误地进行编

译，你就可以使用它了，无须显式的转换，也无须担心会出现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I I The elemen t s a r ray wi ll cont ain onl y E inst ances from push(E) . 
II Thi s i s suffici ent t o ens ure type s a f ety , but t he runtime 
II type of the a r ray won't be E口； it will always be Object[] ! 
@SuppressWarnings ( "unchecked") 
publ i c Stack() { 

e l ements = (E[]) new Object[DEFAULT_INITIA L＿ζAPAζITY] ; 

消除 Stack 中泛型数组创建错误的第二种方法是，将 elements 域的类型从 E ［］改

为 Object ［］ 。 这么做会得到一条不同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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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java:l9: incompatible types 
found: Object ，「equi 「ed: E 

E result= elements[--size]; 
<

第 5章泛型 ： 1 05

通过把从数组中获取到的元素由 Object 转换成 E，可以将这条错误变成一条警告：

Stack . java:l9: wa 「ni 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st 
fo und: Object ，「eq u i 「ed: E 

E 「esult = (E) elements[ size]; 
<

由于 E 是一个不可具体化的 （ non-reifiable）类型，编译器无法在运行时检验转换。 你还

是可以自己证实未受检的转换是安全的，因此可以禁止该警告。 根据第 27 条的建议，我们只

要在包含未受检转换的任务上禁止警告，而不是在整个 pop 方法上禁止就可以了，方法如下：

I I Appropriate suppression of unchecked warning 
public E pop() { 

if (size == 0) 
th 「ow new EmptyStackExcepti on(); 

II push 「equires elements to be of type E, so cast is correct 
@SuppressWarnings (’'unchecked”) E 「esult = 

(E) e l ements[- - size]; 

elements[size] = null; I I Eliminate obsolete 「efe 「ence
「etu 「n 「esult;

这两种消除泛型数组创建的方法，各有所长。 第一种方法的可读性更强 ： 数组被声明

为 E ［］类型清楚地表明它只包含 E 实例。 它也更加简洁 ： 在一个典型的泛型类中，可以在

代码中的多个地方读取到该数组；第一种方法只需要转换一次（创建数组的时候），而第二

种方法则是每次读取一个数组元素时都需要转换一次。 因此，第一种方法优先，在实践中也

更常用。 但是，它会导致堆污染（ heap pollution），详见第 32 条 ： 数组的运行时类型与它的

编译时类型不匹配（除非 E 正好是 0时 ect ） 。 这使得有些程序员会觉得很不舒服，因而选

择第二种方案，虽然堆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危害。

下面的程序示范了泛型 Stack 类的使用方法。 程序以倒序的方式打印出它的命令行参

数，并转换成大写字母。 如果要在从堆战中弹出的元素上调用 String 的 toUpperCas e

方法，并不需要显式的转换，并且确保自动生成的转换会成功：

II Little program to exercise our generic Stack 
public stat i c void main(St 「t ng [] a 「gs) { 

Stack<St 「ing> stack = new Stack <> (] ;
fo「（St 「 i ng arg : a 「gs〕

stack.push(a「g);

while (!stack.isEmpty()) 
System.out.p 「i ntl n(stack. pop(). toUpper咱Case());

j 

看来上述的示例与第 28 条相矛盾了，第 28 条鼓励优先使用列表而非数组。 实际上不可能

总是或者总想在泛型中使用列表。 Java 并不是生来就支持列表，因此有些泛型如 ArrayList,

必须在数组上实现。 为了提升性能，其他泛型如 HashMap 也在数组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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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泛型就像我们的 Stack 示例一样，因为它们的类型参数没有限制 ： 你可以创

建 Stack<Object ＞ 、 Stack<int[J ＞ 、 Stack<List<String＞＞，或者任何其他对象引

用类型的 Stack 。 注意不能创建基本类型的 Stack ：企图创建 Stack＜工nt＞或者 Stack

<double＞会产生一个编译时错误。 这是 Java 泛型系统的一个基本局限性。 你可以通过使

用基本包装类型 （ boxed primitive type）来避开这条限制（详见第 6 1 条） 。

有一些泛型限制了可允许的类型参数值。 例如，以〕 ava . util . concurrent.Delay­

Queue 为例，其声明内容如下 ：

class DelayQueue<E extends Delayed> implements BlockingQueue<E> 

类型参数列表（<E extends Delayed＞）要求实际的类型参数 E 必须是 java . util . con ­

current . Delayed 的一个子类型。 它允许 DelayQueue 实现及其客户端在 DelayQueue

的元素上利用 Delayed 方法，无须显式的转换，也没有出现 ClassCastException 的风险。

类型参数 E 被称作有限制的类型参数（ bounded type paramet巳r ） 。 注意，子类型关系确定了，每

个类型都是它自身的子类型 ［ 几S, 4.1 0 ］，因此创建 DelayQueue<De layed＞是合法的。

总而言之，使用泛型比使用需要在客户端代码中进行转换的类型来得更加安全，也更

加容易。 在设计新类型的时候，要确保它们不需要这种转换就可以使用。 这通常意味着要把

类做成是泛型的。 只要时间允许，就把现有的类型都泛型化。 这对于这些类型的新用户来说

会变得更加轻松，又不会破坏现有的客户端（详见第 26 条） 。

第 30 条：优先考虑泛型方法

正如类可以从泛型中受益一般，方法也一样。静态工具方法尤其适合于泛型化。Colle ­

ct ions 中的所有“算法”方法（例如 binarySearch 和 sort ）都泛型化了 。

编写泛型方法与编写泛型类型相类似。 例如下面这个方法，它返回两个集合的联合：

II Uses 「aw types - unacceptable ! (Item 26) 
public static Set union(Set sl, Set s2]{

Set 「esul t =new HashSet(sl) ; 
「esult. addA 11 (s2];
「etu 「n 「巴sult;

这个方法可以编译，但是有两条警告 ：

Uni on. j ava: 5: wa「m 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 11 to 
Hash Set （ζollection<? extends E>) as a membe 「 of 「aw type HashSet 

Set 「esult =new HashSet(sl); 
<

u 『1ion . java:6: wa「ni 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 11 to 
addAll(Collection<? extends E>) as a membe 「 of 「aw type Set 

「巳s ult.addAll(s2);
<

为了修正这些警告，使方法变成是类型安全的，要将方法声明修改为声明一个类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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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type parameter），表示这三个集合的元素类型（两个参数和一个返回值），并在方法中使

用类型参数。 声明类型参数的类型参数列表，处在方法的修饰符及其返回值之间。 在这个示

例中，类型参数列表为＜E＞，返回类型为 Set<E ＞ 。 类型参数的命名惯例与泛型方法以及泛

型的相同（详见第 29 条和第 68 条）：

II Ge neri c method 
public static <E> Set<E> union(Set<E> sl, Set<E> s2) { 

5巳t<E＞「esult =new HashSet<>(sl); 
「esult . addAll (s2];
「etu 「n 「esult,

至少对于简单的泛型方法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了。 现在该方法编译时不会产生任何警

告，并提供了类型安全性，也更容易使用。 以下是一个执行该方法的简单程序。 程序中不包

含转换，编译时不会有错误或者警告 ：

II Si mple prog「am to exerc i se generic method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 ng [] a 「gs〕｛

Set<St 「t ng> guys = Set of （目’Tom＂，”Dick”，”Ha「「y”〉；

Set<St 「ing> stooges = Set.of （” La 「「y”，”Moe”，＂Cu 「l y"); 
Set<St 「 i ng> aflζio = union(guys, stooges); 
System.out.p 「intln(aflζio〕；

运行这段程序时－，会打印出［Moe, Harry , Tom , Curly , Larry , Dick ］ 。 （元素的

输出顺序是独立于实现的。 ）

union 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三个集合的类型（两个输入参数和一个返回值）必须完全相同。

利用有限制的通配符类型（bounded wildcard type）可以使方法变得更加灵活（详见第 31 条） 。

有时可能需要创建一个不可变但又适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对象。 由于泛型是通过擦

除（详见第 28 条）实现的，可以给所有必要的类型参数使用单个对象，但是需要编写一个

静态工厂方法，让它重复地给每个必要的类型参数分发对象。 这种模式称作泛型羊例工厂

(generic singleton factory），常用于函数对象（详见第 42 条），如 Collections . reverse ­

Order，有时也用于像 Collections.emptySet 这样的集合。

假设要编写一个恒等函数（ identity function）分发器。 类库中提供了 Fu口ction . identity,

因此不需要自己编写（详见第 59 条），但是自己编写也很有意义。 如果在每次需要的时候都

重新创建一个，这样会很浪费，因为它是无状态的（ s臼teless ） 。 如果 Java 泛型被具体化了，每

个类型都需要一个恒等函数，但是它们被擦除后，就只需要一个泛型单例。 请看以下示例：

II Generic singleton facto「y pattern 
P「ivate static Una 「yOpe 「ato 「＜Object> IDENTITY_FN = (t) -> t; 

@Supp「essWarnings （”unchecked ＇’〉

public static <T> Una 「yOpe 「ato 「<T> i denti tyFuncti on (]{
「etu 「n (UnaryOpe「ator<T>) IDENTITY _FN; 

IDENTITY_FN 转换成（UnaryFunction<T＞），产生了一条未受检的转换警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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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ryFunction<Object＞对于每个 T 来说并非都是个 UnaryFunction<T ＞ 。 但是恒等

函数很特殊 ： 它返回未被修改的参数，因此我们知道无论 T 的值是什么，用它作为 Unary­

Function<T＞都是类型安全的。 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禁止由这个转换所产生的未受检转

换警告。 一旦禁止，代码在编译时就不会出现任何错误或者警告。

下面是一个范例程序，它利用泛型单例作为 UnaryFunction<String＞和 Unary­

Function<Nu巾er ＞ 。 像往常一样，它不包含转换，编译时没有出现错误或者警告 ：

II Sample prog「am to exercise generic singleto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St 「t ng [] st 「f ngs = {” jute”,”hemp '’, H nylon”}; 
UnaryOpe 「ato 「＜St 「i ng> sameSt 「 i ng = i denti tyFuncti on() ; 
fo「（St 「t ng s : st 「丁 ngs)

System . out.p 「t ntl n (sameSt 「ing.apply(s〕）；

Numbe 「［］ numbers = { 1, 2 .0, 3L } ; 
Una「yOpe「ato 「＜Numbe 「＞ sarneNumbe「＝ id巳nti tyFuncti on(); 
fo「（Numbe 「 n : numbe 「s )

Systern.out.p 「intln(sameNumbe 「 .apply(n));

虽然相对少见，但是通过某个包含该类型参数本身的表达式来限制类型参数是允许的。

这就是递归类型限制（ recursive type bound ） 。 递归类型限制最普遍的用途与 Comparable

接口有关，它定义类型的自然顺序（详见第 14 条） 。 这个接口的内容如下 ：

public inte 「face Compa「able<T> { 
int compa「eTo(T o); 

类型参数 T 定义的类型，可以与实现 Cornparable<T＞的类型的元素进行比较。 实际上，

几乎所有的类型都只能与它们自身的类型的元素相比较。 例如 Str工口q 实现 Comparable

<String>, Integer 实现 Comparable< Integer＞，等等。

有许多方法都带有一个实现 Comparable 接口的元素列表，为了对列表进行排序，并

在其中进行搜索，计算出它的最小值或者最大值，等等。 要完成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操作，都

要求列表中的每个元素能够与列表中的每个其他元素相比较，换句话说，列表的元素可以互

相比较（mutually comparable ） 。 下面是如何表达这种约束条件的一个示例 ：

II Using a recursive type bound to express mutual comparability 
public static <E extends Comparable<E> E max(Collection<E> c];

类型限制＜E extends Cornparable<E＞＞，可以读作“针对可以与自身进行比较的每

个类型 E”，这与互比性的概念或多或少有些一致。

下面的方法就带有上述声明。 它根据元素的自然顺序计算列表的最大值，编译时没有

出现错误或者警告：

II Returns max value in a collection - uses recL』 rsive type bound 
public static <E extendsζom pa 「able<E》 E max （ζollection<E> c]{

if (c.isEmpty()) 
th 「ow new Illegal A 「gumentExcept才 on （” Empty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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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sult ＝＝「iull 11 e.compa「eTo （「esult〕 〉 ＠）
「esult =Objects. 「equi 「eNo nNu l l(e);

「eturn 「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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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列表为空，这个方法就会抛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异常。 更

好的替代做法是返回一个 Optional<E> （详见第 55 条） 。

递归类型限制可能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如果你

理解了这种习惯用法和它的通配符变量（详见第 3 l 条），以及模拟自类型（ simulated selι 

type）习惯用法（详见第 2 条）， 就能够处理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递归类型限制了。

总而言之，泛型方法就像泛型一样，使用起来比要求客户端转换输入参数并返回值的

方法来得更加安全，也更加容易。 就像类型一样，你应该确保方法不用转换就能使用，这通

常意味着要将它们泛型化。 并且就像类型一样，还应该将现有的方法泛型化，使新用户使用

起来更加轻松，且不会破坏现有的客户端（详见第 26 条） 。

第 31 条 ： 利用有限制通配符来提升 API 的灵活性

如第 28 条所述， 参数化类型是不变的（ invariant ） 。 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两个截然不同的类

型 Typel 和 Type2 而言， List<Type l＞既不是 List<Type2 ＞ 的子类型，也不是它的超类型。

虽然 List<Str工ng＞不是 List<Object＞的子类型，这与直觉相悖，但是实际上很有意义。

你可以将任何对象放进一个 List<Object＞中，却只能将字符串放进 List<String＞中。 由

于 List<String＞不能像 List<O句ect> 能做任何事情，它不是一个子类型（详见第 10 条）。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灵活性要比不变类型所能提供的更多。 比如第 29 条中的堆楼。 提

醒一下，下面就是它的公共 API:

publ ic cl ass St ack<E> { 
publi c Stack(); 
publ 才 E vo i d push(E e); 
publ ic E pop(); 
publ ic bool 巴an i sEmpty(); 

假设我们想要增加一个方法，让它按顺序将一系列的元素全部放到堆枝中。 第一次尝

试如下 ：

II pushAll method without wildcard type - deficient! 
publi c vo才 d pus hA 11 (Ite 「ab l e<E> s 「C〕｛

fo「（E e : s 「c)

pu s h(e); 

这个方法编译时正确无误，但是并非尽如人意。 如果 Iterable 的 src 元素类型与堆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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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匹配，就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有一个 Stack<Number＞，并且调用了 push (intVal), 

这里的工ntVal 就是 Integer 类型。 这是可以的，因为 Integer 是 Number 的一个子类

型。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下面这个方法应该可行 ：

Stack<Numbe 「＞ numbe 「Stack = new Stack<> () ; 
Ite 「ab l e<lntege 「＞ intege「5 = ; 

numbe 「Stack . pushAll(intege 「5〕；

但是，如果尝试这么做，就会得到下面的错误消息，因为参数化类型是不可变的：

StackTest. j ava: 7: e 「「O 「： incompatible types: Ite 「able<Intege 「〉

ca nnot be conve 「ted to Ite 「able<Numbe 「〉

numbe 「Stack.pushAll(intege 「s);

" 
幸运的是，有一种解决办法。 Java 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参数化类型，称作有限制的通配

符类型（bounded w ildcard type），它可以处理类似的情况。 pushAll 的输入参数类型不应该

为“ E 的 Iterable 接口”，而应该为“ E 的某个子类型的 Iterable 接口”通配符类型

Iterable<?extends E＞正是这个意思。 （使用关键字 exten也有些误导 ： 回忆一下第

29 条中的说法，确定了子类型（ subtype）后，每个类型便都是自身的子类型，即使它没有

将自身扩展。）我们修改一下 pushAll 来使用这个类型：

II Wildca「d t ype for a parameter that serves as an E P「oducer
public void pushAll(Iterable<? extends E> s 「C〕 ｛

fo 「 CE e : s 「c)

push(e];

修改之后，不仅 Stack 可以正确无误地编译，没有通过初始的 pushAll 声明进行编

译的客户端代码也一样可以。 因为 Stack 及其客户端正确无误地进行了编译，你就知道一

切都是类型安全的了。

现在假设想要编写一个 pushAll 方法，使之与 popAll 方法相fl乎应。 popAll 方法从

堆校中弹出每个元素，并将这些元素添加到指定的集合中。 初次尝试编写的 popAll 方法

可能像下面这样 ：

II popAll method without wildcard t ype - deficient! 
public void popAll(Collection<E> dst) { 

while （！才 sEmpty())

dst.add(pop ()];

此外，如果目标集合的元素类型与堆拢的完全匹配，这段代码编译时还是会正确无误，并且

运行良好。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尽如人意。 假设你有一个 Stack<Number＞和 Object 类

型的变量。 如果从堆校中弹出一个元素，并将它保存在该变量中，它的编译和运行都不会出

错，那你为何不能也这么做呢？

Stack<Numbe 「＞ numbe 「Stack = new Stack<Numbe 「〉（）；
ζollectio『1<0bject> objects = 

numbe 「Stack.popAll(object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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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试着用上述的 popAll 版本编译这段客户端代码，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类似于第一

次用 pushAll 时所得到的错误： Collection<Object＞不是 Collection<Number>

的子类型。 这一次通配符类型同样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 popAll 的输入参数类型不应该

为“ E 的集合”，而应该为“ E 的某种超类的集合”（这里的超类是确定的，因此 E 是它自身

的一个超类型 ［ JLS, 4.10 ］）。 仍有一个通配符类型正符合此意： Collection<? super 

E ＞ 。 让我们修改 popAll 来使用它：

II Wildcard type for parameter that serves as an E consumer 
public void popAll (Collection<? super E> dst) { 

while ( ! i sEmpty() ) 
dst . add(pop ()];

做了这个变动之后， Stack 和客户端代码就都可以正确无误地编译了。

结论很明显： 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要在表示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输入参数上

使用通配符类型。 如果某个输入参数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那么通配符类型对你就没有

什么好处了 ： 因为你需要的是严格的类型匹配，这是不用任何通配符而得到的。

下面的助记符便于让你记住要使用｜即种通配符类型 ：

PECS 表示 p「oducer-extends, consume「－super。

换句话说，如果参数化类型表示一个生产者 T，就使用＜？ extends T＞；如果它表示

一个消费者 T，就使用 ＜？ super T ＞ 。 在我们的 Stack 示例中， pushAll 的 src 参数产

生 E 实例供 Stack 使用 ， 因此 src 相应的类型为 Iterable<? extends E> ; popAll 

的 dst 参数通过 S tack 消费 E 实例，因此 dst 相应的类型为 Collection<? s uper E ＞ 。

PECS 这个助记符突出了使用通配符类型的基本原则。 Naftalin 和 Wadler 称之为 Get αnd Put 

Prineψle [Naftalin07 , 2.4］ 。

记住这个助记符，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之前的条目中提到过的方法声明。 第 28 条中的

reduce 方法就有这条声明：

publi cζhoose 「（ζollection <T> choices ]

这个构造器只用 choices 集合来生成类型 T 的值（并把它们保存起来供后续使用），

因此它的声明应该使用一个 extends T 的通配符类型。 得到的构造器声明如下 ：

II Wildcard type for parameter that serves as an T producer 
public Choose 「〔Collect i on<? extends T> choices) 

这一变化实际上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的确有区别。 假设你有一个 List<Integer>,

想通过 Function<Number＞把它简化。 它不能通过初始声明进行编译，但是一旦添加了

有限制的通配符类型，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 30 条中的 union 方法。 声明如下 ：

public static <E> Set<E> union(Set<E> sl, Set<E> s2) 

sl 和 s 2 这两个参数都是生产者 E，因此根据 PECS 助记符，这个声明应该是 ：

且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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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E> Set<E> unio n(Set<? extend s E> sl, 
Set<? extend s E> s 2]

注意返回类型仍然是 Set<E ＞ 。 不要用通配符类型作为返回类型。 除了为用户提供额外

的灵活性之外，它还会强制用户在客户端代码中使用通配符类型。 修改了声明之后，这段代

码就能正确编译了：

Set<I ntege 「＞ intege 「s = s巳t.of ( l, 3, 5); 
Set<Double> doubles = Set . of(2 . 0, 4.0, 6.0];
Set<Numbe 「＞ numbe 「s = union(intege 「s, doubles); 

如果使用得当，通配符类型对于类的用户来说几乎是无形的。 它们使方法能够接受它

们应该接受的参数，并拒绝那些应该拒绝的参数。 如果类的用户必须考虑通配符类型，类的

AP I 或许就会出错。

在 Java 8 之前，类型推导（ typ巳 inference）规则还不够智能，它无法处理上述代码片段，

还需要编译器使用通过上下文指定的返回类型（或者目标类型）来推断 E 的类型。 前面出现过

的 union 调用的目标类型是 Set<Number＞ 。 如果试着在较早的 Java 版本中编译这个代码片

段（使用 Set.of 工厂相应的替代方法），将会得到一条像下面这样冗长、繁复的错误消息：

Union. ] ava : l4: e 「「O 「： incompatibl e t ypes 
Set<Numbe 「＞ numbe 「s = union(i n tege 「s, doubles];

<

re qui 「ed: Set<Numbe 「〉

found: Set<INT#l> 
whe 「e INT#l , INT#2 a 「巳 f nte 「5巳ction types: 

INT#l extends Numbe 「， Compa 「able<? extends INT#2> 
INT#2 extends Numbe 「， Compa 「able<?>

幸运的是，有一种办法可以处理这种错误。 如果编译器不能推断出正确的类型，始终

可以通过一个显式的类型参数（ explicit type parameter) [ JLS, 15 .12 ］来告诉它要使用哪种

类型。 甚至在 Java 8 中引人目标类型之前，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这是好事，因为显式的

类型参数不太优雅。 增加了这个显式的类型参数之后，这个代码片段在 Java 8 之前的版本

中也能正确无误地进行编译了：

II Expl icit t ype paramet er - requi 「ed prio「 to Java 8 
Set<Numbe 「＞ n umbe 「s = Union.<Number>union(intege 「s, doubles); 

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第 30 条中的 max 方法。 以下是初始的声明 ：

public static <T e xtends Campa 「abl e <T》 T max(List<T> list]

下面是修改过的使用通配符类型的声明：

public static <T extends Comparable<? s uper T> T max( 
List<? e xtends T> l ist]

为了从初始声明中得到修改后的版本，要应用 PECS 转换两次。 最直接的是运用到参数

list 。 它产生 T 实例，因此将类型从 List<T＞改成 List<? extends T ＞ 。 更灵活的是

运用到类型参数 T。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将通配符运用到类型参数。 最初 T 被指定用来扩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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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ble<T＞，但是 T 的 comparable 消费 T 实例（井产生表示顺序关系的整值）。因

此，参数化类型 Comparable<T＞被有限制通配符类型 Comparable<? super T＞取代。

comparable 始终是消费者，因此使用时始终应该是 Comparable<? super b 优先于

Cornparable<T ＞ 。 对于 comparator 接口也一样，因此使用时始终应该是 Comparator

<?super T＞优先于 Corr arat。r <T ＞ 。

修改过的 max 声明可能是整本书中最复杂的方法声明了。 所增加的复杂代码真的起作

用了么？是的，起作用了。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列表示例，在初始的声明中不允许这样，修改

过的版本则可以：

List<ScheduledFutu 「e＜？》 scheduledFutu 「es = .. . ; 

不能将初始方法声明运用到这个列表的原因在于， java . util.co口current . Scheduled­

Future 没有实现 Comparable<ScheduledFuture＞接口 。 相反，它是扩展 Comparable

<Delayed＞接口的 Delayed 接口的子接口 。 换句话说， ScheduleFuture 实例并非

只能与其他 ScheduledFuture 实例相比较 · 它可以与任何 Delayed 实例相比较，这

就足以导致初始声明时就会被拒绝。 更通俗地说，需要用通配符支持那些不直接实现

Comparable （或者 Comparator）而是扩展实现了该接口的类型。

还有一个与通配符有关的话题值得探讨。 类型参数和通配柯：之间具有双重性，许多方

法都可以利用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进行声明。 例如，下面是可能的两种静态方法声明，来交

换列表中的两个被索引的项目 。 第一个使用无限制的类型参数（详见第 30 条），第二个使用

无限制的通配符：

II Two possible declarations fo「 the swap method 
public static <E> void swap(List<E> list, int t ，才 nt j); 
public static void swap(List<?> list ，才 nt i , int j); 

你更喜欢这两种声明中的哪一种呢？为什么？在公共 API 中，第二种更好一些，因为

它更简单。 将它传到一个列表中（任何列表）方法就会交换被索引的元素。 不用担心类型参

数。 一般来说， 如果类型参数只在方法声明中出现一次，就可以用通配符取代它。 如果是无

限制的类型参数，就用无限制的通配符取代它；如果是有限制的类型参数，就用有限制的通

配符取代它。

将第二种声明用于 swap 方法会有一个问题。 下面这个简单的实现不能编译：

public static void swap(List<?> list, inti, int j ]{
list.set(i, list.set(j, list.get(i ]]];

试着编译时会产生这条没有什么用处的错误消息：

Swap.java:S: er 「O 「： incompatible types: Object cannot be 
conve 「ted to CAP#l 

list . set(i, list.set(j, list.get(i ])>;
<

whe 「EζAP#l i s a f「esh type-va 「t able: 
CAP#l extends Object f「om captu 「e of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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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元素放回到刚刚从中取出的列表中，这似乎不太对劲。 问题在于 list 的类型为

List＜？＞，你不能把 null 之外的任何值放到 L工st＜？＞中 。 幸运的是，有一种方式可以实现

这个方法，无须求助于不安全的转换或者原生态类型（raw type ） 。 这种想法就是编写一个私有

的辅助方法来捕捉通配符类型。 为了捕捉类型，辅助方法必须是一个泛型方法，像下面这样：

public static void swap(List<?> list, inti, int j) { 
swapHelpe「（list,i,j);

} 

II Private helper method for wildcard capture 
P 「ivate static <E> void swapHelpe 「（ List<E> list, inti, int j ]{

li s t.set(i, list.set(j, list.get(i ))];

swapHelper 方法知道 list 是一个 List<E ＞ 。 因此，它知道从这个列表中取出的

任何值均为 E 类型，并且知道将 E 类型的任何值放进列表都是安全的。 swap 这个有些费

解的实现编译起来却是正确无误的。 它允许我们导出 swap 这个比较好的基于通配符的声

明，同时在内部利用更加复杂的泛型方法。 swap 方法的客户端不一定要面对更加复杂的

swapHelper 声明，但是它们的确从中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辅助方法中拥有的签名，正

是我们在公有方法中因为它过于复杂而抛弃的。

总而言之，在 API 中使用通配符类型虽然比较需要技巧，但是会使 API 变得灵活得

多。 如果编写的是将被广泛使用的类库， 则一定要适当地利用通配符类型。 记住基本的原

则： produ ce r-extends,consumer寸uper (PECS ） 。 还要记住所有的 comparable 和

comparator 都是消费者。

第 32 条：谨慎并用泛型和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 vararg ） 方法（详见第 53 条）和泛型都是在 Java 5 中就有了，因此你可能会

期待它们可以良好地相互作用；遗憾的是，它们不能。 可变参数的作用在于让客户端能够将

可变数量的参数传给方法，但这是个技术露底（ leaky abstration）：当调用一个可变参数方法

时，会创建一个数组用来存放可变参数；这个数组应该是一个实现细节，它是可见的。 因

此，当可变参数有泛型或者参数化类型时，编译警告信息就会产生温乱。

回顾一下第 28 条，非具体化（ non-

并且显然所有的泛型和参数类型都是非具体化的。 如果一个方法声明其可变参数为 non­

reifiable 类型，编译器就会在声明中产生一条警告。 如果方法是在类型为 non-reifiable 的可

变参数上调用，编译器也会在调用时发出一条警告信息。 这个警告信息类似于 ：

wa「ning: [unchecked] Possible heap pollution f「om
pa「amete 「 i zed va「a「g type List<St 「t ng> 

当一个参数化类型的变量指向一个不是该类型的对象时，会产生堆污染（heap pollution) 

[ JLS, 4.12.2 ］ 。 它导致编辑器的自动生成转换失败，破坏了泛型系统的基本保证。

且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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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下面的代码是对第 28 条中的代码片段稍加修改而得：

II Mixing generics and vara「gs can violate type safety! 
static void dange 「o u s( List<String> . .. s t r i nglists]{

Li st<I nteger» i ntl i st = Li s t . of [ 42);
Object[] object s = st 「t ng l is t s; 
objects[0] = i ntlist; II Heap pollution 
St 「 i ng s = st 「t nglists[0] .get(0〕；／／ ζlassCastException

这个方法没有可见的转换，但是在调用一个或者多个参数时会抛出 ClassCast­

Except 工on 异常。 上述最后一行代码中有一个不可见的转换，这是由编译器生成的。 这个转

换失败证明类型安全已经受到了危及，因此将值保存在泛型可变参数数组参数中是不安全的。

这个例子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显式创建泛型数组是非法的，用泛型可

变参数声明方法却是合法的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之前展示的方法只产生一条警告，而

第 28 条中的代码片段却产生一个错误呢？答案在于，带有泛型可变参数或者参数化类型

的方法在实践中用处很大，因此 Java 语言的设计者选择容忍这一矛盾的存在。 事实上，

Java 类库导出了好几个这样的方法，包括 Arrays . asList(T . .. a ）、 Collections .

addAll (Collection<? super T> C, T . . . elements ），以及 EnumSet . of (E first, 

E . .. rest ） 。 与前面提到的危险方法不一样 这些类库方法是类型安全的。

在 Java 7 之前，带泛型可变参数的方法的设计者，对于在调用处出错的警告信息一点

办法也没有。 这使得这些 API 使用起来非常不愉快。 用户必须忍受这些警告，要么最好在

每处调用点都通过＠SuppressWarnings （飞rnchecked”）注解来消除警告（详见第 27

条） 。 这么做过于烦琐，而且影响可读性，并且掩盖了反映实际问题的警告。

在 Java 7 中，增加了 SafeVarargs 注解，它让带泛型 vararg 参数的方法的设计者能

够自动禁止客户端的警告。 本质上， SafeVarargs 注解是通过方法的设计者做出承诺，声

明这是类型安全的。 作为对于该承诺的交换，编译器同意不再向该方法的用户发出警告说这

些调用可能不安全。

重要的是，不要随意用＠SafeVarargs 对方法进行注解，除非它真正是安全的。 那么

它凭什么确保安全呢？回顾一下，泛型数组是在调用方法的时候创建的，用来保存可变参

数。 如果该方法没有在数组中保存任何值，也不允许对数组的引用转义（这可能导致不被信

任的代码访问数组），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换句话说，如果可变参数数组只用来将数量可变

的参数从调用程序传到方法（毕竟这才是可变参数的目的），那么该方法就是安全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来不在可变参数的数组中保存任何值，这可能破坏类型安全性。 以

下面的泛型可变参数方法为例，它返回了一个包含其参数的数组。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

方便的小工具 ：

II UNSAFE - Exposes a reference to its generic paramete「 array!
s t a t ic <T> T [] toA「 「ay(T ... a 「gs) { 

「etu 「n a「gs;

的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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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只是返回其可变参数数组，看起来没什么危险，但它实际上很危险！这个数

组的类型，是由传到方法的参数的编译时类型来决定的，编译器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做准确的

决定。 因为该方法返回其可变参数数组，它会将堆污染传到调用堆枝上。

下面举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一个泛型方法，它带有三个类型为 T 的参数，并返回一个

包含两个（随机选择的）参数的数组：

static <T> T[] pickTwo(T a, T b, T c) { 
switch(Th 「巳adlocalRandom.cu 「「ent(). nextint(3)) { 

case 0 ：「etu 「n toA「「ay(a, b); 
case 1 ：「etu 「n toA「「ay(a, c); 
case 2 ：「etu 「n toA「「ay(b, c];

} 
th 「ow new Asse 「tionE「「O「（）；／／ ζan ’ t get he 「巴

这个方法本身并没有危险，也不会产生警告，除非它调用了带有泛型可变参数的

toArray 方法。

在编译这个方法时，编译器会产生代码， 创建一个可变参数数组，并将两个 T 实例传

到 toArray。 这些代码配置了一个类型为 Object （］的数组，这是确保能够保存这些实例

的最具体的类型，无论在调用时给 pickTwo 传递什么类型的对象都没问题。 toArray 方

法只是将这个数组返回给 pickTwo ，反过来也将它返回给其调用程序，因此 pickTwo 始

终都会返回一个类型为 Object ［］的数组。

现在以下面的 main 方法为例，练习一下 pickTwo 的用法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 a 「gs) { 
St 「t ng[] att 「i butes = pi ckTwo （”Good ”，。， Fast”，＂ Cheap”）；

这个方法压根没有任何问题，因此编译时不会产生任何警告。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它

会抛出一个 ClassCastException 虽然它看起来并没有包括任何的可见的转换。 你看

不到的是，编译器在 pickTwo 返回的值上产生了一个隐藏的 String ［］转换。 但转换失

败了，这是因为从实际导致堆污染（ toArray）的方法处移除了两个级别，可变参数数组在

实际的参数存入之后没有进行修改。

这个范例是为了告诉大家， 允许另一个方法访问一个泛型可变参数数组是不安全的 ，

有两种情况例外 ： 将数组传给另一个用＠ SafeVarargs 正确注解过的可变参数方法是安全

的，将数组传给只计算数组内容部分函数的非可变参数方法也是安全的。

这里有一个安全使用泛型可变参数的典型范例。 这个方法中带有一个任意数量参数的

列表，并按顺序返回包含输入清单中所有元素的唯一列表。 由于该方法用＠ SafeVarargs

注解过 ， 因此在声明处或者调用处都不会产生任何警告 ：

II Safe method with a generic varargs parameter 
@SafeVa「a「gs

static <T> Li st<T> flatten CL i st<? extends T>. . . lists]{
Li st<T＞「esult = new A「「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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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 CL i st<? extends T> list : lists ]
「esult.addAll(list〕；

「etu 「n 「巴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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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何时应该使用 SafeVarargs 注解的规则很简单 ： 对于每一个带有泛型可变参

数或者参数化类型的方法，都要用＠SafeVarargs 进行注解， 这样它的用户就不用承受

那些无谓的、令人困惑的编译警报了。 这意味着应该永远都不要编写像 dangerous 或者

toArray 这类不安全的可变参数方法。 每当编译器警告你控制的某个带泛型可变参数的方

法可能形成堆污染，就应该检查该方法是否安全。 这里先提个醒，泛型可变参数方法在下列

条件下是安全的 ：

1. 它没有在可变参数数组中保存任何值。

2 它没有对不被信任的代码开放该数组（或者其克隆程序）。

以上两个条件只要有任何一条被破坏，就要立即修正它。

注意， SafeVarargs 注解只能用在无法被覆盖的方法上，因为它不能确保每个可能的

覆盖方法都是安全的。 在 Java 8 中，该注解只在静态方法和 fina l 实例方法中才是合法的；

在 Java 9 中，它在私有的实例方法上也合法了。

如果不想使用 SafeVarargs 注解，也可以采用第 28 条的建议，用一个 List 参数代替

可变参数（这是一个伪装数组） 。 下面举例说明这个办法在 flatten 方法上的运用。 注意，

此处只对参数声明做了修改：

II List as a typesafe alternative to a generic varargs pa「ameter
static <T> Li st<T> flatten (Li st<L i st<? extends T> lists) { 

Li st<T＞「esult = new A「「ayl i st<> O; 
fo「（List<? extends T> list : l 才 sts )

「esult.addAll(list〕；

「etu 「n 「巳sult;

随后，这个方法就可以结合静态工厂方法 List . of 一起使用了，允许使用数量可变的

参数。 注意，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用＠SafeVarargs 对 List.of 声明进行了注解：

audience = flatten CL i st. of(f「iends ，「omans, count 「ymen));

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编译器可以证明该方法是类型安全的。 你不必再通过 Safe ­

Varargs 注解来证明它的安全性，也不必担心自己是否错误地认定它是安全的。 其缺点在

于客户端代码有点烦琐，运行起来速度会慢一些。

这一技巧也适用于无法编写出安全的可变参数方法的情况，比如本条之前提到的 toArray

方法。 其 List 对应的是 List . of 方法，因此我们不必编写； Java 类库的设计者已经替我

们完成了。 因此 pickTwo 方法就变成了下面这样：

static <T> List<T> pickTwo (T a, T b, T c]{
switch （「nd. nextint (3]){

case 0 ： 「etu 「n List.of(a, b); 
case 1 ： 「etu 「n L ist.of(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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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etu 「n List.of(b, c) ; 
} 
th 「ow new Asse 「tionE「「O「（）；

main 方法变成了下面这样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 
List<String> att 「t butes = pickTwo （”Good”，” Fast ”， ··ζheap”〉；

这样得到的代码就是类型安全的，因为它只使用泛型，没有用到数组。

总而言之，可变参数和泛型不能良好地合作，这是因为可变参数设施是构建在顶级数

组之上的一个技术露底，泛型数组有不同的类型规则。 虽然泛型可变参数不是类型安全的，

但它们是合法的。 如果选择编写带有泛型（或者参数化）可变参数的方法，首先要确保该方

法是类型安全的，然后用＠ SafeVarargs 对它进行注解，这样使用起来就不会出现不愉快

的情况了 。

第 33 条：优先考虑类型安全的异构容器

泛型最常用于集合，如 Set<E＞和 Map<K , V＞，以及单个元素的容器，如 Thread­

Local<T＞和 Atom工cReference<T＞。 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它都充当被参数化了的容器。 这

样就限制每个容器只能有固定数目的类型参数。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正是你想要的。 一个 Set

只有一个类型参数，表示它的元素类型； 一个 Map 有两个类型参数，表示它的键和值类型··

但是，有时候你会需要更多的灵活性。 例如，数据库的行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列，如果

能以类型安全的方式访问所有列就好了。 幸运的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这种方法就是将键（ k巳y）进行参数化而不是将容器（ container）参数化。 然后将参数化的键

提交给容器来插入或者获取值。 用泛型系统来确保值的类型与它的键相符。

下面简单地示范一下这种方法：以 Favorites 类为例，它允许其客户端从任意数量的

其他类中，保存并获取一个“最喜爱”的实例。 Class 对象充当参数化键的部分。 之所以

可以这样， 是因为类 Class 被泛型化了。 类的类型从字面上来看不再只是简单的 Class,

而是 Class<T＞ 。 例如 ， St r ing . class 属于 Class<Str山g＞类型， Integer . c la ss

属于 Class<Integer＞类型。 当一个类的字面被用在方法中，来传达编译时和运行时的类

型信息时，就被称作类型令牌 （ type token ) [ Brancha04 ］ 。

Favorites 类的 API 很简单。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简单的映射，除了键（而不是映射）

被参数化之外。 客户端在设置和获取最喜爱的实例时提交 Class 对象。 下面就是这个 API:

II Typesafe heterogeneous container pattern - API 
public class Favo 「ites { 

public <T> void putFavorite （ζlass<T> type, T instance); 
public <T> T getFavo「t te （ζlass ＜丁＞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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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示例程序，检验一下 Favorites 类，它将保存、获取并打印一个最喜爱

的 String 、 Integer 和 Class 实例 ：

II Typesafe heterogeneous containe俨 patte「n - cli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St 「t ng[] a「gs) { 

Favo 「i tes f = new Favo 「ites();
f.putFavo 「i te(St 「t ng.class ，门Java");

f. putFavori te (Intege 「， class, 0xcafebabe); 
f.putFavo 「ite(Class.class, Fava 「ites.class〕；
St 「 i ng favo 「t test 「i ng = f.getFavo 「t te(St 「ing . class〕，
丁 nt favoriteintege「＝ f.getFavo 「ite 〔Intege 「 .class);

Class <?> favo 「iteClass = f.getFavo 「ite （ζlass . class);

System.out.p 「intf （”%s %x %s%n ”， favo「t teSt 「才 ng,
favo 「i teintege 「， favo 「i teCl ass. getName ()) ; 

正如所料，这段程序打印出的是 Java cafebabe Favorites 。 注意，有时 Java 的

pr土口tf 方法与 C语言中的不同， C语言中使用＼口的地方，在 Java 中应该使用 h。 这

个知会产生适用于特定平台的行分隔符，在许多平台上是怡，但是并非所有平台都是

如此。

Favorites 实例是类型安全（ typ巳safe）的 ： 当你向它请求 String 的时候 ， 它从来

不会返回一个 Integer 给你。 同时它也是异构的（ heterogeneous ） ： 不像普通的映射，它

的所有键都是不同类型的。 因此，我们将 Favorites 称作类型安全的异构容器（ typ esafe 

heterogeneous contain巳r ） 。

Favorites 的实现小得出奇。 它的完整实现如下：

II Typesafe hete「ogeneous containe「 patte「n - imple『nentation

public class Favo 「才 tes { 
P 「t vate Map＜汇lass<?> , Object> favorites = new HashMap<>O; 

public <T> void putFavo 「ite(Class<T> type, T instance) { 
favo「ites put(Objects 「equi 「eNonNull 〔type), instance];

public <T> T getFavo「ite （ζlass<T> type) { 
「etu 「n type.cast(favo「t tes.get(type)) ; 

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情。 每个 Favorites 实例都得到一个称作 favorites 的

私有 Map<Class<?>, Object＞的支持。 你可能认为由于无限制通配符类型的关系，将不

能把任何东西放进这个 Map 中，但事实正好相反。 耍注意的是通配符类型是嵌套的 ： 它不

是属于通配符类型的 Map 的类型，而是它的键的类型。 由此可见，每个键都可以有一个不

同的参数化类型：一个可以是 Class<String＞，接下来是 Class<Integer＞等。 异构

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 favor工 tes Map 的值类型只是 Object 。 换句话说， Map 并

不能保证键和值之间的类型关系，即不能保证每个值都为它的健所表示的类型（通俗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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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键与值的类型并不相同一一译者注） 。 事实上， Java 的类型系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表

达这一点。 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并在获取 favorite 的时候利用了这一点。

putFavorite 方法的实现很简单：它只是把（从指定的 Class 对象到指定的 favo ­

r ite 实例） 一个映射放到 favorites 中 。 如前所述，这是放弃了键和值之间的“类型联系” ，

因此无法知道这个值是键的一个实例。 但是没关系，因为 getFavorites 方法能够并且的

确重新建立了这种联系。

getFavorite 方法的实现比 putFavorite 的更难一些。 它先从 favorites 映射

中获得与指定 Class 对象相对应的值。 这正是要返回的对象引用，但它的编译时类型是错

误的。 它的类型只是 Object (favorites 映射的值类型），我们需要返回一个 T。 因此，

getFavorite 方法的实现利用 Class 的 cast 方法，将对象引用动态地转换（dynamically

cast）成了 Cl ass 对象所表示自由类型。

cast 方法是 Java 的转换操作符的动态模拟。 它只检验它的参数是否为 Class 对象所

表示的类型的实例。 如果是，就返回参数；否则就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我

们知道 getFavorite 中的 cast 调用永远不会抛出 ClassCastExcept i on 异常，并假

设客户端代码正确无误地进行了编译。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favor 工tes 映射中的值会始终

与键的类型相匹配。

假设 cast 方法只返回它的参数，那它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cas t 方法的签名充分利用

了 Class 类被泛型化的这个事实。 它的返回类型是 Class 对象的类型参数 ：

public classζlass<T> { 
T cast(Object obj); 

这正是 getFavorite 方法所需要的，也正是让我们不必借助于未受检地转换成 T 就

能确保 Favorites 类型安全的东西。

Favor i tes 类有两种局限性值得注意。 首先，恶意的客户端可以很轻松地破坏

Favorites 实例的类型安全，只要以它的原生态形式 （ raw form）使用 Class 对象。 但会造

成客户端代码在编译时产生未受检的警告。 这与一般的集合实现，如 HashSet 和 HashMap

井没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原生态类型 HashSet （详见第 26 条）将 String 放

进 HashSet<Integer＞中。 也就是说，如果愿意付出一点点代价，就可以拥有运行时的类

型安全。 确保 Favorites 永远不违背它的类型约束条件的方式是，让 putFavorite 方法

检验 instance 是否真的是 type 所表示的类型的实例。 只需使用一个动态的转换，如下

代码所示 ：

II Achieving runtime type safety with a dynamic cast 
public <T> void putFavorite （ζl ass<T> type, T 才 nstance) { 

favo 「ites.put(type, type.cast ( instance)] ,

java .util.Collections 中有一些集合包装类采用了同样的技巧。 它们称作 checked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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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 checkedList 、 checkedMap，诸如此类。 除了一个集合（或者映射）之外，它们

的静态工厂还采用一个（或者两个） Class 对象。 静态工厂属于泛型方法，确保 Class 对

象和集合的编译时类型相匹配。 包装类给它们所封装的集合增加了具体化。 例如，如果有

人试图将 Coin 放进你的 Collection<Stamp＞，包装类就会在运行时抛出 ClassCast­

Exception 异常。 用这些包装类在混有泛型和原生态类型的应用程序中追溯“是谁把错误

的类型元素添加到了集合中”很有帮助。

Favorites 类的第二种局限性在于它不能用在不可具体化的（ non-reifiable）类型中（详

见第 28 条）。 换句话说，你可以保存最喜爱的 String 或者 Str工ng ［］，但不能保存最喜爱的

List<String＞ 。 如果试图保存最喜爱的 List<String＞，程序就不能进行编译。 原因在于

你无法为 List<String＞获得一个 Class 对象： List<String> . Class 是个语法错误，这

也是件好事。 List<String＞和 List<Integer＞共用一个 Class 对象，即 List . class 。

如果从“类型的字面”（type litera l ）上来看， List<String> . class 和 L工st<Integer>.

class 是合法的，并返回了相同的对象引用，这会破坏 Favor工 tes 对象的内部结构。 对

于这种局限性，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Favori tes 使用的类型令牌（type token）是无限制的： getFavorite 和 putFavorite

接受任何 Class 对象。 有时可能需要限制那些可以传给方法的类型。 这可以通过有限制的

类型令牌（ bounded type token）来实现，它只是一个类型令牌， 利用有限制类型参数（详见

第 30 条）或者有限制通配符（详见第 31 条），来限制可以表示的类型。

注解 API （详见第 39 条）广泛利用了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例如，这是一个在运行时读

取注解的方法。 这个方法来自 AnnotatedEleme口t 接口，它通过表示类、方法、域及其

他程序元素的反射类型来实现：

public <T extends Annotation> 
T getAnnotation(Class <T> annotatio「!Type);

参数 annotationType 是一个表示注解类型的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如果元素有这种

类型的注解，该方法就将它返回；如果没有 则返回 nu ll 。 被注j悍的元素本质上是个类型

安全的异构容器，容器的键属于注解类型。

假设你有一个类型为 Class＜？＞的对象，并且想将它传给一个需要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的方法，例如 getAnnotat工on 。 你可以将对象转换成 Class<? extends Annotation> , 

但是这种转换是非受检的，因此会产生一条编译时警告（详见第 27 条） 。 幸运的是，类

Class 提供了一个安全（且动态）地执行这种转换的实例方法。 该方法称作 asSubclass,

它将调用它的 Class 对象转换成用其参数表示的类的一个子类。 如果转换成功，该方法返

回它的参数；如果失败，则抛出 ClassCastExcept 工on 异常。

下面示范如何利用 as Subclass 方法在编译时读取类型未知的注解。这个方法编译时

没有出现错误或者警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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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Use of asSubclass to saf ely cast to a bounded type token 
static Annotation getAnnotation(AnnotatedElement element , 

St 「ing annotationTypeName) { 
Class<?> annot ationType =null; II Unbounded type token 
t 「y { 

annotationType = Class.fo 「Name(annotationTypeName);

} catch (Except i on ex) { 
th 「ow new IllegalA「gumentException(ex);

「etu 「n element.getAnnotation( 
annotationType.asSubclass(Annotat ion .class) ];

总而言之，集合 API 说明了泛型的一般用法， 限制每个容器只能有固定数目的类型参

数。 你可以通过将类型参数放在键上而不是容器上来避开这一限制。 对于这种类型安全的异

构容器，可以用 Class 对象作为键。 以这种方式使用的 Class 对象称作类型令牌。 你也

可以使用定制的键类型。 例如，用一个 DatabaseRow 类型表示一个数据库行（容器），用

泛型 Column<T＞作为它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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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C知：v:tc~ c 

枚举手日注解

Java 支持两种特殊用途的引用类型 ： 一种是类 ， 称作枚举类型（ enum type ） ； 一种是接

口，称作注解类型（annotation typ e ） 。 本章将讨论这两个新类型的最佳使用实践。

第 34 条 ： 用 enum 代替 int 常量

枚举类型（ enum type）是指由一组固定的常量组成合法值的类型，例如一年中的季节、

太阳系中的行星或者一副牌中的花色。 在 Java 编程语言引人枚举类型之前， 通常是用一组

int 常量来表示枚举类型，其中每一个 int 常量表示枚举类型的一个成员 ：

II The int enum pattern - severely deficient!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APPLE_FU ] I = 0;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APPLE_PIPPIN ＝工；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APPLE_GRANNY_SMITH = 2;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ORANGE_NAVEL = 0;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ORANGE_TEMPLE = 1;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ORANGE_BLOOD = 2; 

这种方法称作 int 枚举棋式（ int enum pattern），它存在着很多不足。 int 枚举模式不具有

类型安全性， 也几乎没有描述性可言。 例如你将 apple 传到想要 orange 的方法中，编译器也

不会发出警告，还会用 ＝＝ 操作符对 apple 与 orange 进行比较， 甚至更糟糕 ：

II Tasty citrus flavored applesauce! 
int i = (APPLE_FUJI - ORANGE TEMPLE] I APPLE_PIPPIN; 

注意每个 apple 常量的名称都以 APPLE＿ 作为前缀，每个 orange 常量的名称则都以

ORANGE＿ 作为前缀。 这是因为 Java 没有为 int 枚举组提供命名空间。 当两个 int 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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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具有相同的命名常量时，前缀可以防止名称发生冲突，如使用 ELEMENT MERCURY 和

PLANET MERCURY 避免名称冲突。

采用 int 枚举模式的程序是十分脆弱的。 因为工nt 枚举是编译时常量（constant variable) 

[ JLS,4 . 12.4 ］，它们的 int 值会被编译到使用它们的客户端中 。 如果与 int 枚举常量关联

的值发生了变化，客户端必须重新编译。 如果没有重新编译，客户端程序还是可以运行，不

过其行为已经不再准确。

很难将 int 枚举常量转换成可打印的字符串。 就算将这种常量打印出来，或者从调试

器中将它显示出来，你所见到的也只是一个数字，这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当需要遍历一个

int 枚举模式中的所有常量，以及获得 int 枚举数组的大小时，在 int 枚举模式中，几乎不

存在可靠的方式。

这种模式还有一种变体，它使用的是 String 常量，而不是 int 常量。 这样的变体被

称作 String 枚举模式（ String enum pattern），同样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它虽然为这些常量提

供了可打印的字符串，但是会导致初级用户直接把字符串常量硬编码到客户端代码中，而不

是使用对应的常量字段（ field）名 。 一旦这样的硬编码字符串常量中包含书写错误，在编译

时不会被检测到，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却会报错。 而且它会导致性能问题，因为它依赖于字符

串的比较操作。

幸运的是， Java 提供了另一种替代的解决方案，可以避免工nt 和 String 枚举模式的

缺点，并提供更多的好处。 这就是枚举类型（ enum type) [ JLS, 8.9 ］ 。 下面以最简单的形式

演示了这种模式：

public en urn Apple { FUJI, PIPPIN, GRANNY _SMITH } 
public enum O「ang巳｛ NAVEL, TEMPLE, BLOOD } 

表面上看来，这些枚举类型与其他语言中的没有什么两样，例如 C、 C＋＋和 C＃，但是

实际上并非如此。 Java 的枚举类型是功能十分齐全的类，其功能比其他语言中的对应类强大

得多， Java 的枚举本质上是工nt 值。

Java 枚举类型的基本想法非常简单：这些类通过公有的静态 final 域为每个枚举常量导

出一个实例。 枚举类型没有可以访问的构造器，所以它是真正的 final 类。 客户端不能创建

枚举类型的实例，也不能对它进行扩展，因此不存在实例，而只存在声明过的枚举常量。 换

句话说，枚举类型是实例受控的（详见第 6 页） 。 它们是单例（ Singleton) （详见第 3 条）的泛

型化，本质上是单元素的枚举。

枚举类型保证了编译时的类型安全。 例如声明参数的类型为 Apple ，它就能保证传到

该参数上的任何非空的对象引用→定属于三个有效的 Apple 值之一，而其他任何试图传递

类型错误的值都会导致编译时错误，就像试图将某种枚举类型的表达式赋给另一种枚举类型

的变量，或者试图利用＝＝操作符比较不同枚举类型的值都会导致编译时错误。

包含同名常量的多个枚举类型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和平共处，因为每个类型都有自己的

命名空间。 你可以增加或者重新排列枚举类型中的常量，而无须重新编译它的客户端代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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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导出常量的域在枚举类型和它的客户端之间提供了一个隔离层 ： 常量值并没有被编译到

客户端代码中，而是在 int 枚举模式之中。 最终，可以通过调用 toString 方法，将枚举

转换成可打印的字符串。

除了完善 int 枚举模式的不足之外，枚举类型还允许添加任意的方法和域，并实现任

意的接口 。 它们提供了所有 Object 方法（详见第 3 章）的高级实现，实现了 Comparable

（详见第 14 条）和 Serializable 接口（详见第 12 章），并针对枚举类型的可任意改变性

设计了序列化方式。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向枚举类型中添加方法或者域呢？首先，可能是想将数据与它的常

量关联起来。 例如，一个能够返回水果颜色或者返回水果图片的方法，对于我们的 Apple

和 Orange 类型就很有必要c 你可以利用任何适当的方法来增强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可以

先作为枚举常量的一个简单集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演变成为全功能的抽象。

举个有关枚举类型的例子，比如太阳系中的 8 颗行星。 每颗行星都有质量和半径，通

过这两个属性可以计算出它的表面重力 。 从而给定物体的质量，进而计算出一个物体在行星

表面上的重量。 下面就是这个枚举。 每个枚举常量后面括号中的数值就是传递给构造器的参

数。 在这个例子中，它们就是行星的质量和半径：

II Enum type wi th data and behavio「
public enum Planet { 

MERCURY(3. 302e+23, 2. 439e6), 
VENUS (4.869e+24, 6.052e6), 
EARTH (5.975e+24, 6.378e6), 
MARS (6.419e+23, 3.393e6), 
] UPITER(l. 899e+27, 7 .149e7), 
SATURN (S.685e+26, 6.027e7],
URANUS (8.683e+25, 2.556e7), 
NEPTUNE(l.024e+26, 2.477e7); 

P 「ivate final double mass; II In kilog 「ams
P「t vate final double 「adius; II In mete 「5
P 「ivate final doubl 巳 SU 「faceG「avity; II In m I s A2 
II Unive 「sal g 「avitational constant in mA3 I kg s A2 
P 「t vate static final double G = 6.67300E-11; 

／／ ζon st 「ucto 「

Planet(double mass, double 「adius) { 
this.mass = mass; 
this. 「adius = radius; 
SU 「faceG 「avity = G " mass I （「adi us 会 「adius〕；

public double mass() ｛「etu 「n mass; } 
public double 「adi us() ｛「etu 「n 「adi us; } 
public double su 「faceG「avity() ｛「etu 「n SU 「faceG「avity; } 

public double su 「faceWeight(double mass) { 
「etu 「n mass 女 SU 「faceG「av才 ty; II F =ma 

} 

编写一个像 Planet 这样的枚举类型并不难。 为了将数据与枚举常量关联起来，得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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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例域，并编写一个带有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在域中的构造器。 枚举天生就是不可变的，因

此所有的域都应该为 final 的（详见第 17 条） 。 它们可以是公有的，但最好将它们做成私有

的，并提供公有的访问方法（详见第 16 条） 。 在 Planet 这个示例中，构造器还计算和保存

表面重力，但这正是一种优化。 每当 surfaceWe 工ght 方法用到重力时＼都会根据质量和
半径重新计算，并返回它在该常量所表示的行星上的重量。

虽然 Planet 枚举很简单，但它的功能强大得出奇。 下面是一个简短的程序，根据某

个物体在地球上的重量 （以任何单位）， 打印出一张很棒的表格，显示出该物体在所有 8 颗

行星上的重量（用相同的单位） ：

public class WeightTable { 
public s tat丁 C void main(St 「ing [] a 「gs〕｛

double ea 「thWeight = Double.pa「seDouble(a「gs[0]);

double mass = ea 「thWeight I Planet.EARTH.su 「faceG 「avi ty(); 
fo「（Planet p : Planet.values ()]

System.out.p 「intf("Weight on %s is %f %n”, 
p, p.su 「faceWeight(mass）〕；

} 

注意就像所有的枚举一样， Planet 有一个静态的 values 方法，按照声明顺序返回

它的值数组。 toString 方法返回每个枚举值的声明名称，使得 println 和 printf 的打

印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你不满意这种字符串表示法，可以通过覆盖 toString 方法对它进

行修改。 下面就是带命令行参数为 185 来运行这个小小的 WeightTable 程序（没有覆盖

toString 方法）时的结果：

Weight on MERCURY is 69.912739 
Weight on VENUS is 167.434436 
Weight on EARTH is 185.000000 
Weight on MARS is 70.226739 
Weight on ] UPITER is 467.990696 
Weight on SATURN is 197.120111 
Weight on URANUS is 167.398264 
Weight on NEPTUNE is 210.208751 

直到 2006 年，即 Java 中增加了枚举的两年之后，当时·冥王星 Pluto 还属于行星。 这引

发出一个问题： 当把一个元素从一个枚举类型中移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答案是 ： 没有

引用该元素的任何客户端程序都会继续正常工作。 因此，我们的 WeightTable 程序只会

打印出一个少了一行的表格而已 。 对于引用了被删除元素（如本例中是指 Planet.Pluto)

的客户端程序又如何呢？如果重新编译客户端程序，就会失败，并在引用被删除行星的那一

条出现一条错误消息；如果没有重新编译客户端代码，在运行时就会在这一行抛出一个异

常。 这是你能期待的最佳行为了，远比使用 int 枚举模式时要好得多。

有些与枚举常量相关的行为，可能只会用在枚举类型的定义类或者所在的包中，那么

这些方法最好被实现成私有的或者包级私有的。 于是每个枚举常量都带有一组隐藏的行为，

这使得枚举类型的类或者所在的包能够运作得很好，像其他的类一样，除非要将枚举方法导

出至它的客户端，否则都应该声明为私有的，或者声明为包级私有的（详见第 1 5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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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枚举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就应该成为一个顶层类（ top-level class）；如果它只

是被用在一个特定的顶层类中，它就应该成为该顶层类的一个成员类（详见第 24 条） 。 例

如， java.rnath.RoundingMode 枚举表示十进制小数的舍入模式（ rounding mode ） 。 这

些舍入模式被用于 BigDecirnal 类，但是它们却不属于 BigDecirnal 类的一个抽象。 通

过使 RoundingMode 变成一个顶层类，库的设计者鼓励任何需要舍入模式的程序员重用这

个枚举，从而增强 API 之间的一致性。

Planet 示例中所示的方法对于大多数枚举类型来说就足够了，但有时候我们会需要

更多的方法。 每个 Planet 常量关联了不同的数据，但你有时需要将不同的行为（ behavior )

与每个常量关联起来。 例如，假设你在编写一个枚举类型，来表示计算器的四大基本操作

（即加减乘除），你想要提供一个方法来执行每个常量所表示的算术运算。 有一种方法是通过

启用枚举的值来实现：

II Enum type that switches on its own value - questionable 
public enum Ope 「ation { 

PLUS , MINUS, TI问ES, DIVIDE; 

II Do the a 「t thmetic ope 「ation rep 「巴sented by this constant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

} 

switch(this) { 
case PLUS：「etu 「n x + y; 
case 问INUS：「etu 「n x y; 
case TIMES：「etu 「n x 士 y;

case DIVIDE ：「etu 「n x I y; 

th 「ow new Asse「tionE「「0「（” Unknown op: " + this];

这段代码能用，但是不太好看。 如果没有 throw 语句，它就不能进行编译，虽然从

技术角度来看代码的结束部分是可以执行到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执行到这行代码的

[ JLS, 14.21 ］ 。 更糟糕的是，这段代码很脆弱。 如果你添加了新的枚举常量，却忘记给

switch 添加相应的条件，枚举仍然可以编译，但是当你试图运用新的运算时，就会运行

失败。

幸运的是，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将不同的行为与每个枚举常量关联起来：在枚举类

型中声明一个抽象的 appl y 方法，并在特定于常量的类主体（ constant-specific class body ) 

中，用具体的方法覆盖每个常量的抽象 apply 方法。 这种方法被称作特定于常量的方法实

现（constant-specific method implementa tion ) : 

II Enum type with constant-specific method implementations 
public enum Ope 「ation { 

PLUS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y;}}, 
MINUS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y;}}, 
TI问ES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 会 y;}},

DIVIDE{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ly;}}; 

public abst 「act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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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 Operation 的第二种版本添加新的常量，你就不可能会忘记提供 apply 方

法，因为该方法紧跟在每个常量声明之后。 即使你真的忘记了，编译器也会提醒你，因为枚

举类型中的抽象方法必须被它的所有常量中的具体方法所覆盖。

特定于常量的方法实现可以与特定于常量的数据结合起来。 例如，下面的 Operation

覆盖了 toString 方法以返回通常与该操作关联的符号 ：

II Enum t ype with cons tant-specific class bod i es and data 
public enum Ope 「ation { 

PLUS (”+") { 
public double app l y(double x, double y) ｛「etu 「n x + y; } 

}, 
MINUS ( ”-”){ 

public double apply(do uble x, double y) ｛「etu 「n x - y; } 
} , 
TIMES （” ι ”〕｛

public do uble apply (double x , do uble y) ｛「etu 「n x ,., y; } 
}, 
DIVIDE C"I ”]{

public double appl y (double x , double Y〕｛「etu 「n x I y; } 

P 「ivate final St 「 i ng symbol; 

Ope 「ation(St 「i ng symbol) {this.symbol= symbol; } 

@Ove 「「t de public St「t ng toSt 「ing() ｛「etu 「n symbol; } 

pu bl ic ab s t 「act doub l e apply(double x, double y); 

上述的 toString 实现使得打印算术表达式变得非常容易，如下小程序所示：

publi c static void mai n(St 「 i ng [] args]{
do uble x = Double.pa「seDouble(a「gs [0]];
double y = Doub l e.pa「seDouble(a「gs [1]];
fo「（Ope 「ation op : Ope 「ation. values())

System.out . printf (”%f %s %f = %f %n” , 
x, op, y, op.apply(x, y)) ; 

用 2 和 4 作为命令行参数来运行这段程序，会输出：

2 . 000000 + 4.000000 = 6 . 000000 
2.000000 - 4.000000 = -2.000000 
2.000000 占 4.000000 = 8.000000 
2.000000 I 4 . 000000 = 0.s00000 

枚举类型有一个自动产生的 valueOf(String）方法，它将常量的名字转变成常量本

身。 如果在枚举类型中覆盖 toStri口q ， 要考虑编写一个 fromString 方法，将定制的字

符串表示法变回相应的枚举。 下列代码（适当地改变了类型名称）可以为任何枚举完成这一

技巧，只要每个常量都有一个独特的字符串表示法：

11 Impler『1enting a f「omString method on an enum type 
P 「ivate static fi nal Map <Stri ng, Operation> st「ingToEnum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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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eam . of (values()) . collect ( 
to阿ap(Ob j ec t : : t oSt 「ing , e －＞ 巴） 〕，

II Retu 「ns Opera t i on fo r st 「 i ng, if any 
public s tatic Opti on a l <Op e 「ation> f「omSt 「i ng (St 「ing symbol ) { 

「etu 「n Opt才 onal . of Nul l abl e ( st 「才 ngToEn um.get (symbol));

注意，在枚举常量被创建之后， Operation 常量从静态代码块中被放入到了 string­

ToEnum 的映射中。 前面的代码在 values （）方法返回的数组上使用流（见第 7 章）；在 Java 8 

之前，我们将创建一个空的散列映射并遍历 values 数组，将字符串到枚举的映射插入到映

射中，当然，如果你愿意，现在仍然可以这么做。 但是，试图使每个常量都从自己的构造器

将自身放入到映射中是不起作用的。 它会导致编译时错误，这是好事，因为如果这是合法的，

可能会引发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除了编译时常量域（见第 34 条）之外，枚举构

造器不可以访问枚举的静态域。 这一限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构造器运行的时候，这些静态域

还没有被初始化。 这条限制有一个特例：枚举常量无法通过其构造器访问另一个构造器。

还要注意返回 Opt 工onal<Operatioη＞的 fromString 方法。 它用该方法表明：传

入的字符串并不代表一项有效的操作，并强制客户端面对这种可能性（详见第 55 条） 。

特定于常量的方法实现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它们使得在枚举常量中共享代码变得

更加困难了。 例如，考虑用一个枚举表示薪资包中的工作天数。 这个枚举有一个方法，根据

给定的某工人的基本工资（按小时）以及当天的工作时间，来计算他当天的报酬。 在五个工

作日中，超过正常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都会产生加班工资；在节假日中，所有工作都产生加班

工资。 利用 switch 语句，很容易通过将多个 case 标签分别应用到两个代码片段中，来完

成这一计算：

I I Enum t hat swi tches on i ts value to s hare code - questionable 
enum Pay 「o l l Day { 

MONDAY, TUESDAY , WEDNESDAY , THURSDAY , FRIDAY , 
SATURDAY , SUNDAY; 

P 「t vate static fin al int MINS_PER_SHIFT = 8 会 60;

int pay( int minutesWo 「ked, int payRat e) { 
int bas e Pay = minutesWo 「ked 士 payRate ;

int ov e 「t i mePay;

s wi t c h(thi s) { 
ca s e SATURDAY: case SUNDAY : //Weekend 

overt i mePay = basePay I 2 ; 
break ; 

default : I I Weekday 
ove r‘ timePay = minu tesWo r ked <= MINS_PER_SHIFT ? 

0 : (mi nutesWo「ked - MINS_PER_SHIFT） 士 payRate I 2 ; 
} 

「etu 「n basePay + ove 「timePay;

且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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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这段代码十分简洁，但是从维护的角度来看，它非常危险。 假设将一个元素

添加到该枚举中，或许是一个表示假期天数的特殊值，但是忘记给 switch 语句添加相应的

case。 程序依然可以编译，但 pay 方法会悄悄地将节假日的工资计算成正常工作日的工资。

为了利用特定于常量的方法实现安全地执行工资计算，你可能必须重复计算每个常量

的加班工资，或者将计算移到两个辅助方法中（一个用来计算工作日，一个用来计算节假

日），并从每个常量调用相应的辅助方法。 任何一种方法都会产生相当数量的样板代码，这

会降低可读性，并增加了出错的概率。

通过用计算工作日加班工资的具体方法来代替 Payroll Day 中抽象的 overtime Pay 

方法，可以减少样板代码。 这样，就只有节假日必须覆盖该方法了。 但是这样也有着与

switch 语句一样的不足 ： 如果又增加了一天而没有覆盖 overtime Pay 方法，就会悄悄地

延续工作 日 的计算。

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每当添加一个枚举常量时，就强和！选择一种加班报酬策略。 幸运

的是，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 这种想法就是将加班工资计算移到一个私有的嵌

套枚举中，将这个策略枚举（strategy enum）的实例传到 Payroll Day 枚举的构造器中。 之

后 Payroll Day 枚举将加班工资计算委托给策略枚举， Payroll Day 中就不需要 switch

语句或者特定于常量的方法实现了 。 虽然这种模式没有 switch 语句那么简洁，但更加安

全，也更加灵活 ：

II The strategy enum pattern 
enum Pay「ollDay { 

问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PayType.WEEKEND), SUNDAY(PayType.WEEKEND); 

P 「ivate final PayType payType; 

PayrollDay(PayType payType) { this.payType = payType; } 
Pay「ollDay() { this(PayType.WEEKDAY);} // Default 

int pay(int minutesWo 「ked ，才 nt payRate) { 
「etu 「n payType.pay(minutesWo 「ked, payRate); 

II The strategy enum type 
p 「ivate enum PayType { 

WEEKDAY { 
int ove 「timePay(int minsWo 「ked, i 「it payRate) { 

「etu 「n minsWo 「ked <= MINS_PER_SHIFT ? 0 
(minsWo 「ked - MINS_PER_SHIFT] ,., payRate I 2; 

}, 
WEEKEND { 

int ove 「ti 「『1ePay(int mi 「lSWO 「 ked, int payRate) { 
「etu 「n minsWo 「ked "' payRate I 2 ; 

abstract int ove 「timePay(int mins, int pay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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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vate static final int 问INS_PER_SHIFT = 8 士 60;

int pay(int minsWo 「ked, int payRate) { 
int basePay = minsWo 「ked ,., payRate; 
「etu 「n basePay + ove 「timePay(minsWo 「ked, payRate];

} 

} 

如果枚举中的 switch 语句不是在枚举中实现特定于常量的行为的一种很好的选择，

那么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枚举中的 switch 语旬适合子给外部的枚举类型增加特定于常量

的行为。 例如，假设 Operation 枚举不受你的控制，你希望它有一个实例方法来返回每个

运算的反运算。 你可以用下列静态方法模拟这种效果：

II Switch on an enum to simulate a missing method 
public static Ope 「ation inve 「se(Ope 「ation op]{

switch(op) { 
case PLUS ：「etu 「n Ope 「ation.MINUS;
case MINUS ： 「etu 「n Ope 「ation.PLUS;
cas巳 TIMES ：「巳tu 「n Ope 「ation.DIVIDE;
case DIVIDE ：「etu 「n Ope 「ation.TIMES;

default: th 「ow new Asse 「tionE「「O「（” Unknown op:”+ op); 

如果一个方法不属于枚举类型，也应该在你所能控制的枚举类型上使用这种方法。 这

种方法有点用处，但是通常还不值得将它包含到枚举类型中去。

一般来说，枚举通常在性能上与 int 常量相当。 与 int 常量相比，枚举有个小小的性能

缺点， 即装载和初始化枚举时会需要空间和时间的戚本，但在实践中几乎注意不到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枚举呢？ 每当需要一组固定常量．并且在编译时就知道其成员

的时候，就应该使用枚举。 当然，这包括“天然的枚举类型”，例如行星、一周的天数以及

棋子的数目等。 但它也包括你在编译时就知道其所有可能值的其他集合，例如菜单的选项 、

操作代码以及命令行标记等。 枚举类型中的常量集并不一定要始终保持不变。 专门设计枚举

特性是考虑到枚举类型的二进制兼容演变。

总而言之，与 int 常量相比，枚举类型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枚举的可读性更好， 也更

加安全，功能更加强大。 许多枚举都不需要显式的构造器或者成员，但许多其他枚举则受益

于属性与每个常量的关联以及其行为受该属性影响的方法。 只有极少数的枚举受益于将多种

行为与单个方法关联。 在这种相对少见的情况下，特定于常量的方法要优先于启用自有值的

枚举。 如果多个（但非所有）枚举常量同时共享相同的行为，则要考虑策略枚举。

第 35 条：用实例域代替序数

许多枚举天生就与一个单独的 int 值相关联。 所有的枚举都有一个 ordinal 方法，

它返回每个枚举常量在类型中的数字位置。 你可以试着从序数中得到关联的 in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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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Abuse of ordinal to derive an a s soci a ted value - DON ’ T DO THIS 
public enum Ensemble { 

SOLO, DUET, TRIO, QUARTET , QUINTET , 
SEXTET , SEPTET, OCTET, NONET, DECTET ; 

public int numbe 「OfMusicians() { return ordinal () + 1; } 

虽然这个枚举工作得不错，但是维护起来就像一场噩梦。 如果常量进行重新排序，口umber­

OfMus 工 cians 方法就会遭到破坏。 如果要再添加一个与已经用过的 int 值关联的枚举常

量，就没那么走运了 。 例如，给双四重奏（ double quartet）添加一个常量，它就像个八重奏

一样，是由 8 位演奏家组成，但是没有办法做到。

而且，要是没有给所有这些 int 值添加常量，也无法给某个 int 值添加常量。 例如，假

设想要添加一个常量表示三四重奏（ triple quartet），它由 12 位演奏家组成。 对于由 11 位演奏家

组成的合奏曲并没有标准的术语，因此只好给没有用过的 int 值（ 11 ）添加一个虚拟（dummy)

常量。 这么做顶多就是不太好看。 如果有许多 int 值，都是从未用过的，可就不切实际了。

幸运的是，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永远不要根据枚举的序数导出与

它关联的值， 而是要将它保存在一个实例域中 ：

pub l ic enum Ensemble { 
SOLO(l), DUET(2), TRI0(3) , QUAf( fET(4), QUINTET(S],
SEXTET(6) , SEPTET(?), 0ζTET(8), DOUBLE_QUARTET(8), 
NONET(9), DECTET(10), TRIPLE_QUARTET(l2); 

P 「ivate final int numbe 「OfMusicians;
Ensemble(int size) { this.numbe 「OfMusicians = size; } 
public int numbe 「OfMusi ci ans() ｛「etu 「n numbe 「OfMusicians; } 

En um 规范中谈及 ordinal 方法时写道：“大多数程序员都不需要这个方法。 它是设计

用于像 EnumSet 和 EnumMap 这种基于枚举的通用数据结构的。”除非你在编写的是这种数

据结构，否则最好完全避免使用 ordinal 方法。

第 36 条：用 EnumSet 代替位域

如果一个枚举类型的元素主要用在集合中，一般就使用 int 枚举模式（详见第 34 条），

比如将 2 的不同倍数赋予每个常量 ：

II Bit field enumerat ion constants - OBSOLETE! 
public class Text { 

pu blic static final int STYLE_BOLD = 1 < 0; II 1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STYLE_ITALIC = 1 < l; 11 2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STYLE UNDERLINE = 1 < 2; II 4 
public stat才 c final int STYLE_STRIKETHROUGH = 1 < 3; 11 8 

I I Pa 「amete 「 is b·i twi se OR of ze 「0 0「 mo 「e STYLE_ constants 
public void applyStyles(int sty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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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示法让你用 OR 位运算将几个常量合并到一个集合中，称作位域（bit field) : 

tex t . appl ySty l es(STYL E BOLD I STYLE_ITALIC); 

位域表示法也允许利用位操作，有效地执行像 union （联合）和 intersection （交集）这

样的集合操作。 但位域具有 int 枚举常量的所有缺点，甚至更多。 当位域以数字形式打印

时，翻译位域比翻译简单的工nt 枚举常量要困难得多。 要遍历位域表示的所有元素也没有

很容易的方法。 最后一点，在编写 API 的时候，就必须先预测最多需要多少位，同时还要

给位域选择对应的类型（一般是 int 或者 long ） 。 一旦选择好类型，在没有修改 API 的情

况下，将不能超出其位宽度 （如 32 位或者 64 位） 。

有些程序员虽然更倾向于使用枚举而非 int 常量，但是他们在需要传递多组常量集时，

仍然倾向于使用位域。 其实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法。 j ava . util 包提

供了 EnumSet 类来有效地表示从单个枚举类型中提取的多个值的多个集合。 这个类实现

Set 接口，提供了丰富的功能、类型安全性，以及可以从任何其他 Set 实现中得到的互用

性。 但是在内部具体的实现上，每个 EnumSet 内容都表示为位矢量。 如果底层的枚举类型

有 64 个或者更少的元素（大多如此）整个 EnumSet 就使用单个 long 来表示，因此它的性

能比得上位域的性能。 批处理操作，如 removeAll 和 retainAll，都是利用位算法来实

现的，就像手工替位域实现的那样。 但是可以避免手工位操作时容易出现的错误以及丑陋的

代码，因为 EnumSet 替你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下面是前一个范例改成用枚举代替位域之后的代码，它更加简短、更加清楚，也更加

安全：

II EnumSet - a modern replacement fo「 bit fields 
publ ic cl ass Tex t { 

public enum Style { BOLD , ITALIC , UNDERLIN E, STRIKETH ROUGH } 

II An y Set could be pas sed i n , but EnumSet i s c l ea 「 l y best 
pu bl ic void appl yStyles(Set <St yle> styles) { } 

下面是将 EnumSet 实例传递给 applyStyles 方法的客户端代码。 EnumSet 提供了

丰富的静态工厂来轻松创建集合，其中一个如下代码所示：

t ext . appl yS tyles ( EnumSet.of(Style.BOLD , Style.ITALIC) ) ; 

注意 applyStyles 方法采用的是 Set<Style＞而非 EnumSet<Style＞ 。 虽然看起来

好像所有的客户端都可以将 EnumSet 传到这个方法，但是最好还是接受接口类型而非接受

实现类型（详见第 64 条） 。 这是考虑到可能会有特殊的客户端需要传递一些其他的 Set 实现。

总而言之， 正是因为枚举类型要用在集合中，所以没有理由用位域来表示它。 EnumSet

类集位域的简洁和性能优势及第 34 条中所述的枚举类型的所有优点于一身。 实际上

EnumSet 有个缺点，即截止 Java 9 发行版本，它都无法创建不可变的 EnumSet，但是这一

点很可能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得到修正。 同时，可以用 Collections . unmodifiableSet

将 EnumSet 封装起来，但是简洁性和性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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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条：用 EnumMap 代替序数索引

有时你可能会见到利用 ordinal 方法（详见第 35 条）来索引数组或列表的代码。 例如

下面这个超级简化的类，用来表示一种烹饪用的香草 ：

class Plant { 
enum LifeCycle { ANNUAL, PERENNIAL, BIENNIAL } 

final St 「ing name; 
final Lifeζycle lifeCycle; 

Plant(St 「i ng name, Li feC ycl e l ifeCycl e]{
this.name = name; 
this.lifeCycle = lifeCycle; 

@Ove 「「ide publiιSt 「ing toString () { 
「etu 「n name; 

现在假设有一个香草的数组，表示一座花园中的植物，你想要按照类型（一年生、多年

生或者两年生植物）进行组织之后将这些植物列出来。 如果要这么做，需要构建三个集合，

每种类型一个，并且遍历整座花园，将每种香草放到相应的集合中。 有些程序员会将这些集

合放到一个按照类型的序数进行索引的数组中来实现这一点：

I I Using ordinal() to index into an a「ray - DON ’T DO THIS! 
Set<Plant>[] plantsByLifeCycle = 

(Set<Pl ant>[]) new Set [Pl ant.Lifeζycle . value s (). length]; 
fo「（inti = 0; i < plantsBylifeCyc丁 e. length; i ++) 

plantsByLifeCycle[i] = new HashSet<>(];

fo「（Plant p : ga「den)

p丁 antsByLifeCycle[p.lifeCycle.o「dinal()].add(p);

II Print the 「esults
fo「（inti= 0; i < plantsByLifeCycle.length; i++) { 

Syste『『1. out. p 「t ntf (”%s: %s%n ＇霄’

Pl ant.Li feCycl e. values() [i ] , pl antsByL i f eCycl e [i]); 

这种方法的确可行，但是隐藏着许多问题。 因为数组不能与泛型（详见第 28 条）兼容，

程序需要进行未受检的转换，并且不能正确无误地进行编译。 因为数组不知道它的索引代表

着什么，你必须手工标注（ label）这些索引的输出 。 但是这种方法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你

访问一个按照枚举的序数进行索引的数组时，使用正确的 int 值就是你的职责了； int 不能提

供枚举的类型安全。 你如果使用了错误的值，程序就会悄悄地完成错误的工作，或者幸运的

话，会抛出 ArrayindexOutOfBou口dExceptio口异常。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数组实际上充当着从枚举到值的映射，因

此可能还要用到 Map。 更具体地说，有一种非常快速的 Map 实现专门用于枚举键，称作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java . util . EnumMap 。 以下就是用 E口umMap 改写后的程序 ：

II Using an EnumMap to associate data with an enum 
Map<Plant.Lifeζycle, Set<Plant> plantsBylifeCycle = 

new EnumMap <>(Plant . LifeCycle . class];
fo「（Plant.LifeCycle le : Plant.LifeCycle . values ()]

plantsBylifeCycle .put(lc, new HashSet<>(]];
fo「（Plant p : ga「den )

plantsBylifeCycle.get(p .l ifeCyc丁 E〕 .add(p〕 ；
System . out.println(plantsBy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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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程序更简短、更清楚，也更加安全，运行速度方面可以与使用序数的程序相媲美。

它没有不安全的转换；不必手工标注这些索引的输出，因为映射键知道如何将自身翻译成可

打印字符串的枚举；计算数组索引时也不可能出错。 EnumMap 在运行速度方面之所以能与

通过序数索引的数组相媲美，正是因为 EnuMap 在内部使用了这种数组。 但是它对程序员

隐藏了这种实现细节，集 Map 的丰富功能和类型安全与数组的快速于一身。 注意 EnumMap

构造器采用键类型的 Class 对象 ： 这是一个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bounded type token），它提

供了运行时的泛型信息（详见第 33 条） 。

上一段程序可能比用 stream （详见第 45 条）管理映射要简短得多。 下面是基于 stream

的最简单的代码，大量复制了上一个示例的行为：

II Naive st 「eam-based approach - unlikely to produce an Enum问ap!
System.out.p 「intln(A「「ays . st 「eam(ga「den)

. collect(g 「oupi ngBy(p - > p. 1 i feζycle)) ) ; 

这段代码的问题在于它选择自己的映射实现，实际上不会是一个 EnumM吨，因此与显

式 EnumMap 版本的空间及时间性能并不吻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使用有三种参数形式

的 Collectors.groupi口gBy 方法，它允许调用者利用 mapFactory 参数定义映射实现：

II Using a stream and an Enum问ap to associate data with an enum 
System.out.p 「i ntln(A「「ays.st 「eam(ga「den)

collect(g 「oupingBy(p - > p. lifeCycl 巴，

。－＞ new EnumMap<> (Li feCycl e . cl ass) , toSet ()))); 

在这样一个玩具程序中不值得进行这种优化，但是在大量使用映射的程序中就很重要了。

基于 stream 的代码版本的行为与 EnumMap 版本的稍有不同。 EnumMap 版本总是给每

一个植物生命周期都设计一个嵌套映射，基于 stream 的版本则仅当花园中包含了一种或多

种植物带有该生命周期时才会设计一个嵌套映射。 因此，假如花园中包含了一年生和多年生

植物，但没有两年生植物， plantByLifeCycle 的数量在 EnumMap 版本中应该是三种，

在基于 stream 的两个版本中则都是两种。

你还可能见到按照序数进行索引（两次）的数组的数组，该序数表示两个枚举值的映

射。 例如，下面这个程序就是使用这样一个数组将两个阶段映射到一个阶段过渡中（从液体

到固体称作凝固，从液体到气体称作沸腾，诸如此类）：

11 Using ordinal() to index array of ar「ays - DON ’ T DO THIS! 
public enum Phase { 

SOLID, LIQUI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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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enum T「ansition { 
问EL丁， FREEZE, BOIL ， ζONDENSE, SUBLIME ,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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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Retu 「ns the phase t 「ansition f「om one phase to anothe 「
public static T「ansition f「om(Phase f 「om, Phase to]{

「etu 「n TRANSITIONS[f「om.o 「dinal()][to . O 「dinal()];

这段程序可行，看起来也比较优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上面那个比较简单的

香草花园的示例一样，编译器无法知道序数和数组索引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过渡表中出

了错，或者在修改 Phase 或者 Phase.Transition 枚举类型的时候忘记将它更新，程

序就会在运行时失败。 这种失败的形式可能为 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 工0口、

NullPointerException 或者（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提示的错误行为。 这张表的大小

是阶段数的平方，即使非空项的数量比较少。

同样，利用 EnumMap 依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每个阶段过渡都是通过一对阶段枚举进

行索引的，最好将这种关系表示为一个映射，这个映射的键是一个枚举（起始阶段），值为另一个

映射，这第二个映射的键为第二个枚举（目标阶段），它的值为结果（阶段过渡），即形成了 Map

（起始阶段， Map （目标阶段，阶段过渡））这种形式。一个阶段过渡所关联的两个阶段，最好通过

“数据与阶段过渡枚举之间的关系”来获取，之后用该阶段过渡枚举来初始化嵌套的 EnumMap:

II Using a nested EnumMap to assoc i ate data with enum pairs 
public enum Phase { 

SOLID, LIQUID, GAS; 

public enum T「ansition { 
问ELT(SOLID, LIQUID], FREEZE (LIQUID, SOLID), 
BOIL (LIQUID, GAS）， ζONDENSE (GAS, LIQUID) , 
SUB LI问E(SOLID, GAS), DEPOSIT(GAS, SOLID) ; 

P 「t vate final Phase f「om ;
P 「ivate f才 nal Phase to; 

T「a「isi ti on ( Phase f「om, Phase to]{
this.f「om = f 「om;
this . to = to; 

II Initialize the phase t 「ansition map 
P 「ivate static f才 nal Map<Phase ，问ap<Phase, T 「ansit才 on》

m = St 「earn . of (va 1 ues ()] collect Cg 「oupingBy(t - > t.f「om,
。由＞ new EnumMap<> (Phase . class) , 
toMap(t -> t.to, t -> t , 

(x, y) -> y, () -> new Enu mMap <>(Phase.class)])>;

public static T「ansit才 on from(Phase f「om, Phase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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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 「n m.get(f「om〕 .get(to〕；

初始化阶段过渡映射的代码看起来可能有点复杂。映射的类型为 Map<Phase , Map< 

Phase , Trans 工t工on＞＞，表示是由键为源、 Phase （即第一个阶段）、值为另一个映射组成

的 Map，其中组成值的 Map 是由键值对目标 Phase （即第二个阶段）和 Transition 组成

的。 这个映射的映射是利用两个集合的级联顺序进行初始化的。 第一个集合按源 Phase 对

过渡进行分组，第二个集合利用从目标 Phas e 到过渡之间的映射创建一个 EnumMap 。 第二

个集合中的 merge 函数（ (x, y) - >y）没有用到；只有当我们因为想要获得一个 EnumMap

而定义映射工厂时才需要用到它，同时 Collectors 提供了重叠工厂。 本书第 2 版是利用

显式迭代来初始化阶段过渡映射的。 其代码更加烦琐，但是的确更易于理解。

现在假设想要给系统添加一个新的阶段： plasma （离子）或者电离气体。 只有两个过渡

与这个阶段关联：电 离化（ ionization），它将气体变成离子；以及消电离化（ deionization), 

将离子变成气体。 为了更新基于数组的程序 必须给 Phase 添加一种新常量，给 Phase .

Transition 添加两种新常量，用一种新的 1 6 个元素的版本取代原来 9 个元素的数组的数

组。 如果给数组添加的元素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元素放置不妥当，可就麻烦了：程序可以编

译，但是会在运行时失败。 为了更新基于 EnumMap 的版本，所要做的就是必须将 PLASMA

添加到 Phase 列表，并将 IONIZE (GAS, PLASMA）和 DEIONIZE (PLASMA, GAS ）添加

到 Phase.Transitio口的列表中：

II Adding a new phase us i ng the nested EnumMap i mplementation 
public enum Phas e { 

SOLID, LIQUID , GAS , PLAS问A ;

public enum T「ansition { 
MEL T(SOLID , LIQUID], FREEZE(LIQUID, SOLID), 
BOIL(LIQUID, GAS ） ， ζONDENSE (GAS, LIQUID) , 
SUBLIME(SOLID, GAS ) , DEPOSIT(GAS, SOLID) , 
IONIZE (GAS , PLASMA) , DEIONIZE (PLASMA , GAS) ; 

. II Remainde 「 unchanged

程序会自行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这样就几乎没有出错的可能。 从内部来看，映射的映射被

实现成了数组的数组，因此在提升了清晰性、安全性和易维护性的同时，在空间或者时间上

也几乎没有多余的开销。

为了简洁起见，上述范例是用 null 表明状态没有变化（这里的 to 和 from 是相等的） 。 这

并不是好的实践，可能在运行时导致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要给这个问题设计一

个整洁、优雅的解决方案，需要高超的技巧，得到的程序会很长，贬损了本条目的主要精神。

总而言之， 最好不要用序数来索引数组，而要使用 EnumMap。 如果你所表示的这种关系是

多维的，就使用 EnumMap< ... , EnumMap< . .. ＞＞。 应用程序的程序员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使用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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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rn . ordinal 方法，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使用，因此这是一种用未情况（详见第 35 条）。

第 38 条 ： 用接口模拟可扩展的枚举

几乎从所有方面来看，枚举类型都优越于本书第 l 版中所述的类型安全枚举模式 ［ BlochOl ］。

从表面上看，有一个异常与可伸缩性有关，这个异常可能处在原来的模式中，却没有得到语

言构造的支持。 换句话说，使用第 l 版所述的模式能够实现让一个枚举类型去扩展另一个枚

举类型；利用这种语言特性，则不可能做到。 这绝非偶然。 枚举的可伸缩性最后证明基本上

都不是什么好点子。 扩展类型的元素为基本类型的实例， 基本类型的实例却不是扩展类型的

元素，这样很混乱。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枚举基本类型的所有元素及其扩展。 最终，可

伸缩性会导致设计和实现的许多方面变得复杂起来。

也就是说，对于可伸缩的枚举类型而言 ， 至少有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用例，这就是操作码

(operation code），也称作 opcode。 操作码是指这样的枚举类型 ： 它的元素表示在某种机器上的

那些操作，例如第 34 条中的 Operation 类型，它表示一个简单的计算器中的某些函数。 有

时要尽可能地让 API 的用户提供它们自己的操作，这样可以有效地扩展 API 所提供的操作集。

幸运的是，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利用枚举类型来实现这种效果。 由于枚举类型可以

通过给操作码类型和（属于接口的标准实现的）枚举定义接口来实现任意接口，基本的想法

就是利用这一事实。 例如，以下是第 34 条中的 Operati on 类型的扩展版本：

II Emulated extensible enum us i ng an interface 
public inte 「face Ope 「ation { 

double apply(doub丁 e x, double y); 

public enum BasicOpe 「ation implements Ope 「ation { 
PLUS (”+”){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 巳 y) ｛「eturn x + y; } 
}, 
MINUS (”-”>{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 ｛「etu 「n x - y; } 
}, 
TIMES (”*") { 

public 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 女 y ; } 
}, 
DIVIDE (”/”){ 

publi ιdo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etu 「n x I y; } 
}; 
P 「ivate final St 「t ng symbol; 

BasicOpe「ation(St 「ing symbol) { 
this.symbol= symbol; 

@Ov巳「「ide public St 「i ng to String() { 
「etu 「n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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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枚举类型（ BasicOperation）不是可扩展的，但接口类型（ Operat i on）却是

可扩展的，它是用来表示 API 中的操作的接口类型。 你可以定义另一个枚举类型，它实现

这个接口，并用这个新类型的实例代替基本类型。 例如，假设你想要定义一个上述操作类型

的扩展，由求幕（ exponentiation）和求余（ remainder）操作组成。 你所要做的就是编写一个

枚举类型，让它实现 Ope rat 工0口接口：

I I Emulated extension enum 
public en um ExtendedOpe 「ation implements Ope 「ation { 

EXP (”<”]{
public daub丁巴 apply(double x, doubl 巳 y] { 

「etu 「n Mat h .pow(x, y];
} 

}, 
REMAINDER ('’%") { 

public double apply [ double x, double y]{
「etu 「n x % y; 

} 

P 「i vate fina l St 「ing symbol; 

ExtendedOperation(St 「ing symbol ) { 
this.symbol= symbol; 

@Ove 「「ide public St 「ing toSt 「ing() { 
「et u 「n symbol; 

} 

在可以使用基础操作的任何地方，现在都可以使用新的操作，只要 API 是写成采用接

口类型（Operation）而非实现（BasicOperation ） 。 注意，在枚举中，不必像在不可扩

展的枚举中所做的那样，利用特定于实例的方法实现（见第 34 条）来声明抽象的 apply 方

法。 因为抽象的方法（apply）是接口（Operation）的一部分。

不仅可以在任何需要“基本枚举”的地方单独传递一个“扩展枚举”的实例， 而且除

了那些基本类型的元素之外，还可以传递完整的扩展枚举类型，井使用它的元素。 例如，通

过第 34 条的测试程序版本，体验一下上面定义过的所有扩展过的操作：

publ i c static vo i d main(St 「ing [] a 「gs) { 
double x = Double.pa「seDouble(a「gs[0］〕；

do uble y = Dou ble.pa「seDouble(a「gs [l]];
test(ExtendedOperation.clas s , x, y];

} 

P 「ivate static <T extends Enum<T> & Operation> void test( 
Class<T> opEnumType , do ubl e x, double Y]{

fo「（Ope 「ati on op : opEnumType. getEnumConstants ()) 
Syste「n. out. p 「t ntf (”%f %s %f = %f %n”, 

x, op, y, op.apply(x , y)); 

注意扩展过的操作类型的类的字面文字（ ExtendedOperation . class ）从 main 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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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了 test 方法，来描述被扩展操作的集合。 这个类的字面文字充当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bounded typ巳 token) （详见第 33 条） 。 opEηumType 参数中公认很复杂的声明（ <T extends 

Enum<T>& Operation> Class<T＞）确保了 Class 对象既表示枚举又表示 Operation

的子类型，这正是遍历元素和执行与每个元素相关联的操作时所需要的。

第二种方法是传入一个 Collection<? Extends Operation＞，这是个有限制的通

配符类型（bounded wildcard type) （详见第 31 条），而不是传递一个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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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void test （ζoll ection<? extends Operation> opSet, 
double x, double y) { 

for (Ope 「ation op : opSet) 
System.out.p 「intf("%f %s %f = %f %n”, 

x, op, y, op.apply(x, y)];

这样得到的代码没有那么复杂， test 方法也比较灵活一些：它允许调用者将多个实现

类型的操作合并到一起。 另一方面，也放弃了在指定操作上使用 EnumSet （详见第 36 条）

和 EnumMap （详见第 37 条）的功能。

上面这两段程序运行时带上命令行参数 4 和 2，都会产生如下输出：

4.000000 " 2 . 000000 = 16.000000 
4.000000 % 2.000000 = 0.000000 

用接口模拟可伸缩枚举有个小小的不足，即无法将实现从一个枚举类型继承到另一个

枚举类型。 如果实现代码不依赖于任何状态，就可以将缺省实现（详见第 20 条）放在接口

中 。 在上述 Operation 的示例中，保存和获取与某项操作相关联的符号的逻辑代码，必须复

制到 BasicOperation 和 ExtendedOperation 中 。 在这个例子中是可以的，因为复制

的代码非常少。 如果共享功能比较多，则可以将它封装在一个辅助类或者静态辅助方法中，

来避免代码的复制工作。

本条目所述的模式也在 Java 类库中得到了应用。 例如， j ava.n 工 o.file.L工nkOption

枚举类型，它同时实现了 CopyOptio口和 OpenOption 接口 。

总而言之， 虽然无法编写可扩展的枚举类型，却可以通过编写接口以及实现该接口的基础

枚举类型来对它进行模拟。 这样允许客户端编写自己的枚举（或者其他类型）来实现接口 。 如

果 API 是根据接口编写的，那么在可以使用基础枚举类型的任何地方，也都可以使用这些枚举。

第 39 条：注解优先于命名模式

根据经验，一般使用命名模式（ naming pattern）表明有些程序元素需要通过某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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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框架进行特殊处理。 例如，在 Java 4 发行版本之前， JUnit 测试框架原本要求其用户一

定要用 test 作为测试方法名称的开头 ［ Beck04 ］。 这种方法可行，但是有几个很严重的缺

点。 首先，文字拼写错误会导致失败，且没有任何提示。 例如，假设不小心将一个测试方法

命名为 tsetSafetyOverride 而不是 testSafetyOverride 。 JUnit 3 不会提示，但也

不会执行测试，造成错误的安全感。

命名模式的第二个缺点是，无法确保它们只用于相应的程序元素上。 例如，假设将某

个类称作 TestSafetyMechanisms ，是希望 JUnit 3 会自动地测试它所有的方法，而不管

它们叫什么名称。 JUnit 3 还是不会提示，但也同样不会执行测试。

命名模式的第三个缺点是，它们没有提供将参数值与程序元素关联起来的好方法。 例如，

假设想要支持一种测试类别，它只在抛出特殊异常时才会成功。 异常类型本质上是测试的一个

参数。 你可以利用某种具体的命名模式，将异常类型名称编码到测试方法名称中，但是这样的

代码很不雅观，也很脆弱（见第 62 条） 。 编译器不知道要去检验准备命名异常的字符串是否真

正命名成功。 如果命名的类不存在，或者不是一个异常，你也要到试着运行测试时才会发现。

注解［且s, 9.7 J 很好地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 JUnit从 Java4 开始使用。 在本条目中，我们

要编写自己的试验测试框架，展示一下注解的使用方法。 假设想要定义一个注解类型来指定简单

的测试，它们自动运行，并在抛出异常时失败。 以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注解类型，命名为 Test:

／／阿arker annotation t ype decl aration 
impo 「t j ava. 1 ang. annotation.,.,; 

／六六

Indicates that the annotated method is a test method. 
号 Use only on pa「amete 「less static methods 
士／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Ta「get(ElementType.METHOD)

publ i c @inte 「face Test { 

Test 注解类型的声明就是它自身通过 Retention 和 Target 注解进行了注解。 注解类

型声明中的这种注解被称作元注解（meta-annotation ） 。 ＠ Retention(RetentionPo l icy .

RUNTIME）元注解表明 Test 注解在运行时也应该存在，否则测试工具就无法知道 Test 注

解。 ＠ Target(ElementType.METHOD）元注解表明， Test 注解只在方法声明中才是合

法的：它不能运用到类声明、域声明或者其他程序元素上。

注意 Test 注解声明上方的注释：“ Use only on parameterless static method" （只用于无

参的静态方法） 。 如果编译器能够强制这－限制最好，但是它做不到，除非编写－个注解

处理器（ annotation processor），让它来完成。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j avax . 

annotation.processi呵的文档。 在没有这类注解处理器的情况下，如果将 Test 注解

放在实例方法的声明中，或者放在带有一个或者多个参数的方法中，测试程序还是可以编

译，让测试工具在运行时来处理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现实应用中的 Test 注解，称作标记注解（ marker annotation），因为它没有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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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只是“标注”被注解的元素。 如果程序员拼错了 Test ，或者将 Te st 注解应用到程序

元素而非方法声明 ， 程序就元法编译 ：

II Program containing marker annotations 
public class Sample { 

@Test public static void ml() { } // Test should pass 
public static void m2() { } 
@Test public static void m3 () { // Test should fail 

th 「ow new RuntimeException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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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void m8() { } 

Sample 类有 7个静态方法，其中 4个被注解为测试。 这 4 个中有 2 个抛出了异常：

m3 和 m7 ，另外两个则没有： ml 和 mS 。 但是其中一个没有抛出异常的被注解方法 ： ms ，是

一个实例方法，因此不属于注解的有效使用。 总之， Sample 包含 4 项测试： 一项会通过，

两项会失败，另一项无效。 没有用 Test 注解进行标注的另外 4个方法会被测试工具忽略。

Test 注解对 Sample 类的语义没有直接的影响。 它们只负责提供信息供相关的程序使

用。 更一般地讲，注解永远不会改变被注解代码的语义，但是使它可以通过工具进行特妹的

处理，例如像这种简单的测试运行类 ：

II Program to process marker annotations 
impo 「t j ava . l ang. 「ef丁 ect. 1，’ ；

public class RunTest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th 「ows Exception { 

int tests = 0; 
int passed = 0; 
Class<?> testClass ＝ ζlass.fa 「Name(a 「gs [0]) ; 
fo「（Method m : testClass.getDecla「edMethods ()) { 

if (m.isAnnotationPresent(Test.class) ]{
tests++; 
t「y { 

m. i nvoke(nul l); 
passed++; 

} catch (InvocationTa「getException w「appedExc) { 
Th 「owable exc = w「appedExc. getCause (); 
System.out . p 「intln(m +” failed : ”+ exc); 

} catch (Exception exc) { 
System.out.p 「int l n C” Invalid @Test: " + m];

} 

} 
System.out.p 「t ntf (” Passed: %d, Failed: %d%『1 ＇’，

passed, tests passed); 
} 

陆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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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运行工具在命令行上使用完全匹配的类名，并通过调用 Method.invoke 反射式地

运行类中所有标注了 Test 注解的方法。 工sAnnotationPresent 方法告知该工具要运行哪些

方法。 如果测试方法抛出异常，反射机制就会将它封装在 InvocationTargetException

中 。 该工具捕捉到这个异常，并打印失败报告，包含测试方法抛出的原始异常，这些信息是

通过 getCause 方法从 InvocationTargetExcept 工0口中提取出来的。

如果尝试通过反射调用测试方法时抛出 Invocat工onTargetException 之外的任何

异常，表明编译时没有捕捉到 Test 注解的无效用法。 这种用法包括实例方法的注解，或者

带有一个或多个参数的方法的注解，或者不可访问的方法的注解。 测试运行类中的第二个

catch 块捕捉到这些 Test 用法错误，并打印出相应的错误消息。 下面就是 RunTests 在

Sample 上运行时打印的输出 ：

public static void Sample. m3 () failed: Runti meExcepti on: Boom 
Invalid @Test: public void Sample.ms() 
public static void Sample.ml() failed: Runti 『neExcepti on ： ζ 「ash
Passed: 1, Failed: 3 

现在我们要针对只在抛出特殊异常时才成功的测试添加支持。 为此需要一个新的注解类型：

II Annotation type with a parameter 
impo 「t java.lang.annotation. 士；
／女士

Indicates that the annotated method is a test method that 
女 must th 「ow the designated exception to succeed. 
女／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ME) 
@Ta「get(El er『1entType. METHOD) 
public @interface ExceptionTest { 

Cl ass<? extends Throwabl e> value(); 

这个注解的参数类型是 Class<? extends Throwable＞ 。 这个通配符类型有些绕口 。

它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某个扩展 Throwable 的类的 Class 对象，它允许注解的用户指定

任何异常（或错误）类型。 这种用法是有限制的类型令牌（ bounded type token) （详见第 33

条）的一个示例。 下面就是实际应用中的这个注解。 注意类名称被用作了注解参数的值：

II Program containing annotations with a parameter 
public class Sample2 { 

@ExceptionTest(ArithmeticException.class) 
public stat才 C void ml() { II Test should pass 

int i = 0; 
i=ili; 

} 
@ExceptionTest(ArithmeticException.class) 
public static void m2() { II Should fail Cw「ong exception) 

int[] a = new 才 nt[0];

inti= a[l]; 
} 
@ExceptionTest(ArithmeticException.class) 
publ 才 c static void m3() { } II Should fail (no exception) 

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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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修改一下测试运行工具来处理新的注解。 这其中包括将以下代码添加到

main 方法中 ：

if (m.isAn notation P 「esent(ExceptionTest.class〕）｛

tests++; 
t 「y { 

m.invoke(null); 
System . out.p 「 i ntf (’'Test %s fa才 led: no exception%n", m];

} catch (InvocationTa「getException w「appedEx) { 
Th 「owable exc = w「appedEx . getCause () ; 
Cl ass<? extends Th「owable> excType = 

m. ge tAnnotat ion(ExceptionTest . cl ass). value (); 
if (excType. isinstance ( exc)) { 

passed++; 
} else { 

System.out.p 「intf(

” Test %s failed: expected %s, got %s%n ”, 
m, excType.getName(), exc); 

} 
} catch (Exception exc) { 

System.out.println (” Invalid @Test : ”+ m); 

这段代码类似于用来处理 Test 注解的代码，但有一处不同：这段代码提取了注解参

数的值，并用它检验该测试抛出的异常是否为正确的类型。 没有显式的转换，因此没有出

现 ClassCastException 的危险。 编译过的测试程序确保它的注解参数表示的是有效的

异常类型，需要提醒一点 ： 有可能注解参数在编译时是有效的，但是表示特定异常类型的

类文件在运行时却不存在。 在这种希望很少出现的情况下，测试运行类会抛出 TypeNot ­

PreseηtExceptioη 异常。

将上面的异常测试示例再深入一点，想象测试可以在抛出任何一种指定异常时都能够通

过。 注解机制有一种工具，使得支持这种用法变得十分容易。 假设我们将 Except工onTest 

注解的参数类型改成 Class 对象的一个数组 ：

II Annotation type with an ar「ay paramete「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 . RUNTIME]
@Ta 「get(ElementType.METHOD〕

publ ic @inte 「face ExceptionTest { 
Cl ass<? extends Exception> [] value() ; 

注解中数组参数的语法十分灵活。 它是进行过优化的单元素数组。 使用了 Exception ­

Test 新版的数组参数之后，之前的所有 ExceptionTest 注解仍然有效，并产生单元素

的数组。 为了指定多元素的数组，要用花括号将元素包围起来，并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II Code containing an annotation with an a「「ay parameter 
@ExceptionTest({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 class, 

Null PointerException . c l ass } ]
public static void doublyBad() { 

List<St 「t ng> list = new A「「ayl i St<>(); 

II The spec pe 「mits this method to th 「ow eit h e 「

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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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dexOutOfBo undsExc ept i on O 「 Null Poi nte 「 Ex ception
1 i st . addA 11 ( 5 , nL」 11) ; 

修改测试运行工具来处理新的 Except 工 on Test 相当简单。 下面的代码代替了原来的

代码：

if Cm. i sAn notat才 onP 「esent(Excepti o nTest . cl as s ）〕｛

tests++; 
t 「y { 

m. i nvoke( null ); 
System . o u t.p「in tf （”Test %s fail ed: no ex cepti o n%『1 ” ， m ) ;

} catch (Th 「owabl 巳 W「ap pedExc〕｛
Th 「owabl e exc = w「ap ped Exc. getCau s e () ; 
i nt ol dPassed = passed; 
Clas s <? extends Exception>[] excTypes = 

m.get Annotation(ExceptionTest.class).value(); 
f or （ζl ass <? extends Exception> excType : excTypes) { 

if (excType.isinstance(exc)) { 
passed++; 
br eak; 

} 
} 
i f ( passed == oldPassed) 

Sys tem.out.printf(”Test %s failed: %s %n”, m, exc); 

从 Java 8 开始，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进行多值注解。 它不是用一个数组参数声明一个

注解类型，而是用＠Repeatable 元注解对注解的声明进行注解，表示该注解可以被重复

地应用给单个元素。 这个元注解只有一个参数，就是包含注解类型（ containing annotation 

type）的类对象，它唯一的参数是一个注解类型数组［ JLS,9.6.3 ］。 下面的注解声明就是把

ExceptionTest 注解改成使用这个方法之后的版本。 注意包含的注解类型必须利用适当

的保留策略和目标进行注解，否则声明将元法编译：

II Repeatable annotation type 
@Retention (RetentionPolicy.RUNTIME) 
@Ta「get 〔ElementType. METHOD〕
@Repeatable(ExceptionTestContaine 「 .class )

public @inte 「face Excepti onTes t { 
Cl ass <? exte nds Exception> va 1 ue () ; 

} 

@Retention (Retent ionPolicy .RUNTI问E)

@Ta「get(ElementType.METHOD)

public @inte 「face E xceptionTe s tζontaine 「 ｛

Except ion Tes t [] va 1 ue () ; 

下面是 doublyBad 测试方法用重复注解代替数组值注解之后的代码：

II Code containing a repeated annotation 
@ExceptionTest(IndexOu t OfBoundsException.clas s ]
@Ex ceptionTe st (NullPointe 「E xception.class)

publi ι static void daub 1 yBad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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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可重复的注解要非常小心。 重复的注解会产生一个包含注解类型的合成注解。get­

AnnotationsByType 方法掩盖了这个事实，可以用于访问可重复注解类型的重复和非

重复的注解。 但 isAnnotationPresent 使它变成了显式的，即重复的注解不是注解

类型（而是所包含的注解类型）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元素具有某种类型的重复注解，并且

用 isAnnotationPresent 方法检验该元素是否具有该类型的注解，会发现它没有。 用

这种方法检验是否存在注解类型，会导致程序默默地忽略掉重复的注解。 同样地，用这种

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包含的注解类型，会导致程序默默地忽略掉非重复的注解。 为了利用

isAnnotationPresent 检测重复和非重复的注解，必须检查注解类型及其包含的注解类

型。 下面是 Runtests 程序改成使用 ExceptionTest 注解时有关部分的代码 ：

II Processing repeatable annotations 
if (m.isAnnotationPresent(ExceptionTest.class) 

I I m. i sAnnotationP「esent(ExceptionTestContaine「， class)) { 
tes t s ++; 
t 「y { 

m. i nvo ke [ nu l l ] ,
System .o u t .p 「f nt f ( "Tes t %s fa il ed: no exception%门 ” ， m);

} catch (Th 「owab l e W「appedExc) { 
Th 「owab l e exc = w「apped Exc . getζau s e () ; 
int oldPassed = passed; 
ExceptionTest口 excTests = 

m.getAnnotationsByType(ExceptionTest.class); 
for (ExceptionTest excTest : excTests) { 

i f (excTest.value() . i si ns t ance(exc)) { 
passed++; 
b 「e a k;

} 
if (pas sed = = old Pas s ed) 

System . out . p 「intf("Test %s failed: %s %n” , m, ex c] ;

加入可重复的注解，提升了源代码的可读性，逻辑上是将同一个注解类型的多个实例

应用到了一个指定的程序元素。 如果你觉得它们增强了源代码的可读性就使用它们，但是

记住在声明和处理可重复注解的代码中会有更多的样板代码，并且处理可重复的注解容易

出错。

本条目中的测试框架只是一个试验，但它清楚地示范了注解之于命名模式的优越性。

这只是揭开了注解功能的冰山一角 。 如果是在编写一个需要程序员给源文件添加信息的工

具，就要定义一组适当的注解类型。 既然有了注解，就完全没有理由再使用命名模式了。

也就是说，除了“工具铁匠”（ toolsmiths，即平台框架程序员）之外，大多数程序员都

不必定义注解类型。 但是所有的程序员都应该使用 Java 平台所提供的预定义的注解类型

（详见第 40 条和第 27 条） 。 还要考虑使用 IDE 或者静态分析工具所提供的任何注解。 这种注

解可以提升由这些工具所提供的诊断信息的质量。 但是要注意这些注解还没有标准化，因此

如果变换工具或者形成标准，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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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条：坚持使用 Override 注解

Java 类库中包含了几种注解类型。 对于传统的程序员而言，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Overr工de 注解。 这个注解只能用在方法声明中，它表示被注解的方法声明覆盖了超类型

中的一个方法声明。 如果坚持使用这个注解，可以防止一大类的非法错误。 以下面的程序为

例，这里的 Bigram 类表示一个双字母组或者有序的字母对：

II Can you s pot t he bug? 
public cl ass Big 「am { 

P 「ivate final cha「 fi 「st;
P 「ivate final cha「 se cond ;

public Big 「am(cha 「 fi 「st , cha 「 second〕｛

this.fi 「st = fi 「s t ;

this.second= s econd ; 

publ i c boolean equals ( Big 「am b) { 
「etu 「n b. fi 「st == fi 「st && b. second == second; 

public int hashCode() { 
「etu 「n 31 ＇飞 fi 「st + second; 

} 

p u bl 才 E static void mai n ( St 「i ng [ ] a 「gs) { 
Set<Big 「am> s = new HashSet <> O; 
fo 「 Ci nt i ＝白； i < 10; i++) 

fo「（cha「 c h = ’ a ’ , ch <=’ z ' ; ch++) 
s.add ( new Big 「am 〔ch, ch]);

System.out . p 「int l n(s.s i ze());

主程序反复地将 26 个双字母组添加到集合中，每个双字母组都由两个相同的小写字母

组成。 随后它打印出集合的大小。 你可能以为程序打印出的大小为 26，因为集合不能包含

重复。 如果你试着运行程序，会发现它打印的不是 26 而是 260 。 哪里出错了呢？

很显然， Bigrarn 类的创建者原本想要覆盖 equals 方法（详见第 10 条），同时还记得覆

盖了 hashCode （详见第 11 章） 。 遗憾的是，不幸的程序员没能覆盖 equals 方法，而是将

它重载了（详见第 52 条）。 为了覆盖 Object.equals 必须定义一个参数为 Object 类型的

equals 方法，但是 Bigram 类的 equals 方法的参数并不是 Object 类型，因此 Bigrarn

类从 Object 继承了 equals 方法。 这个 equals 方法测试对象的同 一 性（ identity), 

就像＝＝操作符一样。 每个 bigram 的 10 个备份中，每一个都与其余的 9个不同，因此 Object .

equals 认为它们不相等，这正是程序会打印出 260 的原因 。

幸运的是，编译器可以帮助你发现这个错误，但是只有当你告知编译器你想要覆盖

Object.equals 时才行。 为了做到这一点，要用＠Override 标注 Bigrarn . euqals,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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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 「t de publ 才 c bool ean equals(Big 「am b]{
「etur n b . first == fi 「 st && b.second == second; 

如果插入这个注解，并试着重新编译程序，编译器就会产生如下的错误消息：

Big 「am.java : l0 ： 『nethod does not ove 「「t de or implement a method 
f「om a s upe 「type

@Ove 「 「f de public boolean eq u a l s(Big 「am b) { 
<

你会立即意识到哪里错了，拍拍自己的头，恍然大悟，马上用正确的来取代出错的

equals 实现（详见第 10 条）：

@Ove 「「i de publi c boolean equals(Objec t o) { 
if (! Co instanceof Bi gram>

return false ; 
Bigram b = (Bigram) o ; 
r e t u 「n b. fi 「st == fi 「st && b . second == second; 

因此，应该在你想要覆盖超类声明的每个方法声明中使用 Ove「「 i de 注解 。 这－规则有

个小小的例外。 如果你在编写一个没有标注为抽象的类，并且确信它覆盖了超类的抽象方

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将 Override 注解放在该方法上了。 在没有声明为抽象的类中，

如果没有覆盖抽象的超类方法，编译器就会发出一条错误消息。 但是，你可能希望关注类中

所有覆盖超类方法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放心地标注这些方法。 大多数 IDE 可以

设置为在需要覆盖一个方法时自动插入 Override 注解。

大多数 IDE 都提供了使用 Override 注解的另一种理由 。 如果启用相应的代码检验功

能，当有一个方法没有 Override 注解，却覆盖了超类方法时， IDE 就会产生一条警告。

如果使用了 Override 注解，这些警告就会提醒你警惕无意识的覆盖。 这些警告补充了编

译器的错误消息，后者会提醒你警惕无意识的覆盖失败。 IDE 和编译器可以确保你无一遗漏

地覆盖任何你想要覆盖的方法。

Override 注解可以用在方法声明中，覆盖来自接口以及类的声明。 由于缺省方法的

出现，在接口方法的具体实现上使用 Override ，可以确保签名正确，这是一个很好的实

践。 如果知道接口没有缺省方法，可以选择省略接口方法的具体实现上的 Override 注解，

以减少混乱。

但是在抽象类或者接口中，还是值得标注所有你想要的方法，来覆盖超类或者超接口

方法，无论它们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 例如， Set 接口没有给 Collection 接口添加新

方法，因此它应该在它的所有方法声明中包括 Override 注解，以确保它不会意外地给

Collection 接口添加任何新方法。

总而言之，如果在你想要的每个方法声明中使用 Override 注解来覆盖超类声明，编

译器就可以替你防止大量的错误，但有一个例外。 在具体的类中，不必标注你确信覆盖了抽

象方法声明的方法（虽然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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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条：用标记接口定义类型

标记接口（ marker interface）是不包含方法声明的接口，它只是指明（或者“标明”） 一

个类实现了具有某种属性的接口 。 例如，考虑 Serializable 接口（详见第 12 章） 。 通

过实现这个接口，类表明它的实例可以被写到 ObjectOutputStream 中（或者“被序

列化”） 。

你可能听说过标记注解（详见第 39 条）使得标记接口过时了。 这种断言是不正确的。

标记接口有两点胜过标记注解。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标记接口定义的类型是由被标

记类的实例实现的；标记注解则没有定义这样的类型。 标记接口类型的存在，允许你在编译

时就能捕捉到在使用标记注解的情况下要到运行时才能捕捉到的错误。

Java 的序列化设施（详见第 6 章） 利用 Seria lizable 标记接口表明一个类型是可以

序列化的。 ObjectoutputStream.writeObject 方法将传人的对象序列化，其参数必

须是可序列化的。 该方法的参数类型应该为 Serial 工 zable ，如果试着序列化一个不恰当

的对象，（通过类型检查）在编译时就会被发现。 编译时的错误侦测是标记接口的目的，但

遗憾的是， Obj ectOutputStream. write API 并没有利用 Serializable 接口的优势：

其参数声明为 Object 类型，因此，如果尝试序列化一个不可序列化的对象，将直到程序

运行时才会失败。

标记接口胜过标记注解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可以被更加精确地进行锁定。 如果注解

类型用目标 ElementType.TYPE 声明，它就可以被应用于任何类或者接口 。 假设有一个标记

只适用于特殊接口的实现。 如果将它定义成一个标记接口，就可以用它将唯一的接口扩展成

它适用的接口，确保所有被标记的类型也都是该唯一接口的子类型。

Set 接口可以说就是这种有限制的标记接 口 （ restricted marker interface ） 。 它只适用

于 Collection 子类型，但是它不会添加除了 Collection 定义之外的方法。 一般情况

下，不把它当作是标记接口，因为它改进了几个 Collection 方法的合约，包括 add 、

equals 和 hashCode 。 但是很容易想象只适用于某种特殊接口的子类型的标记接口，它

没有改进接口的任何方法的合约。 这种标记接口可以描述整个对象的某个约束条件，或者表

明实例能够利用其他某个类的方法进行处理（就像 Serializable 接口表明实例可以通过

ObjectOutputStream 进行处理一样）。

标记注解胜过标记接口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们是更大的注解机制的一部分。 因此，标

记注解在那些支持注解作为编程元素之一的框架中同样具有一致性。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标记注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标记接口呢？很显然，如果标记

是应用于任何程序元素而不是类或者接口，就必须使用注解，因为只有类和接口可以用来实

现或者扩展接口 。 如果标记只应用于类和接口，就要问问自己：我要编写一个还是多个只接

受有这种标记的方法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应该优先使用标记接口而非注解。 这样你就可

以用接口作为相关方法的参数类型，它可以真正为你提供编译时进行类型检查的好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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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信自己永远不需要编写一个只接受带有标记的对象，那么或许最好使用标记注解。 此

外，如果标记是广泛使用注解的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显然应该选择标记注解。

总而言之，标记接口和标记注解都各有用处。 如果想要定义一个任何新方法都不会与

之关联的类型，标记接口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想要标记程序元素而非类和接口，或者标记

要适合于已经广泛使用了注解类型的框架，那么标记注解就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发现自己

在编写的是目标为 ElementType .TYPE 的标记注解类型，就要花点时间考虑清楚，它是否

真的应该为注解类型，想想标记接口是否会更加合适。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条目与第 22 条中“如果不想定义类型就不要使用接口”的说法相

反。 本条目最接近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定义类型，一定要使用接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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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军口 Stream

在 Java 8 中，增加了函数接口（ functional interface ）、 Lambda 和方法引用（ method

reference），使得创建函数对象（且mction object）变得很容易。 与此同时，还增加了 Stream

A凹，为处理数据元素的序列提供了类库级别的支持。 在本章中，将讨论如何最佳地利用这

些机制。

第 42 条： Lambda 优先于匿名类

根据以往的经验，是用带有单个抽象方法的接口（或者，几乎都不是抽象类）作为函数

类型（ function type ） 。 它们的实例称作函数对象（ function object），表示函数或者要采取的

动作。 自从 1997 年发布 JDK 1. l 以来，创建函数对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匿名类（ anonymous

class ，详见第 24 条） 。 下面是一个按照字符串的长度对字符串列表进行排序的代码片段，它

用一个匿名类创建了排序的比较函数（加强排列顺序）：

II Anonymous class instance as a function object - obsolete ! 
ζollections.so 「t(wo 「ds, new Campa「ato 「＜St 「ing＞（〕｛

public int compa「e(St「才 ng sl, St 「ing s2) { 
「巳tu 「n Intege 「 .compa 「e (sl . length() , s2. length ()];

}];

匿名类满足了传统的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对函数对象的需求，最著名的有策略（Strategy)

模式［ Gamma95 ］ 。 Comparator 接口代表一种排序的抽象策略（ abstract strategy）；上述

的匿名类则是为字符串排序的一种具体策略（ concrete strategy ） 。 但是，匿名类的烦琐使得

在 Java 中进行函数编程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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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ava 8 中，形成了“带有单个抽象方法的接口是特殊的，值得特殊对待”的观念。

这些接口现在被称作函数接口（functional interface), Java 允许利用 Lambda 表达式（Lambda

expression，简称 Lambda）创建这些接口的实例。 Lambda 类似于匿名类的函数，但是比它

简洁得多。 以下是上述代码用 Lambda 代替匿名类之后的样子。 样板代码没有了，其行为也

十分明确：

11 Lambda expression as function objec t ( r eplaces anonymous cl ass) 
Co ll ect才 o n s.so 「t:(wo 「ds,

(sl, s2》 Integer‘ .co『npa re(s l. 1 ength () , s2. 1 ength () )] ;

注意， Lambda 的类型（ Comparator<String＞）、其参数的类型（ s 1 和 s2 ，两个都

是 String）及其返回值的类型（ int ），都没有出现在代码中。 编译器利用一个称作类型

推导（ type inference）的过程，根据上下文推断出这些类型。 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无法确

定类型，你就必须指定。 类型推导的规则很复杂：在 JLS [JLS,18］中占了整章的篇幅。 几乎

没有程序员能够详细了解这些规则，但是没关系。 删除所有 Lambda 参数的类型吧，除非

它们的存在能够使程序变得更加清晰。 如果编译器产生一条错误消息，告诉你无法推导出

Lambda 参数的类型，那么你就指定类型。 有时候还需要转换返回值或者整个 Lambda 表达

式，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

关于类型推导应该增加一条警告。 第 26 条告诉你不要使用原生态类型，第 29 条说过

要支持泛型类型，第 30 条说过要支持泛型方法。 在使用 Lambda 时，这条建议确实非常重

要，因为编译器是从泛型获取到得以执行类型推导的大部分类型信息的。 如果你没有提供这

些信息，编译器就无法进行类型推导，你就必须在 Lambda 中手工指定类型，这样极大地增

加了它们的烦琐程度。 如果上述代码片段中的变量 words 声明为原生态类型 List ，而不

是参数化的类型 List<String＞，它就不会进行编译。

当然，如果用 Lambda 表达式（详见第 14 条和第 43 条）代替比较器构造方法（comparator

construction method），有时这个代码片段中的比较器还会更加简练：

ζoll ect: i o n s.so 「t:(wo 「ds , compar i ngint(String: : length) ); 

事实上，如果利用 Java 8 在 List 接口中添加的 sort 方法，这个代码片段还可以更加

简短一些：

WO 「ds. sor t 〔compa 「 i ngi nt: (St: 「in g : : length)) ; 

Java 中增加了 Lambda 之后，使得之前不能使用函数对象的地方现在也能使用了。 例

如，以第 34 条中的 Operation 枚举类型为例。 由于每个枚举的 apply 方法都需要不同的

行为，我们用了特定于常量的类主体，并覆盖了每个枚举常量中的 apply 方法。 通过以下

代码回顾一下：

II Enum type with constant- speci f ic cl ass bodi es & data (Item 34) 
publi c enum Operati on { 

PLUS (”+”){ 
public do uble apply(double x, double y) ｛ 「e t: u 「n x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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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INUS （””）｛

publ ic double apply(doubl e x, doub l e y〕｛「etu 「n x - y; } 
}, 
TI问ES （＂ ，，＇’）｛

pu blic double app l y(do uble x, do u b 丁 e y) ｛「etu 「n x f ’ y ; } 
}, 
DIVIDE ("/”] {

public double ap pl y(double x, doub l e y) ｛「etu 「n x I y; } 

P 「ivate fina l St 「ing symbol; 
Ope 「ation(St 「ing symbol) {this.symbol = symbol;} 
@Ove 「「ide publ i c St 「ing toString() ｛「etu 「n symbol; } 

public ab s t 「act do uble apply(doub l e x , dou bl e y); 

由第 34 条可知，枚举实例域优先于特定于常量的类主体。 Lambda 使得利用前者实现

特定于常量的行为变得比用后者来得更加容易了。 只要给每个枚举常量的构造器传递一个实

现其行为的 Lambda 即可。 构造器将 Lambda 保存在一个实例域中， apply 方法再将调用转

给 Lambda。 由此得到的代码比原来的版本更简单，也更加清晰 ：

/ / Enum wi t h func t ion object f ields & constant specific behavior 
pub l i c e num Ope ration { 

PLUS ( "+", ( x , y ) - > x + y) , 
MINUS ( "-"’(x , y] -> x - y) , 
TIM ES （”女 ＂ ， ( x , y ) -> x ,., y), 
DIVIDE (”/’', Cx , y) -> x I y) ; 

P 「i vate final St 「f ng symbol; 
P 「i vate final Do u b l eBina「yOperato 「 op;

Ope 「at才 on(St 「t ng symbol , Do u b l eBin a 「yOpe 「ato 「 op) { 
t his.symbol= symbol; 
t hi s.op= op; 

@Ove 「「i de public St 「ing toSt 「ing() ｛「e'CU 「n symbol ; } 

public double app l y(double x, double y) 
「etL」「n op.applyAsDouble(x, y); 

注意，这里给 Lambda使用了 DoubleBinaryOperator 接口，代表枚举常量的行

为。 这是在 j ava.util.function （详见第 44 条）中预定义的众多函数接口之一。 它表

示一个带有两个 double 参数的函数并返回一个 double 结果。

看看基于 Lambda 的 Operation 枚举，你可能会想，特定于常量的方法主体已经形同

虚设了，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与方法和类不同的是， Lambda 没有名称和文档；如果一个计

算本身不是自描述的， 或者超出了几行， 那就不要把它旋在一个 Lambda 中 。 对于 Lambda

而言，一行是最理想的， 三行是合理的最大极限。 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则，可能对程序的可读

性造成严重的危害。 如果 Lambda 很长或者难以阅读，要么找一种方法将它简化，要么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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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来消除它。 而且，传人枚举构造器的参数是在静态的环境中计算的。 因而，枚举构造器

中的 Lambda 无法访问枚举的实例成员 。 如果枚举类型带有难以理解的特定于常量的行为，

或者无法在几行之内实现，又或者需要访问实例域或方法，那么特定于常量的类主体仍然是

首选。

同样地，你可能会认为，在 Lambda 时代，匿名类已经过时了。 这种想法比较接近事

实，但是仍有一些工作用 Lambda 无法完成，只能用匿名类才能完成。 Lambda 限于函数接

口 。 如果想创建抽象类的实例，可以用匿名类来完成，而不是用 Lambda。 同样地，可以用

匿名类为带有多个抽象方法的接口创建实例。 最后一点， Lambda 无法获得对自身的引用。

在 Lambda 中，关键字 this 是指外围实例，这个通常正是你想要的。 在匿名类中，关键字

this 是指匿名类实例。 如果需要从函数对象的主体内部访问它，就必须使用匿名类。

Lambda 与匿名类共享你无法可靠地通过实现来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属性。 因此， 尽可

能不要（除非迫不得已）序列化一个 Lambda （或者匿名类实例） 。 如果想要可序列化的函数

对象，如 Comparator，就使用私有静态嵌套类（详见第 24 条）的实例。

总而言之，从 Java 8 开始， Lambda 就成了表示小函数对象的最佳方式。 千万不要给函

数对象使用匿名类 ， 除非必须创建非函数接口的类型的实例。 同时，还要记住， Lambda 使

得表示小函数对象变得如此轻松，因此打开了之前从未实践过的在 Java 中进行函数编程的

大门 。

第 43 条：方法引用优先于 Lambda

与匿名类相比， Lambda 的主要优势在于更加简洁。 Java 提供了生成比 Lambda 更简洁

函数对象的方法 ： 方法引用（ m巳thod reference ） 。 以下代码片段的源程序是用来保持从任意

键到 Integer 值的一个映射。 如果这个值为该键的实例数目 那么这段程序就是一个多集

合的实现。 这个代码片段的作用是，当这个键不在映射中时，将数字 l 和键关联起来；或者

当这个键已经存在，就负责递增该关联值：

map.me 「ge(key, l, (count, inc 「〕－＞ count ＋才 nc 「）；

注意，这行代码中使用了 merge 方法，这是 Java 8 版本在 Map 接口中添加的。 如果

指定的键没有映射 ， 该方法就会插入指定值；如果有映射存在， merge 方法就会将指定的

函数应用到当前值和指定值上，并用结果覆盖当前值。 这行代码代表了 merge 方法的典型

用例。

这样的代码读起来清晰明了，但仍有些样板代码。 参数 count 和 incr 没有添加太多

价值，却占用了不少空间。 实际上， Lambda 要告诉你的就是，该函数返回的是它两个参数

的和。 从 Java 8 开始， Integer （以及所有其他的数字化基本包装类型都）提供了一个名为

sum 的静态方法，它的作用也同样是求和。 我们只要传人一个对该方法的引用，就可以更

轻松地得到相同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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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me 「ge(key ，工， Intege「：： sum〕；

方法带的参数越多能用方法引用消除的样板代码就越多。 但在有些 Lambda 中，即便

它更长，但你所选择的参数名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文档信息，也会使得 Lambda 的可读性更

强，并且比方法引用更易于维护。

只要方法引用能做的事，就没有 Lambda 不能完成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有兴趣的读

者请参见 JLS,9.9-2 ）。也就是说，使用方法引用通常能够得到更加简短、清晰的代码。 如果

Lambda太长，或者过于复杂，还有另一种选择 ： 从 Lambda 中提取代码，放到－个新的方

法中，并用该方法的一个引用代替 Lambda。 你可以给这个方法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并用

自己满意的方式编写进入文档。

如果是用 IDE 编程，则可以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用方法引用代替 Lambda。 通常（但并

非总是）应该让 IDE 把握机会好好表现一下。 有时候， Lambda 也会比方法引用更加简洁明

了 。 这种情况大多是当方法与 Lambda 处在同一个类中的时候。 比如下面的代码片段，假定

发生在一个名为 GoshThisClassNameisHumongous 的类中：

se 「'd_ ce.execute(GoshThisClassNa『『1eisHumongous: : action];

Lambda 版本的代码如下：

se 「vice. execute ( () - > action()); 

这个代码片段使用了方法引用，但是它既不比 Lambda 更简短，也不比它更清晰，因此

应该优先考虑 Lambda 。 类似的还有 Function 接口，它用一个静态工厂方法返回 M 函数

Function . identity （） 。 如果它不用这个方法，而是在行内编写同等的 Lambda 表达式 ：

x -> x，一般会比较简洁明了。

许多方法引用都指向静态方法，但其中有 4 种没有这么做。 其中两个是有限制（ bound)

和无限制（ unbound）的实例方法引用。 在有限制的引用中，接收对象是在方法引用中指定

的。 有限制的引用本质上类似于静态引用：函数对象与被引用方法带有相同的参数。 在无限

制的引用中，接收对象是在运用函数对象时，通过在该方法的声明函数前面额外添加一个参

数来指定的。 无限制的引用经常用在流管道（ Stream pipeline) （详见第 45 条）中作为映射和

过滤函数。 最后，还有两种构造器（ constructor）引用，分别针对类和数组。 构造器引用是

充当工厂对象。 这五种方法引用概括如下：

方法引用类型

静态

有限制

无限制

类构造器

数组构造器

范锣lj

Integer : :parseint 

Instant . now （）： ： 工 sAfter

String :: toLowerCase 

TreeMap<K , V> : : new 

int[]: : new 

Lambda 等式

str - >Integer . parse Int (str) 

Instant then= Instant. now (); 
t - >then . isAfter (t) 

str - > str . toLowerCase () 

() - >new TreeMap<K , V> 

len >newint[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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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方法引用常常比 Lambda 表达式更加简洁明了。 只要方法引用更加简洁、清

晰，就用方法引用；如果方法引用并不简洁，就坚持使用 Lambda。

第 44 条：坚持使用标准的函数接口

在 Java 具有 Lambda 表达式之后，编写 API 的最佳实践也做了相应的改变。 例如在模

板方法（ Template M巳thod）模式［ Gamma95 ］中，用一个子类覆盖基本类型方法（ primitive

method），来限定其超类的行为，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 现在的替代方法是提供一个接受函

数对象的静态工厂或者构造器，便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编写更多的构

造器和方法，以函数对象作为参数。 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正确的函数参数类型。

以 LinkedHashMap 为例。 每当有新的键添加到映射中时 ， put 就会调用其受保护的

removeEldestEntry 方法。 如果覆盖该方法，便可以用这个类作为缓存。 当该方法返回

true ，映射就会删除最早传人该方法的条目 。 下列覆盖代码允许映射增长到 100 个条目，

然后每添加一个新的键，就会删除最早的那个条目，始终保持最新的 100 个条目：

P「otected boolean 「emoveEldestEnt 「y (Map.Ent 「y<K,V> eldest]{
「etu 「n size (] > 10白；

这个方法很好用，但是用 Lambda 可以完成得更漂亮。 假如现在编写 LinkedHash ­

Map ，它会有一个带函数对象的静态工厂或者构造器。 看一下 removeEldestEntry 的声

明，你可能会以为该函数对象应该带一个 Map . Entry<K , V＞，并且返回一个 boolea口，

但实际并非如此： removeEldestEntry 方法会调用 size （），获取映射中的条目数量 ，

这是因为 removeEldestEntry 是映射中的一个实例方法。 传到构造器的函数对象则不是

映射中的实例方法，无法捕提到，因为调用其工厂或者构造器时，这个映射还不存在。 所

以，映射必须将它自身传给函数对象，因此必须传人映射及其最早的条目作为 remove 方

法的参数。 声明一个这样的函数接口的代码如下：

II Unnecessary functional interface ; use a standa「d one instead. 
@Functionalinte 「face i nte 「face EldestEnt 「yRemovalFunction<K,V> {

boolean 「emove(Map<K,V> map ，问ap.Ent 「y <K,V> eldest); 

这个接口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应该使用，因为没必要为此声明一个新的接口 。 j ava. 

util.function 包已经为此提供了大量标准的函数接口 。 只要标准的函数接口能够满足

需求，通常应该优先考虑，而不是专门再构建一个新的函数接口。 这样会使 API 更加容易

学习，通过减少它的概念内容，显著提升互操作性优势，因为许多标准的函数接口都提供了

有用的默认方法。 如 Predi cate 接口提供了合并断言的方法。 对于上述 LinkedHashMap

范例，应该优先使用标准的 BiPredicate<Map<K , V> , Map . Entry<K,V＞＞接口，而不

是定制 Elde s tEntryRemovalFunction 接口 。

java.util.Function 中共有 43 个接口 。 别指望能够全部记住它们，但是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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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其中 6 个基础接口，必要时就可以推断出其余接口了 。 基础接口作用于对象引用类型。

Operator 接口代表其结果与参数类型一致的函数。 Predicate 接口代表带有一个参数

并返回一个 boolean 的函数。 Fun ct 工 on 接口代表其参数与返回的类型不一致的函数。

Suppl 工er 接口代表没有参数并且返回（或“提供”）一个值的函数。 最后， Consumer 代

表的是带有一个函数但不返回任何值的函数，相当于消费掉了其参数。 这 6 个基础函数接口

概述如下 ：

接口 函数签名 范例

UnaryOperator<T> Tapply(Tt) String: : toLowerCase 
BinaryOperator<T> T apply (T tl , T t2) B工q Integer : : add 

Predicate<T> boolean test (T t) Collect工on : : isErnpty 

Function<T,R> R apply (T t ) Arrays : : asLis t 

Suppl 工er<T> T get() Instant ： ： 口 OW

Consurner<T> 飞1oid accept (T t) System . out : :println 

这 6 个基础接口各自还有 3 种变体，分别可以作用于基本类型 int 、 lo呵和 double c 它

们的命名方式是在其基础接口名称前面加上基本类型而得。 因此，以带有 int 的 predicate

接口为例， 其变体名称应该是 IntPredicate，它是一个二进制运算符带有两个 long 值

参数并返回一个 long 值 Lo呵BinaryOperator 。 这些变体接口的类型都不是参数化的，

除 Function 变体外，后者是以返回类型作为参数。 例如， LongFunction<int ［）＞表

示带有一个 lo口q 参数，并返回一个 int ［）数组。

Function 接口还有 9 种变体，用于结果类型为基本类型的情况。 源类型和结果类型

始终不一样，因为从类型到自身的函数就是 U口aryOperator 。 如果源类型和结果类型均

为基本类型 ， 就是在 Funct i on 前面添加格式如 ScrToResz巾，如 Lo口gTointFunction

（有 6 种变体） 。 如果源类型为基本类型，结果类型是一个对象参数， 则要在 Function 前

添加 ＜Src>ToOb j ，如 DoubleToOb〕 Function （有 3 种变体） 。

这三种基础函数接口还有带两个参数的版本，如 BiPredicate<T,U＞、 BiFunction 

<T , U,R＞ 和 BiConsurner<T , U＞ 。 还有 BiFunction 变体用于返回三个相关的基本类型 ：

TointBiFunction<T,U＞、 ToLongBiFu口ction<T ,U＞和 ToDoubleBiFunction<T , U＞ 。

Consumer 接口也有带两个参数的变体版本，它们带一个对象引用和一个基本类型： Obj ­

DoubleConsurner<T ＞、 ObjintConsurner<T＞和 ObjLongConsurne r< T ＞ 。 总之，这些

基础接口有 9 种带两个参数的版本。

最后， 还有 BooleanSupplier 接口 ，它是 Supplier 接口的一种变体，返回 boolean

值。 这是在所有的标准函数接口名称中唯－显式提到 boolean 类型的，但 boolean 返回

值是通过 Predicate 及其 4 种变体来支持的。 BooleanSupplier 接口和上述段落中提

及的 42 个接口，总计 43 个标准函数接口 。 显然，这是个大数目，但是它们之间并非纵横交

错。 另一方面，你需要的函数接口都替你写好了，它们的名称都是循规蹈矩的，需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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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难找到。

现有的大多数标准函数接口都只支持基本类型。 千万不要用带包装类型的基础函数接

口来代替基本函数接口 。 虽然可行，但它破坏了第 6 1 条的规则 “基本类型优于装箱基本类

型” 。 使用装箱基本类型进行批量操作处理，最终会导致致命的性能问题。

现在知道了，通常应该优先使用标准的函数接口，而不是用自己编写的接口 。 但什么

时候应该自己编写接口呢？当然，是在如果没有任何标准的函数接口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之

时－，如需要一个带有三个参数的 predicate 接口，或者需要一个抛出受检异常的接口时，

当然就需要自己编写啦。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 有结构相同的标准函数接口可用，却还是应

该自己编写函数接口 。

还是以咱们的老朋友 Car叩arator<T＞为例吧。 它与 TointBiFunction<T , T＞接

口在结构上一致，虽然前者被添加到类库中时，后一个接口已经存在，但如果用后者就错

了。 Comparator 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接口，有三个原因。 首先，每当在 API 中使用时，

其名称提供了良好的文档信息，并且被大量使用。 其次， Comparator 接口对于如何构成

一个有效的实例，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构成了它的总则（ general contract ） 。 实现该接口

相当于承诺遵守其契约。 第三，这个接口配置了大量很好用的缺省方法，可以对比较器进行

转换和合并。

如果你所需要的函数接口与 Comparator 一样具有一项或者多项以下特征， 则必须认

真考虑自己编写专用的函数接口，而不是使用标准的函数接口 ：

口 通用，并且将受益于描述性的名称。

口 具有与其关联的严格的契约。

口 将受益于定制的缺省方法。

如果决定自己编写函数接口， 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接口，因而设计时应当万分谨慎

（详见第 2 1 条） 。

注意， EldestEntryRemovalFunctio日接口（详见第 199 页）是用＠Functional­

Interface 注解进行标注的。 这个注解类型本质上与＠Override 类似。 这是一个标注

了程序员设计意图的语句，它有三个目的：告诉这个类及其文档的读者，这个接口是针对

Lambda设计的；这个接口不会进行编译，除非它只有一个抽象方法；避免后续维护人员不

小心给该接口添加抽象方法。 必须始终用＠Function a川 nte巾ce 注解对自己编写的函数接

口进行标注。

最后一点是关于函数接口在 API 中的使用。 不要在相同的参数位置，提供不同的函数

接口来进行多次重载的方法，否则可能在客户端导致歧义。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 比如

ExecutorService 的 submit 方法就可能带有 Callable<T＞或者 Runnable ，并且还

可以编写一个客户端程序，要求进行一次转换，以显示正确的重载（详见第 52 条） 。 避免这

个问题的最简单方式是，不要编写在同一个参数位置使用不同函数接口的重载。 这是该建议

的一个特例，详情请见第 5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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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既然 Java 有了 Lambda，就必须时刻谨记用 Lambda 来设计 API。 输入时

接受函数接口类型，并在输出时返回之。 一般来说，最好使用 j ava.util.function. 

Function 中提供的标准接口，但是必须警惕在相对罕见的几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自己编

写专用的函数接口 。

第 45 条：谨慎使用 Stream

在 Java B 中增加了 Stream API，简化了串行或并行的大批量操作。 这个 API 提供了两

个关键抽象： Stream （流）代表数据元素有限或无限的顺序， Stream pipeline （流管道）则

代表这些元素的一个多级计算。 Stream 中的元素可能来自任何位置。 常见的来源包括集合、

数组、 文件、正则表达式模式匹配器、 伪随机数生成器，以及其他 Stream。 Stream 中的数

据元素可以是对象引用，或者基本类型值。 它支持三种基本类型： l川、 long 和 double 。

一个 Stream pipeline 中包含一个源 Stream，接着是 0 个或者多个中间操作（intermediat巳

operation）和一个终止操作（ terminal operation ） 。 每个中间操作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对 Stream

进行转换，例如将每个元素映射到该元素的函数，或者过滤掉不满足某些条件的所有元素。

所有的中间操作都是将一个 Stream 转换成另一个 Stream，其元素类型可能与输入的 Stream

一样，也可能不同。 终止操作会在最后一个中间操作产生的 Stream 上执行一个最终的计算，

例如将其元素保存到一个集合中，并返回某一个元素，或者打印出所有元素等。

Stream pipeline 通常是 lazy 的 ： 直到调用终止操作时才会开始计算，对于完成终止操作

不需要的数据元素，将永远都不会被计算。 正是这种 lazy 计算，使无限 Stream 成为可能。

注意，没有终止操作的 Stream pipeline 将是一个静默的无操作指令，因此千万不能忘记终止

操作。

Stream API 是流式（fluent）的：所有包含 pipeline 的调用可以链接成一个表达式。 事实

上，多个 pipeline 也可以链接在一起，成为－个表达式。

在默认情况下， Stream pipeline 是按顺序运行的。 要使 pipelin巳并发执行，只需在该

pipeline 的任何 Stream 上调用 parallel 方法即可，但是通常不建议这么做（详见第 48 条）。

Stream API 包罗万象，足以用 Stream 执行任何计算，但是‘呵以”并不意味着“应该” 。

如果使用得当， Stream 可以使程序变得更加简洁、 清晰；如果使用不当，会使程序变得混

乱且难以维护。 对于什么时候应该使用 Stream，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可以有所启发。

以下面的程序为例，它的作用是从词典文件中读取单词，并打印出单词长度符合用

户指定的最低值的所有换位词。 记住，包含相同的字母，但是字母顺序不同的两个词，称

作换位词（ anagram ） 。 该程序会从用户指定的词典文件中读取每一个词，并将符合条件

的单词放入一个映射中。 这个映射键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单词，因此“ staple ”的键是

“ aelpst ”，“ petals ”的键也是“ aelpst ”：这两个词就是换位词，所有换位词的字母

排列形式是一样的（有时候也叫 alphagram ） 。 映射值是包含了字母排列形式一致的所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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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词典读取完成之后，每一个列表就是一个完整的换位词组。 随后，程序会遍历映射的

values （），预览并打印出单词长度符合极限值的所有列表。

II Prints all large anagram g「oups in a dictionary iteratively 
public class Anag 「am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th 「ows IOException { 
Fi 1 e d才 ctiona 「y = new File ( args [0]); 
int mi nG 「oupS i ze = Intege 「 . pa 「seint ( a 「gs [1]); 

问ap <St 「ing, Set<St 「ing》 9 「oups = new HashMap <> O; 
t 「y (Scanner s = new Scanne 「（dictiona 「y) ) { 

while ( s . hasNext ()) { 
St「t ng WO 「d = s.next (];
g「oups.computeifAbsent(alphabetize(word),

(unused) ->new TreeSet<>O).add(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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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vate static St 「ing alphabetize(St 「ing s ] {
cha「［］ a = s . toζha 「A「「ay() ;

A「「ays.so 「t(a);

「eturn new St 「ing ( a);

} 

这个程序中有一个步骤值得注意。 被插人到映射中的每一个单词都以粗体显示，这是

使用了 Java 8 中新增的 computeifAbse口t 方法。 这个方法会在映射中查找一个键：如果

这个键存在，该方法只会返回与之关联的值。 如果键不存在，该方法就会对该键运用指定的

函数对象算出一个值，将这个值与键关联起来，并返回计算得到的值。 computeifAbsent

方法简化了将多个值与每个键关联起来的映射实现。

下面举个例子，它也能解决上述问题，只不过大量使用了 Stream。 注意，它的所有程

序都是包含在一个表达式中，除了打开词典文件的那部分代码之外。 之所以要在另一个表达

式中打开词典文件，只是为了使用 try-with-resources 语句，它可以确保关闭词典文件：

II Overuse of streams - don ’ t do this! 
public class Anag 「ams { 

public stat才 c void main(St 「ing [] a 「gs) th 「ows IOException { 
Path dict i ona「y = Path s .get(a「gs [0 ] ] ;
int minG「oupSize = Intege 「 .pa 「seint(a「gs[l]);

t「y (St 「eam<St 「ing> WO 「ds = Fil es.lines (di cti ona「y)) { 
WO 「ds .collect( 

g 「oupingBy 〔WO 「d - > WO 「d.cha「s ().so 「ted()

. coll 巴ct(St 「t ngBuilde 「：： new,
(sb, c) - > sb . append 〔 （ cha「） c],
Stri ngBui l de 「：： append).toSt 「t ng ()])

.values() .st 「earn()

. fi lter(g 「oup - > g 「cup.size （〕〉＝『『1i nG 「oup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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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 「oup -> g 「o u p.size() ＋” ： 川＋ g 「oup〕

.fo 「Each (System. out: : p 「 t ntln ] ;
l 

如果你发现这段代码好难懂，别担心，你并不是唯一有此想法的人。 它虽然简短，但

是难以读懂，对于那些使用 Stream 还不熟练的程序员而言更是如此。 滥用 Stream 会使程

序代码更难以读懂和维护。

好在还有一种舒适的中间方案。 下面的程序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它使用了 Stream，但

是没有过度使用。 结果，与原来的程序相比，这个版本变得既简短又清晰：

II Tas t eful use of s treams e nhances clarity and conciseness 
publ i c class Anag 「ams { 

pub l 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a 「gs) th 「ows IOExcept i on { 
Pat h dict i ona 「y = Pat h s.get(a「gs[0］〕；

int minG「oupSize = Intege 「 .pa「seint(a「gs [l]];

t「y (St 「eam<St 「ing> WO 「ds = Fi l es . lines(d i ctiona「y)) { 
WO「d s . collect (g 「oup i n gBy(wo 「d -> al ph abetize(wo 「d)))

. values().st 「earn()

. filte 「（g 「ou p - > g 「o u p.s i ze() >= mi nG 「o u pSize〕

.fo 「Eac h (g -> System.out. prin t ln (g.s i ze() + " : ” + g)); 

} 

II a lph abet ize method is the same as in o「iginal ve 「sio n

即使你之前没怎么接触过 Stream，这段程序也不难理解。 它在 try-with-resources 块中

打开词典文件，获得一个包含了文件中所有代码的 Stream。 Stream 变量命名为 words,

是建议 Stream 中的每个元素均为单词。 这个 Stream 中的 pipe line 没有中间操作；它的终止

操作将所有的单词集合到一个映射中，按照它们的字母排序形式对单词进行分组（详见第

46 条） 。 这个映射与前面两个版本中的是完全相同的。 随后，在映射的 values （）视图中

打开了一个新的 Stream<List<String＞＞ 。 当然，这个 Stream 中的元素都是换位词分

组。 Stream 进行了过滤，把所有单词长度小于 m工nGroupSize 的单词都去掉了，最后，通

过终止操作的 forEach 打印出剩下的分组。

注意， Lambda 参数的名称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实际上参数应当以 group 命名，只

是这样得到的代码行对于书本而言太宽了。 在没有显式类型的情况下，仔细命名 Lambda

参数 ， 这对于 Stream p i peli阳的可读性至关重要。

还要注意单词的字母排序是在一个单独的 alphabetize 方法中完成的。 给操作命名，

并且不要在主程序中保留实现细节，这些都增强了程序的可读性。 在 St「earn pipeline 中使

用 helpe「方法，对于可读性而言，比在迭代化代码中使用更为重要，因为 pipeline 缺乏显
式的类型信息和具名临时变量。

可以重新实现 alphabetize 方法来使用 Stream，只是基于 Stream 的 alphabet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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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没那么清晰，难以正确编写，速度也可能变慢。 这些不足是因为 Java 不支持基本类型

的 char Stream （这并不意味着 Java 应该支持 char Stream ；也不可能支持） 。 为了证明用

Stream 处理 char 值的各种危险，请看以下代码：

"Hello WO 「ld ！” . cha「s().fo「Each (System. out: : p 「i nt];

或许你以为它会输出 Hello world ！ ，但是运行之后发现，它输出的是 7210110810

81113211911111410810033 。 这是因为 η-lello world !” . chars （）返回的 Stream 中

的元素，并不是 char 值，而是 int 值，因此调用了 print 的 int 覆盖。 名为 chars 的

方法，却返回 int 值的 Stream，这固然会造成困扰。 修正方法是利用转换强制调用正确的

覆盖 ：

"Hello WO 「l d ! ".cha「s() .fo 「Each(x -> System.out.print((cha 「） x]];

但是， 最好避免利用 Stream 来处理 cha「值。

刚开始使用 Stream 时，可能会冲动到恨不得将所有的循环都转换成 Stream，但是切

记，千万别冲动。 这可能会破坏代码的可读性和易维护性。 一般来说 即使是相当复杂的任

务，最好也结合 Stream 和迭代来一起完成，如上面的 Anagrams 程序范例所示。 因此， 重

构现有代码来使用 Stream，并且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在新代码中使用。

如本条目中的范例程序所示， Stream pipeline 利用函数对象（一般是 Lambda 或者方法

引用）来描述重复的计算，而迭代版代码则利用代码块来描述重复的计算。 下列工作只能通

过代码块，而不能通过函数对象来完成：

口 从代码块中，可以读取或者修改范围内的任意局部变量；从 Lambda 则只能读取

final 或者有效的 final 变量［ JLS 4.12.4 ］，并且不能修改任何 local 变量。

口 从代码块中，可以从外国方法中 return 、 break 或 co口tinue 外围循环，或者抛

出该方法声明要抛出的任何受检异常；从 Lambda 中则完全无法完成这些事情。

如果某个计算最好要利用上述这些方法来描述，它可能并不太适合 Stream。 反之， S位earn

可以使得完成这些工作变得易如反掌 ：

口 统一转换元素的序列

口 过滤元素的序列

口 利用单个操作（如添加、连接或者计算其最小值）合并元素的顺序

口 将元素的序列存放到一个集合中，比如根据某些公共属性进行分组

口 搜索满足某些条件的元素的序列

如果某个计算最好是利用这些方法来完成，它就非常适合使用 Stream。

利用 Stream 很难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时从一个 pip巳line 的多个阶段去访问相应的

元素：一旦将一个值映射到某个其他值，原来的值就丢失了。 一种解决办法是将每个值都映

射到包含原始值和新值的一个对象对（ pair object），不过这并非万全之策，当 pipeline 的多

个阶段都需要这些对象对时尤其如此。 这样得到的代码将是混乱、繁杂的，违背了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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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当需要访问较早阶段的值时，将映射颠倒过来。

例如，编写一个打印出前 20 个梅森素数（ Mersenne primes）的程序。 解释一下，梅森

素数是一个形式为 2p-l 的数字。 如果p是一个素数，相应的梅森数字也是素数；那么它就

是一个梅森素数。 作为 pipeline 的第一个 Stream ，我们想要的是所有素数。 下面的方法将返

回（无限） Stream。 假设使用的是静态导人，便于访问 Biginteger 的静态成员 ：

static St 「eam<Bigintege 「＞ primes() { 
「etu 「n St 「eam.i"t:e 「ate(TWO, Bigintege 「：： nextP 「obableP 「ime);

方法的名称（ pr工mes）是一个复数名词，它描述了 Stream 的元素。 强烈建议返回

Stream 的所有方法都采用这种命名惯例，因为可以增强 Stream pipeline 的可读性。 该方法

使用静态工厂 Stream.iterate ，它有两个参数 ： Stream 中的第一个元素，以及从前一个

元素中生成下一个元素的一个函数。 下面的程序用于打印出前 20 个梅森素数。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 
P「i mes() . map (p - > TWO. pow( p. i ntVa l ueExact ()). subt 「act(ONE))

.filte 「（me 「senne -> me 「senne. i sP 「obableP「t me(50)) 

.limit(20) 

.fo 「Each(System.out::println);

这段程序是对上述内容的简单编码示范 ： 它从素数开始，计算出相应的梅森素数，过滤掉所

有不是素数的数字（其中 50 是个神奇的数字，它控制着这个概率素性测试），限制最终得到

的 Stream 为 20 个元素，并打印出来。

现在假设想要在每个梅森素数之前加上其指数 （ p ） 。 这个值只出现在第一个 Stream 中，

因此在负责输出结果的终止操作中是访问不到的。 所幸将发生在第一个中间操作中的映射颠

倒过来，便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梅森数字的指数。 该指数只不过是一个以二进制表示的位

数 ， 因此终止操作可以产生所要的结果 ：

.fo 「Each(mp -> System.out.p 「i ntl n (mp. bi tlength () ＋’· ． ” ＋『np));

现实中有许多任务并不明确要使用 Stream，还是用迭代。 例如有个任务是要将一副新

纸牌初始化。 假设 Card 是一个不变值类，用于封装 Rank 和 Suit，这两者都是枚举类

型。 这项任务代表了所有需要计算从两个集合中选择所有元素对的任务。 数学上称之为两个

集合的笛卡尔积。 这是一个迭代化实现，嵌入了一个 for-each 循环，大家对此应当都非常熟

悉了：

II Iterative Ca「tesian product computation 
P 「才 vate stat才 E List<Ca 「d> newDeck() { 

List＜ζa「d＞「巴sult = new A「「ayl i St<> (];
fo「（Suit suit : Suit.values ( ])

fo 「（Rank 「ank : Rank.values()) 
「esult.add(new ζa「d(sui t ，「ank));

「etu 「n 「esult;

这是一个基于 Stream 的实现，利用了中间操作 flatMap 。 这个操作是将 Stream 中的每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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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元素都映射到一个 Stream 中，然后将这些新的 Stream 全部合并到一个 Stream （或者将它

们扁平化） 。 注意，这个实现中包含了一个嵌入式的 Lambda，如以下粗体部分所示 ：

I I Stream-based Cartesian product computation 
p 「i vate stat才 c List<Ca「d> newDeck () { 

「et u 「n St 「earn. of(Sui t. values ()) 
. flatMap (suit - > 

St 「ea『n . of(Rank . values()) 
.map(rank -> new Ca「d( sui t, rank)) ) 

. coll ect (tol i st ()) ; 

这两种 newDeck 版本哪一种更好？这取决于个人偏好，以及编程环境。 第一种版本比

较简单，可能感觉比较自然，大部分 Java 程序员都能够理解和维护，但是有些程序员可能

会觉得第二种版本（基于 Stream 的）更舒服。 这个版本可能更简洁一点，如果已经熟练掌

握 Stream 和函数编程，理解起来也不难。 如果不确定要用哪个版本，或许选择迭代化版本

会更加安全一些。 如果更喜欢 Stream 版本，并相信后续使用这些代码的其他程序员也会喜

欢，就应该使用 Stream 版本。

总之，有些任务最好用 Stream 完成，有些则要用迭代。 而有许多任务则最好是结合使

用这两种方法来一起完成。 具体选择用哪一种方法，并没有硬性、 速成的规则，但是可以参

考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在很多时候，会很清楚应该使用哪一种方法；有些时候，则不太明显。

如果实在不确定用 Stream 还是用迭代比较好，那么就两种都试试，看看哪一种更好用吧。

第 46 条：优先选择 Stream 中无副作用的函数

如果刚接触 Stream，可能比较难以掌握其中的窍门。 就算只是用 Stream pipeline 来表

达计算就困难重重。 当你好不容易成功了，运行程序之后，却可能感到这么做并没有享受到

多大益处。 Stream 并不只是一个 A凹，它是一种基于函数编程的模型。 为了获得 Stream 带

来的描述性和l速度，有时还有并行性，必须采用范型以及 API。

Stream 范型最重要的部分是把计算构造成一系列变型，每一级结果都尽可能靠近上一

级结果的纯函数（ pure function ） 。 纯函数是指其结果只取决于输入的函数 ： 它不依赖任何可

变的状态，也不更新任何状态。 为了做到这一点，传入 Stream 操作的任何函数对象，无论

是中间操作还是终止操作，都应该是无副作用的。

有时会看到如下代码片段，它构建了一张表格，显示这些单词在一个文本文件中出现

的频率：

II Uses the s treams API but not the paradigm- - Don ’ t do thi s ! 
Map<St 「 i ng, Long> f「e q = new Has hMap <> (); 
t 「y (Stream<St 「才 ng> WO 「ds = new Scanne 「（ fi"le ). tokens ()) { 

WO 「d s. fo 「Each (wo 「d -> { 
f「eq. me 「ge(wo 「d.tolowe 「Case （〕 ， ll. , Long: : sum ] ;

}) ; 

战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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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有什么问题吗？它毕竟使用了 Stream 、 Lambda 和方法引用，并且得出了正确

的答案。 简而言之，这根本不是 Stream 代码；只不过是伪装成 Stream 代码的迭代式代码。

它并没有享受到 Stream API 带来的优势，代码反而更长了点，可读性也差了点，并且比相

应的迭代化代码更难维护。 因为这段代码利用一个改变外部状态（频率表）的 Lambda，完

成了在终止操作的 forEach 中的所有工作。 forEach 操作的任务不只展示由 Stream 执行

的计算结果，这在代码中并非好事，改变状态的 Lambda 也是如此。 那么这段代码应该是什

么样的呢？

11 Proper电 use of streams to initialize a frequency tabl e 
Map<St「i ng , Lon g> f 「eq ;
t 「y (St「eam<St 「 i ng> WO 「ds = new Scanner”(f i 1 e). tokens()) { 

f「eq = WO 「d s

.collect(g 「oupingBy(St 「 i ng : : to Lowe 「ζase, coun ti ng())] ;

这个代码片段的作用与前一个例子一样，只是正确使用了 S仕earn API，变得更加简洁、

清晰。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以其他的方式编写呢？这是为了使用他们已经熟悉的工具。 Java

程序员都知道如何使用 for-each 循环，终止操作的 forEach 也与之类似。 但 forEach 操

作是终止操作中最没有威力的，也是对 Stream 最不友好的。 它是显式迭代，因而不适合并

行。 fo 「Each 操作应该只用于报告 Stream 计算的结果，而不是执行计算。 有时候，也可以

将 forEach 用于其他目的，比如将 Stream 计算的结果添加到之前已经存在的集合中去。

改进过的代码使用了一个收集器（ collector），为了使用 Stream，这是必须了解的一个新

概念。 Collectors API 很吓人：它有 39 种方法，其中有些方法还带有 5 个类型参数！好消

息是，你不必完全搞懂这个 API 就能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对于初学者，可以忽略 Collector

接口，并把收集器当作封装缩减策略的一个黑盒子对象。 在这里，缩减的意思是将 Stream

的元素合并到单个对象中去。 收集器产生的对象一般是一个集合（即名称收集器）。

将 Stream 的元素集中到一个真正的 Collection 里去的收集器比较简单。 有三个这

样的收集器： toList （）、 toSet （）和 toCollection(collectionFactory ） 。 它们

分别返回一个列表、一个集合和程序员指定的集合类型。 了解了这些，就可以编写 Stream

pipeli时，从频率表中提取排名前十的单词列表了：

II Pipeline to get a top- ten list of words f「om a frequency table 
L is t <St 「f ng> t opTen = f 「eq . keySet(). s t 「earn()

.so 「ted(comparing(freq: :get) .reversed() ]

. l i mit ( l0 ]

. collect (tol i st()); 

注意，这里没有给 toList 方法配上它的 Collectors 类。 静态导入 Collectors 的所

有成员是惯例也是明智的，因为这样可以提升 Stream p i peline 的可读性。

这段代码中唯一有技巧的部分是传给 sorted 的比较器 compar 工ng(freq: :get). 

reversed （） 。 comparing 方法是一个比较器构造方法（详见第 14 条），它带有一个键提取函

数。 函数读取一个单词，“提取”实际上是一个表查找：有限制的方法引用 freq:: get 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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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表中查找单词，并返回该单词在文件中出现的次数。 最后，在比较器上调用 reversed,

按频率高低对单词进行排序。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只要限制 Stream 为 10 个单词，并将它

们集中到一个列表中即可。

上一段代码是利用 Scanner 的 Stream 方法来获得 Stream 。 这个方法是在 Java 9 中

增加的。 如果使用的是更早的版本，可以把实现 Iterator 的扫描器，翻译成使用了类似

于第 47 条中适配器的 Stream (streamOf Cite1抽le<E＞）） 。

Collectors 中的另外 36 种方法又是什么样的呢？它们大多数是为了便于将 Stream

集合到映射中，这远比集中到真实的集合中要复杂得多。 每个 Stream 元素都有一个关联的

键和值，多个 Stream 元素可以关联同一个键。

最简单的映射收集器是 toMap(keyMapper,valueMapper），它带有两个函数，其

中一个是将 Stream 元素映射到键，另一个是将它映射到值。 我们采用第 34 条 fromString

实现中的收集器，将枚举的字符串形式映射到枚举本身 ：

II Using a toMap collector to make a map from str寸 ng to enum 
p「i vate static final Map<St 「ing, Ope 「ation> st 「才 ngToEnum = 

St 「eam.of(values()) .collect( 
toMap(Object: : toSt「ing, e -> e) ); 

如果 Stream 中的每个元素都映射到一个唯一的键，那么这个形式简单的 toMap 是很

完美的。 如果多个 Stream 元素映射到同一个键， pip巳line 就会抛出一个 IllegalState­

Exception 异常将它终止。

toMap 更复杂的形式，以及 groupingBy 方法，提供了更多处理这类冲突的策略。 其

中一种方式是除了给 toMap 方法提供了键和值映射器之外，还提供一个合并函数（ merge

function ） 。 合并函数是一个 BinaryOperator<V＞，这里的 V是映射的值类型。 合并函数

将与键关联的任何其他值与现有值合并起来，因此，假如合并函数是乘法，得到的值就是与

该值映射的键关联的所有值的积。

带有三个参数的 toMap 形式，对于完成从键到与键关联的被选元素的映射也是非常有

用的。 假设有一个 Stream ，代表不同歌唱家的唱片，我们想得到一个从歌唱家到最畅销唱

片之间的映射。 下面这个收集器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I I Co 11 ector t o gene「ate a map from key to chosen element for key 
Map<A 「tist, Alb um> topHits = al bums . collect( 

to问ap(Album: :artist , a->a ，『naxBy(compa「ing(Al bum: : sales>)];

注意，这个比较器使用了静态工厂方法 maxBy，这是从 BinaryOperator 静态导入

的。 该方法将 Comparator<T＞转换成一个 BinaryOperator<T＞， 用于计算指定比较器

产生的最大值。 在这个例子中，比较器是由比较器构造器方法 comparing 返回的，它有一

个键提取函数 Album : : sales 。 这看起来有点绕，但是代码的可读性良好。 不严格地说，

它的意思是“将唱片的 Stream 转换成一个映射，将每个歌唱家映射到销量最佳的唱片＼ 这

就非常接近问题陈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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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三个参数的 toMap 形式还有另一种用途，即生成一个收集器，当有冲突时强制

“保留最后更新”（ last-write-wins）。对于许多 Stream 而言，结果是不确定的，但如果与映射

函数的键关联的所有值都相同，或者都是可接受的，那么下面这个收集器的行为就正是你所

要的 ：

I I Collector to impose last -write-wτns policy 
toMap(keyMappe 「， valueMappe「，（oldVal, newVal]-> new?Val]

toMap 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种形式是，带有第四个参数，这是一个映射工厂，在使用

时要指定特殊的映射实现，如 EnurnMap 或者 TreeMap 。

toMap 的前三种版本还有另外的变换形式 命名为 toConcurrentMap，能有效地并

行运行，并生成 ConcurrentHashMap 实例。

除了 toMap 方法， Collectors API 还提供了 groupingBy 方法，它返回收集器以

生成映射，根据分类函数将元素分门别类。 分类函数带有一个元素，并返回其所属的类别。

这个类别就是元素的映射键。 groupi口gBy 方法最简单的版本是只有一个分类器，并返回

一个映射，映射值为每个类别中所有元素的列表。 下列代码就是在第 45 条的 A口agram 程

序中用于生成映射（从按字母排序的单词，映射到字母排序相同的单词列表）的收集器：

WO 「ds . collect(g「oupingBy(word -> alphabetize(word)) ) 

如果要让 groupingBy 返回一个收集器 用它生成一个值而不是列表的映射，除了分

类器之外，还可以指定一个下游收集器（ downstream co llector ） 。 下游收集器从包含某个类

别中所有元素的 Stream 中生成一个值。 这个参数最简单的用法是传入 toSet （），结果生成

一个映射，这个映射值为元素集合而非列表。

另一种方法是传入 toCollect 工0口（ collectionFactory），允许创建存放各元素类

别的集合。 这样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任何集合类型了。 带两个参数的 groupi口gBy

版本的另一种简单用法是，传入 counting （）作为下游收集器。 这样会生成一个映射，它

将每个类别与该类别中的元素数量关联起来，而不是包含元素的集合。 这正是在本条目开头

处频率表范例中见到的 ：

Map<St 「ing, Long> f 「eq = WO 「ds

.collect(groupingBy(String::tolower咱Case, counting()) ); 

groupingBy 的第三个版本，除了下游收集器之外，还可以指定一个映射工厂。 注意，

这个方法违背了标准的可伸缩参数列表模式 ： 参数 rnapFactory 要在 down Stream 参数

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 groupingB y 的这个版本可以控制所包围的映射，以及所包围的

集合，因此，比如可以定义一个收集器， 让它返回值为 TreeSets 的 TreeMap 。

groupi呵ByCo口current 方法提供了 groupingBy 所有三种重载的变体。 这些变体可

以有效地并发运行，生成 ConcurrentHashMap 实例。 还有一种比较少用到的 groupingBy

变体叫作 partitioningBy。 除了分类方法之外，它还带一个断言（ predicate），并返回－

个键为 Boolean 的映射。 这个方法有两个重载，其中一个除了带有断言之外，还带有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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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器。

counting 方法返回的收集器仅用作下游收集器。 通过在 Stream 上的 count 方法，直

接就有相同的功能，因此压根没有理由使用 collect(counting （）） 。 这个属性还有 15 种

Collectors 方法。 其中包含 9 种方法其名称以 summing 、 averagi呵和 summarizing

开头（相应的 Stream 基本类型上就有相同的功能）。 它们还包括 reducing 、 filtering 、

map pi口9 、 flatMapping 和 collectingAndThen 方法。 大多数程序员都能安全地避开

这里的大多数方法。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些收集器试图部分复制收集器中 Stream 的功能，

以便下游收集器可以成为“ ministream ” 。

目前已经提到了 3 个 Collectors 方法。 虽然它们都在 Collectors 中，但是并不

包含集合。 前两个是 minBy 和 maxBy，它们有一个比较器并返回由比较器确定的 Stream

中的最少元素或者最多元素。 它们是 Stream 接口中 min 和 max 方法的粗略概括，也是

BinaryOperator 中同名方法返回的二进制操作符，与收集器相类似。 回顾一下在最畅销

唱片范例中用过的 BinaryOperator . maxBy 方法。

最后一个 Collectors 方法是 j oining，它只在 CharSequence 实例的 Stream 中

操作，例如字符串。 它以参数的形式返回一个简单地合并元素的收集器。 其中一种参数形式

带有一个名为 delimiter （分界符）的 CharSequence 参数，它返回一个连接 Stream 元素并

在相邻元素之间插入分隔符的收集器。 如果传入一个逗号作为分隔符，收集器就会返回一个

用逗号隔开的值字符串（但要注意，如果 Stream 中的任何元素中包含逗号，这个字符串就

会引起歧义） 。 这三种参数形式，除了分隔符之外，还有一个前缀和一个后缀。 最终的收集

器生成的字符串，会像在打印集合时所得到的那样，如［ came , saw, co口quered J 。

总而言之，编写 Stream pipeline 的本质是无副作用的函数对象。 这适用于传入 Stream

及相关对象的所有函数对象。 终止操作中的 forEach 应该只用来报告由 Stream 执行的计

算结果，而不是让它执行计算。 为了正确地使用 Stream，必须了解收集器。 最重要的收集

器工厂是 toList 、 toSet 、 toMap 、 groupingBy 和 j oining 。

第 47 条： Stream 要优先用 Collection 作为返回类型

许多方法都返回元素的序列。 在 Java 8 之前，这类方法明显的返回类型是集合接口

Collection 、 Set 和I List; Iterable ；以及数组类型。 一般来说，很容易确定要返回

这其中哪一种类型。 标准是一个集合接口 。 如果某个方法只为 for-each 循环或者返回序列而

存在，无法用它来实现一些 Collection 方法（一般是 contains(Ob〕 ect ）），那么就用

Iterable 接口吧。 如果返回的元素是基本类型值，或者有严格的性能要求，就使用数组。

在 Java 8 中增加了 Stream，本质上导致给序列化返回的方法选择适当返回类型的任务变得

更复杂了。

或许你曾昕说过，现在 Stream 是返回元素序列最明显的选择了，但如第 45 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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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 并没有淘汰迭代： 要编写出优秀的代码必须巧妙地将 Stream 与迭代结合起来使用。

如果一个 API 只返回一个 Stream，那些想要用 for-each 循环遍历返回序列的用户肯定要失

望了。 因为 Stream 接口只在 Iterable 接口中包含了唯一一个抽象方法， Stream 对于

该方法的规范也适用于 Iterable 的 。 唯一可以让程序员避免用 for-each 循环遍历 Stream

的是 St ream 无法扩展 Iterable 接口 。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 乍看之下，好像给 Stream 的 iterator

方法传入一个方法引用可以解决。 这样得到的代码可能有点杂乱、不清晰，但也不算难以

理解 ：

II Won ’ t compile , due to limitations on Java ’ s type inference 
for (P 「ocessHandl e ph : P 「ocessHandle.allP「ocesses (): : i te 「ato「）｛

II Process the p 「ocess

遗憾的是，如果想要编译这段代码，就会得到一条报错的信息：

Test.java:6: e 「「O 「： method 「efe 「ence not expected here 
fo「（ P「ocessHandl e ph : P 「ocessHandl 巳. all P 「ocesses (): : i te 「ato「）｛

/\ 

为了使代码能够进行编译，必须将方法引用转换成适当参数化的 Iterable:

II Hideous workaround to iterate over a stream 
fo「（ProcessHandle ph : (Ite 「able< P 「ocessHandle> )

P「ocessHandle.allP「ocesses () : : i te 「ato 「）

这个客户端代码可行，但是实际使用时过于杂乱、不清晰。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适

配器方法。 JDK 没有提供这样的方法，但是编写起来很容易，使用在上述代码中内嵌的相

同方法即可。 注意，在适配器方法中没有必要进行转换，因为 Java 的类型引用在这里正好

派上了用场 ：

II Adapter from Stream<E> to Iterable<E> 
public static <E> Ite 「abl 巴＜E> ite 「ableOf(St 「eam<E> st 「eam) { 

「etu 「n st 「eam::ite 「ato 「；

} 

有了这个适配器，就可以利用 for-each 语句遍历任何 Stream:

fo 「（ P 「ocessHandl e p : i te 「ableOf(P「ocessHandle.allP「ocesses ())) { 
II P 「ocess the process 

注意，第 34 条中 Anagrams 程序的 Stream 版本是使用 Files . lines 方法读取同典，

而迭代版本则使用了扫描器（ scanner ） 。 Files.lines 方法优于扫描器，因为后者默默地

吞掉了在读取文件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异常。 最理想的方式是在迭代版本中也使用 Files.

lines 。 这是程序员在特定情况下所做的－种妥协，比如当 API 只有 Stream 能访问序列 ，

而他们想通过 for-each 语句遍历该序列的时候。

反过来说，想要利用 Stream pipeline 处理序列的程序员，也会被只提供 Iterable 的

API 搞得束手无策。 同样地， JDK 没有提供适配器，但是编写起来也很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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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dapter from Iterable<E> to Stream<E> 
public static <E> St 「eam<E> st 「eamOf(Ite 「abl 巳＜E> ite 「able〕｛

「etu 「n St 「eamSuppo 「t. st 「eam(iterabl 巳 .splite 「ato 「（）， false); 

如果在编写一个返回对象序列的方法时，就知道它只在 Stream pipeline 中使用，当然

就可以放心地返回 S田m 了。 同样地，当返回序列的方法只在迭代中使用时，则应该返回

Iterable。 但如果是用公共的 API返回序列，则应该为那些想要编写 S阳m pipeline，以及

想要编写 for咽chi吾句的用户分别提供除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大多数用户都想要使用相同的机制。

Collection 接口是 Iterable 的一个子类型，它有一个 stream 方法，因此提供

了迭代和由earn 访问。 对于公共的、返回序列的方法， Collection 或者适当的子类型通

常是最佳的返回类型。 数组也通过 Arrays.asList 和 Stream.of 方法提供了简单的迭

代和 stream 访问。 如果返回的序列足够小，容易存储，或许最好返回标准的集合实现，如

ArrayList 或者 HashSet 。 但是千万别在内存中保存巨大的序列，将它作为集合返回即可。

如果返回的序列很大，但是能被准确表述，可以考虑实现一个专用的集合。 假设想

要返回一个指定集合的罪集（ power set），其中包括它所有的子集。 I a,b, c ｝的幕集是

{{} , {a} , {b} , {c} , {a , b} , {a , c} , {b , c } , {a , b , c ｝｝ 。 如果集合中有 n个元

素，它的幕集就有 2n 个。 因此，不必考虑将幕集保存在标准的集合实现中。 但是，有了

AbstractList 的协助，为此实现定制集合就很容易了。

技巧在于，用幕集中每个元素的索引作为位向量，在索引中排第 n 位，表示源集合中

第 n位元素存在或者不存在。 实质上，在二进制数 0 至 2n-l 和有 n 位元素的集合的幕集之

间，有一个自然映射。 代码如下：

II Returns the power set of an input set as custom collection 
public class Powe 「Set { 

public static final <E>ζollection<Set<E》 of(Set<E> s) { 
Li St<E> s 「c = new A「「aylist<> (s 〕；
if (s 「c.size() > 30]

throw new IllegalA「gumentException （” Set too big ”+ s); 
「etu 「n new Abst 「actlist<Set<E》（〕｛

@Ove 「「ide publ 才 c int size() { 
「etu 「n 1 《 5 「c . size （〕； II 2 to the powe 「 5 「cSize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contains(Object o) { 
「etu 「n 0 i 「1stanceof Set && s 「E containsAll((Set] o];

@Ove 「「ide public Set<E> get(int index) { 
Set<E> 「esul t = new Hash Set<> (); 
for Ci nt i = 0 ；才 ndex ! = 0; i ++, i 「1dex 》＝ 1) 

if ( (index & 1]== 1) 
「巴sult. add 〔5 「c . get(i));

「etu 「n 「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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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输入值集合中超过 30 个元素， PowerSet.of 会抛出异常。 这正是用 Collection

而不是用 Stream 或 Iterable 作为返回类型的缺点 ： Collection 有一个返回 int 类

型的 s工 ze 方法，它限制返回的序列长度为 Integer . MAX_VALUE 或者 231 - 1 。 如果集合

更大，甚至无限大， Collect工on 规范确实允许 S工 ze 方法返回 231 - 1 ，但这并非是最令人

满意的解决方案。

为了在 AbstractCollection 上编写一个 Collection 实现，除了 Iterable 必

需的那一个方法之外，只需要再实现两个方法 ： contains 和 size 。 这些方法经常很容易

编写出高效的实现。 如果不可行，或许是因为没有在迭代发生之前先确定序列的内容，返

回 Stream 或者 Iterable，感觉哪一种更自然即可。 如果能选择，可以尝试着分别用两个方法

返回。

有时候在选择返回类型时，只需要看是否易于实现即可。 例如，要编写一个方法，用

它返回一个输入列表的所有（相邻的）子列表。 它只用三行代码来生成这些子列表，并将它

们放在一个标准的集合中，但存放这个集合所需的内存是源列表大小的平方。 这虽然没有幕

集那么糟糕，但显然也是无法接受的。 像给幕集实现定制的集合那样，确实很烦琐，这个可

能还更甚，因为 JDK 没有提供基本的 Iterator 实现来支持。

但是，实现输入列表的所有子列表的 Stream 是很简单的，尽管它确实需要有点洞察力 。

我们把包含列表第一个元素的子列表称作列表的前缀。 例如，（ a,b , c ）的前缀就是（ a ）、

(a , b ）和（ a , b, c ） 。 同样地，把包含最后一个元素的子列表称作后缀，因此（a,b, c ）的

后缀就是（ a, b , c ）、（b , c ）和（ c ） 。 考验洞察力的是，列表的子列表不过是前缀的后缀

（或者说后缀的前缀）和空列表。 这一发现直接带来了一个清晰且相当简洁的实现 ：

II Returns a stream of all the sublists of its input list 
public class Sublists { 

public static <E> St 「eam<List<E》 of(L i st<E> 1 i st) { 
「etu 「n St 「eam . concat(St 「earn.of （ζollections . emptylist()),

P 「efi xes Cl i st) . fl atMap (Sublists: : suffi xes]);
} 

P 「ivate static <E> St 「eam<List< E》 P「efi xes (Li st<E> 1 i st) { 
「etu 「n IntSt 「巳am . 「angeζlosed(l , list.size ()]

.mapToObj ( end -> list.sublist(0, end)); 

private static <E> St 「巳am<List<E》 suffixes (Li st<E> 1 i st) { 
「etu 「n Int St 「earn.range 〔0, list.size()) 

. mapToObj(sta「t > list.sublist 〔sta 「t, list.size ()]];

注意，它用 Stream . concat 方法将空列表添加到返回的 Stream。 另外还用 flatMap

方法（详见第 45 条）生成了一个包含了所有前缀的所有后缀的 Stream。 最后，通过映射

IntStream . ra口ge 和 intStream.rangeClosed 返回的连续 int 值的 Stream，生成

了前缀和后缀。 通俗地讲，这一术语的意思就是指数为整数的标准 for 循环的 Stream 版

本。 因此，这个子列表实现本质上与明显的嵌套式 for 循环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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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int sta「t = 0; sta「t < s 「ζ.size(); sta「t++)

for (int end = sta「t + 1; e nd <= s 「c . size(); end++) 
System . out.p 「1 「1tl n (s 「c . sublist(sta「t, end]);

这个 for 循环也可以直接翻译成一个 Stream 。 这样得到的结果比前一个实现更加简

洁，但是可读性稍微差了一点。 它本质上与第 45 条中笛卡尔积的 Stream 代码相类似 ：

II Returns a stream of all the sublists of its input list 
public static <E> St 「eam<List<E》 of(List<E> list) { 

「etu 「n Int St 「earn. 「ange (0 , list.siz巳（）〕
. mapToObj(sta 「t -> 

IntSt 「ea『『I. 「angeClosed(sta「t + 1, list.size()) 
.mapToObj(end -> list.sublist(sta「t ，巴nd〕）〕

. fl atMap(x -> x); 

像前面的 for 循环一样，这段代码也没有发出空列表。 为了修正这个错误，也应该

使用 concat，如前一个版本中那样，或者用 rangeClosed 调用 中的（ int) Math. 

signum(start ）代替 l 。

子列表的这些 Stream 实现都很好，但这两者都需要用户在任何更适合迭代的地方，采

用 Stream-to-Iterabl e 适配器，或者用 Stream。 Stream-to - Iterable 适配器不仅打

乱了客户端代码，在我的机器上循环的速度还降低了 2.3 倍。 专门构建的 Collection 实现

（此处没有展示）相当烦琐，但是运行速度在我的机器上比基于 Stream 的实现快了约 1.4 倍。

总而言之，在编写返回一系列元素的方法时，要记住有些用户可能想要当作 Stream 处

理，而其他用户可能想要使用迭代。 要尽量两边兼顾。 如果可以返回集合，就返回集合。 如

果集合中已经有元素，或者序列中的元素数量很少，足以创建一个新的集合，那么就返回一

个标准的集合，如 ArrayList 。 否则，就要考虑实现一个定制的集合，如幕集（ power set) 

范例中所示。 如果无法返回集合，就返回 Stream 或者 lterab le，感觉哪一种更自然即可。 如

果在未来的 Java 发行版本中， Stream 接口声明被修改成扩展了 Iterable 接口，就可以

放心地返回 Stream 了，因为它们允许进行 Stream 处理和迭代。

第 48 条：谨慎使用 Stream 并行

在主流的编程语言中， Java 一直走在简化并发编程任务的最前沿。 1996 年 Java 发布时，

就通过同步和 wait ／口otify 内置了对线程的支持。 Java 5 引入了 j ava.util.concurrent 

类库，提供了并行集合（ concurrent collection）和执行者框架（ executor framework ） 。 Java 7 

引入了 fork-join 包，这是一个处理并行分解的高性能框架。 Java 8 引入了 Stream，只需要

调用一次 parallel 方法就可以实现并行处理。 在 Java 中编写并发程序变得越来越容易，

但是要编写出正确又快速的并发程序，则一向没那么简单。 安全性和活性失败是并发编程中

需要面对的问题， Stream pipeline 并行也不例外。

请看摘自第 45 条的这段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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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tream-based p「ogram to generate the fi 「st 20 Mersenne primes 
public static vo i d main(St「ing [] a 「gs〕｛

P「imes().map (p - > TWO . pow(p . intVa丁 ueExact （）〕 . subt 「act(ONE))

. filte 「（me 「se n ne -> me 「senn e . i sP 「obab l eP 「t me(S0])

. l imit(20) 

. fo 「Eac h (System . out: : p 「i n t l n);

stati c St 「eam<Bigi ntege 「＞ p 「t mes() { 
「et u 「n St 「earn. ite 「ate(TWO, B i gi ntege 「：： nextP「obable P rime〕；

在我的机器上，这段程序会立即开始打印素数，完成运行花了 12.5 秒。 假设我天真地

想通过在 Stream pipeline 上添加一个 parallel （）调用来提速。 你认为这样会对其性能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运行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吗？还是会慢一点点？遗憾的是，其结果是根

本不打印任何内容了， CPU 的使用率却定在 90% 一动不动了（活性失败） 。 程序最后可能会

终止，但是我不想一探究竟，半个小时后就强行把它终止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说， S忧am类库不知道如何并行这个 pipeline，以及如何探

索失败。 即便在最佳环境下， 如果源头是来 自 Stream.iterate ， 或者使用了中间操作的

limit ， 那么并行 pipeline 也不可能提升性能。 这个 pipeline 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更糟

糕的是，默认的并行策略在处理 limit 的不可预知性时，是假设额外多处理几个元素，并放

弃任何不需要的结果，这些都不会影响性能。 在这种情况下，它查找每个梅森素数时，所花费

的时间大概是查找之前元素的两倍。 因而， 额外多计算一个元素的成本，大概相当于计算所有

之前元素总和的时间， 这个貌似无伤大雅的 pipeline ， 却使得自动并行算法濒临崩溃。 这个故

事的寓意很简单： 千万不要任意地并行 Stream p i peline。 它造成的性能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总之， 在 Stream 上通过并行获得的性能， 最好是通过 ArrayList 、 HashMap、 HashSet

和 ConcurrentHashMap 实例，数组， int 范围和 long 范围等。 这些数据结构的共性是 ，

都可以被精确、轻松地分成任意大小的子范围，使并行线程中的分工变得更加轻松。 Stream

类库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抽象是分割迭代器（ spliterator），它是由 Stream 和 Iterable 中

的 spliterator 方法返回的。

这些数据结构共有的另一项重要特性是，在进行顺序处理时＼它们提供了优异的引用

局部性（ locality of reference）：序列化的元素引用一起保存在内存中。 被那些引用访问到的

对象在内存中可能不是一个紧挨着一个， 这降低了引用的局部性。 事实证明，引用局部性对

于并行批处理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它，线程就会出现闲置，需要等待数据从内存转移到处理

器的缓存。 具有最佳引用局部性的数据结构是基本类型数组，因为数据本身是相邻地保存在

内存中的。

Stream pipeline 的终止操作本质上也影响了并发执行的效率。 如果大量的工作在终止

操作中完成，而不是全部工作在 pipeline 中完成，并且这个操作是固有的顺序，那么并行

pipeline 的效率就会受到限制。 并行的最佳终止操作是做减法（ reduction ），用一个 Stream 的

reduce 方法，将所有从 pipeline 产生的元素都合并在一起，或者预先打包像 min, 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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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和 sum 这类方法。 骤死式操作（short-circuiting operation）如 anyMatch 、 allMatch

和 noneMatch 也都可以并行。 由 Stream 的 collect 方法执行的操作，都是可变的减法，

不是并行的最好选择，因为合并集合的成本非常高。

如果是自己编写 Stream 、 Iterable 或者 Collection 实现，并且想要得到适当的

并行性能，就必须覆盖 spliterator 方法，并广泛地测试结果 Stream 的并行性能。 编写

高质量的分割迭代器很困难，并且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畴。

并行 Stream 不仅可能降低性能，包括活性失败，还可能导致结果出错，以及难以预计

的行为 （如安全性失败） 。 安全性失败可能是因为并行的 pipeline 使用了映射、过滤器或者程

序员自己编写的其他函数对象，并且没有遵守它们的规范。 Stream 规范对于这些函数对象有

着严格的要求条件。 例如，传到 Stream 的 reduce 操作的收集器函数和组合器函数，必

须是有关联、互不干扰，并且是无状态的。 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在第 46 条中提到了一些），

但是按序列运行 pipeline，可能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如果并发运行，则可能会突发性失败。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并行的梅森素数程序虽然运行完成了，但是并没有按正确的顺序

（升序）打印出素数。 为了保存序列化版本程序显示的顺序，必须用 forEachOrdered 代

替终止操作的 forEach，它可以确保按 encounter 顺序遍历并行的 Stream。

假如在使用的是一个可以有效分割的源 Stream，一个可并行的或者简单的终止操作，

以及互不干扰的函数对象，那么将无法获得通过并行实现的提速，除非 pipeline 完成了足够

的实际工作，抵消了与并行相关的成本。 据不完全估计， Stream 中的元素数量，是每个元

素所执行的代码行数的很多倍，至少是十万倍 ［ Lea 14 ］ 。

切记：并行 Stream 是一项严格的性能优化。 对于任何优化都必须在改变前后对性能进

行测试，以确保值得这么做（详见第 67 条） 。 最理想的是在现实的系统设置中进行测试。 一

般来说，程序中所有的并行 Stream pipeline 都是在一个通用的 fork-join 池中运行的。 只要

有一个 pipeline 运行异常，都会损害到系统中其他不相关部分的性能。

昕起来貌似在井行 Stream pipeline 时怪事连连，其实正是如此。 我有个朋友，他发现在

大量使用 Stream 的几百万行代码中，只有少数几个并行 Stream 是有效的。 这并不意味着应

该避免使用并行 Stream。 在适当的条件下，给 Stream pipeline 添加 parallel 调用，确实

可以在多处理器核的情况下实现近乎线性的倍增。 某些域如机器学习和数据处理，尤其适用

于这样的提速。

简单举一个井行 Stream pipeline 有效的例子。 假设下面这个函数是用来计算 τ（吟，素

数的数量少于或者等于 n:

II Prime-counting stream pipeline - benefits from parallelization 
static long pi (long n) { 

「巳tu 「n Long St 「巳am. 「angeζl osed [ 2, n) 
.mapToOb〕（Bigintege 「：： valueOf)
. fi lte「（才－＞ i.isP 「obableP「ime(50))

.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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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机器上，这个函数花 31 秒完成了计算 τ （ 108） 。 只要添加一个 parallel （）调

用，就把调用时间减少到了 9.2 秒 ：

II Prime-counting stream pipeline - parallel ve「sion
static long pi(long n) { 

「etu 「n LongSt 「earn . 「angeClosed(2, n) 
.parallel() 
. mapToObj(Bigintege 「：： valueOf〕

. fi lte 「（ i - > i. 才 sP 「obableP「i me(50]]

. count(); 

换句话说，并行计算在我的四核机器上添加了 parallel （）调用后，速度加快了 3 . 7 倍。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在实践中计算 n值很大时的 τ （n）的方法。 还有更加高效的算法，

如著名的 Lehmer 公式。

如果要并行一个随机数的 Stream，应该从 SplittableRa口dom 实例开始，而不是从

ThreadLocalRandom （或实际上已经过时的 Random）开始。 SplittableRandom 正

是专门为此设计的，还有线性提速的可能。 ThreadLocalRandom 则只用于单线程，它

将自身当作一个并行的 Stream 源运用到函数中，但是没有 SplittableRandom 那么快。

Random 在每个操作上都进行同步，因此会导致滥用，扼杀了并行的优势。

总而言之，尽量不要并行 Stream pipeline，除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能保证计算的正确

性，并且能加快程序的运行速度。 如果对 Stream 进行不恰当的并行操作，可能导致程序运

行失败，或者造成性能灾难。 如果确信并行是可行的，并发运行时一定要确保代码正确，并

在真实环境下认真地进行性能测量。 如果代码正确，这些实验也证明它有助于提升性能，只

有这时候，才可以在编写代码时并行 Stream。

局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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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V

第 8 章

方法

本章要讨论方法设计的几个方面：如何处理参数和返回值，如何设计方法签名，如何为

方法编写文档。 本章大部分内容既适用于构造器，也适用于普通的方法。 与第 4 章一样，本

章的焦点也集中在可用性、 健壮性和灵活性上。

第 49 条：检查参数的有效性

大多数方法和构造器对于传递给它们的参数值都会有某些限制。 例如，索引值必须是

非负数，对象引用不能为 null ，等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你应该在文档中清楚地指明这些

限制，并且在方法体的开头处检查参数，以强制施加这些限制。 它是“发生错误之后应该尽

快检测出错误”这一普遍原则的一种特例。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检测到错误的可能性就比

较小，即使检测到错误了，也比较难以确定错误的根源。

如果传递无效的参数值给方法，这个方法在执行之前先对参数进行了检查，那么它很

快就会失败，并且清楚地出现适当的异常（ exception ） 。 如果这个方法没有检查它的参数，

就有可能发生几种情形。 该方法可能在处理过程中失败，并且产生令人费解的异常。 更糟

糕的是，该方法可以正常返回，但是会悄悄地计算出错误的结果。 最糟糕的是，该方法可

以正常返回，但是却使得某个对象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将来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在某个不

相关的点上会引发出错误。 换句话说，没有验证参数的有效性，可能导致违背失败原子性

(failure atomicity），详见第 76 条。

对于公有的和受保护的方法，要用 Javadoc 的＠ throws 标签（tag）在文档中说明违反参数

值限制时会抛出的异常（详见第 74 条） 。 这样的异常通常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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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或 NullPointerException （详见第 72 条） 。 一旦在

文档中记录了对于方法参数的限制，并且记录了一旦违反这些限制将要抛出的异常，强加这

些限制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川

,, Retu 「n s a B i glntege 「 whose val ue is ( this mod m) . Thi s method 
～ diffe 「s f「om the 「emainde 「 me t hod in t ha t i t a l ways retu 「ns a 
士 no n - negative Bi glntege 「 ．
，、

女＠pa 「am m the modu l us , whic h mL』 st be pos iti ve 
＠「etu 「n t his mod m 

亏＠throws A「t thmet icException i f m i s less than or equal to 0 
叶

public Biglntege 「 mod ( Biglntege 「 m〕 ｛
i f ( m.signum() <= 0) 

throw new ArithmeticException （”阿odulus <= 0:”+ m); 
II Do the computation 

注意，文档注释中并没有说 1日果 m 为 null,mod 就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而是作为调用 m . signum （）的副产物，即使方法正是这么做的。 这个异常的文档是建立在

外围 Biglnteger 类的类级文档注释中。 类级注释运用到该类的所有公有方法中的所有参

数。 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分别在每个方法中给每个 NullPointerException 建立文档而

引起的棍乱。 它可以结合＠Nullable 或者类似的注解一起使用，表示某个特殊的参数可以

为川口，不过这个实践不是标准的，有多个注解可以完成这个作用。

在 Java 7 中增加的 Objects.requireNonNull 方法比较灵活且方便，因此不必再

手工进行 null 检查。 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指定自己的异常详情。 这个方法会返回其输入，

因此可以在使用一个值的同时执行 null 检查：

II Inline use of Java ’ s null-checking facility 
t hi s.st 「at egy = Obj ect s. 「equ i 「eNo nNull ( s t 「ategy , ＇ ’ st 「ateg y ”〕；

也可以忽略返回值，并在必要的地方，用 Objects . requireNo口Null 作为独立的

null 检查。

在 Java 9 中增加了检查范围的设施： j ava.util . Objects 。 这个设施包含三个方法 ：

checkFromindexSize 、 checkFromToindex 和 checklndex 。 这个设施不像检查 null

的方法那么灵活。 它不允许指定自己的异常详情，而是专门设计用于列表和数组索引的。 它

不处理关闭的范围（包含其两个端点）。 但是如果它所做的正是你需要的，那么就是一个有

用的工具。

对于未被导出的方法（ unexported method），作为包的创建者，你可以控制这个方法将

在哪些情况下被调用，因此你可以，也应该确保只将有效的参数值传递进来。因此，非公有

的方法通常应该使用断言（assertion）来检查它们的参数，具体做法如下所示 ：

I I Private helper function for a 「ecursive sort 
private s t ati c void so 「t (1 ong a [] , int offset , int 1 ength) { 

assert a != null ; 

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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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 offset >= 0 && offset <= a.length; 
assert length >= 0 && length <= a.length - offset; 

II Do the computation 

从本质上讲，这些断言是在声称被断言的条件将会为真，无论外围包的客户端如何使

用它。 不同于一般的有效性检查，断言如果失败，将会抛出 AssertionError 。 不同于一

般的有效性检查，如果它们没有起到作用，本质上也不会有成本开销，除非通过将 －ea （或

者－enableassertions ）标记（ flag）传递给 Java 解释器，来启用它们。 关于断言的更

多信息，请见 Sun 的教程［ Asserts ］ 。

对于有些参数，方法本身没有用到，却被保存起来供以后使用，检验这类参数的有效性

尤为重要。 比如，以第 20 条中的静态工厂方法为例，它的参数为一个 int 数组，并返回该数

组的 List 视图。 如果这个方法的客户端要传递 null，该方法将会抛出一个 NullPointer­

Exception，因为该方法包含一个显式的条件检查（调用 Objects.requireNonNull ） 。

如果省略了这个条件检查，它就会返回一个指向新建 List 实例的引用 ， 一旦客户端企图使

用这个引用， 立即就会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 到那时，要想找到 List 实例的

来源可能就非常困难了，从而使得调试工作更加复杂。

如前所述，有些参数被方法保存起来供以后使用，构造器正是代表了这种原则的一种

特例。 检查构造器参数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构造出来的对象违反了这个类

的约束条件。

在方法执行它的计算任务之前，应该先检查它的参数，这一规则也有例外。 一个很

重要的例外是，在某些情况下，有效性检查工作非常昂贵，或者根本是不切实际的，而且

有效性检查已隐含在计算过程中完成。 例如，以为对象列表排序的方法 Collections.

sort(L i st ）为例，列表中的所有对象都必须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在为列表排序的过程中，

列表中的每个对象将与其他某个对象进行比较。 如果这些对象不能相互比较，其中的某个比

较操作就会抛出 ClassCastExceptio口，这正是 sort 方法应该做的事情。 因此，提前

检查列表中的元素是否可以相互比较，这并没有多大意义。 然而，请注意，不加选择地使用

这种方法将会导致失去失败原子性 （ failure atomicity），详见第 76 条。

有时候，某些计算会隐式地执行必要的有效性检查，但是如果检查不成功，就会抛

出错误的异常。 换句话说，由于无效的参数值而导致计算过程抛出的异常，与文档中标

明这个方法将抛出的异常并不相符。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第 73 条中讲述的异常转换

(exception translation）技术 ， 将计算过程中抛出的异常转换为正确的异常。

请不要由本条目的内容得出这样的结论 ： 对参数的任何限制都是件好事。 相反，在设

计方法时，应该使它们尽可能通用， 并符合实际的需要。 假如方法对于它能接受的所有参数

值都能够完成合理的工作，对参数的限制就应该是越少越好。 然而，通常情况下，有些限制

对于被实现的抽象来说是固有的。

简而言之，每当编写方法或者构造器的时候，应该考虑它的参数有哪些限制。 应该把

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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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写到文档中，并且在这个方法体的开头处，通过显式的检查来实施这些限制。养成

这样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有效性检查有一次失败，你为必要的有效性检查所付出的努

力便都可以连本带利地得到偿还了。

第 50 条：必要时进行保护性拷贝

Java 用起来如此舒适的一个因素在于，它是一门安全的语言（ safe language ） 。 这意味

着，它对于缓冲区溢出、数组越界、非法指针以及其他的内存破坏错误都自动免疫，而这些

错误却困扰着诸如 C 和 C＋＋这样的不安全语言。 在一门安全语言中，在设计类的时候，可

以确切地知道，无论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什么问题，这些类的约束都可以保持为真。 对于那

些“把所有内存当作一个巨大的数组来对待”的语言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安全的语言中，如果不采取一点措施，还是无法与其他的类隔离开来。 假设类

的客户端会尽其所能来破坏这个类的约束条件，因此你必须保护性地设计程序。 实际上，只

有当有人试图破坏系统的安全性时，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更有可能的是，对你的 API 产

生误解的程序员，所导致的各种不可预期的行为，只好由类来处理。 无论是哪种情况，编写

一些面对客户的不良行为时仍能保持健壮性的类，这是非常值得投入时间去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对象的帮助，另一个类不可能修改对象的内部状态，但是对象很容易在无意识

的情况下提供这种帮助。 例如，以下面的类为例，它声称可以表示一段不可变的时间周期：

II Broken "immutable" time period class 
public finalιlass Pe 「t od { 

P 「ivate final Date sta「t;

P 「才 vate final Date end; 

; .. ,," 
@pa「am sta 「t the beginn 才 ng of the pe 「iod

'" @pa 「a「『1 end the end of the pe「iod; must not p 「ecede sta「t
,, @th rows Illegal A「gumentException if sta「t is afte 「 end

" @t h 「ows NullPointe 「Exception if sta「t O 「 end is null 
,·,I 

public Pe 「iod(Date sta「t, Date end]{
if (sta 「t. compa「eTo (end) > 0) 

th 「ow new IllegalA「gumentException(
sta「t + " afte「”＋ end);

this.sta 「t = sta「t;

this.end = end; 

public Date sta「t() { 
「etu 「n sta「t;

} 
public Date end() { 

「ett」「n end; 

II Remainde 「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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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这个类似乎是不可变的，并且强加了约束条件 ： 周期的起始时间（ start）不

能在结束时间（ end）之后。 然而，因为 Dat巳类本身是可变的，因此很容易违反这个约束

条件 ：

II Attack the internals of a Period instance 
Date sta「t = new Date (); 
Date end = new Date() ; 
Pe 「t od p = new Period ( sta 「t, end) ; 
end . setYear(78〕；／／问odifies internals of p! 

从 Java 8 开始，修正这个问题最明显的方式是使用 Instant （或 LocalDateTime,

或者 ZonedDateTime）代替 Date ，因为 Instant （以及另一个 j ava . time 类）是不可

变的（详见第 17 条） 。 Date 已经过时了，不应该在新代码中使用。 也就是说，问题依然存

在：有时候，还是需要在 API 和内部表达式中使用可变的值类型，本条目中讨论的方法正

适用于这些情况。

为了保护 Period 实例的内部信息避免受到这种攻击 对于构造器的每个可变参数进

行保护性拷贝 （ defen s ive copy ） 是必要的， 并且使用备份对象作为 Period 实例的组件，而

不使用原始的对象：

II Repai 「ed constructor - makes defensive copies of paramete「5
public Pe 「t od(Date sta 「t , Date end]{

th 才 s.sta「t = new Date(sta「t. getTi me() ) ; 
this. end = new Date (end. getTi me ()) ; 

if (this.sta「t.compa 「eTo (thi s. en d〕 〉 ＠〕

th 「ow new Illegal A 「gumentEx c eption (
this. s ta r t ＋ ” afte「＂ + t h 才 s .end〕；

用了新的构造器之后，上述的攻击对于 Period 实例不再有效。 注意， 保护性拷贝是

在检查参数的有效性（详见第 49 条）之前进行的，并且有效性检查是针对拷贝之后的对象，

而不是针对原始的对象。 虽然这样做看起来有点不太自然，却是必要的。 这样做可以避免

在“危险阶段”（window of vulnerability）期间从另一个线程改变类的参数，这里的危险阶段

是指从检查参数开始，直到拷贝参数之间的时间段。 在计算机安全社区中，这被称作 Time­

Of-Check/Time-Of-Use 或者 TOCTOU 攻击 ［ ViegaOl ］ 。

同时也请注意，我们没有用 Date 的 clone 方法来进行保护性拷贝 。 因为 Date 是非

final 的，不能保证 clone 方法一定返回类为 j ava.util.Date 的对象：它有可能返回专

门出于恶意的目的而设计的不可信子类的实例。 例如，这样的子类可以在每个实例被创建的

时候，把指向该实例的引用记录到一个私有的静态列表中，并且允许攻击者访问这个列表。

这将使得攻击者可以自由地控制所有的实例。 为了阻止这种攻击， 对于参数类型可以被不可

信任方子类化的参数，请不要使用 clone 方法进行保护性拷贝。

虽然替换构造器就可以成功地避免上述的攻击，但是改变 Period 实例仍然是有可能

的，因为它的访问方法提供了对其可变内部成员的访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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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econd attack on the inte「nals of a Period instance 
Date sta「t = new Date(); 
Date end = new Date() ; 
Pe 「t od p = new Pe 「f od(sta「t, end];
p . end() . setYea「（ 78〕；／／问odifies internals o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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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御这第二种攻击，只需修改这两个访问方法， 使它返回可变内部域的保护性拷贝：

II Repaired accessors - make defensive copies of internal fields 
public Date start() { 

「etu 「n new Date(sta 「t.getTime （〕〕，

public Date end() { 
「etu 「n new Date ( end . getTime (] ];

采用了新的构造器和新的访问方法之后， Period 真正是不可变的了。 不管程序员是多

么恶意，或者多么不合格，都绝对不会违反“周期的起始时间不能晚于结束时间”这个约束

条件。 确实如此，因为除了 Period 类自身之外，其他任何类都无法访问 Period 实例中

的任何一个可变域。 这些域被真正封装在对象的内部。

访问方法与构造器不同，它们在进行保护性拷贝的时候允许使用 clone 方法。 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我们知道， Period 内部的 Date 对象的类型是 java.util.Date ，而不可

能是其他某个潜在的不可信子类。 也就是说，基于第 13 条中所阐述的原因，一般情况下，

最好使用构造器或者静态工厂。

参数的保护性拷贝并不仅仅针对不可变类。 每当编写方法或者构造器时，如果它允许

客户提供的对象进入到内部数据结构中，则有必要考虑一下，客户提供的对象是否有可能是

可变的。 如果是，就要考虑你的类是否能够容忍对象进入数据结构之后发生变化。 如果答案

是否定的，就必须对该对象进行保护性拷贝，并且让拷贝之后的对象而不是原始对象进入到

数据结构中。 例如，如果你正在考虑使用由客户提供的对象引用作为内部 Set 实例的元素，

或者作为内部 Map 实例的键（ key），就应该意识到，如果这个对象在插入之后再被修改，

Set 或者 Map 的约束条件就会遭到破坏。

在内部组件被返回给客户端之前，对它们进行保护性拷贝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管类是

否为不可变的，在把一个指向内部可变组件的引用返回给客户端之前，也应该加倍认真地考

虑。 解决方案是，应该返回保护性拷贝 。 记住长度非零的数组总是可变的。 因此，在把内部

数组返回给客户端之前，总要进行保护性拷贝 。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给客户端返回该数组的

不可变视图（immutable view ） 。 这两种方法在第 15 条中都已经演示过了。

可以肯定地说，上述的真正启示在于，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使用不可变的对象作为对象

内部的组件，这样就不必再为保护性拷贝（详见第 17 条）操心。 在前面的 Period 例子中，

使用了 Instant （或 LocalDateTime，或者 ZonedDateTime），除非使用 Java 8 之前

的版本。 如果使用的是较早的版本，一种选择是保存 Date . get Time （）返回的 long 基本

类型，而不是使用 Date 对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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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拷贝可能会带来相关的性能损失，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正确的。 如果类信任它的

调用者不会修改内部的组件，可能因为类及其客户端都是同一个包的双方，那么不进行保护

必拷贝也是可以的。 在这种情况下，类的文档中就必须清楚地说明，调用者绝不能修改受到

影响的参数或者返回值。

即使跨越包的作用范围，也并不总是适合在将可变参数整合到对象中之前，对它进

行保护性拷贝。有一些方法和构造器的调用， 要求参数所引用的对象必须有个显式的交接

( handoff）过程。 当客户端调用这样的方法时，它承诺以后不再直接修改该对象。 如果方法

或者构造器期望接管一个由客户端提供的可变对象，它就必须在文档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

如果类所包含的方法或者构造器的调用需要移交对象的控制权，这个类就无法让自身

抵御恶意的客户端。 只有当类和它的客户端之间有着互相的信任，或者破坏类的约束条件不

会伤害到除了客户端之外的其他对象时，这种类才是可以接受的。 后一种情形的例子是包

装类模式（详见第 18 条） 。 根据包装类的本质特征，客户端只需在对象被包装之后直接访问

它，就可以破坏包装类的约束条件，但是，这么做往往只会伤害到客户端自己 。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类包含有从客户端得到或者返回到客户端的可变组件，这个类就必须

保护性地拷贝这些组件。 如果烤贝的成本受到限制，并且类信任它的客户端不会不恰当地修改

组件，就可以在文档中指明客户端的职责是不得修改受到影响的组件，以此来代替保护性拷贝 。

第 51 条：谨慎设计方法签名

本条目是若干 API 设计技巧的总结，它们都还不足以单独开设一个条目 。 综合来说，

这些设计技巧将有助于使你的 API 更易于学习和使用，并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谨慎地选择方法的名称。 方法的名称应该始终遵循标准的命名习惯（详见第 68 条） 。 首

要目标应该是选择易于理解的，并且与同一个包中的其他名称风格一致的名称。 第二个目标

应该是选择与大众认可的名称（如果存在的话）相一致的名称。 如果还有疑问，请参考 Java

类库的 API。 尽管 Java 类库的 API 中也有大量不一致的地方，考虑到这些 Java 类库的规模

和范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不要过于追求提供便利的方法。 每个方法都应该尽其所能。 方法太多会使类难以学习、

使用、文档化、测试和维护。 对于接口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方法太多会使接口实现者和

接口用户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类和接口所支持的每个动作，都提供一个功能齐全的方

法。 只有当一项操作被经常用到的时候，才考虑为它提供快捷方式（ shorthand ） 。 如果不能

确定，最好不要提供快捷方式。

避免过长的参数列表。 目标是四个参数或者更少。 大多数程序员都无法记住更长的参数列

表。 如果你编写的许多方法都超过了这个限制，你的 API 就不太便于使用，除非用户不停地参

考它的文档。 现代的 IDE 通过智能提示会有所帮助，但最好还是使用简短的参数列表。 相同

类型的长参数序列格外有害。 API 的用户不仅无法记住参数的顺序，而且，当他们不小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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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参数顺序时，程序仍然可以编译和运行，只不过这些程序不会按照作者的意图进行工作。

有三种技巧可以缩短过长的参数列表。 第一种是把一个方法分解成多个方法，每个方

法只需要这些参数的一个子集。 如果不小心，这样做会导致方法过多。 但是通过提升它们的

正交性（ orthogonal ity），还可以减少（ reduce）方法的数目 。 例如，考虑〕 ava.ut 工l .List 

接口 。 它并没有提供在子列表（ sublist）中查找元素的第一个索引和最后一个索引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都需要三个参数。 相反，它提供了 subL工 st 方法，这个方法带有两个参数，并

返回子列表的一个视图（ view ） 。 这个方法可以与工ndexOf 或者 lastindexOf 方法结合

起来，获得期望的功能，而这两个方法都分别只有一个参数。 而且， subList 方法也可以

与其他任何“针对 List 实例进行操作”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子列表上执行任意的计算。 这

样得到的 API 就有很高的功能 一 权重（power- t。”weight）比。

缩短长参数列表的第二种技巧是创建辅助类（ helper class ），用来保存参数的分组。 这

些辅助类一般为静态成员类（详见第 24 条） 。 如果一个频繁出现的参数序列可以被看作是代

表了某个独特的实体，则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例如，假设你正在编写一个表示纸牌游戏的

类，你会发现经常要传递一个双参数的序列来表示纸牌的点数和花色。 如果增加辅助类来

表示一张纸牌，并且把每个参数序列都换成这个辅助类的单个参数，那么这个纸牌游戏类的

API 以及它的内部表示都可能会得到改进。

结合了前两种技巧特征的第三种技巧是，从对象构建到方法调用都采用 Builder 模式

（详见第 2 条） 。 如果方法带有多个参数，尤其是当它们中有些是可选的时候，最好定义一个

对象来表示所有参数，并允许客户端在这个对象上进行多次“ setter”（设置）调用，每次调

用都设置一个参数，或者设置一个较小的相关的集合。 一旦设置了需要的参数，客户端就调

用对象的“执行”（execute）方法，它对参数进行最终的有效性检查，并执行实际的计算。

对于参数类型，要优先使用接口而不是类 （详见第 64 条） 。 只要有适当的接口可用来定

义参数，就优先使用这个接口，而不是使用实现该接口的类。 例如，没有理由在编写方法

时－使用 HashMap 类来作为输入，相反应当使用 Map 接口作为参数。 这使你可以传人一个
Hash table 、 HashMap 、 TreeMap 、 TreeMap 的子映射表（ submap），或者任何有待于

将来编写的 Map 实现。 如果使用的是类而不是接口，则限制了客户端只能传人特定的实现，

如果碰巧输入的数据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就会导致不必要的、可能非常昂贵的拷贝操作。

对于 boolean 参数，要优先使用两个元素的枚举类型。 它使代码更易于阅读和编写，

尤其是当你在使用支持自动完成功能的 IDE 时。 它也使以后更易于添加其他的选项。 例如，

你可能会有一个 Thermometer 类型，它带有一个静态工厂方法，而这个静态工厂方法的

签名需要带有这个枚举的值：

public enum Tempe 「atu 「eScale { FAHRENHEIT, CELSIUS } 

Thermometer.newinstance(TemperatureScale.CELSIUS）不仅比 Thermometer .

newinstance(true ）更有用，而且你还可以在未来的发行版本中将 KELVIN 添加到 Tem­

peratureScale 中，无须为 Thermometer 添加新的静态工厂。 你还可以将温度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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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重构到枚举常量的方法中（详见第 34 条） 。 例如，每个范围常量都可以有一个方法，它

带有一个 double 值，并将它规格化成摄氏度。

第 52 条：慎用重载

下面这个程序的意图是好的，它试图根据一个集合是 Set 、 List ，还是其他的集合类

型，来对它进行分类 ：

II Broken! What does this program print? 
public class CollectionClassifi 巳「｛

public static St 「t ng classify(Set<?> s]{
「etu 「n "Set ”; 

} 

public static St 「ing classify(List<?> lst]{
「etu 「n " L才 st ”; 

public static St 「ing classify （ζollection<?> c]{
「eturn "Unknown ζollec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a 「gs〕｛

ζollection<7>[] collections = { 
new HashSet<St 「ing>()'
new A「「ayl i st<Bigintege 「〉（），

new HashMap<St 「i ng, St 「ing>() . values() 

fo「（Collection<?> c : collections) 
System.out.p 「i ntl n(cl assi fy(c)); 

你可能期望这个程序会打印出 Set，紧接着是 List，以及 Unknown Collection，但

实际上不是这样。 它打印了三次 Unknown Collection 。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classify

方法被重载（ overloaded）了 ， 而 要调用哪个重载方法是在编译时做出决定的。 对于 for 循

环中的全部三次迭代，参数的编译时类型都是相同的： Collection＜？＞ 。 每次迭代的

运行时类型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对重载方法的选择。 因为该参数的编译时类型为

Collection＜？＞，所以，唯一合适的重载方法是 class 工 fy(Collect 工on＜？＞），在循

环的每次迭代中，都会调用这个重载方法。

这个程序的行为有悖常理，因为 对于重载方法的选择是静态的，而对于被覆盖的方法

的选择则是动态的。 选择被覆盖的方法的正确版本是在运行时进行的，选择的依据是被调用

方法所在对象的运行时类型。 这里重新说明一下，当一个子类包含的方法声明与其祖先类中

的方法声明具有同样的签名时，方法就被覆盖了。 如果实例方法在子类中被覆盖了，并且这

个方法是在该子类的实例上被调用的，那么子类中的覆盖方法（ overriding method）将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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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管该子类实例的编译时类型到底是什么。 为了进行更具体的说明，以下面的程序

为例：

class Wine { 
St 「i ng name() ｛「etu 「n "wine"; } 

class Spa 「klingWine extends Wine { 
@Ove 「「ide St 「才 ng name() ｛「etu 「n "spa「kl 才 ng wine”;} 

class Champagne extends Spa「klingWine { 
@Ove 「「ide St 「 i ng name （〕｛「etu 「n ” champagne"; } 

} 

public class Ove 「「t ding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 

List<Wine> winelist =List.of( 
new Wine(), new Spa「klingW才 ne(), new Champagne ()];

fo「（Wine wine : winelist]
System.out.p 「intln(wine.name （）〕；

name 方法是在类 Wine 中被声明的，但是在类 SparklingWine 和 Champagne 中被

覆盖。 正如你所预期的那样，这个程序打印出 wine 、 sparkli口q wine 和 champagne,

尽管在循环的每次迭代中，实例的编译时类型都为 Wine 。 当调用被覆盖的方法时，对象的

编译时类型不会影响到哪个方法将被执行；“最为具体的”（most specific）那个覆盖版本总是

会得到执行。 这与重载的情形相比，对象的运行时类型并不影响“哪个重载版本将被执行”；

选择工作是在编译时进行的，完全基于参数的编译时类型。

在 CollectionClassifier 示例中，该程序的意图是 ： 期望编译器根据参数的运行

时类型自动将调用分发给适当的重载方法，以此来识别出参数的类型，就好像 Wine 的例子

中的 name 方法所做的那样。 方法重载机制完全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 假设需要有个静态方

法，这个程序的最佳修正方案是，用单个方法来替换这三个重载的 class 工 fy 方法，并在

这个方法中做一个显式的 instanceof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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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覆盖机制是标准规范，而重载机制是例外，所以，覆盖机制满足了人们对于方法

调用行为的期望。 正如 CollectionClass 工fier 例子所示，重载机制很容易使这些期望

落空。 如果编写出来的代码的行为可能使程序员感到困惑，那么它就是很糟糕的实践。 对于

API 来说尤其如此。 如果 API 的普通用户根本不知道“对于一组给定的参数，其中的哪个重

载方法将会被调用”，那么使用这样的 API 就很可能导致错误。 这些错误要等到运行时发生

了怪异的行为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导致许多程序员无法诊断出这样的错误。 因此， 应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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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地使用重载机制。

到底是什么造成胡乱使用重载机制呢？这个问题仍有争议。 安全而保守的策略是，永

远不要导出两个具有相同参数数目的重载方法。 如果方法使用可变参数，除第 53 条中所述

的情形之外，保守的策略是根本不要重载它。 如果你遵守这些限制，程序员永远也不会陷入

“对于任何一组实际的参数，哪个重载方法才是适用的”这样的疑问中。 这项限制并不麻烦，

因为仿始终可以给方法起不同的名称，而不使用重载机制 。

例如，以 ObjectOutputStream 类为例。 对于每个基本类型，以及几种引用类型，它

的 write 方法都有一种变形。 这些变形方法并不是重载 write 方法，而是具有诸如 write

Boolean(boolean ） 、 writeint(int ）和 writeLong(long）这样的签名 。 与重载方案

相比较，这种命名模式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提供相应名称的读方法，比如 readBoolean （）、

readint （）和 readLong （） 。 实际上， ObjectinputStream 类正是提供了这样的读方法。

对于构造器，你没有选择使用不同名称的机会；一个类的多个构造器总是重载的。 在

许多情况下，可以选择导出静态工厂，而不是构造器（详见第 l 条） 。 对于构造器，还不用

担心重载和覆盖的相互影响，因为构造器不可能被覆盖。 或许你有可能导出多个具有相同参

数数目的构造器，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如何安全地做到这一点。

如采对于“任何一组给定的实际参数将应用于哪个重载方法上”始终非常清楚，那

么导出多个具有相同参数数目的重载方法就不可能使程序员感到混淆。 对于每一对重载方

法，至少有一个对应的参数在两个重载方法中具有“根本不同”（ radically different）的类

型，就属于这种不会感到混淆的情形了。 如果显然不可能把一种类型的实例转换为另一种类

型，这两种类型就是根本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组给定的实际参数应用于哪个重载方法

上就完全由参数的运行时类型来决定，不可能受到其编译时类型的影响，所以主要的泪淆

根源就消除了。 例如， ArrayList 有一个构造器带一个 int 参数，另一个构造器带一个

Collectio口参数。 难以想象在任何情况下，这两个构造器被调用时哪一个会产生混淆。

在 Java 5 发行版本之前，所有的基本类型都根本不同于所有的引用类型，但是当自动

装箱出现之后，就不再如此了，它会导致真正的麻烦。 以下面这个程序为例 ：

public class Setli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St 「t ng [] a 「gs ) { 

Set<Intege 「＞ set = new T「eeS et＜＞ （〕；
List<Intege 「〉 丁才 st = new A「「ay l i s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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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 （ int i = 0; i < 3; i ++) { 

set . remove(i); 
list . 「emove(i 〕；

} 
System . out . p 「intln(set +”” + li s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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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程序将 －3 至 2 之间的整数添加到了排好序的集合和列表中，然后在集合和列表

中都进行 3 次相同的 remove 调用。 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希望程序从集合和列表中去除

非整数值（ 0 、 l 和 2 ） ， 并打印出［ － 3 ，一2, 1 J [-3 ，一2 ，一 1 J 。 事实上，程序从集合中

去除了非整数，还从列表中去除了奇数值，打印出［ － 3, - 2, - 1] [ - 2, 0, 2 ］ 。 我们将这

种行为称之为泪乱，已是保守的说法。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 ： set . remove(i ）调用选择重载方法 remove(E ），这里的 E 是

集合（ Integer）的元素类型，将工从工nt 自动装箱到 Integer 中 。 这是你所期待的行

为，因此程序不会从集合中去除正值。 另－方面， list . remove(i ）调用选择重载方法

remove (inti ），它从列表的指定位直上去除元素。 如果从列表［ － 3, -2, - 1, 0, 1, 2] 

开始，去除第零个元素，接着去除第一个、第二个，得到的是［－2' 0 ，刀，这个秘密被

揭开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要将 list .remove 的参数转换成 Integer ，迫使选择正确

的重载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调用 Integer . valueOf(i ），并将结果传给 list . remove 。

这两种方法都如我们所料，打印出［ － 3 ，一2, -1] [ - 3, -2, -1]: 

fa「（int i = 0; i < 3; i ++) { 
set. 「emove(i);
list. remove ((Integer咽） i); // o「「emove (Intege 「 . valueOf〔i))

前一个范例中所示的棍乱行为在这里也出现了，因为 List<E＞接口有两个重载的

remove 方法 ： remove(E ）和 remove(int ） 。 当它在 Java 5 发行版本中被泛型化之前，

List 接口有一个 remove(Object ）而不是 remove(E ），相应的参数类型 ： Object 和

int ， 则根本不同。 但是自从有了泛型和自动装箱之后，这两种参数类型就不再根本不同

了 。 换句话说， Java 语言中添加了泛型和自动装箱之后，破坏了 List 接口 。 幸运的是，

Java 类库中几乎再没有 API 受到同样的破坏 但是这种情形清楚地说明了，自动装箱和泛

型成了 Java 语言的组成部分之后，谨慎重载显得更加重要了。

在 Java 8 中增加了 lambda 和方法引用之后，进一步增加了重载造成泪淆的可能。 比

如，以下面这两个代码片段为例：

new Th 「ead(System.out: : println〕 .Sta「t();

Executo 「Se 「vice exec = Executo「s.newCachedTh 「eadPoo l () ; 
exec . submit(System.out: :p 「t ntln); 

Thread 构造器调用和 submit 方法调用看起来很相似，但前者会进行编译，而后者不

会。 参数都是一样的（ System. out: : println），构造器和方法都有一个带有 Runnable

的重载。 这里发生了什么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 submit 方法有一个带有 Cal l ab l e<T>

的重载，而 Thread 构造器则没有。 也许你会认为这应该没什么区别，因为所有的

pr intln 重载都返回 void，因此这个方法引用或许不会是一个 Cal l able 。 这种想法是

完美的，但重载方案的算法却不是这么做的。 也许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如果 println

方法也没有被重载， submit 方法调用则是合法的。 这是被引用的方法（println ）的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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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调用方法（ subm工t）的结合，阻止了重载方案算法按你预期的方式完成。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 System . out : : println 是一个不精确的方法引用

( inexact method reference) [ JLS, 15 .13. I ］，而且“某些包含隐式类型 lambda 表达式或者不

精确方法引用的参数表达式会被可用性测试忽略，因为它们的含义要到选择好目标类型之后

才能确定 ［ JLS,15.12.2 ］” 。 如果你不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也没关系，这是针对编译器作者而

言的。 重点是在同一个参数位置，重载带有不同函数接口的方法或者构造器会造成混淆。 因

此， 不要在相同的参数位置调用带有不同函数接口的方法 。 按照本条目的说法，不同的函数

接口并非根本不同。 如果传入命令行参数：－Xlint: overloads, Java 编译器会对这种有

问题的重载发出警告。

数组类型和 Ob〕 ect 之外的类截然不同。 数组类型和 Serializable 与 Cloneab le

之外的接口也截然不同。 如果两个类都不是对方的后代，这两个独特的类就是不相关的

(unre lated) [ JLS, 5.5 ］ 。 例如， String 和l Throwable 就是不相关的。 任何对象都不可能

是两个不相关的类的实例，因此不相关的类也是根本不同的。

还有其他一些“类型对”的例子也是不能相互转换的 ［ JLS 5. 1.12 ］，但是，一旦超出

了上述这些简单的情形，大多数程序员要想搞清楚“一组实际的参数应用于哪个重载方法

上”就会非常困难。 确定选择哪个重载方法的规则是非常复杂的，这些规则在每个发行版本

中都变得越来越复杂。 很少有程序员能够理解其中的所有微妙之处。

有时候，尤其在更新现有类的时候，可能会被迫违反本条目的指导原则。 例如，自从

Java4 发行版本以来 ， String 类就已经有一个 conte口tEquals (StringBuffer）方法。

在 Java 5 发行版本中，新增了一个称作 CharSequence 的接口，用来为 Str i ngBuffer 、

Stri口gBuilder 、 String 、 CharBuf fer 以及其他类似的类型提供公共接口 。 在 Java

平台中增加 CharSequence 的同时， Str工 ng 也配备了重载的 contentEquals 方法，即

con ten tEqua 1 s (Cha rSequence）方法。

尽管这样的重载显然违反了本条目的指导原则，但是只要当这两个重载方法在同样的

参数上被调用时，它们执行的是相同的功能，重载就不会带来危害。 程序员可能并不知道哪

个重载函数会被调用，但只要这两个方法返回相同的结果就行。 确保这种行为的标准做法

是，让更具体化的重载方法把调用转发给更一般化的重载方法 ：

II Ensuring that 2 methods have identical behavior by fo「warding
public boolean contentEquals(St 「t ngBuffe 「 sb) { 

「巴tu 「n contentEquals （（ζha「Sequence) sb); 

虽然 Java 平台类库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本条目中的建议，但是也有诸多的类违背了。 例

如 ， Stri呵类导出两个重载的静态工厂方法： valueOf(char ［ ］）和 valueOf(Object) ,

当这两个方法被传递了同样的对象引用时，它们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

解释这一点 ， 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常行为，有可能会造成真正的海淆。

简而言之，“能够重载方法”并不意味着就“应该重载方法” 。 一般情况下，对于多个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冒
第8章方法 4 189 

具有相同参数数目的方法来说，应该尽量避免重载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涉及构造器

的时候，要遵循这条建议也许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应该避免这样的情形 ： 同一

组参数只需经过类型转换就可以被传递给不同的重载方法。 如果不能避免这种情形，例如，

因为正在改造一个现有的类以实现新的接口，就应该保证 ： 当传递同样的参数时·，所有重载

方法的行为必须一致。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程序员就很难有效地使用被重载的方法或者构

造器，同时也不能理解它为什么不能正常地工作。

第 53 条：慎用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方法一般称作 variable arity method （可匹配不同长度的变量的方法） [ JLS, 

8.4.1 J，它接受 0 个或者多个指定类型的参数。 可变参数机制首先会创建一个数组，数组的

大小为在调用位置所传递的参数数量，然后将参数值传到数组中，最后将数组传递给方法。

例如，下面就是一个可变参数方法，带有 int 参数的一个序列，并返回它们的总和。

正如你所期望的， sum ( 1, 2 , 3 ）的值为 6, sum （）的值为 0:

II Simple use of varargs 
static int sum(int ... a「gs) { 

int sum = 0; 
fo 「 Ci nt a「g : a 「gs)

sum += arg; 
「etu 「n sum; 

有时候，必须编写需要一个或者多个某种类型参数的方法，而不是需要 0个或者多个。

例如，假设想要编写一个函数来计算多个参数的最小值。 如果客户端没有传递参数，那么这

个函数的定义就不太好了。 你可以在运行时检查数组长度：

/ / The WRONG way to use varargs to pass one or more a「guments!
static int min(int .. . a「gs) { 

if (a 「gs. 1 ength == 0) 
th 「ow new Il 1ega1 A「gumentException （”Too few a「guments ”）；

int min = a 「gs [0] ; 
fo「（i n t i = 1; i < a 「gs.length; i++) 

if (a 「gs[i] < mi n]
min= args[i]; 

「etu 「n min; 

这种解决方案有几个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客户端调用这个方法时，并没有

传递参数进去，它就会在运行时而不是编译时发生失败。 另一个问题是，这段代码很不美观。

你必须在 args 中包含显式的有效性检查，除非将 min 初始化为 Integer.MAX VALUE 

否则将无法使用 for-each 循环，这样的代码也不美观。

幸运的是，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想要的效果。 声明该方法带有两个参数，一个

是指定类型的正常参数，另一个是这种类型的可变参数。 这种解决方案解决了前一个示例中

的所有不足：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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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right way to use varargs to pass one or more arguments 
s tatic int min ( int fi 「s tA 「g, int . . .「巳mainin gA「gs ) { 

int min = fi 「s tA 「g;
fo 「 C i nt a「9 ：「emainingA「g s)

if (a 「g ＜ 「『Ii n) 
min = a 「g;

「etu 「n min ; 

如你所见， 当你真正需要让一个方法带有不定数量的参数时·，可变参数就非常有效。

可变参数是为 printf 而设计的，该方法是与可变参数同时添加到 Java 平台中的，为了核

心的反射机制（详见第 65 条），被改造成利用可变参数。 printf 和反射机制都从可变参数

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

在重视性能的情况下，使用可变参数机制要特别小心。 每次调用可变参数方法都会导

致一次数组分配和初始化。 如果凭经验确定无法承受这一成本，但又需要可变参数的灵活

性，还有一种模式可以让你如愿以偿。 假设确定对某个方法 95% 的调用会有 3 个或者更少

的参数，就声明该方法的 5 个重载，每个重载方法带有 0 至 3 个普通参数，当参数的数目超

过 3 个时，就使用一个可变参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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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知道了，当参数的数目超过 3 个时，所有调用中只有 5% 需要创建数组。 就像大多数

的性能优化一样，这种方法通常不太恰当，但是一旦真正需要它时，它可就帮上大忙了。

EnumSet 类对它的静态工厂使用了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创建枚举集合的成本。

当时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因为枚举集合为位域提供了在性能方面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法，这是

很重要的（详见第 36 条） 。

简而言之，在定义参数数目不定的方法时，可变参数方法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 在使

用可变参数之前， 要先包含所有必要的参数，并且要关注使用可变参数所带来的性能影响。

第 54 条：返回零长度的数组或者集合，而不是 null

像下面这样的方法并不少见：

II Returns null to indicate an empty collection . Don ’ t do thi s ’ 
private final List＜ζheese> cheesesinStock = ... ; 

;,,,, 
六＠「etu 「n a list containing all of the cheeses in the shop, 
女 O 「 null if no cheeses a 「E available fo 「 pu 「chase .
,,I 

public Li st<Cheese> getCheeses () { 
「etu 「n cheesesinStock. i sEmpty() ? null 

: new A「「aylist<>(cheesesinSto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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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没有奶酷（ cheese）可买的情况当作是一种特例，这是不合常理的。 这样做会要求客

户端中必须有额外的代码来处理 null 返回值，例如 ：

Li s t <Cheese> cheeses = s hop. getCheeses () ; 
if (cheeses !=nul l && c h eeses .contains （ζhee s e. STILTON)) 

Syster『1.out .p r intln （ ” Joll y good, just the thing. ”); 

对于一个返回 null 而不是零长度数组或者集合的方法，几乎每次用到该方法时都需要

这种曲折的处理方式。 这样做很容易出错，因为编写客户端程序的程序员可能会忘记写这种

专门的代码来处理 null 返回值。 这样的错误也许几年都不会被注意到，因为这样的方法通

常返回一个或者多个对象。 返回 null 而不是零长度的容器，也会使返回眩容器的方法实现

代码变得更加复杂。

有时候会有人认为： null 返回值比零长度集合或者数组更好，因为它避免了分配零长

度的容器所需要的开销。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这个级别上担心性

能问题是不明智的，除非分析表明这个方法正是造成性能问题的真正源头（详见第 67 条） 。

第二，不需要分配零长度的集合或者数组，也可以返回它们。 下面是返回可能的零长度集合

的一段典型代码。 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是必须的：

//The right way to return a possibly empty collection 
public Li st<Cheese> getChees es () { 

「etu 「n new A「「ay l is t<>(chee s esl「iStock) ;

万一有证据表示分配零长度的集合损害了程序的性能，可以通过重复返回同一个不可

变的零长度集合，避免了分配的执行，因为不可变对象可以被自由共享（详见第 17 条） 。 下

面的代码正是这么做的，它使用了 Collections . emptyList 方法。 如果返回的是集

合，最好使用 Collections . emptySet ；如果返回的是映射，最好使用 Collections.

emptyMap 。 但是要记住，这是一个优化，并且几乎用不上。 如果你认为确实需要，必须在

行动前后分别测试测量性能，确保这么做确实是有帮助的：

II Optimization - avoids allocating empty collections 
public List＜ζheese> getCheeses() { 

「etu 「n cheeseslnStock.isEmpty() ？ ζo 11 ecti ons. emptyl i st() 
new A「「ayList<> (cheeseslnStock);

数组的情形与集合的情形一样，它永远不会返回 null ，而是返回零长度的数组。 一般来

说，应该只返回一个正确长度的数组，这个长度可以为零。 注意，我们将一个零长度的数组

传递给了 toArray 方法，以指明所期望的返回类型，即 Cheese[]:

llThe right way to return a possibly empty array 
public Cheese[] getCheeses (] {

「etu 「n cheeseslnStock.toA「「ay (newζheese[0]);

如果确信分配零长度的数组会伤害性能，可以重复返回同一个零长度的数组，因为所

有零长度的数组都是不可变的 ：

地V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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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ptimization - avo ids allocating empty ar r ays 
P 「t vate static fi n alζheese [] EMPT¥_CHEESE_ARRAY = new Cheese [0]; 

public Cheese[] getCheeses () { 
「et u 「n cheeseslnStock.toA「「ay(EMPTY_CHEESE_ARRAY);

在优化性能的版本中，我们将同一个零长度的数组传进了每一次的 toArray 调用，每

当 cheesesinStock 为空时，就会从 getCheese 返回这个数组。 千万不要指望通过预先

分配传人 toArray 的数组来提升性能。 研究表明，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 Shipilev 16 ] : 

I I Don ’ t do this preallocating the a「ray harms performance! 
「etu 「n cheesesinStock.toA「「ay(new Cheese [cheesesinStock. size()]); 

简而言之， 永远不要返回 nu ll ， 而不返回一个零长度的数组或者集合。 如果返回 null,

那样会使 API 更难以使用，也更容易出错， 而且没有任何性能优势。

绵’ 55 条： 谨慎返回 optinal

在 Java 8 之前，要编写一个在特定环境下无法返回任何值的方法时，有两种方法：要

么抛出异常，要么返回 null （假设返回类型是一个对象引用类型） 。 但这两种方法都不够

完美。 异常应该根据异常条件保留起来（详见第 69 条） 。 由于创建异常时会捕捉整个堆枝

轨迹，因此抛出异常的开销很高。 返回 null 没有这些缺点，但它有自身的不足。 如果方

法返回 null ，客户端就必须包含特殊的代码来处理返回 null 的可能性，除非程序员能

证明不可能返回 null 。 如果客户端疏忽了，没有检查 null 返回值，并将 null 返回值

保存在某个数据结构中，那么未来在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关的某处代码中，随时有可能发生

Nul 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在 Java 8 中，还有第三种方法可以编写不能返回值的方法。 Optinal<T＞类代表的是一

个不可变的容器，它可以存放单个非 null 的 T 引用，或者什么内容都没有。 不包含任何内

容的 optional 称为空（ empty ） 。 非空的 optional 中的值称作存在（ present ） 。 optional 本质上

是一个不可变的集合，最多只能存放一个元素。 Optio口al<T＞没有实现 Collection<T>

接口，但原则上是可以的。

理论上能返回 T 的方法，实践中也可能元法返回，因此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改

为声明返回 Optional<T＞ 。 它允许方法返回空的结果，表明无法返回有效的结果。 返回

Optional 的方法比抛出异常的方法使用起来更灵活，也更容易，并且比返回 null 的方法

更不容易出错。

在第 30 条展示过下面这个方法，用来根据元素的自然顺序，计算集合中的最大值。

II Ret urns maximum value in collection - throws exception if empty 
public static <E extends Compa 「ab l 巴＜ E》 E max(Collection<E> c) { 

if ( c . i s Empty (])
th 「ow new Ill egal A 「gt」『『1 entExcepti on (” Empty coll 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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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sult =null; 
fo 「 〔E e : c]

if （「esult == null 11 e.compa「eTo （「esult]>@>
r esult = Objects . 「equi 「eNonN u ll (e〕；

「etu 「n 「es ult;

如果指定的集合为空，这个方法就会抛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口 。 在第 30

条中说过，更好的替代方法是返回 Optional<E＞ 。 下面就是修改之后的代码：

II Returns maximum value in col lection as an Optional <E> 
public stati c <E extends Campa「abl 巴＜ E》

Opt i onal <E> rnax(Collection<E> c) { 
if (c . i sEmpty()) 

「etu 「n Optional . empty() ; 

E 「es u lt =null; 
fo 「 CE E ： ι） 

if （「es ult == null 11 e. compa 「eTo （「esult) > 0) 
「esult =Objects . 「equireNonNu ll(e);

「etu 「n Opt ional .of(res1』l t) ; 

如上所示，返回 optional 是很简单的事。 只要用适当的静态工厂创建 optional 即可。 在这

个程序中，我们使用了两个 optional: Optional . empty （）返回一个空的 optional, Optional . 

o f(value）返回一个包含了指定非 null 值的 optional。 将 null 传入 Optional.of(value)

是一个编程错误。 如果这么做，该方法将会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 Optional .

ofNullable(value）方法接受可能为 null 的值，当传入 null 值时就返回一个空的

optional 。 永远不要通过返回 Optional 的方法返回 null ：因为它彻底违背了 optional 的本意。

Stream 的许多终止操作都返回 optional 。 如果重新用 stream 编写 max 方法，让 stream

的 max 操作替我们完成产生 optional 的工作（虽然还是需要传人一个显式的比较器）：

II Retu「ns max val in collection as Optional <E> - uses stream 
pub li ιstati c <E extendsζom pa「able<E》

Optional <E> max(Collect ion<E> c) { 
「etu 「n c.st 「e arn() . max(Compa「at o「 n at u 「a l O 「de 「（））；

那么，如何选择是返回 optional ， 还是返回川口，或是抛出异常呢？ Optional 本质上

与受检异常（详见第 71 条）相类似 ，因为它们强迫 API 用户面对没有返回值的现实。 抛出

未受检的异常，或者返回 null ，都允许用户忽略这种可能性，从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

果。 但是，抛出受检异常需要在客户端添加额外的样板代码。

如果方法返回 optional ，客户端必须做出选择：如果该方法不能返回值时应该采取什么

动作。 你可以指定一个缺省值：

II Using an optional to provide a chosen default value 
St 「i ng l as tWo「dinlex i con = max(wo 「ds 〕 .o「Else("No word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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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抛出任何适当的异常。 注意此处传入的是一个异常工厂，而不是真正的异常。 这避免了

创建异常的开销，除非它真正抛出异常 ：

II Using an optional to throw a chosen exception 
Toy myToy = max(toys).orElseTh「ow(Tempe「TantrumException::new);

如果你能够证明 optional 为非空，就不必指定如果 optional 为空要采取什么动作，直接

从 optional 获得值即可；但是如果你的判断错了，代码就会抛出一个 NoSuchElement­

Exception: 

II Using optional when you know there ’ s a return value 
Element lastNobleGas = max(Elements.NOBLE_GASES] .get();

有时候，获取缺省值的开销可能很高，除非十分必要，否则还是希望能够避免这一开

销。 对于这类情况， Optional 提供了一个带有 Supplier<T＞的方法，只在必要的时候

才调用它。 这个方法叫 orElseGet ，但或许应该叫 orElseCo呻ute ，因为它与三个名称

以 compute 开头的 Map 方法密切相关。 有几个 Optional 方法可以用来处理更加特殊用

例的情况： filter 、 map 、 flatMap 和 ifPresent 。 Java 9 又在其中新增了两个方法 or 和

if PresentOrElse 。 如果上述基本方法不适用，可以查看文档寻找更高级的方法，看看

它们是否能够完成你所需的任务。

万一这些方法都无法满足需求， Optional 还提供了 isPresent （）方法，它可以被

当作是一个安全阀。 当 optional 中包含一个值时，它返回 true ；当 optional 为空时，返回

false 。 该方法可用于对 optional 结果执行任意的处理，但要确保正确使用。 isPrese口t

的许多用法都可以用上述任意一种方法取代。 这样得到的代码一般会更加简短、清晰，也更

符合习惯用法。

例如，以下代码片段用于打印出一个进程的父进程D，当该进程没有父进程时打印 N/A。

这里使用了在 Java 9 中引人的 ProcessHand 类 ：

Optional<P「ocessHandle> pa「entP 「ocess = ph.pa「ent();
System . out.p 「intln （” Pa 「ent PID: " ＋〔pa「entP「ocess. i sPresent () ? 

St 「t ng.valueOf(pa 「entP「oc巳SS. get(). pi d(]) : "NIA")); 

上述代码片段可以用以下的代码代替，这里使用了 Optio口al 的 map 函数：

System.out.p「int1 n （” Pa 「ent PID: " + 
ph.pa「ent() .map(h -> String.valueOf(h.pid（）》 .o 「Else （’『 N/A”〕）；

当用 Stream 编程时，经常会遇到 Stream<Opt工onal<T＞＞，为了推动进程还需要一

个包含了非空 optional 中所有元素的 Stream<T＞ 。 如果使用的是 Java 8 版本，可以像这样

弥补差距 ：

st 「巳amOfOptionals
. fi lte 「（Opti ona 1 : : is P 「esent)
.map(Optional::get]

在 Java 9 中， Optio口al 还配有一个 stream （）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个适配器，如果

optional 中有一个值，它就将 Optional 变成包含一个元素的 Stream；如果 optional 为空，

战U



冒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8章方法 i 195 

则其中不包含任何元素。 这个方法结合 Stream 的 flatMap 方法（详见第 45 条），可以简洁

地取代上述代码片段，如下：

st 「eamOfOptionals.
. fl atMap (Opti ona 1 : : st 「eam)

但是并非所有的返回类型都受益于 optional 的处理方法。 容器类型包括集合、映射、

St「earn、数组和 optional ，都不应该被包装在 optional 中 。 不要返回空的 Optio口al

<Li st<T＞＞，而应该只返回一个空的 List<T＞（详见第 54 条）。 返回空的容器可以让客户端

免于处理一个 optional 。 ProcessHandle 类确实有 arguments 方法，它返回 Optional

<String ［］＞ ，但是应该把这个方法看作是一个不该被模仿的异常。

那么何时应该声明一个方法来返回 Optional<T＞而不是返回 T 呢？规则是 ： 如果无

法返回结果并且当没有返回结果时客户端必须执行特殊的处理，那么就应该声明该方法返回

Optional<T> o 也就是说，返回 Optional<T＞并非不需要任何成本。

Optional 是一个必须进行分配和初始化的对象，从 optional 读取值时需要额外的开

销。 这使得 optional 不适用于一些注重性能的情况。 一个特殊的方法是否属于此类，只能通

过仔细的测量来确定才行（详见第 67 条） 。

返回一个包含了基本包装类型的 optional，比返回一个基本类型的开销更高，因为 optional

有两级包装，不是 0 级。 因此， 类库设计师认为必须为基本类型 int 、 long 和 double 提

供类似 Optional<T＞的方法。 这些 optional 类型为 ： Opt工onalI川、 Optional Long 和

Optiona l Double 。 这些包含了 Optional<T＞中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方法。 因此， 永远

不应该返回基本包装类型的 optional ， “小型的基本类型”（Boolean 、 Byte 、 Characte r 、

Short 和 Float）除外。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返回 optional ，以及返回之后对它们的处理方法。 之所以

还没有讨论到其他可能的用途，是因为 optional 的大部分其他用途都还受到质疑。 例如，永

远不应该用 optional 作为映射值。 如果这么做，有两种方式来表达一个键的逻辑缺失： 要

么这个键可以不出现在映射中，要么它可以存在，并映射到一个空的 optional 。 这些既增加

了无谓的复杂度，并极有可能造成混淆和出错。 更通俗地说， 几乎永远都不适合用 optional

作为键、值，或者集合或数组中的元素。

这里留下了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适合将 optional 保存在实例域中吗？这个答案散发着

“恶臭的气息”：它建议使用包含 optiona l 域的子类。 不过有时候它又是有道理的。 以第 2 条

中的 NutritionFacts 类为例， NutritionFacts 实例中包含了许多不必要的域。 你不

可能给这些域中每一个可能的合并都提供→个子类。 而且，这些域有基本类型，导致不方便

直接描述这种缺失。 NutritionFacts 最好的 API 会从 get 方法处为每个 optional 域获得

一个 optional ， 因此将那些 optional 作为域保存在对象中的做法会变得很有意义。

总而言之，如果发现自己在编写的方法始终无法返回值，并且相信该方法的用户每次

在调用它时都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那么或许就应该返回一个 optional 。 但是，应当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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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返回 optional 相关的真实的性能影响；对于注重性能的方法，最好是返回一个 null，或者

抛出异常。 最后，尽量不要将 optional 用作返回值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

第 56 条：为所有导出的 API 元素编写文档注释

如果要想使一个 API 真正可用，就必须为其编写文档。 传统意义上的 API 文档是手

工生成的，所以保持文档与代码同步是一件很烦琐的事情。 Java 编程环境提供了一种被称

为 Javadoc 的实用工具，从而使这项任务变得很容易。 Javadoc 利用特殊格式的文档注释

( documentationcomment，通常被写作 doc comment），根据源代码自动产生 API 文挡。

虽然文档注释还没有正式成为 Java 编程语言的一部分，但它们已经构成了每个程序员

都应该知道的事实 API 。 这些规范的内容在如何编写文档注释（How to Write Doc Comments) 

的网页上进行了说明［ Javadoc-guide ］ 。 虽然这个网页在 Java 4 发行版本之后还没有进行更

新，但它仍然是个很有价值的资源。 在 Java 9 中新增了一个重要的文档标签：｛＠ index}·

在 Java 8 中增加了一个文档标签：｛＠ implSpec ｝；在 Java 5 中新增了两个文档标签：｛＠

literal ）和｛＠ code ｝ 。 这些标签在之前提到过的网页上已经没有了，但会在本条目中讨

论到。

为了正确地编写 API 文档，必须在每个被导出的类、接口、构造器、方法和域声明

之前增加一个文档注释。 如果类是可序列化的，也应该对它的序列化形式编写文档（详见

第 87 条） 。 如果没有文档注释， Javadoc 所能够做的也就是重新生成该声明，作为受影响的

API 元素的唯一文档。 使用没有文档注释的 API 是非常痛苦的，也很容易出错。 公有的类不

能使用缺省构造器，因为无法为它们提供文档注释。 为了编写出可维护的代码，还应该为那

些没有被导出的类、接口、构造器、方法和域编写文档注释。

方法的文档注释应该简洁地描述出它和客户端之间的约定。 除了专门为继承而设计的

类中的方法（详见第四条）之外，这个约定应该说明这个方法做了什么，而不是说明它是

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 文档注释应该列举出这个方法的所有前提条件（ precondition）和后置

条件（ postcondition），所谓前提条件是指为了使客户能够调用这个方法，而必须要满足的条

件；所谓后置条件是指在调用成功完成之后，哪些条件必须要满足。 一般情况下，前提条件

是由＠throws 标签针对未受检的异常所隐含描述的；每个未受检的异常都对应一个前提违

例（ precondition violation ） 。 同样地，也可以在一些受影响的参数的＠param 标记中指定前

提条件。

除了前提条件和后置条件之外，每个方法还应该在文档中描述它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 。 所谓副作用是指系统状态中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它不是为了获得后置条件而明确要

求的变化。 例如，如果方法启动了后台线程，文档中就应该说明这一点。

为了完整地描述方法的约定，方法的文档注释应该让每个参数都有一个＠param 标签，

以及一个＠ return 标签（除非这个方法的返回类型为 void），以及对于该方法抛出的每个异

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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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无论是受检的还是未受检的都应有一个＠ throws 标签（详见第 74 条） 。 如果＠return

标签中的文本与方法的描述一致，就允许省略，具体取决于你所遵循的编码标准。

按照惯例，跟在＠param 标签或者＠return 标签后面的文字应该是一个名词短语，描

述了这个参数或者返回值所表示的值。 在极少数情况下，也会用算术表达式来代替名词短

语，详情请参考 Biginteger 的例子。 跟在 e throws 标签之后的文字应该包含单词“ if”

（如果），紧接着是一个名词短语，它描述了这个异常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抛出 。 按照惯例，

@pa ram、＠ return 或者＠throws 标签后面的短语或者子句都不用句点来结束。 下面这个

简短的文档注释演示了所有这些习惯做法：

,., Retu 「ns the e 1 ement at the specified position 才 n this 1 i st. 

六＜p>This method is <i>not</i> gua 「anteed to 「un in constant 
专 time. In some implementations it may 「un in time P 「opo 「ti ona 1 
号 to the element position. 
,., 
咒＠pa 「am index index of element to 「etu 「n; must be 

non-negative and less than the size of this list 
合＠「etu 「n the element at the specified position in this list 
υ ＠th 「ows IndexOutOfBoundsExcepti on if the index is out of 「ang巴
士（｛＠code index < 0 11 index >=this size()}) 
,,; 

E get(int index); 

注意，这份文档注释中使用了 HTML 标签（ <p＞和＜ i ＞） 。 Javadoc 工具会把文档注释

翻译成 HTML，文档注释中包含的任意 HTML 元素都会出现在结果 HTML 文档中。 有时程

序员还会把 HTML 表格嵌入到它们的文档注释中，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多见。

还要注意，＠ throws 子句的代码片段中到处使用了 Javadoc 的｛＠ code ｝标签。 它有

两个作用：造成该代码片段以 code font （代码字体）呈现，并限制 HTML 标记和嵌套的

Javadoc 标签在代码片段中进行处理。 后－种属性正是允许我们在代码片段中使用小于号

（＜），虽然它是一个 HTML 元字符。 为了将一个多行的代码示例包含在文档注释中，要使用

包在 HTML 的 ＜pre＞标签里面的 Javadoc 标签 ｛＠ code ｝ 。 换句话说，是先在多行的代码

示例前使用字符＜pre>{@code ，然后在代码后面加上｝＜／pre ＞ 。 这样就可以在代码中保

留换行，不需要对 HTML 元字符进行转义，但＠符号并非如此，如果代码使用了注释就必

须进行转义。

最后，要注意这个文档注释中用到了词语“ this list ，， 。 按惯例，当“ this ”一词被用在

实例方法的文档注释中时，它应该始终是指方法调用所在的对象。

如第 15 条所述，在专门为了继承设计类时，必须在文档中注释它的自用模式（self-use pa悔m),
便于程序员了解覆盖其方法的语义。 这些自用模式应该利用 Java 8 中增加的＠ implSpec

标签进行文档注释。 回顾一下，普通的文档注释是描述方法及其客户端之间的约定；相反，

@implSpec 注释则是描述方法及其子类之间的约定，如果子类继承了该方法，或者通过

super 调用了方法，则允许子类依赖实现行为。 下面是具体的用法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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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s t 「ue if this collection is empty . 

,., @imp l Spec 
公 This imple『nentation returns {@code thi s. size() == 0} . 

,, ＠「eturn t 「ue if this collection is empty 
去／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 } 

从 Java 9 开始， Javadoc 工具仍然，忽略 e implSpec 标签，除非传人命令行参数：－tag

" implSpec : a :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口ts ：” 。 希望这→点能在后续的发行版本

中得到改进。

不要忘记，为了产生包含 HTML 元字符的文档，比如小于号（＜）、大于号（＞）以及

“与”号（＆），必须采取特殊的动作。 让这些字符出现在文档中的最佳办法是用｛＠literal}

标签将它们包围起来，这样就限制了 HTML 标记和嵌套的 Javadoc 标签的处理。 除了它不

以代码字体渲染文本之外，其他方面都和｛＠code ｝标签一样。 例如，这个 Javadoc 片段 ：

会 A geomet 「ic series conve 「ges i f {@li t e 「al I 「 I < l } . 

它产生了文档：“ A geometric series converges if lrl < 1. ”{@ literal ｝标签也可以只是括住

小于号，而不是整个不等式，所产生的文档是一样的，但是在源代码中见到的文档注释的可

读性就会更差。 这说明了一条通则 ： 文档注释在源代码和产生的文档中都应该是易于阅读

的。 如果无法让两者都易读，产生的文档的可读性要优先于源代码的可读性。

每个文档注释的第一句话（如下所示）成了该注释所在元素的概要描述（ summa可

description ） 。 例如，本条目之前的文档注释中的概要描述为“返回这个列表中指定位置上

的元素” 。 概要描述必须独立地描述目标元素的功能。 为了避免混淆， 同一个类或者接口中

的两个成员或者构造器，不应该具有同样的概要描述。 特别要注意重载的情形，在这种情况

下，往往很自然地在描述中使用同样的第一句话（但在文档注释中这是不可接受的）。

注意所期待的概要描述中是否包括句点，因为句点会过早地终止这个描述。 例如，一个

以“A college degree, such as B.S., M.S . or Ph.D . ”开头的文档注释，会产生这样的概要描述：

“ A college degree, such as B.S, M.S. ”问题在于，概要描述会在后面紧接着的空格、 跳格

或者行终结符的第一个句点处（或者在第一个块标签处）结束［ Javadoc-ref ］。 此处，缩写

“M. S. ”中的第二个句点后面紧接着用了一个空格。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 literal ｝标

签将讨庆的句点以及所有关联的文本都包起来，使得源代码中的句点后面不再是空格 ：

士 A co 11 ege deg 「巴巴， such as B.S., {@l i teral 问 . S .} 0 「 Ph.D. 

public class Deg 「ee { ... } 

说概要描述是文档注释中的第一个句子（ sentence），这似乎有点误导人。 规范指出，概

要描述很少是个完整的句子。 对于方法和构造器而言，概要描述应该是个完整的动词短语

（包含任何对象），它描述了该方法所执行的动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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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ArrayList (int ini tialCapaci ty) ： 用指定的初始容量构造一个空的列表。

O Collection . size （）：返回该集合中元素的数目 。

如这些示例所示，使用第二人称时态（ returns the number）比使用第二人称（ return the 

number）更加确切。

对于类、接口和域，概要描述应该是一个名词短语，它描述了该类或者接口的实例，

或者域本身所代表的事物。 例如：

口 Instant ：时间轴上的一个瞬时点。

口 Math . PI ：非常接近于 PI （圆周长度与直径的比值）的 double 值。

Java 9 在 Javadoc 生成的 HTl'v伍中添加了客户端索引。 这个索引简化了在大型 API 丈档集

中进行搜索的任务，它采用了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的形式。 当你在搜索’框中输入时，会出现一

个下拉菜单，上面显示出相匹配的页面。 像类、方法和域这类 API 元素，会被自动索引 。 有时

候，会想要索寻 ｜一些对于 API 比较重要的其他条件。 为此，增加了｛＠i口dex ｝标签。 如果要索

引文档注释中出现的某一个条件，只需将它包在这个标签中即可，如下面这个代码片段所示：

士 This method complies W才 t h the {@index IEEE 754} standa 「d .

需要特别小心文档注释中的泛型 、 枚举和注解。 当为泛型或者方法编写文档时，确保

要在文档中说明所有的类型参数。

／川

,, An object that maps keys to val ues . A map cannot contain 
六 dup丁 t cate keys ; each key can map to at most one value . 

. ·. 

(Remai nde 「 omi tted)

,., @param <K> the type of keys maintained by th is map 
,., @param <V> the type of mapped values 
士／

public i nterface Map<K, V> { . . . } 

当为枚举类型编写文档时，要确保在文档中说明常量，以及类型，还有任何公有的方

法。 注意，如果文档注释很简短，可以将整个注释放在一行上 ：

／士六

六 An instrument section of a symphony O 「chest 「a.
去／

publi c enum O「che s t 「aSe ct i o n { 
／飞毛，， Woodwinds, such as flute , clarinet, and oboe. 坑’／
WOODWIND , 

; ,,,, Brass instruments , such as french horn and trumpet. 会／
BRASS, 

/ •· · Percussion instrument s , such as timpani and cymbals. 合／
PERζUSSION , 

; ,.,,., Stringed instruments, such as violin and cello. 飞··／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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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注解类型编写文档时，要确保在文档中说明所有成员，以及类型本身。 带有名词短

语的文档成员，就当成域一样对待。 对于该类型的概要描述，要使用一个动词短语，说明当

程序元素具有这种类型的注解时它表示什么意思：
; ,.,,., 

,, Indicates that the annotated method is a test method that 
~ must th 「ow the designated exception to pass. 
,.,; 

@Retention(RetentionPolicy.RUNTI问E〕

@Ta 「get(ElementType.METHOD)

public @inte 「face ExceptionTest { 
／士 X
斗 The exception that the annotated test method must th 「ow

" in O 「de 「 to pass. (The test is pe 「mitted to th 「ow any 
” subtype of the type desc 「ibed by this class object.) 
去／

ζlass<? extends Th 「owable> value(); 

包级私有的文档注释应该放在一个称作 package-info . java 的文件中。 除了这些注

释之外， package-info . java 中还必须包含包声明，还可以包含这个声明中的注解。 同

样地，如果选择使用模块系统（详见第 1 5 条），应该将模块级的注释放在 module - info .

java 文件中 。

API 有两个特征在文档中经常被忽视，即线程安全性和可序列化性。 类或者静态方法是

否线程安全，应该在文档中对它的线程安全级别进行说明，如第 82 条所述。 如果类是可序

列化的，就应该在文档中说明它的序列化形式，如第 87 条所述。

Javadoc 具有“继承”方法注释的能力。 如果一个 API 元素没有文档注释， Javadoc 将

会搜索最为适用的文档注释，接口的文档注释将优先于超类的文档注释。 搜索算法的细节可

以在 《 TheJavadoc Reference Guide >[ Javadoc-ref ］ 中找到。 也可以利用｛＠inheritDoc}

标签从超类型中继承文档注释的部分内容。 这意味着类还可以重用它所实现的接口的文档注

释，而不需要拷贝这些注释。 这项机制有可能减轻维护多个几乎相同的文档注释的负担，但

使用它需要一些小技巧，并具有一些局限性。 关于这一点的详情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此不

做讨论。

关于文档注释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虽然为所有导出的 API 元素提供文档注释是必要

的，但是这样做并非一劳永逸。 对于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类组成的复杂 API，通常有必要用一

个外部文档来描述该 API 的总体结构，对文档注释进行补充。 如果有这样的文档，相关的

类或者包文档注释就应该包含一个对这个外部文档的链接。

Javadoc 遵循本条目提出的许多建议进行自动检测。 在 Java 7 中，需要用命令行参

数－Xdocl i nt 实现这种行为。 在 Java 8 和 Java 9 中，检测功能是默认打开的。 像 checkstyle

这样的 IDE 插件，会进一步根据这些建议完成检测 ［ BurnOl ］。 通过运行一个 HTML 有效

性检查器（ HTML validity checker）来检测由 Javadoc 产生的 HTML 文件，也可以降低文

档注释中出错的可能性。 这样可以检测出 HTML 标签的许多不正确用法，以及应该被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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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TML 元字符。 Internet 上有几个这类检查器可供下载，并且也可以利用 W3C Markup 

Validation Service[W3C-validator］ 来进行在线检验 HTML。 在验证产生的 HTML 时，要记

住，从 Java 9 开始 ， Javadoc 都可以生成 HTMLS，以及 HTML 4.01 ，虽然它默认是生成

HTML 4.01 。 如果要用 Javadoc 生成 HTMLS ，可以使用命令行参数 －html5 。

本条目中所述的内容涵盖了基本的惯例。 虽然到目前为止 ， 已经过去了 1 5 年，编写文

档注解最权威的指导仍然是《 How to Write Doc Comments >[ Javadoc-guide ］。

如果遵循本条目中的指导，生成的文档应该能够清晰地描述你的 API。 但唯一确定了解

的方式，就是去阅读由 Javadoc 工具生成的阿页。 每一个将被其他人使用的 API 都值得你

这么做。 正如测试程序几乎无疑会导致对代码做出修改一样，阅读文档一般至少也会导致对

文档注释进行些许的修改。

简而言之，要为 API 编写文档，文档注释是最好、最有效的途径。 对于所有可导出的

API 元素来说，使用文档注释应该被看作是强制性的要求。 要采用一致的风格来遵循标准的

约定。记住，在文档注释内部出现任何 HTML 标签都是允许的，但是 HTML 元字符必须要

经过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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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编程

本章主要讨论 Java 语言的细枝末节，包含局部变量的处理、控制结构、类库的用法、

各种数据类型的用法，以及两种不是由语言本身提供的机制（反射机制和本地方法）的用

法。 最后讨论了优化和命名惯例。

第 57 条：将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最小化

本条目与第 15 条本质上是类似的。 将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最小化，可以增强代码的可读

性和可维护性，并降低出错的可能性。

较早的编程语言（如 C语言）要求局部变量必须在代码块的开头进行声明，出于习惯，

有些程序员目前还是继续这样做。 这个习惯应该改正。 在此提醒， Java 允许你在任何可以出

现语句的地方声明变量。

要使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最小化，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次要使用它的地方进行声明。

如果变量在使用之前进行声明，这只会造成温乱一一对于试图理解程序功能的读者来说，这

又多了一种只会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因素。 等要用到该变量时，读者可能已经记不起该变量的

类型或者初始值了。

过早地声明局部变量不仅会使它的作用域过早地扩展， 而且结束得过晚。 局部变量的

作用域从它被声明的点开始扩展，一直到外围块的结束处。 如果变量是在“使用它的块”之

外被声明的，当程序退出该块之后，该变量仍是可见的。 如果变量在它的目标使用区域之前

或者之后被意外地使用，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几乎每一个局部变量的声明都应该包含一个初始化表达式。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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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一个变量进行有意义的初始化，就应该推迟这个声明，直到可以初始化为止。 这条规

则有个例外的情况与 try-catch 语句有关。 如果一个变量被一个方法初始化，而这个方法

可能会抛出一个受检异常，该变量就必须在 try 块的内部被初始化。 如果变量的值必须在

try 块的外部用到，它就必须在 t r y 块之前被声明，但是在 try 块之前，它还不能被“有

意义地初始化” 。 请参照第 65 条中的例子。

循环中提供了特殊的机会来将变量的作用域最小化。 无论是传统的 for 循环，还是

for-each 形式的 for 循环，都允许声明循环变量（ loop variable），它们的作用域被限定在正

好需要的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包括循环体，以及循环体之前的初始化、 测试、更新部分。）

因此，如果在循环终止之后不再需要循环变量的内容， fo「循环就优先于 while 循环。

例如，下面是一种遍历集合的首选做法（详见第 58 条）：

II Preferred idiom for iterating ove「 a collection or array 
fo「（Element e : c) { 

II Do Someth 才 ng w才 th e 

如果需要访问迭代器，可能要调用它的 remove 方法，首选做法是利用传统的 for 循

环代替 for-each 循环 ：

/I Idiom for iterating when you need the iterator 
fo「（Ite「ato 「＜Element> i = c.ite 「ato 「（）； i. hasNext(); ) { 

Element e = i . next() ; 
. II Do so 『nethi ng with e and i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些 for 循环比 while 循环更好，请参考下面的代码片段，它包含

两个 while 循环，以及一个 Bug:

Ite 「ato「＜ E丁 E『nent> i = c. i te 「ato 「（）；
while (i .hasNext()) { 

doSomethi ng ( i . next()) ; 

Ite 「ato 「＜Element> i2 = c2.ite 「ato 「（〕；
while (i.hasNext()) { //BUG! 

doSomethingElse(i2.next []);

第二个循环中包含一个“剪切 － 粘贴”错误 ： 本来是要初始化一个新的循环变量泣，

却使用了旧的循环变量 1，遗憾的是，这时 i 仍然还在有效范围之内。 结果代码仍然可以通

过编译，运行的时候也不会抛出异常，但是它所做的事情却是错误的。 第二个循环并没有在

c2 上迭代，而是立即终止，造成 c2 为空的假象。 因为这个程序的错误是悄然发生的，所

以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发现。

如果类似的“剪切一粘贴”错误发生在前面任何一种 for 循环中，结果代码根本就不

能通过编译。 在第二个循环开始之前，第一个循环的元素（或者迭代器）变量已经不在它的

作用域范围之内了。 下面就是一个传统 for 循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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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 (Ite 「ato 「＜Element> i = c. 才 t e 「ato 「 （〕； i . has Next () ; ) { 
El ernent e ＝才 . n ex t ();

. II Do something with e and i 

II Compile- time e「ror - cannot f i nd s ymbol i 
fo「（Ite 「ato 「＜El ernent> i 2 = c2. i te 「ato 「（〕； i. hasNext(); ) { 

Element e2 = i 2 . ne xt() ; 
. II Do something wi th e2 and i2 

如果使用 for 循环，犯这种“剪切 粘贴”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为通常没

有必要在两个循环中使用不同的变量名 。 循环是完全独立的，所以重用元素（或者迭代器）

变量的名称不会有任何危害。 实际上，这也是很流行的做法。

使用 for 循环与使用 while 循环相比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更简短，从而增强了可读性。

下面是另外一种对局部变量的作用域进行最小化的循环做法：

fo 「 （ int i = 0 , n = expensi veCompu t ati on() ; i < n ； 才＋＋） ｛

. II Do something with i ; 

关于这种做法要关注的重点是，它具有两个循环变量 i 和口，二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域。

第二个变量口被用来保存第一个变量的极限值，从而避免在每次迭代中执行冗余计算。 通

常，如果循环测试中涉及方法调用，并且可以保证在每次迭代中都会返回同样的结果，就应

该使用这种做法。

最后一种“将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最小化”的方法是使方法小而集中 。 如果把两个操作

(activity）合并到同一个方法中，与其中一个操作相关的局部变量就有可能会出现在执行另

一个操作的代码范围之内。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只需将这个方法分成两个 ： 每个操作用

一个方法来完成。

第 58 条： for-each 循环优先于传统的 for 循环

如第 45 条所述，有些任务最好结合 Stream 来完成，有些最好结合迭代完成。 下面是用

一个传统的 for 循环遍历集合的例子：

II Not the best way to iterate over a collection ! 
fo「（Ite 「ato「＜Element＞ 才＝ c. i te 「ato 「（） ; i . has Next (); ] {

Element e = i . next() ; 
. II Do something with e 

用传统的 for 循环遍历数组的做法如下：

I I Not the best way to iterate over an a「ray !

fo「（inti= 0; i < a.length; i ++) { 
. II Do something with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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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都比 while 循环（详见第 57 条）更好，但是它们并不完美。 迭代器和索引变

量都会造成一些泪乱一一而你需要的只是元素而已 。 而且，它们也代表着出错的可能。 迭代

器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三次，索引变量在每个循环中出现四次，其中有两次让你很容易出错。

一旦出错，就无法保证编译器能够发现错误。 最后一点是，这两个循环是截然不同的，容器

的类型转移了不必要的注意力，并且为修改该类型增加了一些困难。

for-each 循环（官方称之为“增强的 for 语句”）解决了所有问题。 通过完全隐藏迭代

器或者索引变量，避免了？昆乱和出错的可能。 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集合和数组，同时简化了

将容器的实现类型从一种转换到另一种的过程：

II The preferred idiom for iterating over collections and a「rays
fo「（Element e : elements) { 

II Do something with e 

当见到冒号（：）时，可以把它读作“在……里面” 。 因此上面的循环可以读作“对于元素

elements 中的每一个元素 e” 。 注意，利用 for-each 循环不会有性能损失，甚至用于数组也

一样：它们产生的代码本质上与手工编写的一样。

对于嵌套式迭代， for-each 循环相对于传统 for 循环的优势还会更加明显。 下面就是人

们在试图对两个集合进行嵌套迭代时经常会犯的错误：

II Can you spot the bug? 
enum Suit { CLUB, DIAMOND, HEART, SPADE } 
enum Rank { ACE, DEUCE,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JACK, QUEEN, KING } 

static Collection<Su 才 t> suits = A「「ays.aslist(Su 才 t.values 〔））；

static Collection<Rank> 「anks = A「「ays. asl i st(Rank. values()); 

List＜ζa「d> deck = new A「「ayl i St<>() ; 
fo「（Ite 「ato 「＜Suit＞才＝ suits ite 「ato 「（）； i. hasNext(); ) 

fo「（Iterato 「＜Rank> j ＝「an ks. ite 「ato 「（）； j. hasNext(); ) 
deck.add(new Ca「d(i next(), j. next())); 

如果之前没有发现这个 Bug 也不必难过。 许多专家级的程序员偶尔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问题在于，在迭代器上对外部的集合（ suits ）调用了太多次 ηext 方法。 它应该从外部的

循环进行调用，以便每种花色调用一次，但它却是从内部循环调用，因此每张牌调用一次。

在用完所有花色之后，循环就会抛出 NoSuchElementException 异常。

如果真的那么不幸，并且外部集合的大小是内部集合大小的几倍（可能因为它们是相同

的集合），循环就会正常终止，但是不会完成你想要的工作。 例如，下面就是一个考虑不周

的尝试，想要打印一对假子的所有可能的滚法：

II Same bug, different symptom! 
enum Face {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 

Co 11 ecti on<Face> faces = EnumSet. a 11 Of (Face. cl ass); 

fo「（Ite 「ato 「＜ Face> i = faces ite 「ato 「（）； i. has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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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Iterato 「＜Face＞ 〕＝ faces. i te 「ato 「（）； j . has Next();]
Syste『『1.o u t.p 「t ntln(i .next （〕＋门”＋ j. next ()] ;

这个程序不会抛出异常，而是只打印 6 个重复的词（从“ ONE ONE ”到“ SIX SIX ”), 

而不是预计的那 36 种组合。

为了修正这些示例中的 Bug，必须在外部循环的作用域中添加一个变量来保存外部

元素 ：

II Fixed, but ugly - you can do better ! 
fo「（Iterato「＜Su i t> i = S U 才 ts . i te 「ato 「〔） ; i . has Next();]{

Sui t s uit = i.next (];
fo「（Ite 「ato 「＜Ran k> j ＝ 「an ks. ite 「ato 「（）； j. hasNext(); ) 

deck.add(new Ca「d(suit, j next ()]);

如果使用的是嵌套式 for-each 循环，这个问题就会完全消失。 产生的代码将如你所希望

的那样简洁：

II Preferred idiom for nested iteration on collections and arrays 
fo「（Suit s uit : su i ts) 

fo「（Ran k 「ank ：「an ks) 
deck . add(new Ca「d(suit ，「ank));

遗憾的是，有三种常见的情况无法使用 for-each 循环：

口 解构过滤一一如果需要遍历集合，并删除选定的元素，就需要使用显式的迭代器，以

便可以调用它的 remove 方法。 使用 Java 8 中增加的 Collection 的 remove If 

方法，常常可以避免显式的遍历。

口转换一一如果需要遍历列表或者数组，并取代它的部分或者全部元素值，就需要列

表迭代器或者数组索引，以便设定元素的值。

口 平行迭代一一如果需要并行地遍历多个集合，就需要显式地控制迭代器或者索引变

量，以便所有迭代器或者索引变量都可以同步前进（就如上述有问题的牌和假子的示

例中无意间所示范的那样） 。

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之下，就要使用普通的 for 循环，并且要警惕本条

目中提到的陷阱。

for-each 循环不仅能遍历集合和数组，还能遍历实现 Iterable 接口的任何对象，该

接口中只包含单个方法，具体如下：

pu bl i c i nte 「face Ite 「able<E> { 
II Retu 「ns an ite 「ato 「 ove 「 th e el eme nts i n thi s i te 「able

It e 「ato 「＜ E> ite 「ato 「（〕 ，

如果不得不从头开始编写自己的 Iterator 实现，其中还是有些技巧的，但是如果编

写的是表示一组元素的类型，则应该坚决考虑让它实现 Iterable 接口，甚至可以选择让

它不要实现 Collection 接口 。 这样，你的用户就可以利用 for-each 循环遍历类型，他们

会永远心怀感激的。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4
飞
叮
／1
J

营 非卖品， 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9章通用编程 : 207 

总而言之，与传统的 for 循环相比， for-each 循环在简洁性、灵活性以及出错预防性方

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并且没有性能惩罚的问题。 因此，当可以选择的时候， for-each 循环应

该优先于 for 循环。

第 59 条：了解和使用类库

假设你希望产生位于 0 和某个上界之间的随机整数。 面对这个常见的任务，许多程序

员会编写出如下所示的方法：

／／ ζommon but deep 1 y fl awed! 
static Random 「nd = new Random(); 

static int 「andom(int n]{
「巳tu 「n Math.abs （「nd.next!nt()) % n; 

这个方法看起来可能不错，但是却有三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如果 n 是一个比较小

的 2 的乘方，经过一段相当短的周期之后，它产生的随机数序列将会重复。 第二个缺点是，

如果 n 不是 2 的乘方，那么平均起来，有些数会比其他的数出现得更为频繁。 如果 n 比较

大，这个缺点就会非常明显。 这可以通过下面的程序直观地体现出来，它会产生 100 万个经

过精心指定的范围内的随机数，并打印出有多少个数字落在随机数取值范围的前半部分：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 ng [] a 「gs) { 
int n = 2 女 (Intege 「 .MAX VALUE I 3];
int low = 0; 
fo「（int i = 0; i < 1000000; i ++]

才 f （「andom(n) < n/ 2) 
low++; 

System.out.p 「t ntln(low); 

如果 random 方法工作正常，这个程序打印出来的数将接近于 100 万的一半，但是如

果真正运行这个程序，就会发现它打印出来的数接近于 666666 。 由 random 方法产生的数

字有三分之二落在随机数取值范围的前半部分。

random 方法的第三个缺点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它的失败是灾难性的，因为会返回

一个落在指定范围之外的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方法试图通过调用 Math.abs ，将

rnd. next Int （）返回的值映射为一个非负整数 l口t 。 如果 next!nt （）返回 Integer .

MIN VALUE ，那么 Math.abs 也会返回 Integer . MIN_VALUE，假设 n 不是 2 的乘方，

那么取模操作符（%）将返回一个负数。 这几乎肯定会使程序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很难重现。

为了编写能修正这三个缺点的 random 方法，有必要了解关于同余伪随机数生成器、

数论和 2 的求补算法的相关知识。 幸运的是，你并不需要自己来做这些工作一一已经有现成

的成果可以为你所用。这一成果被称作 Random . next!nt(int ） 。 你无须关心 next Int 

(int ）的实现细节（如果你有强烈的好奇心，可以研究它的文档或者源代码）。 具有算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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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高级工程师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设计、实现和测试这个方法 ， 然后经过这个领域中的

专家的审查，以确保它的正确性。 之后，标准类库经过了 Beta 测试并正式发行，几年之间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程序员在使用它。 在这个方法中还没有发现过缺陷，但是，如果将来发现

有缺陷 ， 在下一个发行版本中就会修正这些缺陷。 通过使用标准类库，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编

写标准类库的专家的知识，以及在你之前的其他人的使用经验。

从 Java 7 开始，就不应该再使用 Random 了 。 现在选择随机数生成器时，大多使用

. ThreadLocalRandom。 它会产生更高质量的随机数，并且速度非常快。 在我的机器上，

比 Random 快了 3.6 倍。 对于 Fork Join Pool 和并行 Stream，则使用 SplittableRandom。

使用标准类库的第二个好处是，不必浪费时间为那些与工作不太相关的问题提供特别

的解决方案。 就像大多数程序员一样，应该把时间花在应用程序上，而不是底层的细节上。

使用标准类库的第三个好处是 ， 它们的性能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元须

你做任何努力。 因为许多人在使用它们，并且是当作工业标准在使用，所以提供这些标准类

库的组织有强烈的动机要使它们运行得更快。 这些年来，许多 Java 平台类库已经被重新编

写了，有时候是重复编写，从而在性能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使用标准类库的第四个好处是，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新的功能。 如果类库中

漏掉了某些功能，开发者社区就会把这些缺点公示出来，漏掉的功能就会添加到后续的发行

版本中。

使用标准类库的最后－个好处是，可以使自己的代码融入主流。 这样的代码更易读、

更易维护、更易被大多数的开发人员重用。

既然有那么多的优点，使用标准类库机制而不选择专门的实现，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

然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程序员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可能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些类库机制

的存在。 在每个重要的发行版本中，都会有许多新的特性被加入到类库中，所以与这些新特

性保持同步是值得的。 每当 Java 平台有重要的发行时，都会发布一个网页来说明新的特性。

这些网页值得好好读一读［Java8在at, Java9在at］ 。 举个例子，假设想要编写一个程序，用它

打印出命令行中指定的一条 URL 的内容（ Linux 中 curl 命令的作用大体如此）。 在 Java 9 

之前，这些代码有点烦琐，但是 Java 9 在 InputStream 中增加了 transferTo 方法。 下

面就是利用这个新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的完整程序：

II P「t nti ng the contents of a URL with t「ansfe「To, added in Java 9 
public static vo才 d main (St 「t ng [] a 「gs) th 「ows IOException { 

t 「y (InputSt 「earn in = new URL(a「gs[0]).openSt 「earn （〕）｛
才 n . transfer啕To(System . out);

这些标准类库太庞大了，以至于不可能学完所有的文档［Java9-api］，但是每个程序员都

应该熟悉 j ava. lang 、 j ava.util 、 j ava.io 及其子包中的内容。 关于其他类库的知识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学习 。 总结类库中的机制超出了本条目的范围，几年来它们已经发展得十

分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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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几个类库值得一提。 Collections Framework （集合框架）和 Stream 类库（详见第 45

条至第 48 条）应该成为每一位程序员基本工具箱中的一部分，同样也应该成为 j ava.util. 

concurrent 中并发机制的组成部分。 这个包既包含高级的并发工具来简化多线程的编程

任务，还包含低级别的并发基本类型，允许专家们自己编写更高级的井发抽象。 关于〕 ava .

util.concurrent 的高级部分，请参阅第 80 条和第 81 条。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类库工具并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你的需求越是特殊，这种情形就

越有可能发生。 虽然你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使用标准类库，但是，如果你在观察了它们在某

些领域所提供的功能之后，确定它不能满足需要，你就得使用其他的实现。 任何一组类库所

提供的功能总是难免会有遗漏。 如果你在 Java 类库中找不到所需要的功能，下一个选择应

该是在高级的第三方类库中去寻找，比如 Google 优秀的开源 Guava 类库［ Guava ］ 。 如果

在所有相应的类库中都无法找到你所需的功能，就只能自己实现这些功能了。

总而言之，不要重复发明轮子。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十分常见的，有可能类库

中已经有某个类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如果确实是这样，就使用现成的；如果还不清楚是否存

在这样的类，就去查一查。一般而言，类库的代码可能比你向己编写的代码更好一些，并且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进。 这并不是在质疑你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能力。 从经济角度的分

析表明：类库代码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大多数普通程序员在同样的功能上所能给予的投入。

第 60 条：如果需要精确的答案，请避免使用 float 和 double

float 和 double 类型主要是为了科学计算和工程计算而设计的。 它们执行二进制浮，或

运算（ binary floating-point arithmetic），这是为了在广泛的数值范围上提供较为精确的快速

近似计算而精心设计的。 然而，它们并没有提供完全精确的结果，所以不应该被用于需要精

确结果的场合。 float 和 double 类型尤其不适合用于货币计算，因为要让一个 float 或

者 double 精确地表示 0.1 （或者 i O 的任何其他负数次方值）是不可能的。

例如，假设你的口袋中有 $1.03 ，花掉了 42 ¢之后还剩下多少钱呢？下面这个很简单的

程序片段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System . out.p 「丁 ntln (l.03 - 0 . 42 ) ; 

遗憾的是，它输出的结果是 0.6100000000000001 。 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 假设你的口

袋里有 $1 ，你买了 9 个垫圈，每个为 10 ¢ 0 那么应该找回多少零头呢？

System.out.p 「才 ntln ( l.0白＿ 9 ,, 0 . 10);

根据上述程序片段，你得到的是 $0.09999999999999998 0 

你可能会认为，只要在打印之前将结果做一下舍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

这种做法并不总是可行的。 例如，假设你的口袋里有 $1 ，你看到货架上有一排美昧的糖果，

标价分别为 10¢ 、 20¢ 、 30¢ ，等等，一直到 $1 。 你打算从标价为 10¢的糖果开始，每种买 l

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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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一直到不能支付货架上下一种价格的糖果为止，那么你可以买多少颗糖果？还会找回多

少零头？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程序，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

/ / Broken - uses floating point for moneta「Y calculatio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a 「gs〕｛

double funds = l. 00; 
int itemsBought = 0; 
fo「（double p 「ice= 0.10; funds >= price; p 「ice += 0 .10] {

funds -= p 「f ce; 
itemsBought++; 

} 
System.out . p 「f ntln(itemsBought + " items bought ．川）；
System.out.p 「intln （”ζhange: $”+ funds ];

如果真正运行这个程序，你会发现可以支付 3 颗糖果，并且还剩下 $0.3999999999999999。

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使用 BigDecirnal 、 int 或者 long 进行

货币计算。

下面的程序是上一个程序的简单翻版，它使用 BigDecimal 类型代替 double 。 注

意，它使用了 BigDecimal 的 String 构造器，而不是用 double 构造器。 为了避免将不

正确的值引入到计算中，这是必需的［Bloch05, Puzzle 2]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 「gs〕｛

final BigDecimal TEN＿ζENTS =new BigDecimal(" . 10”); 

int itemsBought = 0; 
BigDecimal funds= new BigDecimal (”1 . 00"); 
fo「（BigDecimal p 「ice =TEN＿ζENTS; 

funds.compa「eTo(p 「t ce) >= 0; 
P「才 ce = p 「t ce.add(TEN CENTS]){

funds = funds subt 「act(p 「f ce); 
itemsBought++; 

} 
Syste『『1.out.p 「t ntln(ite『『1sBought +” t terns bought."); 
Syste『『1. out.print l n (’ 'Money left ave「：$”＋ funds); 

如果运行这个修改过的程序，会发现可以支付 4 颗糖果，还剩下 $0.00 。 这才是正确的

答案。

然而，使用 BigDecimal 有两个缺点：与使用基本运算类型相比，这样做很不方便，

而且速度很慢。 对于解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后一种缺点并不要紧 ， 但是前一种缺点可能

会让你很不舒服。

除了使用 BigDecimal 之外，还有一种办法是使用 int 或者 long，到底选用 int 还

是 long 要取决于所涉及数值的大小，同时要自己处理十进制小数点。 在这个示例中，最明

显的做法是以分为单位进行计算，而不是以元为单位。 下面是这个例子的简单翻版，展示了

这种做法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t ng [] a「gs) { 
int itemsBough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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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out.p 「才 ntln(itemsBought +” t terns bought . ”>;
System . out . p 「才 ntln （”ζash left ove「：＂ + funds + ” cents ”); 

总而言之，对于任何需要精确答案的计算任务，请不要使用 float 或者 double 。 如果

你想让系统来处理十进制小数点，并且不介意因为不使用基本类型而带来的不便，就请使用

BigDec 工mal 。 使用 BigDecimal 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它允许你完全控制舍人，每当一

个操作涉及舍入的时候，你都可以从 8 种舍入模式中选择其－。 如果你正通过合法强制的舍

入行为进行商务计算，使用 BigDecimal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性能非常关键，并且你又不

介意自己处理十进制小数点，而且所涉及的数值又不太大，就可以使用 int 或者 long 。 如

果数值范围没有超过 9 位十进制数字，就可以使用工nt ；如果不超过 18 位数字，就可以使

用 long 。 如果数值可能超过 18 位数字，就必须使用 BigDecimal 。

第 61 条 ： 基本类型优先于装箱基本类型

Java 有一个类型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它包含基本类型（primitive），如 int 、 double 和

boolean ，以及引用类型 （reference type），如 String 和 List 。 每个基本类型都有一个对

应的引用类型，称作装箱基本类型（boxed primitive ） 。 装箱基本类型中对应于 1川、double

和 boolean 的分别是 Integer, Double 和 Boolean 。

如第 6 条中提到的，自动装箱（autoboxing）和自动拆箱（auto-unboxing）模糊了但并没

有完全抹去基本类型和装箱基本类型之间的区别。 这两种类型之间真正是有差别的，要很清

楚在使用的是哪种类型，并且要对这两种类型进行谨慎的选择，这些都非常重要。

在基本类型和装箱基本类型之间有三个主要区别。 第一，基本类型只有值， 而装箱基

本类型则具有与它们的值不同的同一性。 换句话说，两个装箱基本类型可以具有相同的值和

不同的同一性。 第二，基本类型只有函数值，而每个装箱基本类型则都有一个非函数值，除

了它对应基本类型的所有函数值之外，还有个 null 。 最后一点区别是，基本类型通常比装

箱基本类型更节省时间和空间。 如果不小心，这三点区别都会让你陷入麻烦之中。

以下面这个比较器为例，它被设计用来表示 Integer 值的递增数字顺序。 （回想一下，

比较器的 compare 方法返回的数值到底为负数、零还是正数，要取决于它的第一个参数是

小于、等于还是大于它的第二个参数。）在实践中并不需要你编写这个在 Integer 中实现

自然顺序的比较器，因为这是不需要比较器就可以得到的，但它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I I Broken comparator - can you spot the fl aw? 
Comp a 「ato 「<Intege 「＞ natu 「alO「der = 

[ i ' j )• c i < j) ? - 1 : c i == j ? 0 : 1) ; 

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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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较器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错，它可以通过许多测试。 例如，它可以通过 Collections .

sort 正确地给一个有 100 万个元素的列表进行排序，无论这个列表中是否包含重复的元

素。 但是这个比较器有着严重的缺陷。 如果你要让自己信服，只要打印 naturalOrder.

Compare （口ewinteger (42), new Integer (42 ））的值便可以分晓。 这两个 Integer

实例都表示相同的值（ 42 ），因此这个表达式的值应该为 0，但它输出的却是 l ，这表明第一

个 Integer 值大于第二个。

问题出在明II呢？ naturalOrder 中的第一个测试工作得很好。 对表达式 i < j 执行计

算会导致被 i 和 j 引用的 Integer 实例被自动拆箱（auto-unboxed）；也就是说，它提取了

它们的基本类型值。 计算动作要检查产生的第一个 int 值是否小于第二个。 但是假设答案

是否定的。 下一个测鼠就是执行计算表达式 i ＝＝〕， 它在两个对象引用上执行同一性比较

(identity comparison ） 。 如果 i 和 j 引用表示同一个 int 值的不同的 Integer 实例，这个

比较操作就会返回 false ，比较器会错误地返回 l ，表示第一个 Integer 值大于第二个。

对装箱基本类型运用＝＝操作符几乎总是错误的。

事实上，如果需要用比较器描述一个类型的自然顺序，只要调用 Comparator .natural­

Order （）即可，如果自己编写比较器，则应该使用比较器构造方法，或者在基本类型上使

用静态比较方法（详见第 14 条） 。 也就是说，修正这个问题的做法是添加两个局部变量， 来

保存对应于装箱 Integer 参数的基本类型 int 值，并在这些变量上执行所有的比较操作。

这样可以避免大量的同一性比较：

Comp a 「ato 「<Intege 「＞ natu 「alO 「de「＝ ( i Boxed , j Boxed]-> {
int i = iBoxed, j = jBoxed; II Auto-unboxing 
「etu 「n i < j ? -1 : ( i == j ? 0 . 1) ; 

接下来，看看下面这个小程序：

public class Unbelievable { 
static Intege 「 i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才 ng [] a 「gs) { 
if Ci == 42) 

System.out.println (”Unbelievable"); 

它不会打印出 Unbelie飞rable一→旦是它的行为也是很奇怪的。 它在计算表达式（ i == 42) 

的时候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问题在于， i 是个 Integer，而不是 int,

就像所有的对象引用域一样，它的初始值为 null 0 当程序计算表达式（ i == 4 2 ）时，它会

将 Integer 与 int 进行比较。 几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当在一项操作中混合使用基本类

型和装箱基本类型时，装箱基本类型就会自动拆箱，这种情况无一例外。 如果 null 对象引

用被自动拆箱，就会抛出一个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 就如这个程序所示，它几

乎可以在任何位置发生。 修正这个问题很简单，声明工是个工口t 而不是 Integer 即可。

最后，以第 6 条中的这个程序为例：

。



4
飞
叮
／1
J

营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9章通用编程 213 

I I Hi deously slow p「og俨am ! Can you spot the object creation? 
public s t at i c void main(St 「 i ng [] a 「gs〕｛

Long sum = 0L; 
fo「（ l ong i = 0; i < Intege 「．问AX_VALUE; i ++) { 

s um += i , 

} 
Syste「n .o u t.p 「 i nt l n(s um); 

这个程序运行起来比预计的要慢一些，因为它不小心将一个局部变量（ sum）声明为是装箱

基本类型 Lo呵，而不是基本类型 long 。 程序编译起来没有错误或者警告，变量被反复地

装箱和拆箱，导致明显的性能下降。

在本条目中所讨论的这三个程序中，问题是一样的：程序员忽略了基本类型和装箱基

本类型之间的区别，并尝到了苦头。 在前两个程序中，其结果是彻底的失败；在第三个程序

中，则有严重的性能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装箱基本类型呢？它们有几个合理的用处。 第一个是作为集合

中的元素、键和值。 你不能将基本类型放在集合中，因此必须使用装箱基本类型。 这是一种

更通用的特例。 在参数化类型和方法（详见第 5 章）中，必须使用装箱基本类型作为类型参

数，因为 Java 不允许使用基本类型。 例如，你不能将变量声明为 ThreadLocal ＜工nt＞类

型，因此必须使用 ThreadLocal<Integer＞代替。 最后，在进行反射的方法调用（详见

第 65 条） 时，必须使用装箱基本类型。

总而言之，当可以选择的时候，基本类型要优先于装箱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更加简单，

也更加快速。 如果必须使用装箱基本类型，要特别小心！ 自动装箱减少了使用装箱基本类型

的烦琐性，但是并没有减少它的风险。 当程序用＝＝操作符比较两个装箱基本类型时，它做

了个同一性比较，这几乎肯定不是你所希望的。 当程序进行涉及装箱和拆箱基本类型的混

合类型计算时，它会进行拆箱， 当程序进行拆箱时，会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

常。 最后，当程序装箱了基本类型值时，会导致较高的资源消耗和不必要的对象创建。

第 62 条：如果其他类型更适合，则尽量避免使用字符串

字符串被用来表示文本，它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得很好。 因为字符串很通用，并且 Java

语言也支持得很好，所以自然就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使在不适合使用字符串的场合，人们

往往也会使用字符串 。 本条目就是讨论一些不应该使用字符串的情形。

字符串不适合代替其他的值类型。 当－段数据从文件、网络，或者键盘设备，进入程

序之后，它通常以字符串的形式存在。 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是让它继续保留这种形式，但是，

只有当这段数据本质上确实是文本信息时，这种想法才是合理的。 如果它是数值，就应该被

转换为适当的数值类型，比如 int 、 float 或者 Biginteger 类型。 如果它是个“是－或－

否”这种问题的答案，就应该被转换为 boolean 类型。 如果存在适当的值类型，不管是基

本类型，还是对象引用，大多应该使用这种类型；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类型，就应该编写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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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虽然这条建议是显而易见的，但通常未能得到遵守。

字符串不适合代替枚举类型。 正如第 34 条中所讨论的，枚举类型比字符串更加适合用

来表示枚举类型的常量。

字符串不适合代替聚合类型。 如果一个实体有多个组件，用一个字符串来表示这个实

体通常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下面这行代码来自于真实的系统一一标识符的名称已经被修改

了，以免发生纠纷：

II Inapprop俨iate use of string as aggregate type 
St 「t ng compoundKey ＝ ιlassName +”#" + i . next(); 

这种方法有许多缺点。 如果用来分隔域的字符也出现在某个域中，结果就会出现混乱。

为了访问单独的域，必须解析该字符串，这个过程非常慢，也很烦琐，还容易出错。 你无

法提供 equals 、 toString 或者 compareTo 方法，只好被迫接受 String 提供的行为。

更好的做法是，简单地编写一个类来描述这个数据集，通常是一个私有的静态成员类（详见

第 24 条） 。

字符串也不适合代替能力表（ capabilities ） 。 有时候，字符串被用于对某种功能进行授

权访问。 例如，考虑设计一个提供线程局部变量（ thread-local variable）的机制 。 这个机制

提供的变量在每个线程中都有自己的值。 自 Java 1.2 发行版本以来， Java 类库就有提供线程

局部变量的机制，但在那之前，程序员必须自己完成。 几年前，面对这样的设计任务时，有

些人提出了同样的设计方案：利用客户提供的字符串键对每个线程局部变量的内容进行访问

授权：

II Broken - inappropriate use of string as capability! 
public class Th 「巳adlocal { 

private Th 「eadloca1 () { } I I Noni nstanti able 

II Sets the cu 「「ent th 「ead ’ s value fo 「 the named va 「t able . 
public static void set(St 「f ng key, Object value); 

II Retu 「『lS the CU 「「ent th 「ead ’ s value fo 「 the named va 「t abl 巳．
public static Object get(St 「ing key);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这些字符串键代表了一个共享的全局命名空间。 要使这种方法

可行，客户端提供的字符串键必须是唯一的：如果两个客户端各自决定为它们的线程局部变

量使用同样的名称，它们实际上就无意中共享了这个变量，这样往往会导致两个客户端都失

败，而且安全性也很差。 恶意的客户端可能有意地使用与另一个客户端相同的键，以便非法

地访问其他客户端的数据。

要修正这个 API 并不难，只要用一个不可伪造的键（有时被称为能力）来代替字符串即可：

public class Threadlocal { 
P 「i vate Th 「eadloca l () { } I I Noni 「istantiable

public static class Key ｛／／（ζapability) 
Key() { }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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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Gene 「ates a unique, unfo 「geable key 
public static Key getKey() { 

「etu 「n new Key(); 
} 

public static void set(Key key, Object value); 
public static Object get(Ke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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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虽然解决了基于字符串的 A凹的两个问题，但是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你实际上不

再需要静态方法，它们可以被代之以键 （ Key）中的实例方法，这样这个键就不再是键，而

是线程局部变量了。 此时，这个不可被实例化的顶层类也不再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因此可

以删除这个顶层类，并将嵌套类命名为 ThreadLocal:

public finalιlass Th 「eadlocal { 
public Th 「eadlocal (); 
public void set(Object value); 
public Object g巳t();

这个 API 不是类型安全的，因为当你从线程局部变量得到它时，必须将值从 Object

转换成它实际的值。 不可能使原始的基于 String 的 API 为类型安全的，要使基于 Key 的

API 为类型安全的也很困难，但是通过将 ThreadLocal 类泛型化（详见第 29 条），使这个

API 变成类型安全的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public final class Th 「eadlocal<T> { 
public Th 「eadloca l (); 

} 

public void set(T value];
public T get(); 

粗略地讲，这正是 j ava .lang.ThreadLocal 提供的 API。 除了解决了基于字符串

的 API 的问题之外，与前面的两个基于键的 API 相比，它还更快速、更美观。

总而言之，如果可以使用更加合适的数据类型，或者可以编写更加适当的数据类型，

就应该避免用字符串来表示对象。 若使用不当 字符串会比其他的类型更加笨拙、更不灵

活、速度更慢，也更容易出错。 经常被错误地用字符串来代替的类型包括基本类型、枚举类

型和聚合类型。

第 63 条：了解字符串连接的性能

字符串连接操作符（＋）是把多个字符串合并为一个字符串的便利途径。 要想产生单独

一行的输出，或者构造一个字符串来表示－个较小的、大小固定的对象，使用连接操作符是

非常合适的，但是它不适合运用在大规模的场景中。 为连接 n 个字符串而重复地使用字符串

连接操作符，需要 n 的平方级的时间。 这是由于字符串不可变（详见第 17 条）而导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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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结果。 当两个字符串被连接在一起时，它们的内容都要被拷贝 。

例如，下面的方法通过重复地为每个项目连接一行，构造出一个代表该账单声明的字

符串：

II Inapp「opriate use of string concatenation - Performs poorly! 
public St 「i ng statement() { 

String 「esult =””, 
fo 「 Ci nt i = 0; i < numitems (); i ++) 

「巴sult += lineFo 「Item （才〕； II St 「ing concatenat ion 
「etu 「n 「esult;

如果项目的数量巨大，这个方法的执行时间就难以估算。 为了获得可以接受的性能，

请用 StringBuilder 代替 String，来存储构造过程中的账单声明 ：

public St 「i ng statement() { 
St 「i ngBl」 i l de 「 b = new St 「 i ngBui l de 「（numitems （）士 LINE WIDTH) ; 
fo「（inti= 0; i < numitems(); i++) 

b.append(lineForitem(i)); 
「etu 「n b.toSt 「i ng(); 

从 Java 6 以来，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字符串连接变得更加快速，但是上述两种做法

的性能差别还是很大：如果 nurniterns 返回 100，并且 lineForitern 返回一个固定长度

为 80 个字符的字符串，在我的机器上，第二种做法比第一种做法要快 6.5 倍。 因为第一种

做法的开销随项目数量而呈平方级增加，项目的数量越大，性能的差别就会越明显。注意，

第二种做法预先分配了一个 StringBuilder，使它大到足以容纳整个结果字符串，因此

不需要自动扩展。 即使使用了默认大小的 StringBuilder，它也仍然比第一种做法快

5 . 5 倍。

原则很简单： 不要使用字符串连接操作符来合并多个字符串，除非性能无关紧要。 否

则，应该使用 StringBuilder 的 append 方法。 另一种做法是使用字符数组，或者每次

只处理一个字符串，而不是将它们组合起来。

第 64 条：通过接口引用对象

第 51 条建议：应该使用接口而不是类作为参数类型。 更通俗来讲，应该优先使用接口

而不是类来引用对象。 如果有合适的接口类型存在，那么对于参数、返回值、变量和域来

说，就都应该使用接口类型进行声明。 只有当你利用构造器创建某个对象的时候，才真正需

要引用这个对象的类。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以 LinkedHashSet 的情形为例，它是

Set 接口的一个实现。 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

II Good - uses interface as type 
Set<Son> sonSet = new Li nkedHashSet<> (); 

而不是像这样的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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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ad - uses class as type! 
L inkedHashSet<Son> son Set = new Li nkedHas hSet<> (); 

如果养成了用接口作为类型的习惯，程序将会更加灵活。 当你决定更换实现时，所要

做的就只是改变构造器中类的名称（或者使用一个不同的静态工厂）。 例如，第一个声明可

以被改变为 ：

Set<Son> s onSet = new Has h Set<>() ; 

周围的所有代码都可以继续工作。 周围的代码并不知道原来的实现类型，所以它们对

于这种变化并不在意。

有一点值得注意 ： 如果原来的实现提供了某种特殊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并不是这个接口

的通用约定所要求的，并且周围的代码又依赖于这种功能，那么很关键的一点是，新的实现

也要提供同样的功能。 例如，如果第一个声明周围的代码依赖于 LinkedHashSet 的同步

策略，那么在声明中用 HashSet 代替 LinkedHashSet 就是不正确的，因为 HashSet 不

能保证相关的迭代顺序。

为什么要改变实现类型呢？因为第二个实现提供了比第一个更好的性能，或者因为它提

供了你所期待的而原来的实现缺乏的功能。 比如，假设有一个域中包含了一个 HashMap 实

例。 如果将它改成 EnumMap，则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并且迭代顺序与键的自然顺序一致，

但是如果键的类型为枚举类型，你就只能使用 EnumMap 。 如果将 HashMap 改成 Linkded

HashMap ， 则能提供可以预估的迭代顺序，以及可以与 HashMap 比拟的性能，对于键类型

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

你可能会觉得，用变量的实现类型来声明变量，也是可以接受，因为可以同时改变声明

类型和实现类型，但是不能确保修改后的程序可以编译。 如果客户端代码使用了没有出现在

新实现中的原始实现类型中的方法，或者客户端代码将该实例传到了需要原始实现类型的方法

中，那么代码在完成这样的修改之后将不再进行编译。 用接口类型声明变量要“保持诚实” 。

如果没有合适的接口存在，完全可以用类而不是接口来引用对象。 以值类（ value class) 

为例，比如 String 和 Biginteger 。 记住，值类很少会用多个实现编写。 它们经常是

fina l 的，并且很少有对应的接口 。 使用这种值类作为参数、变量、域或者返回类型是再合

适不过的了。

不存在适当接口类型的第二种情形是，对象属于一个框架，而框架的基本类型是类，

不是接口 。 如果对象属于这种基于类的框架（ class-based framework），就应该用相关的基类

( base class) （往往是抽象类）来引用这个对象，而不是用它的实现类。 许多 java.io 类，比

如 OutputStream 就属于这种情形。

不存在适当接口类型的最后一种情形是，类实现了接口但它也提供了接口中不存在的

额外方法一一例如 PriorityQueue 有一个没有出现在 Queue 接口中的 comparator 方

法。 如果程序依赖于这些额外的方法，这种类就应该只被用来引用它的实例，永远也不应该

被用作参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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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例子并不全面，而只是代表了一些“适合于用类来引用对象”的情形。 实际

上，给定的对象是否具有适当的接口应该是很显然的。 如果是，用接口引用对象就会使程序

更加灵活。 如果没有适合的接口，就用类层次结构中提供了必要功能的最小的具体类来引用

对象吧。

第 65 条：接口优先于反射机制

核心反射机制（ core reflection facility), j ava. lang. reflect 包，提供了“通过程

序来访问任意类”的能力。 给定一个 Class 对象，可以获得 Construct町、 Method 和

Field 实例，它们分别代表了该 Class 实例所表示的类的构造器、方法和域。 这些对象提供

了“通过程序来访问类的成员名称、域类型、方法签名等信息”的能力。

此外， Constructor, Method 和 Field 实例使你能够通过反射机制操作它们的底

层对等体： 通过调用 Constructor 、 Method 和 Field 实例上的方法，可以构造底层类

的实例、调用底层类的方法，并访问底层类中的域。 例如， Method. invoke 使你可以调

用任何类的任何对象上的任何方法（遵从常规的安全限制） 。 反射机制允许一个类使用另一

个类，即使当前者被编译的时候后者还根本不存在。 然而，这种能力也要付出代价 ：

口损失了编译时类型检查的优势，包括异常检查。 如果程序企图用反射方式调用不存

在的或者不可访问的方法 在运行时它将会失败，除非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

口执行反射访问所需要的代码非常笨拙和冗长。 编写这样的代码非常乏味，阅读起来

也很困难。

口性能损失。 反射方法调用比普通方法调用慢了许多。 具体慢了多少，这很难说，因

为受到了多个因素的影响。 在我的机器上，调用一个没有输入参数和 int 返回值的

方法，用普通方法调用比用反射机制调用快了 11 倍。

有一些复杂的应用程序需要使用反射机制。 这些示例包括代码分析工具和依赖注入框

架。 不过最近以来，这类工具已经不再使用反射机制，因为它的缺点越来越明显。 如果你怀

疑自己的应用程序是否也需要反射机制，它很有可能是不需要的。

如果只是以非常有限的形式使用反射机制，虽然也要付出少许代价，但是可以获得许

多好处。 许多程序必须用到的类在编译时是不可用的，但是在编译时存在适当的接口或者超

类，通过它们可以引用这个类（详见第 64 条） 。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反射方式创建实

例，然后通过它们的接口或者超类，以正常的方式访问这些实例。

例如，下面的程序创建了一个 Set<String＞实例，它的类是由第一个命令行参数指

定的。 该程序把其余的命令行参数插入到这个集合中，然后打印该集合。 不管第一个参数是

什么，程序都会打印出余下的命令行参数，其中重复的参数会被消除掉。 这些参数的打印

顺序取决于第一个参数中指定的类。 如果指定 j ava .util.HashSet，显然这些参数就会

以随机的顺序打印出来；如果指定 j ava.util . TreeSet ， 则会按照字母顺序打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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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Set 中的元素是排好序的。 相应的代码如下：

II Reflective instantiation with interface access 
publi c s tati c vo i d main(St 「t ng[] a 「gs〕｛

II T「anslate the clas s name 才 nto a Class object 
Class <? extends S et <St 「 i ng> cl = null; 
t 「y { 

c l = (Cl ass<? ext end s Set<St 「ing》） II Un checked casti 
Clas s.fo 「Name(a 「gs[0]);

} catch (Cl as s NotFoundE xcepti on e ) { 
fatal E 「「O 「 （ ”ζl ass not found . ") ; 

} 

II Get the const 「ucto 「
Const 「u c to 「＜ 7 ex t e nds Set<St 「t ng> con s = null ; 
t 「y { 

cons = cl.getDecl a 「edCon s t 「ucto 「（） ；

} catch (NoSuchMethodException e) { 
fatalE「「O「（＂ No pa 「amete 「less const 「ucto 「··〕；

II Instantiate the set 
Set<String> s =null; 
t 「y { 

s = cons.new！『1stance (); 
} catch (Illegal Acces s Excepti on e) { 

fatalE「「O「（” Const 「ucto 「 not access 才 bl 巴．．〕；

} catch (InstantiationException E]{
fatalE「「O 「（＂ Cl ass not i 『1stanti able. "],

} catch (InvocationTa「getEx ception e) { 
fatalE「「O「（”Constru cto 「 th 「ew ”＋ e. getCause () ); 

} catch （ζlassCastException e] {
fatalE「「O「 （ ＂ Class doesn ’ t i mpl 巴ment Set”) ; 

II Ex e 「cise the set 
s.addAll(A「「ays.asli st(a 「gs).sublist(l, a「gs.length）〕；

System.out.p 「i ntl n [ s);

P 「ivate static void fatalE「「O「（String msg]{
System.e 「「. pri ntl n (msg); 
System.exit(l); 

尽管这只是一个试验程序，但是它所演示的方法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试验程序可以很

容易地变成一个通用的集合测试器，通过侵入式地操作一个或者多个集合实例，并检查是

否遵守 Set 接口的约定，以此来验证指定的 Set 实现。 同样地，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通用

的集合性能分析工具。 实际上，它所演示的这种方法足以实现一个成熟的服务提供者框架

(service provider framework），详见第 l 条。 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反射机制时需要的也正

是这种方法。

这个示例演示了反射机制的两个缺点。 第一，这个例子会产生 6个运行时异常，如果

不使用反射方式的实例化，这 6个错误都会成为编译时错误。 （为了好玩，你也可以通过传

人适当的命令行参数，让程序逐个生成这 6 个异常。）第二，根据类名生成其实例需要 2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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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长的代码，而调用一个构造器则可以非常简洁地只用一行代码。 程序的长度可以通过捕捉

ReflectiveOperationException 异常来减少，这是在 Java 7 中引入的各种反射异常的

一个超类。 这两个缺点都局限于实例化对象的那部分代码。 一旦对象被实例化，它与其他的

Set 实例就难以区分了 。 在实际的程序中，通过这种限定使用反射的方法，绝大部分代码

可以不受影响。

如果试着编译这个程序，会得到一条未受检的转换警告。 这条警告是合法的，因此转

换 Class<? extends Set<String＞＞会成功，即使具名类不是一个 Set 实现，在这种

情况下，程序在实例化这个类时就会抛出一个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耍了解禁止

这种警告的最佳方法，请参见第 27 条。

类对于在运行时可能不存在的其他类、方法或者域的依赖性，用反射法进行管理是合理

的，但是很少使用。 如果要编写一个包，井且它运行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其他某个包的多个版

本，这种做法可能就非常有用。 具体做法就是，在支持包所需要的最小环境下对它进行编译，

通常是最老的版本，然后以反射方式访问任何更加新的类或者方法。 如果企图访问的新类或

者新方法在运行时不存在，为了使这种方法有效你还必须采取适当的动作。 所谓适当的动作，

可能包括使用某种其他可替换的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或者使用简化的功能进行处理。

总而言之，反射机制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机制，对于特定的复杂系统编程任务，它是非

常必要的，但它也有一些缺点。 如果你编写的程序必须要与编译时未知的类一起工作，如有

可能，就应该仅仅使用反射机制来实例化对象，而访问对象时则使用编译时已知的某个接口

或者超类。

第 66 条：谨慎地使用本地方法

Java Native Interface （刑I) 允许 Java 应用程序调用本地方法（ native method），所谓本

地方法是指用本地编程语言（比如 C 或者 C＋＋）来编写的方法。 它们提供了“访问特定于平

台的机制”的能力，比如l访问注册表（ registry ） 。 它们还提供了访问本地遗留代码库的能力，

从而可以访问遗留数据（ legacy data ） 。 最后，本地方法可以通过本地语言，编写应用程序中

注重性能的部分，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使用本地方法来访问特定于平台的机制是合法的，但是几乎没有必要：因为随着 Java

平台的不断成熟，它提供了越来越多以前只有在宿主平台上才拥有的特性。 例如， Java 9 增

加的进程 API，提供了访问操作系统进程的能力。 当 Java 中没有相当的类库可用时，使用

本地方法来使用遗留代码库也是合法的。

使用本地方法来提高性能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在早期的发行版本中（ Java 3 发行版本

之前），这样做往往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从那以后， JVM 实现变得越来越快了。 对于大多数

任务，现在用 Java 就可以获得与之相当的性能。 举例来说，当 Java 1.1 发行版本中增加了

java.math 时， Biginteger 是在一个用 C 编写的快速多精度运算库的基础上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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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ava 3 发行版本中， Biginteger 则完全用 Java 重新实现了，并且进行了精心的性能调

优，运行得比原来的本地实现更快。

这个故事有一个悲伤的尾声： 从那时起， Biginteger 几乎没怎么改变，但在 Java 8 中，

大整数却以更快的乘积速度在发展。 当时，遗留代码库的工作还在持续快速地发展中，著名

的有 GNU 高精度算术运算库（GNU Multip l巳 Precision , GMP ） 。 对于需要真正高性能的高精

度算术运算的 Java 程序员，现在通过本地方法来使用 GMP 也是无可厚非的 ［Bluml4］ 。

使用本地方法有一些严重的缺陷。 因为本地语言不是安全的（详见第 50 条），所以使用

本地方法的应用程序也不再能免受内存毁坏错误的影响。 因为本地语言是与平台相关的 ， 使

用本地方法的应用程序也不再是可自由移植的。 使用本地方法的应用程序也更难调试。 如果

不小心，本地方法还可能降低性能，因为回收垃圾器不是自动的，甚至无法追踪本机内存

( native memory）使用情况（详见第 8 条），而且在进入和退出本地代码时，还需要相关的开

销。 最后一点，需要“胶合代码”的本地方法编写起来单调乏味，并且难以阅读。

总而言之，在使用本地方法之前务必三思。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使用本地方法来

提高性能。 如果你必须要使用本地方法来访问底层的资獗，或者遗留代码库，也要尽可能少

用本地代码，并且要全面进行测试。 本地代码中只要有一个 Bug 都可能破坏整个应用程序。

第 67 条： 谨慎地进行优化

有三条与优化有关的格言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 ：

很多计算上的过失都被归咎于效率（没有达到必要的效率），而不是任何其他

的原因一一甚至包括盲目地做傻事。

William A. Wulf [Wulf72] 

不要去计较效率上的一些小小的得失，在 97% 的情况下，不成熟的优化才是

一切问题的根源 。

－一－Dona ld E. Knuth [Knuth74] 

在优化方面，我们应该遵守两条规则：

规则 1 ： 不要进行优化。

规则 2 （仅针对专家）：还是不妥进行优化一一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绝对清

晰的未优化方案之前，请不要进行优化。

一－M . A. Jackson [Jackson75] 

所有这些格言都比 Java 程序设计语言的出现早了 20 年。 它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优化的深

刻真理 ： 优化的弊大于利，特别是不成熟的优化。 在优化过程中，产生的软件可能既不快

速，也不正确，而且还不容易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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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了性能而牺牲合理的结构。 要努力编写好的程序而不是快的程序。 如果好的程

序不够快，它的结构将使它可以得到优化。 好的程序体现了信息隐藏（ information hiding) 

的原则：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把设计决策集中在单个模块中，因此可以改变单个决策，而

不会影响到系统的其他部分（详见第 1 5 条） 。

这并不意味着，在完成程序之前就可以忽略性能问题。 实现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后期的

优化而得到修正，但是，遍布全局并且限制性能的结构缺陷几乎是不可能被改正的，除非重

新编写系统。 在系统完成之后再改变设计的某个基本方面，会破坏系统的结构，从而难以维

护和改进。 因此，必须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性能问题。

要努力避免那些限制性能的设计决策。 当一个系统设计完成之后，其中最难以更改的

组件是那些指定了模块之间交互关系以及模块与外界交互关系的组件。 在这些设计组件之

中，最主要的是 API、交互层（ wire-level）协议以及永久数据格式。 这些设计组件不仅在事

后难以甚至不可能改变，而且它们都有可能对系统本该达到的性能产生严重的限制。

要考虑 API 设计决策的性能后果。 使公有的类型成为可变的，这可能会导致大量不必

要的保护性拷贝（详见第 50 条） 。 同样地，在适合使用复合模式的公有类中使用继承，会把

这个类与它的超类永远地束缚在一起，从而人为地限制了子类的性能（详见第 1 8 条） 。 最后

一个例子，在 API 中使用实现类型而不是接口，会把你束缚在一个具体的实现上，即使将

来出现更快的实现你也无法使用（详见第 64 条） 。

API 设计对于性能的影响是非常实际的。 以 Java . awt.Compone口t 类中的 getSize

方法为例。 决定就是，这个注重性能的方法将返回 Dimension 实例，与此密切相关的决定

是， Dimension 实例是可变的，迫使这个方法的任何实现都必须为每个调用分配一个新的

Dimension 实例。 尽管在现代 VM 上分配小对象的开销并不大但是分配数百万个不必要

的对象仍然会严重地损害性能。

在这种情况下，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替换方案。 理想情况下， Dimension 应该是不可变的

（详见第 17 条）；另一种方案是，用两个方法来替换 getSize 方法，它们分别返回 D工mens ion 

对象的单个基本组件。 实际上，在 Java 2 发行版本中，出于性能方面的原因，有两个这样

的方法被加入到 Component API 中 。 然而，原先的客户端代码仍然可以使用 getSize 方

法，并且仍然要承受原始 API 设计决策所带来的性能影响。

幸运的是，一般而言，好的 API 设计也会带来好的性能。 为获得好的性能而对 API 进

行包装，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想法。 导致你对 API 进行包装的性能因素可能会在平台未来

的发行版本中，或者在将来的底层软件中不复存在，但是被包装的 API 以及由它引起的问

题将永远困扰着你。

一旦精心地设计了程序，并且产生了一个清晰、 简明、结构良好的实现，那么就到了

该考虑优化的时候了，假定此时你对于程序的性能还不满意。

回想一下 Jackson 提出的两条优化原则 ： “不要优化”以及“（仅针对专家）还是不要优

化” 。 他可以再增加一条 ： 在每次试图做优化之前和之后，要对性能进行测量。 你可能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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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于自己的发现。 试图做的优化通常对于性能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会使性能变得

更差。 主要原因在于，耍猜出程序把时间花在哪些地方并不容易。 你认为程序慢的地方可能

并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去尝试优化。 大多数人认为 ： 程序把 90% 的

时间花在 10% 的代码上了。

性能剖析工具有助于决定应该把优化的重心放在哪里。 这些工具可以为你提供运行时

的信息，比如每个方法大致上花费了多少时间 、 它被调用多少次。 除了确定优化的重点之

外，它还可以警告你是否需要改变算法。 如果一个平方级（或更差）的算法潜藏在程序中，

无论怎么调整和优化都很难解决问题。 你必须用更有效的算法来替换原来的算法。 系统中的

代码越多，使用性能剖析器就显得越发重要。 这就好像要在一堆干革中寻找一根针 ： 这堆干

草越大，使用金属探测器就越有用。 值得特别提及的另一种工具是 jmh，它不是一个性能剖

析器，而是微基准测试框架（ microbenchmarking framework），它提供了非并行地可见 Java

代码性能详情的能力［JMH］ 。

在 Java 平台上对优化的结果进行测量，比在其他的传统平台（如 C 和 C＋＋）上更有

必要，因为 Java 程序设计语言没有很强的性能模型（ performance model）：各种基本操作

的相对开销也没有明确定义。 程序员所编写的代码与 CPU 执行的代码之间存在“语义沟”

( semantic gap），而且这条语义沟比传统编译语言中的更大，这使得要想可靠地预测出任何

优化的性能结果都非常困难。 大量流传的关于性能的说法最终都被证明为半真半假，或者根

本就不正确。

不仅 Java 的性能模型未得到很好的定义，而且在不同的 JVM 实现，不同的发行版本，

以及不同的处理器中，也都各不相同。 如果将要在多个 JVM 实现和多种硬件平台上运行

程序，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在每个 Java 实现上测量优化效果。 有时－候，还必须在从不同

JVM 实现或者硬件平台上得到的性能结果之中进行权衡。

自从本条目开始编写以来的近二十年， Java 软件堆校的每一个组件都变得更加复杂，从管

理器到虚拟机，再到类库，运行 Java 的各种硬件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

致现在 Java 程序的性能比 2001 年时更难以预测了，因此对测量性能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

总而言之，不要费力去编写快速的程序一－一应该努力编写好的程序，速度自然会随之

而来。但在设计系统的时候，特别是在设计 API、交互层协议和永久数据格式的时候，一定

要考虑性能的因素。 当构建完系统之后，要测量它的性能。 如果它足够快，你的任务就完成

了 。 如果不够快，则可以在性能剖析器的帮助下，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设法优化系统中相

关的部分。 第一个步骤是检查所选择的算法：再多的低层优化也无法弥补算法的选择不当。

必要时重复这个过程，在每一次修改之后都要测量性能，直到满意为止。

第 68 条：遵守普遍接受的命名惯例

Java 平台建立了一整套很好的命名惯例（ naming convention），其中有许多命名惯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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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了《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JLS , 6.1 ］中 。 不严格地讲，这些命名惯例分为

两大类：字面的（ typographica l）和语法的（grammatical ） 。

字面的命名惯例比较少，但也涉及包、类、接口、方法、域和类型变量。 应该尽量不

违反这些惯例，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违反。 如果 API 违反了这些惯例，使用起来可能

会很困难。 如果实现违反了它们，可能会难以维护。 在这两种情况下，违反惯例都会潜在

地给使用这些代码的其他程序员带来困惑和苦恼，并且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假设，造成程序出

错。 本条目将对这些惯例做简要的介绍。

包和模块的名称应该是层次状的，用句号分隔每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包括小写字母，

极少数情况下还有数字。 任何将在你的组织之外使用的包，其名称都应该以你的组织的

Internet 域名开头，并且顶级域名要放在前面，例如 edu.cmu 、 com.google 、 org.eff 。

标准类库和一些可选的包，其名称以 j ava 和〕 avax 开头，它们属于这一规则的例外。 用

户创建的包的名称绝不能以 j ava 和 j av ax 开头。 关于将 Internet 域名转换为包名称前缀

的详细规则，请参见 《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JLS, 6.1 ］ 。

包名称的其余部分应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描述该包的组成部分。 这些组成部分应该

比较简短，通常不超过 8 个字符。 鼓励使用有意义的缩写形式，例如，使用 util 而不是

utilities 。 只取首字母的缩写形式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 awt 。 每个组成部分通常都应

该由一个单词或者一个缩写词组成。

许多包的名称中都只有一个组成部分再加上 Internet 域名 。 比较大的名称使用附加部分

是正确的，它们的规模要求它们要被分割成一个非正式的层次结构。 例如， j avax.util 

包有着非常丰富的包层次 如 j avax.util.co口current.atomic。 这样的包通常被称

为子包（subpackage），尽管 Java 语言并没有提供对包层次的支持。

类和接口的名称，包括枚举和注解类型的名称，都应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单词，每个

单词的首字母大写，例如 List 和 FutureTask 。 应该尽量避免用缩写，除非是一些首字

母缩写和一些通用的缩写，比如 max 和 min 。 对于首字母缩写，到底应该全部大写还是只

有首字母大写，没有统一的说法。 虽然有些程序员仍然采用全部大写的形式，但还是有人强

烈支持只首字母大写：即使连续出现多个首字母缩写的形式，你仍然可以区分出一个单词的

起始处和结束处。 比如类名 HTTPURL 和 HttpUri 你更愿意看到哪一个？

方法和域的名称与类和接口的名称一样，都遵守相同的字面惯例，只不过方法或者域

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小写，例如 remove 、 ensureCapacity。 如果由首字母缩写组

成的单词是一个方法或者域名称的第一个单词，它就应该是小写形式。

上述规则的唯一例外是 “常量域”，它的名称应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大写的单词，中间

用下划线符号隔开，例如 VALUES 或 NEGATIVE_INFINITY。 常量域是个静态 final 域，

它的值是不可变的。 如果静态 final 域有基本类型，或者有不可变的引用类型（详见第 17

条），它就是个常量域。 例如，枚举常量是常量域。 如果静态 final 域有个可变的引用类型，

若被引用的对象是不可变的，它也仍然可以是个常量域。 注意，常量域是唯一推荐使用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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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情形。

局部变量名称的字丽命名惯例与成员名称类似，只不过它也允许缩写，单个字符和短

字符序列的意义取决于局部变量所在的上下文环境，例如 i 、 denom 和 houseNum。 输入

参数是一种特殊的局部变量。 它们的命名应该比普通的局部变＃更加小心，因为它们的名称

是其方法文档的一个组成部分。

类型参数名称通常由单个字母组成。 这个字母通常是以下五种类型之一： T 表示任意的

类型， E 表示集合的元素类型， K 和 V 表示映射的键和值类型， X 表示异常。 函数的返回类

型通常是 R。 任何类型的序列可以是 T 、 U 、 V 或者 Tl 、 T2 、 T3 。

为了快速查阅，下表列出了字面惯例的例子。

标i只符类型 示例

包或者模块 org ] unit . j upi ter . api, com. google . common . collect 

类或者按口 Stream, FutureTask , LinkedHashMap , HttpClient 

方法或者域 remove , groupingBy , getCrc 

常量域 MIN VALUE , NEGATIVE INFINITY 

局部变量 i, denom, houseNum 

类型参数 T, E, K, V, X, R, U, V, Tl , T2 

语法命名惯例比字面惯例更加灵活，也更有争议。 对于包而言，没有语法命名惯

例。 可被实例化的类（包括枚举类型）通常用一个名词或者名词短语命名， 例如 Thread 、

PriorityQueue 或者 Chess Piece。 不可实例化的工具类（详见第 4条）经常用复数名词

命名，如 Collectors 或者 Collections 。 接口的命名与类相似，例如 Collection 或

Comparator，或者用一个以 able 或 ible 结尾的形容同来命名，例如 Runnable 、 Iterable

或者 Accessible 。 由于注解类型有这么多用处，因此没有单独安排词类。 名词、动词、

介词和形容词都很常用，例如 BindingAnnotation 、 Inject 、 Ir叩lementedBy 或者

Singleton 。

执行某个动作的方法通常用动词或者动词短谓（包括对象）来命名，例如 append

或 draw Image 。 对于返回 boolean 值的方法，其名称往往以单词 is 开头，很少用

has ，后面跟名词或名词短话，或者任何具有形容词功能的单词或短语，例如 isDigit 、

isProbablePrime 、 isErr ty 、 isEnabled 或者 hasSibl 工ngs 。

如果方法返回被调用对象的一个非 boolean 的函数或者属性，它通常用名词、名词短

语，或者以动词 get 开头的动词短语来命名，例如 size 、 hashCode 或者 getTime 0 有

一个组织声称只有第三种形式 （以 get 开头）才可以接受，但是这种声明没有得到支持。 前

两种形式往往会产生可读性更好的代码，例如 ：

if (ca 「. speed() > 2 士 SPEED_LIMIT)

gene 「ateAudibleAle 「t （”Watch out fo 「 cops! ”); 

。



4
飞
叮
／1
J

营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226 Effective Java 中文版

以 get 开头的形式主要出现在被废弃的 Java Beans 规范中，它形成了早期的可重用组

件架构的基础。 有些现代工具继续依赖 Beans 命名惯例，你大可放心地在那些需要结合这些

工具一起使用的代码中使用。 如果类中包含了用于相同属性的 setter 方法和 getter 方法，也

强烈建议采用这种命名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方法应该分别被命名为 getAttribute 和

se ℃Attribute 0 

有些方法的名称值得专门提及。 转换对象类型的实例方法，它们返回不同类型的独立对

象的方法 ， 经常被称为 to Type，例如 toString 或者 toArray。 返回视图（ view，详见第

6 条，视图的类型不同于接收对象的类型）的方法经常被称为 as吵严，例如 asList 。 返回

一个与被调用对象同值的基本类型的方法，经常被称为 typeValue ，例如 intVa lue 。 静态

工厂的常用名称包括 from 、 of 、 valueOf 、 instance 、 get Instance 、 new Instance 、

get Type 和 newType （详见第 1 条） 。

域名称的语法惯例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它们也没有类、 接口和方法名称那么重要，因

为设计良好的 API 很少会包含暴露出来的域。 boolean 类型的域命名与 boolean 类型的访问

方法（ accessor method）很类似，但是省去了初始的坷，例如 initialized 和 compos i te 。

其他类型的域通常用名词或者名词短语来命名，比如 height 、 digits 或 bodyStyle 。

局部变量的语法惯例类似于域的语法惯例，但是更弱一些。

总而言之，把标准的命名惯例当作一种内在的机制来看待，并且学着用它们作为第

二特性。 字面惯例是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语法惯例则更复杂，也更松散。 下面这句话引自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 [JLS, 6.1］：“如果长期养成的习惯用法与此不同，请不要

盲目遵从这些命名惯例。”请使用大家公认的做法。

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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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充分发挥异常的优点，可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如果使用不当，

它们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本章提供了一些关于有效使用异常的指导原则。

第 69 条：只针对异常的情况才使用异常

某一天，如果你不走运的话，可能会碰到下面这样的代码 ：

II Horrible abuse of exceptions. Don ’ t ever do this! 
t 「y { 

int i = 0· 
while(t 「ue)

「ange[i++] .climb(); 
} catch (A「「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e) { 

这段代码有什么作用？看起来根本不明显，这正是它没有真正被使用的原因（详见第 67

条） 。 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要对数组元素进行遍历的实现方式，它的构想是非常拙劣的。 当

这个循环企图访问数组边界之外的第一个数组元素时，用抛出（ throw）、捕获（ catch）、忽略

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的手段来达到终止无限循环的目的。 假定它与数组

循环的标准模式是等价的，对于任何一个 Java 程序员来说，下面的标准模式一看就会明白：

fo「（Mounta才 n m ：「ange)

m.climb();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优先使用基于异常的循环，而不是用行之有效的模式呢？这是被

误导了， 他们企图利用 Java 的错误判断机制来提高性能，因为 VM对每次数组访问都要检

查越界情况，所以他们认为正常的循环终止测试被编译器隐藏了，但在 for-each 循环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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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无疑是多余的，应该避免。 这种想法有三个错误：

口 因为异常机制的设计初衷是用于不正常的情形，所以几乎没有 JVM 实现试图对它们

进行优化，使它们与显式的测试一样快速。

口 把代码放在 try-catch 块中反而阻止了现代只叫实现本来可能要执行的某些特定优化。

口 对数组进行遍历的标准模式并不会导致冗余的检查。 有些现代的 JVM 实现会将它们

优化掉。

实际上，基于异常的模式比标准模式要慢得多。 在我的机器上，对于一个有 100 个元

素的数组，基于标准模式比异常的模式快了 2 倍。

基于异常的循环模式不仅模糊了代码的意图，降低了它的性能，而且它还不能保证正

常工作！如果出现了不相关的 Bug，这个模式会悄悄地失效，从而掩盖了这个 Bug，极大地

增加了调试过程的复杂性。 假设循环体中的计算过程调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执行了对

某个不相关数组的越界访问。 如果使用合理的循环模式，这个 Bug 会产生未被捕捉的异常，

从而导致线程立即结束，产生完整的堆枝轨迹。 如果使用这个被误导的基于异常的循环模

式，与这个 Bug 相关的异常将会被捕捉到，并且被错误地解释为正常的循环终止条件。

这个例子的教训很简单：顾名思义 异常应该只用于异常的情况下；它们永远不应该

用于正常的控制流。 一般地，应该优先使用标准的、容易理解的模式，而不是那些声称可以

提供更好性能的、弄巧成拙的方法。 即使真的能够改进性能，面对平台实现的不断改进，这

种模式的性能优势也不可能一直保持。 然而，由这种过度聪明的模式带来的微妙的 Bug，以

及维护的痛苦却依然存在。

这条原则对于 API 设计也有启发。 设计良好的 API 不应该强迫它的客户端为了正常的

控制流而使用异常。 如果类具有“状态相关”（ state-dependent）的方法，即只有在特定的不

可预知的条件下才可以被调用的方法，这个类往往也应该有个单独的“状态测试”（ state­

testing）方法，即指示是否可以调用这个状态相关的方法。 例如， Iterator 接口有一个

态相关，，的 next 方法，及相应的状态测试方法 hasNext 。 这使得利用传统的 for 循环

（以及 for-each 循环，在内部使用了 hasNext 方法）对集合进行迭代的标准模式成为可能：

fo「（Ite 「ato 「＜FOO＞ 才＝ co 11 ecti on. i te 「ato 「（）； i .hasNext(); ) { 
Foo foo = i. next(); 

如果 Iterator 缺少 hasNext 方法，客户端将被迫改用下面的做法：

II Do not use this hideous code for iteration over a collection! 
t 「y { 

Ite 「ato 「＜ FOO＞ 才 ＝ collection.ite 「ato 「（）；
while Ct 「ue〕 ｛

Foo foo = i. next(); 

} 
} catch (NoSuchElementException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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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非常类似于本条目刚开始时－对数组进行迭代的例子。 除了代码烦琐且令人误解

之外，这个基于异常的模式可能执行起来也比标准模式更差，并且还可能掩盖系统中其他不

相关部分中的 Bug。

另一种提供单独的状态测试方法的做法是，如果“状态相关的”方法无法执行想要的

计算，就让它返回一个零长度的 optional 值（详见第 55 条），或者返回一个可识别的值，比

如口ull 。

对于“状态测试方法”和“ optional 返回值或可识别的返回值”这两种做法，有些指导

原则可以帮助你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 如果对象将在缺少外部同步的情况下被并发访问，或

者可被外界改变状态，就必须使用 optional 返回值或者可识别的返回值，因为在调用“状态

测试’方法和调用对应的“状态相关”方法的时间间隔之中，对象的状态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单独的“状态测试”方法必须重复“状态相关”方法的工作，从性能的角度考虑，就应

该使用可被识别的返回值。 如果所有其他方面都是等同的，那么“状态测试”方法则略优于

可被识别的返回值。 它提供了稍微更好的可读性，对于使用不当的情形可能更加易于检测和

改正 ： 如果忘了去调用状态测试方法，状态相关的方法就会抛出异常，使这个 Bug 变得很

明显；如果忘了去检查可识别的返回值，这个 Bug 就很难被发现。 optional 返回值不会有这

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异常是为了在异常情况下使用而设计的。 不要将它们用于普通的控制流，

也不要编写迫使它们这么做的 API 。

第 70 条：对可恢复的情况使用受检异常，又指启程错误使用运行时异常

Java 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三种可抛出结构（throwable）：受检异常（checked exception ）、

运行时异常（ run-time exception）和错误（ eπor ） 。 关于什么时候适合使用｜那种可抛出结构，

程序员中间存在一些困惑。 虽然这项决定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但还是有些一般性的原则提出

了强有力的指导。

在决定使用受检异常或是未受检异常时，主要的原则是： 如果期望调用者能够适当地

恢复 ， 对于这种情况就应该使用受检异常。 通过抛出受检的异常 强迫调用者在一个 catch

子句中处理该异常，或者将它传播出去。 因此，方法中声明要抛出的每个受检异常，都是对

API 用户的一种潜在指示：与异常相关联的条件是调用这个方法的一种可能的结果。

API 的设计者让 API 用户面对受检异常，以此强制用户从这个异常条件中恢复。 用户可

以忽视这样的强制要求，只需捕获异常并忽略即可，但这往往不是个好办法（详见第 77 条）。

有两种未受检的可抛出结构：运行时异常和错误。 在行为上两者是等同的：它们都是

不需要也不应该被捕获的可抛出结构。 如果程序抛出未受检的异常或者错误，往往就属于不

可恢复的情形，继续执行下去有害无益。 如果程序没有捕捉到这样的可抛出结构，将会导致

当前线程中断（halt），并出现适当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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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运行时异常来表明编程错误。 大多数的运行时异常都表示前提违例（ precondition 

violation ） 。 所谓前提违例是指 API 的客户没有遵守 API 规范建立的约定。 例如，数组访问的约

定指明了数组的下标值必须在零和数组长度减 l 之间。 Arrayl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表明违反了这个前提。

这条建议有一个问题 ： 对于要处理可恢复的条件，还是处理编程错误，情况并非总是

那么黑白分明。 例如，考虑资源枯竭的情形，这可能是由于程序错误而引起的，比如分配了

一块不合理的过大的数组，也可能确实是由于资源不足而引起的。 如果资源枯竭是由于临时

的短缺，或是临时需求太大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可恢复的。 API 设计者需要判断这

样的资源枯竭是否允许恢复。 如果你相信一种情况可能允许恢复，就使用受检的异常；如果

不是，则使用运行时异常。 如果不清楚是否有可能恢复，最好使用未受检的异常，原因请参

见第 71 条的讨论。

虽然 JLS (Java 语言规范）并没有要求，但是按照惯例，错误往往被 NM保留下来使

用，以表明资源不足 、 约束失败，或者其他使程序无法继续执行的条件。 由于这已经是个几

乎被普遍接受的惯例，因此最好不要再实现任何新的 Error 子类。 因此， 你实现的所有未

受检的抛出结构都应该是 RuntimeException 的子类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 。 不仅不应该

定义 Error 子类，甚至也不应该抛出 AssertionError 异常。

要想定义一个抛出结构，使它不是 Exception 、 RuntimeException 或 Error 的子

类，这也是可能的。 JLS 并没有直接规定这样的抛出结构，而是隐式地指定了 ： 从行为意义

上讲，它们等同于普通的受检异常（即 Exceptio口的子类，但不是 RuntimeException

的子类） 。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样的抛出结构呢？一句话：永远也不会用到。 它与普

通的受检异常相比没有任何益处，只会困扰 API 的用户 。

API 的设计者往往会忘记，异常也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对象，可以在它上面定义任意的方

法。 这些方法的主要用途是为捕获异常的代码而提供额外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引发这个异常

条件的信息。 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法，程序员必须要懂得如何解析“该异常的字符串表示法”，

以便获得这些额外信息。 这是极为不好的做法（详见第 12 条） 。 类很少会指定它们的字符串

表示法中的细节，因此，对于不同的实现及不同的版本，字符串表示法会大相径庭。 由此可

见，“解析异常的字符串表示法”的代码可能是不可移植的，也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受检异常往往指明了可恢复的条件，所以，对于这样的异常，提供一些辅助方法

尤其重要，通过这些方法，调用者可以获得一些有助于恢复的信息。 例如，假设因为用户资

金不足，当他企图购买一张礼品卡时导致失败，于是抛出一个受检的异常。 这个异常应该提

供一个访问方法，以便允许客户查询所缺的费用金额，使得调用者可以将这个数值传递给用

户 。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第 75 条。

总而言之，对于可恢复的情况，要抛出受检异常；对于程序错误，要抛出运行时异常。

不确定是否可恢复，则抛出未受检异常。 不要定义任何既不是受检异常也不是运行时异常的

抛出类型。 要在受检异常上提供方法，以便协助恢复。



4
飞
叮
／1
J

穹
第 10章异常 ~ 231 

第 71 条：避免不必要地使用受检异常

许多 Java 程序员不喜欢受检异常，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可以改善 API 和程序。 不同

于返回码和未受检异常的是，它们强迫程序员处理异常的条件，大大增强了可靠性。 也就是

说，过分使用受检异常会使 API 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如果方法抛出受检异常，调用该方法

的代码就必须在一个或者多个 catch 块中处理这些异常，或者它必须声明抛出这些异常，并让

它们传播出去。 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给程序员增添了不可忽视的负担。 这种负担在 Java

8 中更重了，因为抛出受检异常的方法不能直接在 Stream 中使用（详见第 45 条至第 48 条） 。

如果正确地使用 API 并不能阻止这种异常条件的产生，并且一旦产生异常，使用 API

的程序员可以立即采取有用的动作，这种负担就被认为是正当的。 除非这两个条件都成立，

否则更适合于使用未受检异常。 作为一个石恋测试（石恶测试是指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测

试），你可以试着问自己 ： 程序员将如何处理该异常。 下面的做法是最好的吗？

} catch (TheCheckedException E]{
th 「ow new Asse 「tionE 「「O「（）； ／／ ζan ’ t happen! 

下面这种做法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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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API 的程序员无法做得比这更好那么未受检的异常可能更为合适。

如果方法抛出的受检异常是唯一的，它给程序员带来的额外负担就会非常高。 如果这

个方法还有其他的受检异常，该方法被调用的时候，必须已经出现在一个 try 块中，所以

这个异常只需要另外一个 catch 块。 如果方法只抛出一个受检异常，单独这一个异常就表

示：该方法必须放置于一个 try 块中，并且不能在 Stream 中直接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应

该问问自己，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避免使用受检异常。

消除受检异常最容易的方法是，返回所要的结果类型的一个 optional （详见第 55 条） 。

这个方法不抛出受检异常，而只是返回一个零长度的 optional 。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方法无

法返回任何额外的信息，来详细说明它无法执行你想要的计算。 相反，异常则具有描述性的

类型，并且能够导出方法，以提供额外的信息（详见第 70 条） 。

“把受检异常变成未受检异常”的一种方法是，把这个抛出异常的方法分成两个方法，

其中第一个方法返回一个 boolean 值，表明是否应该抛出异常。 这种 API 重构，把下面的

调用序列：

II Invocation with checked exception 
t 「y { 

obj.action(a「gs);

} catch (TheζheckedException e) { 
I I Handle exceptional condition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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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为 ：

II Invocation with state- testing method and unchecked exception 
if (obj.actionPe 「『ni tted (a 「gs)) { 

obj action(a「gs);

} else { 
II Handle exceptional condition 

这种重构并非总是恰当的，但是，凡是在恰当的地方，它都会使 API 用起来更加舒服。

虽然后者的调用序列没有前者漂亮，但是这样得到的 API 更加灵活。 如果程序员知道调用

将会成功，或者不介意由于调用失败而导致的线程终止，这种重构还允许以下这个更为简单

的调用形式：

obj.action(a「gs);

如果你怀疑这个简单的调用序列是否符合要求，这个 API 重构可能就是恰当的。 这样

重构之后的 API 在本质上等同于第 69 条中的“状态测试方法”，并且同样的告诫依然适用：

如果对象将在缺少外部同步的情况下被并发访问，或者可被外界改变状态，这种重构就是不

恰当的，因为在 actionPermitted 和 action 这两个调用的时间间隔之中，对象的状态

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单独的 actionPermitted 方法必须重复 action 方法的工作，

出于性能的考虑，这种 API 重构就不值得去做。

总而言之，在谨慎使用的前提之下，受检异常可以提升程序的可读性；如果过度使用，

将会使 API 使用起来非常痛苦。 如果调用者无法恢复失败，就应该抛出未受检异常。 如果

可以恢复，并且想要迫使调用者处理异常的条件，首选应该返回一个 optiona l 值。 当且仅当

万一失败时，这些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才应该抛出受检异常。

第 72 条：优先使用标准的异常

专家级程序员与缺乏经验的程序员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专家追求并且通常也能够

实现高度的代码重用。 代码重用是值得提倡的，这是一条通用的规则，异常也不例外。 Java

平台类库提供了一组基本的未受检异常，它们满足了绝大多数 API 的异常抛出需求。

重用标准的异常有多个好处。 其中最主要的好处是，它使 API 更易于学习和使用，因

为它与程序员已经熟悉的习惯用法一致。 第二个好处是，对于用到这些 API 的程序而言，

它们的可读性会更好，因为它们不会出现很多程序员不熟悉的异常。 最后（也是最不重要

的）一点是，异常类越少，意味着内存占用（ footprint）就越小，装载这些类的时间开销也

越少。

最经常被重用的异常类型是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详见第 49 条） 。 当调用

者传递的参数值不合适的时候，往往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比如，假设某一个参数代表了“某

个动作的重复次数”，如果程序员给这个参数传递了一个负数，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另一个经常被重用的异常是 IllegalStateExceptio口 。 如果因为接收对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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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调用非法，通常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例如，如果在某个对象被正确地初始化之前，调用

者就企图使用这个对象，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可以这么说，所有错误的方法调用都可以被归结为非法参数或者非法状态，但是，还有

一些其他的标准异常也被用于某些特定情况下的非法参数和非法状态。 如果调用者在某个不

允许 null 值的参数中传递了 null ，习惯的做法就是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异常，而

不是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 同样地，如果调用者在表示序列下标的参数中传递

了越界的值，应该抛出的就是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异常，而不是 Illegal­

ArgumentException。

另一个值得了解的通用异常是 Concurre口tMod工ficat 工onException 。 如果检测到

一个专门设计用于单线程的对象，或者与外部同步机制配合使用的对象正在（或已经）被并

发地修改，就应该抛出这个异常。 这个异常顶多就是一个提示，因为不可能可靠地侦测到并

发的修改。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标准异常是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 如果对象不

支持所请求的操作，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很少用到它，因为绝大多数对象都会支持它们实现

的所有方法。 如果类没有实现由它们实现的接口所定义的一个或者多个可选操作（ optiona l

op巳ra ti on），它就可以使用这个异常。 例如，对于只支持追加操作的 List 实现，如果有人

试图从列表中删除元素，它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不要直接重用 Exception 、 RuntimeException , Throwable 或者 Error。 对待

这些类要像对待抽象类一样。 你无法可靠地测试这些异常，因为它们是一个方法可能抛出的

其他异常的超类。

下表概括了最常见的可重用异常：

异常 使用场合

工llegalArgumentExcept ion 非 null 的参数值不正确

IllegalStateException 不适合方法识l用的对象状态

Null Po工nterException 在禁止使用 nu川 的情况下参数值为 null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下标参数值越界

Concur ren tModifica tionException 在禁止并发修改的情况下，检测到对象的并发修改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对象不支持用户请求的方法

虽然这些都是 Java 平台类库中迄今为止最常被重用的异常，但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其他的异常也可以被重用。 例如，如果要实现诸如复数或者有理数之类的算术对象，也

可以重用 ArithmeticException 和 NumberFormatException 。 如果某个异常能够

满足你的需要，就不要犹豫，使用就是，不过一定要确保抛出异常的条件与该异常的文档中

描述的条件一致。 这种重用必须建立在语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名称的基础之上。 而

且， 如果希望稍微增加更多的失败一捕获（ failure-capture）信息（详见第 75 条），可以放心

地子类化标准异常，但要记住异常是可序列化的（详见第 12 章） 。 这也正是“如果没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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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理由，千万不要自己编写异常类”的原因 。

选择重用哪一种异常并非总是那么精确，因为上表中的“使用场合”并不是相互排斥

的。 比如，以表示一副纸牌的对象为例。 假设有一个处理发牌操作的方法，它的参数是发一

手牌的纸牌张数。 假设调用者在这个参数中传递的值大于整副纸牌的剩余张数。 这种情形既

可以被解释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 handSize 参数的值太大），也可以被解释为

IllegalStateException （纸牌对象包含的纸牌太少）。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可用的参

数值，就抛出工llegalStateExceptio凡否则就抛出工llegalArgumentException0

第 73 条：抛出与抽象对应的异常

如果方法抛出的异常与它所执行的任务没有明显的联系，这种情形将会使人不知所措。

当方法传递由低层抽象抛出的异常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 除了使人感到困惑之外，这也

“污染”了具有实现细节的更高层的 API。 如果高层的实现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发生了变化，

它所抛出的异常也可能会跟着发生变化，从而潜在地破坏现有的客户端程序。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更高层的实现应该捕获低层的异常，同时抛出可以按照高层抽象

进行解释的异常。 这种做法称为异常转译（exception translation），如下代码所示：

II Exception Translation 
t 「y { 

. II Use lowe 「－ level ab s t 「action to do ou 「 bidding

} catch (Lowe 「Level Exception E]{
th 「ow new Highe 「Level Ex cept才 on 〔．．． ） ；

} 

下面的异常转译例子取自于 AbstractSequentialList 类，该类是 List 接口的一

个骨架实现（ skeletal implementation），详见第 20 条。 在这个例子中，按照 L工 st<E＞接口

中 get 方法的规范要求，异常转译是必需的：

I'"' 
,., Retu 「ns the element at the specified position in this list . 
,., @th 「ows IndexOutOfBoundsExcepti on if the index is out of 「ange

({@code index < 0 1 1 index >= si ze()}). 

"I 
public E get(int 才 nde x) { 

Listlterato 「＜E> i = l 才 stlte 「ator(index) ;
t 「y { 

「etu 「n i . next(); 
} catch (NoSuchElementExcept才 on e) { 

th 「ow new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 "Index : ” + index); 

一种特殊的异常转译形式称为异常链（ exception chaining），如果低层的异常对于调试

导致高层异常的问题非常有帮助，使用异常链就很合适。 低层的异常（原因）被传到高层的

异常，高层的异常提供访问方法（Throwable 的 getCause 方法）来获得低层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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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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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Use lowe 「－ level abst 「action to do ou 「 bidding
} catch (Lowe 「LevelException cause]{

th 「ow new Highe 「LevelEx ception(cause〕；

高层异常的构造器将原因传到支持链（ chaining-aware）的超级构造器，因此它最终将

被传给 Throwable 的其中一个运行异常链的构造器，例如 Throwable(Throwable) :

II Exception with chaining-awa「e constructor 
class Highe 「LevelException extends Exception { 

Highe 「LevelException(Th 「owable cause) { 
supe 「（cau s e〕；

大多数标准的异常都有支持链的构造器。 对于没有支持链的异常，可以利用 Throwable

的 initCause 方法设置原因。 异常链不仅让你可以通过程序（用 getCause ）访问原因，

还可以将原因的堆战轨迹集成到更高层的异常中。

尽管异常转译与不加选择地从低层传递异常的做法相比有所改进，但是也不能滥用它。

如有可能，处理来自低层异常的最好做法是，在调用低层方法之前确保它们会成功执行，从

而避免它们抛出异常。 有时候，可以在给低层传递参数之前，检查更高层方法的参数的有效

性，从而避免低层方法抛出异常。

如果无法阻止来自低层的异常，其次的做法是，让更高层来悄悄地处理这些异常，从

而将高层方法的调用者与低层的问题隔离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某种适当的记录机制

（如 java . ut礼 .logging）将异常记录下来。 这样有助于管理员调查问题，同时又将客户

端代码和最终用户与问题隔离开来。

总而言之，如果不能阻止或者处理来自更低层的异常，一般的做法是使用异常转译，

只有在低层方法的规范碰巧可以保证“它所抛出的所有异常对于更高层也是合适的”情况

下，才可以将异常从低层传播到高层。 异常链对高层和低层异常都提供了最佳的功能：它允

许抛出适当的高层异常，同时又能捕获低层的原因进行失败分析（详见第 75 条） 。

第 74 条：每个方法抛出的所有异常都要建立文档

描述一个方法所抛出的异常，是正确使用这个方法时所需文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花点时间仔细地为每个方法抛出的异常建立文档是特别重要的。

始终要单独地声明受检异常， 并且利用 Javadoc 的＠ throws 标签， 准确地记录下抛出

每个异常的条件。 如果一个公有方法可能抛出多个异常类，则不要使用“快捷方式”声明它

会抛出这些异常类的某个超类。 永远不要声明一个公有方法直接“ throws Exception ，，，或者

更糟糕的是声明它直接“ throws Throwable ”，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 这样的声明不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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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程序员提供关于“这个方法能够抛出哪些异常”的任何指导信息，而且大大地妨碍了该方

法的使用，因为它实际上掩盖了该方法在同样的执行环境下可能抛出的任何其他异常。 这条

建议有一个例外，就是 main 方法 它可以被安全地声明抛出 Exception，因为它只通过

虚拟机调用。

虽然 Java 语言本身并没有要求程序员为一个方法声明它可能会抛出的未受检异常，但

是，如同受检异常一样，仔细地为它们建立文档是非常明智的。 未受检异常通常代表编程上

的错误（详见第 70 条），让程序员了解所有这些错误都有助于帮助他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方法可能抛出的未受检异常，如果将这些异常信息很好地组织成列表文档，就可以有效

地描述出这个方法被成功执行的前提条件。 每个方法的文档应该描述它的前提条件（详见第

56 条），这是很重要的，在文档中记录下未受检异常是满足前提条件的最佳做法。

对于接口中的方法，在文档中记录下它可能抛出的未受检异常显得尤为重要。 这份文

档构成了该接口的通用约定 （ general contract）的一部分，它指定了该接口的多个实现必须

遵循的公共行为。

使用 Javadoc 的＠thr。WS 标签记录下一个方法可能抛出的每个未受检异常，但是不

要使用 throws 关键字将未受检的异常包含在方法的声明中。 使用 API 的程序员必须知道

哪些异常是需要受检的，哪些是不需要受检的，因为他们有责任区分这两种情形。 当缺少由

throws 声明产生的方法标头时，由 Javadoc 的＠ throws 标签所产生的文档就会提供明显的

提示信息，以帮助程序员区分受检异常和未受检异常。

应该注意的是，为每个方法可能抛出的所有未受检异常建立文档是很理想的，但是在

实践中并非总能做到这一点。 当类被修订之后，如果有个导出方法被修改了，它将会抛出额

外的未受检异常，这不算违反源代码或者二进制兼容性。 假设一个类调用了另一个独立编写

的类中的方法。 第一个类的编写者可能会为每个方法抛出的未受检异常仔细地建立文档，但

是，如果第二个类被修订了，抛出了额外的未受检异常，很有可能第一个类（它并没有被修

订）就会把新的未受检异常传播出去，尽管它并没有声明这些异常。

如果一个类中的许多方法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抛出同一个异常，在该类的文档注释中对

这个异常建立文档，这是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为每个方法单独建立文档。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

NullPointerException 0 若类的文档注释中有这样的描述：＂All methods in this class throw a 

NullPointerException if a null object reference is passed in any parameter”（如果 null 对象引用

被传递到任何一个参数中，这个类中的所有方法都会抛出 NullPointerException ），或

者有其他类似的语句，这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要为你编写的每个方法所能抛出的每个异常建立文档。 对于未受检异常

和受检异常，以及抽象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一概如此。 这个文档在文档注释中应当采用

@throws 标签的形式。 要在方法的 throws 子句中为每个受检异常提供单独的声明，但是

不要声明未受检的异常。 如果没有为可以抛出的异常建立文档，其他人就很难或者根本不可

能有效地使用你的类和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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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条 ： 在细节消息中包含失败 一 捕获信息

当程序由于未被捕获的异常而失败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地打印出该异常的堆枝轨迹。

在堆战轨迹中包含该异常的字符串表示法（ string representation），即它的 toString 方法

的调用结果。 它通常包含该异常的类名，紧随其后的是细节消息（ detail message ） 。 通常，

这只是程序员或者网站可靠性工程师在调查软件失败原因时山、须检查的信息。 如果失败的

情形不容易重现，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会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此，异常类型的

toString 方法应该尽可能多地返回有关失败原因的信息，这一点特别重要。 换句话说，

异常的字符串表示法应该捕获失败，以便于后续进行分析。

为了捕获失败，异常的细节信息应该包含“对该异常有贡献”的所有参数和域的值。

例如，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异常的细节消息应该包含下界、上界以及没有落在

界内的下标值。 该细节消息提供了许多关于失败的信息。 这三个值中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都有

可能是错的。 实际的下标值可能小于下界或等于上界（“越界错误”），或者它可能是个无效

值，太小或太大。 下界也有可能大于上界（严重违反内部约束条件的一种情况）。 每一种情形

都代表了不同的问题，如果程序员知道应该去查找哪种错误，就可以极大地加速诊断过程。

对安全敏感的信息有一条忠告。 由于在诊断和修正软件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可以

看见堆战轨迹，因此千万不要在细节消息中包含密码、密钥以及类似的信息！

虽然在异常的细节消息中包含所有相关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包含大量的描述信

息往往没有什么意义。 堆枝轨迹的用途是与源文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它通常包含抛出该异

常的确切文件和行数，以及堆校中所有其他方法调用所在的文件和行数。 关于失败的冗长描

述信息通常是不必要的，这些信息可以通过阅读源代码而获得。

异常的细节消息不应该与“用户层次的错误消息”？昆为一谈，后者对于最终用户而言

必须是可理解的。 与用户层次的错误消息不同，异常的字符串表示法主要是让程序员或者网

站可靠性工程师用来分析失败的原因。 因此，信息的内容比可读性要重要得多。 用户层次的

错误消息经常被本地化，而异常的细节消息则几乎没有被本地化。

为了确保在异常的细节消息中包含足够的失败 － 捕捉信息， 一种办法是在异常的构造

器而不是字符串细节消息中引人这些信息。 然后，有了这些信息，只要把它们放到消息描述

中，就可以自动产生细节消息。 例如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使用如下构造器

代替 Str工ng 构造器 ：

~ 

／士，.，

，， ζonstruct s an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 @pa「ar『1 lowe 「Bound the lowest legal index value 
六＠pa 「am uppe 「Bound the highest legal index value plus one 
,, @pa「am index the actual index value 
去／

public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int lowe 「Bound, int uppe 「Bound,
1 门t index) { 

II Generate a detail message that captures the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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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 「（String.fa 「mat(
” Lowe 「 bound: %d, Uppe「 bound: %d, Index: %d”, 
lowe 「Bound, uppe 「Bound, index]);

II Save failu 「e info 「mation fo 「 P「og 「ammatic access 
this.lowe 「Bound = lowe 「Bound;
this.uppe 「Bound = uppe 「Bound;
this.index = index; 

从 Java 9 开始，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终于获得了一个构造器，它可以带

一个类型为 int 的工ndex 参数值，但遗憾的是，它删去了 lowerBound 和 upperBound

参数。 更通俗地说， Java 平台类库并没有广泛地使用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仍然值得大

力推荐。 它使程序员更加易于抛出异常以捕获失败。 实际上，这种做法使程序员不想捕获失

败都难 ！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把代码集中起来放在异常类中，由这些代码对异常类自身中的

异常产生高质量的细节消息，而不是要求类的每个用户都多余地产生细节消息。

正如第 70 条中所建议的 ， 为异常的失败 － 捕获信息（在上述例子中为 lowerBound 、

upperBound 和 index）提供一些访问方法是合适的。 提供这样的访问方法对受检的异常，

比对未受检异常更为重要，因为失败一捕获信息对于从失败中恢复是非常有用的。 程序员

希望通过程序的手段来访问未受检异常的细节，这很少见（尽管也是可以想象的） 。 然而，

即使对于未受检异常，作为一般原则提供这些访问方法也是明智的（详见第 1 2 条） 。

第 76 条：努力使失败保持原子性

当对象抛出异常之后，通常我们期望这个对象仍然保持在一种定义良好的可用状态之

中， 即使失败是发生在执行某个操作的过程中间。 对于受检异常而言，这尤为重要，因为调

用者期望能从这种异常中进行恢复。 一般而言，失败的方法调用应该使对象保持在被调用之

前的状态。 具有这种属性的方法被称为具有失败原子性（failure atomic ） 。

有几种途径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设计一个不可变的对象（详见第

17 条） 。 如果对象是不可变的，失败原子性就是显然的。 如果一个操作失败了，它可能会阻

止创建新的对象，但是永远也不会使已有的对象保持在不一致的状态之中，因为当每个对象

被创建之后它就处于一致的状态之中，以后也不会再发生变化。

对于在可变对象上执行操作的方法，获得失败原子性最常见的办法是，在执行操作之

前检查参数的有效性（详见第 49 条） 。 这可以使得在对象的状态被修改之前，先抛出适当的

异常。 比如，以第 7 条中的 Stack . pop 方法为例 ：

public Object pop() { 
if (size == 0) 

throw new EmptyStackException(); 
Object result= elements[--size]; 
elements[size] =null; II Eliminate obsolete 「efe「ence

「etu 「n 「巴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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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取消对初始大小（ size）的检查，当这个方法企图从一个空技中弹出元素时，它仍然

会抛出异常。 然而，这将会导致 size 域保持在不一致的状态（负数）之中，从而导致将来对该

对象的任何方法调用都会失败。 此外，那时， pop 方法抛出的 ArrayindexOutOfBounds ­

Exception 异常对于该抽象来说也是不恰当的（详见第 73 条） 。

一种类似的获得失败原子性的办法是，调整计算处理过程的顺序，使得任何可能会失

败的计算部分都在对象状态被修改之前发生。 如果对参数的检查只有在执行了部分计算之

后才能进行，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上一种办法的自然扩展。 比如，以 TreeMap 的情形为例，

它的元素被按照某种特定的顺序做了排序。 为了向 TreeMap 中添加元素，该元素的类型就

必须是可以利用 TreeMap 的排序准则与其他元素进行比较的。 如果企图增加类型不正确的

元素，在 tree 以任何方式被修改之前，自然会导致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第三种获得失败原子性的办法是，在对象的一份临时拷贝上执行操作，当操作完成之

后再用临时拷贝中的结果代替对象的内容。 如果数据保存在临时的数据结构中，计算过程会

更加迅速，使用这种办法就是件很自然的事。 例如，有些排序函数会在执行排序之前，先把

它的输入列表备份到一个数组中，以便降低在排序的内循环中访问元素所需要的开销。 这是

出于性能考虑的做法，但是，它增加了一项优势：即使排序失败，它也能保证输入列表保持

原样。

最后一种获得失败原子’性的办法远远没有那么常用，做法是编写一段恢复代码（recovery

code），由它来拦截操作过程中发生的失败，以及便对象回滚到操作开始之前的状态上。 这

种办法主要用于永久性的（基于磁盘的）数据结构。

虽然一般情况下都希望实现失败原子性，但并非总是可以做到。 举个例子，如果两个

线程企图在没有适当的同步机制的情况下，并发地修改同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有可能被

留在不－致的状态之中。 因此，在捕获了 Concurren tModifica tionException 异常之

后再假设对象仍然是可用的，这就是不正确的。 错误通常是不可恢复的，因此，当方法抛出

AssertionError 时，不需要努力去保持失败原子’性。

即使在可以实现失败原子性的场合，它也并不总是人们所期望的。 对于某些操作，它

会显著地增加开销或者复杂性。 也就是说， 一旦了解了这个问题，获得失败原子性往往既简

单又容易。

总而言之，作为方法规范的一部分，它产生的任何异常都应该让对象保持在调用该方

法之前的状态。 如果违反这条规则， API 文档就应该清楚地指明对象将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遗憾的是，大量现有的 API 文档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第 77 条：不要忽略异常

尽管这条建议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却常常被违反，因而值得再次提出来。 当

API 的设计者声明一个方法将抛出某个异常的时候，他们等于正在试图说明某些事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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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请不要忽略它！要忽略一个异常非常容易，只需将方法调用通过 try 语句包围起来，并

包含一个空的 catch 块：

II Empty catch block igno「es exception - Highly suspect! 
t「y { 

} catch (SomeException e]{

空的 catch 块会使异常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即强迫你处理异常的情况。 忽略异常就如

同忽略火警信号一样一一如果把火警信号器关掉了，当真正有火灾发生时，就没有人能看

到火警信号了。 或许你会侥幸逃过劫难，或许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每当见到空的 catch 块

时，应该让警钟长鸣。

有些情形可以忽略异常。 比如，关闭 FileinputStream 的时候。 因为你还没有改变

文件的状态，因此不必执行任何恢复动作，并且已经从文件中读取到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不

必终止正在进行的操作。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把异常记录下来还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

些异常经常发生，你就可以调查异常的原因。 如果选择忽略异常， catch 块中应该包含一

条注释，说明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并且变量应该命名为 ignored:

Fu tu 「巴<Intege 「＞ f = exec.submit(plana「问ap: :chromaticNumbe 「〕；

int numColo 「s = 4 ; II Default; guaranteed sufficient fo 「 any map 
t 「y { 

numColo 「s = f.get(ll, TimeUnit.SEζONDS); 
} catch (TimeoutException I ExecutionException igno「ed) { 

II Use default: minimal coloring is desirable, not 「equired

本条目中的建议同样适用于受检异常和未受检异常。 不管异常代表了可预见的异常条

件，还是编程错误，用空的 catch 块忽略它，都将导致程序在遇到错误的情况下悄然地执

行下去。 然后，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点上，当程序不能再容忍与错误源明显相关的问题时＼

它就会失败。 正确地处理异常能够彻底避免失败。 只要将异常传播给外界，至少会导致程序

迅速失败，从而保留了有助于调试该失败条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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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

线程机制允许同时进行多个活动。 并发程序设计比单线程程序设计要困难得多，因为

有更多的东西可能出锚，也很难重现失败。 但是你无法避免并发，因为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

情都需要并发，而且并发也是能否从多核的处理器中获得好的性能的一个条件，这些现在

都是很平常的事了 。 本章阐述的建议可以帮助你编写出清晰、正确、文档组织良好的并发

程序。

第 78 条：同步访问共享的可变数据

关键字 synchronized 可以保证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可以执行某一个方法，或

者某一个代码块。 许多程序员把同步的概念仅仅理解为一种互斥（ mutual exclusion）的方

式，即，当一个对象被一个线程修改的时候，可以阻止另一个线程观察到对象内部不一致

的状态。 按照这种观点，对象被创建的时候处于一致的状态（详见第 17 条），当有方法访问

它的时候，它就被锁定了 。 这些方法观察到对象的状态，并且可能会引起状态转变（ state 

transition），即把对象从一种一致的状态转换到另一种一致的状态。 正确地使用同步可以保

证没有任何方法会看到对象处于不一致的状态中。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同步的全部意义。 如果没有同步，一个线程的

变化就不能被其他线程看到。 同步不仅可以阻止一个线程看到对象处于不一致的状态之中，

它还可以保证进人同步方法或者同步代码块的每个线程，都能看到由同一个锁保护的之前所

有的修改效果。

Java 语言规范保证读或者写一个变量是原子的（ atomic），除非这个变量的类型为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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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double [JLS , 17.4, 17 .7］ 。 换句话说，读取一个非 long 或 double 类型的变量，可

以保证返回值是某个线程保存在该变量中的， 即使多个线程在没有同步的情况下并发地修改

这个变量也是如此。

你可能昕说过，为了提高性能，在i卖或写原子数据的时候，应该避免使用同步。 这个

建议是非常危险而错误的。 虽然语言规范保证了线程在读取原子数据的时候，不会看到任

意的数值，但是它并不保证一个线程写人的值对于另一个线程将是可见的。 为了在线程之

间进行可靠的通信，也为了互斥访问，同步是必要的。 这归因于 Java 语言规范中的内存模

型（ memo可 model），它规定了一个线程所做的变化何时以及如何变成对其他线程可见 ［JLS ,

17.4; Goetz06, 16］ 。

如果对共享的可变数据的访问不能同步，其后果将非常可怕，即使这个变量是原子

可读写的。 以下面这个阻止一个线程妨碍，另一个线程的任务为例。 Java 的类库中提供了

Thread . stop 方法，但是在很久以前就不提倡使用该方法了，因为它本质上是不安全

的一一使用它会导致数据遭到破坏。 千万不要使用 Thread.stop 方法。 要阻止一个线程

妨碍另一个线程，建议的做法是让第一个线程轮询（ poll ） 一个 boolean 域，这个域一开

始为 false ，但是可以通过第二个线程设置为 true ，以表示第一个线程将终止自己 。 由于

boolean 域的读和写操作都是原子的，程序员在访问这个域的时候不再需要使用同步 ：

I I Broken ! - How long would you expect this program to run? 
public class StopTh 「ead { 

P 「ivate static boolean stopRequested; 

public static vo才 d main(St 「f ng[] a 「gs)

th 「ows Inte 「「uptedExcept丁 on { 
Th 「ead backg 「oundTh 「ead = new Th 「ead(() -> { 

int i = 0; 
wh 才 le (!stopRequested]

i++; 
}); 
backgroundTh 「ead sta「t();

TimeUnit . SEζONDS.sleep(l); 

stopRequested = t 「ue;

你可能期待这个程序运行大约一秒钟左右，之后主线程将 stopRequested 设置为

true，致使后台线程的循环终止。 但是在我的机器上，这个程序永远不会终止：因为后台

线程永远在循环 ！

问题在于，由于没有同步，就不能保证后台线程何时‘看到’主线程对 stopRequested

的值所做的改变。 没有同步，虚拟机将以下代码：

while (!stopRequested) 
i++; 

转变成这样 ：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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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topReques ted) 
wh i le Ct 「ue〕

i++; 

这种优化称作才是升（ hoisting），正是 Op巳nJDK Server VM 的工作。 结果是一个活性失败

(liveness failure）：这个程序并没有得到提升。 修正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同步访问 stop ­

Requested 域。 这个程序会如预期般在大约一秒之内终止：

II Properly synchronized cooperative thread termination 
pu blic cl as s StopTh 「ead { 

P 「i vat e s tat i c bool ean stopRequested ; 

private static s ynchronized void requestStop() { 
stopRequested = true; 

private static synchronized boolean stopRequested() { 
return stopRequested; 

pub l i c s tat 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

th 「ows Inte 「「uptedExcept i on { 
Th 「ead backg 「o u ndTh 「ead = new Th 「巳ad (() - > { 

int i = 0; 
whi 1 e ( ! stopRequested () ]

i++; 
} ] ;
backg 「oun dTh 「ead. sta 「t () ;

TimeUnit. SECO NDS.s l eep( l ];
「equestStop() ;

注意写方法（ requestStop）和读方法（ stopRequested）都被同步了。 只同步写

方法还不够！ 除非读和写操作都被同步，否则无法保证同步能起作用。 有时候，会在某些机

器上看到只同步了写（或读）操作的程序看起来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表象具

有很大的欺骗性。

StopThread 中被同步方法的动作即使没有同步也是原子的。 换句话说，这些方法的

同步只是为了它的通信效果，而不是为了互斥访问。 虽然循环的每个迭代中的同步开销很

小，还是有其他更正确的替代方法，它更加简洁，性能也可能更好。 如果 stopRequested
被声明为 volatile ，第二种版本的 StopThread 中的lJi:l就可以省｜略。 虽然 volatile 修

饰符不执行互斥访问，但它可以保证任何一个线程在读取该域的时候都将看到最近刚刚被写

入的值：

II Cooperative th「ead termination with a volatile field 
public clas s StopTh 「ead { 

P 「ivate static volatile boolean stopRequested ; 

publi c static void main ( St 「ing [] a 「gs)

th 「ows Inte 「「uptedEx 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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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ad backg 「oundTh 「ead = new Th 「ead C () > { 
int i = 0; 
while (!stopRequested ]

i++; 
}];

backg 「oundTh 「ead.sta「t （〕；

TimeUnit.SECONDS.sleep(l); 
stopRequested = t 「ue;

在使用 volatile 的时候务必要小心。 以下面的方法为例，假设它要产生序列号：

II Broken - requi 「es synchronization! 
P 「t vate static vo 1 atil e int nextSe 「i al Numbe「＝＠；

public static int gene 「ateSe 「ialNumbe「（〕｛

「etu 「n nextS巴「ialNumbe 「＋＋；

这个方法的目的是要确保每个调用都返回不同的值（只要不超过 232 个调用） 。 这个方

法的状态只包含一个可原子访问的域 ： nextSerialNumber，这个域的所有可能的值都是

合法的。 因此，不需要任何同步来保护它的约束条件。 然而，如果没有同步，这个方法仍然

无法正确地工作。

问题在于，增量操作符（＋＋）不是原子的。 它在 nextSerialNumber 域中执行两项

操作：首先它读取值，然后写回一个新值，相当于原来的值再加上 l 。 如果第二个线程在第

一个线程读取旧值和写回新值期间读取这个域 第二个线程就会与第一个线程一起看到同一

个值，并返回相同的序列号。 这就是安全性失败（ safety failure）：这个程序会计算出错误的

结果。

修正 generateSerialNumber 方法的一种方法是在它的声明中增加 sy口chronized

修饰符。 这样可以确保多个调用不会交叉存取，确保每个调用都会看到之前所有调用的效果。

一旦这么做，就可以且应该从 nextSerialNumber 中删除 volatile 修饰符。 为了保护这

个方法，要用 lor可代替 int，或者在 nextSerialNumber 要进行包装时抛出异常。

最好还是遵循第 59 条中的建议，使用 AtomicLo呵类，它是 java . util . concurrent .

atomic 的组成部分。 这个包为在单个变量上进行免锁定、线程安全的编程提供了基本

类型。 虽然 volati le 只提供了同步的通信效果，但这个包还提供了原子性。 这正是你想让

generateSerialNumber 完成的工作，并且它可能比同步版本完成得更好 ：

II Lock-free synchronization with java.util.concurrent.atomic 
P「i vate static fi na 1 Atomi clang nextSe 「t alNum =new Atomiclong(); 

public static long gene 「ateSe 「t alNumbe「〔〕｛
「etu 「n nextSe 「ialNum.getAndinc「E『『1ent();

避免本条目中所讨论到的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不共享可变的数据。 要么共享不可变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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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详见第 17 条），要么压根不共享。 换句话说， 将可变数据限制在单个线程中。 如果采用

这一策略，对它建立文档就很重要，以便它可以随着程序的发展而得到维护。 深刻地理解正

在使用的框架和类库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引入了你不知道的线程。

让一个线程在短时间内修改一个数据对象，然后与其他线程共享，这是可以接受的，

它只同步共享对象引用的动作。 然后其他线程没有进一步的同步也可以读取对象，只要它没

有再被修改。 这种对象被称作高效不可变（ effectively immutable ) [Goetz06, 3.5.4 ］ 。 将这种

对象引用从一个线程传递到其他的线程被称作安全发布（ safe publication) [Goetz06, 3.5.3 ］ 。

安全发布对象引用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将它保存在静态域巾，作为类初始化的一部分；可以

将它保存在 volatile 域、 final 域或者通过正常锁定访问的域中；或者可以将它放到并发的集

合中（详见第 81 条） 。

总而言之， 当多个线程共享可变数据的时候，每个读或者写数据的线程都必须执行同

步。 如果没有同步，就无法保证一个线程所做的修改可以被另一个线程获知。 未能同步共享

可变数据会造成程序的活性失败（ liveness failure）和安全性失败（ safety failure ） 。 这样的失

败是最难调试的。 它们可能是间歇性的，且与时间相关，程序的行为在不同的虚拟机上可能

根本不同。 如果只需要线程之间的交互通信，而不需要互斥， volatile 修饰符就是一种可以

接受的同步形式，但要正确地使用它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第 79 条：避免过度同步

第 78 条告诫过我们缺少同步的危险性。 本条目则关注相反的问题。 依据情况的不同，

过度同步则可能导致性能降低、死锁，甚至不确定的行为。

为了避免活性失败和安全性失败，在一个被同步的方法或者代码块中，永远不要放弃

对害户端的控制。 换句话说，在一个被同步的区域内部，不要调用设计成要被覆盖的方法，

或者是由客户端以函数对象的形式提供的方法（详见第 24 条） 。 从包含该同步区域的类的角

度来看，这样的方法是外来的（ alien ） 。 这个类不知道该方法会做什么事情，也无法控制它。

根据外来方法的作用，从同步区域中调用它会导致异常、死锁或者数据损坏。

为了对这个过程进行更具体的说明，以下面的类为例，它实现了一个可以观察到的集

合包装（ set wrapper ） 。 该类允许客户端在将元素添加到集合中时预订通知。 这就是观察者

(Observer）模式［Gamma95］ 。 为了简洁起见，类在从集合中删除元素时没有提供通知，但要提

供通知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c 这个类是在第 18 条中可重用的 ForwardingSet 上实现的：

II B「oken - invokes alien method from synch「onized block! 
public class Obse 「vabl eSet<E> extends Fo 「wardingSet<E> { 

public Obse 「vableSet (Set < E> s 巳t) { supe 「（set) ; } 

P 「f vate 卡inal List<SetObse 「ve 「＜ E》 obse 「ve 「S
= new A「「ayl i St<> (); 

public void addObse 「ve 「〔SetObse 「ve 「＜E> obse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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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 「onized(obse 「ve「s ) { 
obse 「ve 「s . add(obse 「ve 「）；

} 

public boolean 「emoveObse 「ve 「（SetObse 「ve 「＜E> obs巴「ve「〕｛
synch 「onized(obse 「ve 「s) { 

「etu 「n obse 「ve 「s. 「emove(obse 「ve 「）；

} 
} 

P 「ivate void notifyElementAdded(E element) { 
synchronized(observer噜s) { 

fo「（SetObse 「ve 「＜E> obs巴「ve「： obse 「ve 「s)
obse「ver . added(this , element) ; 

} 
@Ove 「「ide public boolean add(E element]{

boo l ean added = s u pe 「 .add(element);
if (added) 

notifyElementAdded(element];
「etu 「n added; 

@Ove 「「ide public boolean addAll(Collectio 「1 < ? extends E> c]{
bool 巳a n 「esult = false; 
fo「（ E element : c]

「esult I= add(element); // Calls notifyElementAdded 
「etu 「n 「es ult; 

观察者通过调用 addObserver 方法预订通知，通过调用 removeObserver 方法取

消预订。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回调（callback）接口的实例都会被传递给方法 ：

@Fu n ctionallnte 「face public i nte 「face SetObse 「ve「＜E> { 
I I Invoked wh巳n an element is added to t he obs巴「vabl 巳 set
void added(Obse 「vableSet<E> set, E element); 

这个接口的结构与 BiConsumer<ObservableSet<E> ,E＞一样。 我们选择定义一个

定制的函数接口，因为该接口和方法名称可以提升代码的可读性，且该接口可以发展整合多

个回调。 也就是说，还可以设置合理的参数来使用 BiConsumer （详见第 44 条） 。

如果只是粗略地检验一下， Observable Set 会显得很正常。 例如，下面的程序打印

出 0 ～ 99 的数字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 「gs〕｛

Obse 「vabl eSet<lntege 「＞ set = 

new Obse 「vableSet＜＞ 〔new Has h Set<>()];

set.addObserve 「（（ s ，巳〕－＞ Syste『『1 . out.p 「int l n(e));

fo「（int i = 0 ；才 ＜ 100; i++) 
set.add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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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些更复杂点的例子。 假设我们用一个 addObserver 调用来代替这

个调用，用来替换的那个 addObserver 调用传递了－个打印 Integer 值的观察者，这个

值被添加到该集合中，如果值为 23 ，这个观察者要将自身删除：

set.addObse 「ve 「（ new SetObse 「ve 「〈〉（）｛

publi c void added(Obs巴「vableSet<Intege 「＞ s, Intege 「 E〕｛
System . o u t.p 「intln (e) ;

if (e == 23) 
s . removeObse「ver(th i s) ;

} 
}); 

注意，这个调用以一个匿名类 SetObserver 实例代替了前一个调用中使用的 lambda。

这是因为函数对象需要将自身传给 s.removeObserver ，而 lambda 则无法访问它们自己

（详见第 42 条） 。

你可能以为这个程序会打印数字 0 ～ 23 之后观察者会取消预订，程序会悄悄地完成它

的工作。 实际上却是打印出数字 0 ～ 23 ，然后抛出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问题在于，当 notifyElementAdded 调用观察者的 added 方法时，它正处于遍历 obser­

vers 列表的过程中。 added 方法调用可观察集合的 removeObserver 方法，从而调用

observers .remove。 现在我们有麻烦了 。 我们正企图在遍历列表的过程中，将一个元素

从列表中删除，这是非法的。 notifyElementAdded 方法中的迭代是在一个同步的块中，

可以防止并发的修改，但是无法防止迭代线程本身回调到可观察的集合中，也无法防止修改

它的 observers 列表。

现在我们要尝试一些比较奇特的例子 ： 我们来编写一个试图取消预订的观察者，但是

不直接调用 removeObserver，它用另－个线程的服务来完成。 这个观察者使用了一个

executor service （详见第 80 条）：

II Observer that uses a background thread needlessly 
set.addObse 「ve 「（ n ew SetObse 「ve 「〈〉（）｛

public void added(ObservableSet<Intege 「＞ s, Intege「 e) { 
System.out. p 「才 nt l n(e);

if Ce == 23) { 
Executo 「Se 「vice exec = 

Executo 「s.newSi n g l eTh 「eadExecuto 「 （〕；
t 「y { 

exec.subm才 t( () -> s . 「emoveObse 「ve 「（this ) ). get(); 
} catch (Execut i onException I Inte 「「uptedException ex) { 

t h 「ow new Asse 「tionE 「 「O「（ex);
} fi nally { 

exec. shutdown(); 
} 

} 

}); 

顺便提一句，注意看这个程序在一个 catch 子句中捕获了两个不同的异常类型。 这个机

制是在 Java 7 中增加的，不太正式地称之为多重捕获（ multi阳catch ） 。 它可以极大地提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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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清晰度，行为与多异常类型相同的程序，其篇幅可以大幅减少。

运行这个程序时，没有遇到异常，而是遭遇了死锁。 后台线程调用 s .removeObserver,

它企图锁定 observers 但它无法获得该锁 因为主线程已经有锁了。 在这期间，主线程

一直在等待后台线程来完成对观察者的删除，这正是造成死锁的原因。

这个例子是刻意编写用来示范的，因为观察者实际上没理由使用后台线程，但这个问

题却是真实的。 从同步区域中调用外来方法，在真实的系统中已经造成了许多死锁，例如

GUI 工具箱。

在前面这两个例子中（异常和死锁），我们都还算幸运。 调用外来方法（added）时，同

步区域（ observers）所保护的资源处于一致的状态。 假设当同步区域所保护的约束条件

暂时无效时，你要从同步区域中调用一个外来方法。 由于 Java 程序设计语言中的锁是可重

入的（ reentrant），这种调用不会死锁。 就像在第一个例子中一样，它会产生一个异常，因为

调用线程已经有这个锁了，因此当该线程试图再次获得该锁时会成功，尽管概念上不相关的

另一项操作正在该锁所保护的数据上进行着。 这种失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本质上来

说，这个锁没有尽到它的职责。 可重入的锁简化了多线程的面向对象程序的构造，但是它们

可能会将活性失败变成安全性失败。

幸运的是，通过将外来方法的调用移出同步的代码块来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并不太困难。

对于 notifyElementAdded 方法，这还涉及给 observers 列表拍张“快照”，然后没有

锁也可以安全地遍历这个列表了。 经过这一修改，前两个例子运行起来便再也不会出现异常

或者死锁了：

II Alien method moved outside of synch「onized block - open calls 
P 「i vate void notifyElementAdded(E element]{

List<SetObse 「ve 「＜ E》 snapshot= null; 
synch 「onized(obse 「ve 「s) { 

5 「1apshot = new A「「aylist<> (obse 「ve 「s);

fo「（SetObse 「ve 「＜ E> obse 「ve「： snapshot) 
obs巳「ve 「 .added(this, element); 

事实上，要将外来方法的调用移出同步的代码块，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Java 类库提供

了一个并发集合（ concurrent collection ），详见第 81 条，称作 CopyO口WriteArrayList,

这是专门为此定制的。 这个 CopyOnWriteArrayList 是 ArrayList 的一种变体，它通

过重新拷贝整个底层数组，在这里实现所有的写操作。 由于内部数组永远不改动，因此迭代

不需要锁定，速度也非常快。 如果大量使用， CopyOnWriteArrayList 的性能将大受影

响，但是对于观察者列表来说却是很好的，因为它们几乎不改动，并且经常被遍历。

如果将这个列表改成使用 CopyOnWriteArrayList，就不必改动 ObservableSet 

的 add 和 addAll 方法。 下面是这个类的其余代码。 注意其中并没有任何显式的同步 ：

II Thread- safe observable set with CopyOnWriteArraylist 
private final List<SetObse 「ve「＜E》 obs巴「v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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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pyOnW「f teAr 「aylist<> C〕；

public void addObse 「ve 「（SetObse 「ve 「＜E> obse 「ve 「）｛
obse 「ve 「s.add(obse 「ve 「）；

} 

public boolean 「E『noveObse 「ve 「（SetObse 「ve 「＜E> obse 「ve「）｛
「etu 「n observe 「s. 「emove(obse 「ve 「）；

} 

P 「t vate void notifyEle『nentAdded(E element) { 
fo 「 cs巴tObse 「ve 「＜E> observe「： observe 「5〕

obse 「ve 「 .added(this, element); 

在同步区域之外被调用的外来方法被称作“开放调用”（open call) [ Goetz06, 10 .1.4］ 。 除了

可以避免失败之外，开放调用还可以极大地增加并发性。 外来方法的运行时间可能为任意时

长。 如果在同步区域内调用外来方法，其他线程对受保护资源的访问就会遭到不必要的拒绝。

通常来说，应该在同步区域内做尽可能少的工作。 获得锁，检查共享数据，根据需要

转换数据，然后释放锁。 如果你必须要执行某个很耗时的动作，则应该设法把这个动作移到

同步区域的外面，而不违背第 78 条中的指导方针。

本条目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正确性的。 接下来，我们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性能。 虽然自

Java 平台早期以来，同步的成本已经下降了，但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过度同步。 在这个

多核的时代，过度同步的实际成本并不是指获取锁所花费的 CPU 时间；而是指失去了并行

的机会，以及因为需要确保每个核都有一个－致的内存视图而导致的延迟。 过度同步的另一

项潜在开销在于，它会限制虚拟机优化代码执行的能力。

如果正在编写一个可变的类，有两种选择：省略所有的同步，如果想要并发使用，就允

许客户端在必要的时候从外部同步，或者通过内部同步，使这个类变成是线程安全的（详见

第 82 条），你还可以因此获得明显比从外部锁定整个对象更高的并发性。 j ava.util 中的

集合（除了已经废弃的 Vector 和 Hashtable 之外）采用了前一种方法，而 j ava.util. 

concurrent 中的集合则采用了后一种方法（详见第 81 条） 。

在 Java 平台出现的早期，许多类都违背了这些指导方针。 例如， StringBuffer 实例几

乎总是被用于单个线程之中，而它们执行的却是内部同步。 为此， StringBuffer 基本上都由

StringBuilder 代替，它是一个非同步的 StringBuffer。 同样地，〕ava.util.Random

中线程安全的伪随机数生成器，被 java.util.co口current.ThreadLocalRandom 中

非同步的实现取代，主要也是出于上述原因。 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就不要同步类，而应该建

立文档，注明它不是线程安全的。

如果你在内部同步了类，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高并发性，例如分拆锁、分离

锁和非阻塞并发控制。 这些方法都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有其他著作对此进行了阐述

[ Goetz06, Herlihyl2 ］ 。

如果方法修改了静态域，并且该方法很可能要被多个线程调用，那么也必须在内部同



φ 

250 斗 Effective Java 中文版

步对这个域的访问（除非这个类能够容忍不确定的行为） 。 多线程的客户端要在这种方法上

执行外部同步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不相关的客户端不需要同步也能调用该方法。 域本质

上就是一个全局变量，即使是私有的也一样，因为它可以被不相关的客户端读取和修改。 第

78 条中的 ge口erateSerialNumber 方法使用的 nextSerialNumber 域就是这样的一

个例子。

总而言之，为了避免死锁和数据破坏，千万不要从同步区域内部调用外来方法。 更通

俗地讲，要尽量将同步区域内部的工作量限制到最少。 当你在设计一个可变类的时候，要考

虑一下它们是否应该自己完成同步操作。 在如今这个多核的时代，这比永远不要过度同步来

得更重要。 只有当你有足够的理由一定要在内部同步类的时候，才应该这么做，同时还应该

将这个决定清楚地写到文档中（详见第 82 条） 。

第 80 条： executor 、 task 和 stream 优先于线程

本书第 1 版中阐述了简单的工作队列（work queue) [BlochOl ，详见第 49 条］的代码。 这

个类允许客户端按队列等待由后台线程异步处理的工作项目 。 当不再需要这个工作队列时＼

客户端可以调用一个方法，让后台线程在完成了已经在队列中的所有工作之后，优雅地终止

自己 。 这个实现几乎就像一件玩具，但即使如此，它还是需要一整页精细的代码，一不小心，

就容易出现安全问题或者导致活性失败。 幸运的是，你再也不需要编写这样的代码了。

到本书第二版出版的时候， Java 平台中已经增加了 j ava.util.concurrent 。 这个

包中包含了一个 Executor Framework 它是一个很灵活的基于接口的任务执行工具。 它创建

了一个在各方面都比本书第一版更好的工作队列，却只需要这一行代码：

Executo 「Se 「vice exec = Executors . newSingleTh 「eadExecuto「（）；

下面是为执行而提交一个 runnable 的方法：

exec.execute （「unnable);

下面是告诉 executor 如何优雅地终止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虚拟机可能不会退出）：

exec. shutdown() ; 

你可以利用 executor service 完成更多的工作。 例如，可以等待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就如第 79 条中的 get 方法一样），你可以等待一个任务集合中的任何任务或者所有任务完

成（利用 invokeAny 或者 invokeAll 方法），可以等待巳xecutor servic巳优雅地完成终止

（利用 awaitTermination 方法），可以在任务完成时逐个地获取这些任务的结果（利用

ExecutorCompletionService），可以调度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定时运行或者阶段性地

运行的任务（利用 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 ），等等。

如果想让不止一个线程来处理来自这个队列的请求，只要调用一个不同的静态工厂，

这个工厂创建了一种不同的 executor service，称作线程池（ thread pool ） 。 你可以用固定或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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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变数目的线程创建一个线程池。 j ava.util.concurrent.Executors 类包含了静

态工厂，能为你提供所需的大多数以巳cutor。 然而，如果你想来点特别的，可以直接使用

ThreadPoolExecutor 类。 这个类允许你控制线程池操作的几乎每个方面。

为特殊的应用程序选择 executor service 是很有技巧的。 如果编写的是小程序，或者

是轻量负载的服务器，使用 Executors.newCachedThreadPool 通常是个不错的选

择，因为它不需要配置，并且一般情况下能够正确地完成工作。 但是对于大负载的服务器

来说，缓存的线程池就不是很好的选择了！在缓存的线程池中，被提交的任务没有排成队

列，而是直接交给线程执行。 如果没有线程可用，就创建一个新的线程。 如果服务器负

载得太重，以致它所有的 CPU 都完全被占用了，当有更多的任务时，就会创建更多的线

程，这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因此，在大负载的产品服务器中，最好使用 Executors.

newFixedThreadPool ，它为你提供了一个包含固定线程数目的线程池，或者为了最大限

度地控制它，就直接使用 ThreadPoolExecutor 类。

不仅应该尽量不要编写自己的工作队列，而且还应该尽量不直接使用线程。 当直接使

用线程时， Thread 是既充当工作单元，又是执行机制。 在 Executor Framework 中，工作

单元和执行机制是分开的。 现在关键的抽象是工作单元，称作任务（ task ） 。 任务有两种：

Runnable 及其近亲 Callable （它与 Runnable 类似，但它会返回值，并且能够抛出任意的异

常） 。 执行任务的通用机制是巳xecutor service 。 如果你从任务的角度来看问题，并让一个

executor service 替你执行任务，在选择适当的执行策略方面就获得了极大的灵活性。 从本

质上讲， Executor Framework 所做的工作是执行， Collections Fram巳work 所做的工作是聚合

(aggregation ） 。

在 Java 7 中， Executor Framework 得到了扩展，它可以支持 fork-join 任务了，这些任务

是通过一种称作 fork-join 池的特殊 executor 服务运行的。 fork-join 任务用 ForkJoinTask

实例表示，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子任务，包含 ForkJoinPool 的线程不仅要处理这些任务，

还要从另一个线程中“偷”任务，以确保所有的线程保持忙碌，从而提高 CPU 使用率、提

高吞吐量，并降低延迟。 fork-join 任务的编写和调优是很有技巧的。 并发的 stream （详见第

48 条）是在 fork join 池上编写的，我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享受到它们的性能优势，前提是

假设它们正好适用于我们手边的任务。

Executor Fram巳work 的完整处理方法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

阅《 Java Concurrency in Practice 》 一书［Goetz06］ 。

第 81 条：并发工具优先于 wait 和 notify

本书第 l 版中专门用了一个条目来说明如何正确地使用 wait 和 notify ( BlochOl, 

详见第 50 条） 。 它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并且在本条目的最后也对此做了概述，但是这条建

议现在远远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 这是因为几乎没有理由再使用 wait 和 notify 了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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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Java 5 发行版本开始， Java 平台就提供了更高级的并发工具，它们可以完成以前必须在

wait 和 notify 上手写代码来完成的各项工作。 既然正确地使用 wait 和 notify 比较困难，

就应该用更高级的并发工具来代替。

java.util.concurre口t 中更高级的工具分成三类： Executor Framework、并发集

合（ Concurrent Collection）以及同步器（ Synchronizer), Executor Framework 只在第 80 条中

简单地提到过，并发集合和1同步器将在本条目中进行简单的阐述。

并发集合为标准的集合接口（如 L工 st 、 Queue 和 Map）提供了高性能的并发实现。 为

了提供高并发性，这些实现在内部自己管理同步（详见第 79 条） 。 因此， 并发集合中不可能

排除并发活动；将它锁定没有什么作用，只会使程序的速度变慢。

因为无法排除并发集合中的并发活动，这意味着也无法自动地在并发集合中组成方法调

用。 因此，有些并发集合接口已经通过依赖状态的修改操作（state-d巳pendent modify operation) 

进行了扩展，它将几个基本操作合并到了单个原子操作中。 事实证明，这些操作在并发集合

中已经够用，它们通过缺省方法（详见第 21 条）被加到了 Java 8 对应的集合接口中。

例如， Map 的 put I fAbsent (key, value）方法，当键没有映射时会替它插入一个

映射，并返回与键关联的前一个值，如果没有这样的值，则返回 null 。 这样就能很容易地

实现线程安全的标准 Map 了 。 例如，下面这个方法模拟了 String . intern 的行为：

11 Concu「rent canonicalizing map atop Concur「entMap - not optimal 
P 「ivate static finalζon cu 「「entMap<St 「ing, St 「ing> map = 

new Concu 「「entHash问ap<> O ;

public static String inte 「n ( String s ) { 
St 「t ng p 「evi ot」 sValue = map.putifAbsent (s, s); 
「etu 「n p「巳viousValue == null ? s : p 「eviousValue;

事实上，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Co口currentHashMap 对获取操作（如 get）进行了优

化。 因此，只有当 get 表明有必要的时候，才值得先调用 get ，再调用 putifAbsent :

II Concurrent canonicalizing map atop Concur咱「ent问ap - faster! 
public static String i nte 「n ( St 「ing s]{

St「i ng 「esult = map.get (s); 
if （「esult == nul l ) { 

「巴sult = map.putifAbsent (s , s ) ; 
if （「esult == null) 

「esult = s; 

「etu 「n 「esult;

ConcurrentHashMap 除了提供卓越的并发性之外，速度也非常快。 在我的机器上，

上面这个优化过的 intern 方法比 String.intern 快了不止 6倍（但是记住， String.

intern 必须使用某种弱引用，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内存泄漏）。 并发集合导致同步的集

合大多被废弃了。 比如， 应该优先使用 ConcurrentHashMap，而不是使用 Collections.

sync hr。nizedMap。 只要用并发 Map 替换同步 Map，就可以极大地提升并发应用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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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有些集合接口已经通过阻塞操作（ blocking op巳ration）进行了扩展，它们会一直等

待（或者阻塞）到可以成功执行为止。例如， Block工口gQueue 扩展了 Queue 接口，并

添加了包括 take 在内的几个方法，它从队列中删除并返回了头元素，如果队列为空，就

等待。 这样就允许将阻塞队列用于工作队列（ work queue），也称作生产者一消 费者队列

(producer-consumer queue），一个或者多个生产者线程（ producer thread）在工作队列中添

加工作项目，并且当工作项目可用时，一个或者多个消费者线程（ consumer thread）则从

工作队列中取出队列并处理工作项目 。 不出所料，大多数 ExecutorService 实现（包括

ThreadPoolExecutor）都使用了一个 BlockingQueue （详见第 80 条） 。

同步器（ Synchronizer）是使线程能够等待另一个线程的对象，允许它们协调动作。 最

常用的同步器是 CountDownLatch 和 Semaphore 。 较不常用的是 CyclicBarrier 和

Exchanger。 功能最强大的同步器是 Phaser 。

倒计数锁存器（ Countdown Latch）是一次性的障碍，允许一个或者多个线程等待一

个或者多个其他线程来做某些事情。 CountDow口Latch 的唯一构造器带有一个 int 类

型的参数，这个 int 参数是指允许所有在等待的线程被处理之前，必须在锁存器上调用

count Down 方法的次数。

要在这个简单的基本类型之上构建一些有用的东西，做起来是相当容易。 例如，假

设想要构建一个简单的框架，用来给一个动作的并发执行定时。 这个框架中只包含单个方

法，该方法带有一个执行该动作的 executor，一个并发级别（表示要并发执行该动作的次

数），以及表示该动作的 runnable 。 所有的工作线程（ worker thread）自身都准备好，要在

timer 线程启动时钟之前运行该动作。 当最后一个工作线程准备好运行该动作时， timer 线

程就“发起头炮”，同时允许工作线程执行该动作。 一旦最后一个工作线程执行完该动作，

timer 线程就立即停止计时。 直接在 wait 和 notify 之上实现这个逻辑会很棍乱，而在

CountDownLatch 之上实现则相当简单 ：

II Simple framework for timing concurrent execution 
public static long time(Executo 「 executo 「， int concu 「「ency,

Runnable action) th 「OWS Inte 「「uptedException { 
CountDownlatch 「eady = new CountDownlatch(concu 「「ency);
CountDownlatch sta 「t =new CountDownlatch(l); 
CountDownlatch done = new CountDownlatch(concu 「「ency);

fo「（int i = 0; i < concu 「「ency; i++) { 
executo 「， execute ( () - > { 

「eady. countDown (); I I Te 11 ti me 「 we ’「巴「eady
t 「y { 

start.await(); // Wait till pee 「s a 「E 「eady

act才 on. 「un();

} catch (Inter 「uptedExcept才 on e]{
Th 「ead. cu 「「entTh 「ead(). i nte 「「upt();

} finally { 
done. countDown (); / / Te 11 ti me 「 we ’「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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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ady .await （〕； II Wait fo 「 all wor ke 「S to be 「eady
long sta「tNanos = System. nano Ti me () ; 
sta「t. countDown (); I I And they ’「E off! 
done . await(); II Wait fo 「 all WO 「ke 「s to finish 
「etu 「n System. nano Ti me () - s ta 「tNanos;

注意这个方法使用了三个倒计数锁存器。 第一个是 ready，工作线程用它来告诉 timer

线程它们已经准备好了 。 然后工作线程在第二个锁存器 start 上等待。 当最后一个工作线程

调用 ready.countDowη 时， timer 线程记录下起始时间，并调用 start.countDown

允许所有的工作线程继续进行。 然后 timer 线程在第三个锁存器 done 上等待，直到最后一

个工作线程运行完该动作，并调用 done.countDown。一旦调用这个， timer 线程就会苏

醒过来，并记录下结束的时间。

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 传递给 time 方法的 executor 必须允许创建至少与指定并发

级别一样多的线程，否则这个测试就永远不会结束。 这就是线程饥饿死锁（ thread starvation 

deadlock) [Goetz06 8.1.1 ］ 。 如果工作线程捕捉到 InterruptedException，就会利用习

惯用法 Thread.currentThread() . interrupt （）重新断言中断，并从它的 run 方法

中返回。 这样就允许巳xecutor 在必要的时候处理中断，事实上也理应如此。 注意，我们利用

了 System.nanoTime 来给活动定时。 对于间歇式的定时，始终应该优先使用 System.

nanoTime，而不是使用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因为 System.nanoTime 更

准确，也更精确，它不受系统的实时时钟的调整所影响。 最后，注意本例中的代码并不能

进行准确的定时，除非 action 能完成一定量的工作，比如一秒或者一秒以上。 众所周知，

准确的微基准测试十分困难，最好在专门的框架如 jmh 的协助下进行 ［JMH］ 。

本条目仅仅触及了并发工具的一些皮毛。 例如，前一个例子中的那三个倒计数锁存器

其实可以用一个 CyclicBarrier 或者 Phaser 实例代替。 这样得到的代码更加简洁，但

是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虽然你始终应该优先使用并发工具，而不是使用 wait 方法和 notify 方法，但可能

必须维护使用了 wait 方法和 notify 方法的遗留代码。 wait 方法被用来使线程等待某个

条件。 它必须在同步区域内部被调用，这个同步区域将对象锁定在了调用 wait 方法的对象

上。 下面是使用 wait 方法的标准模式：

II The standard idiom for using the wait method 
synchroni zed (obj) { 

whil 巳（＜condition does not hold>) 
obj .wait () ; II (Releas es lock , and 「e acqui 「es on wakeup]

. II Pe 「fo 「『n action app 「op 「t ate to condition 

始终应该使用 wait 循环模式来调用 wait 方法；永远不要在循环之外调用 wait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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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会在等待之前和之后对条件进行测试。

在等待之前测试条件，当条件已经成立时就跳过等待，这对于确保活性是必要的。 如

果条件已经成立，并且在线程等待之前， notify （或者 notifyAll ）方法已经被调用， 则

无法保证该线程总会从等待中苏醒过来。

在等待之后测出条件，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继续等待，这对于确保安全性是必要的。

当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如果线程继续执行，则可能会破坏被锁保护的约束关系。 当条件不成

立时，有下面一些理由可使一个线程苏醒过来 ：

口 另一个线程可能已经得到了锁，并且从一个线程调用口otify 方法那一刻起，到等

待线程苏醒过来的这段时间中，得到锁的线程已经改变了受保护的状态。

口 条件并不成立，但是另一个线程可能意外地或恶意地调用了 notify 方法。 在公有

可访问的对象上等待，这些类实际上把自己暴露在了这种危险的境地中。 公有可访

问对象的同步方法中包含的 wait 方法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口 通知线程（ notifying thread）在唤醒等待线程时可能会过度“大方” 。 例如，即使只

有某些等待线程的条件已经被满足，但是通知线程可能仍然调用 notifyAll 方法。

口 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等待线程也可能（但很少）会苏醒过来。 这被称为“伪唤醒”

(spurious wakeup) [POSIX, 11.4.3.6. l; Java9-api ］ 。

一个相关的话题是，为了唤醒正在等待的线程，你应该使用 notify 方法还是 notify­

All 方法（回忆一下， notify 方法唤醒的是单个正在等待的线程，假设有这样的线程存在，

而 notifyAll 方法唤醒的则是所有正在等待的线程）。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应该始终使用

notifyAll 方法。 这是合理而保守的建议。 它总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因为它可以保证你将会

唤醒所有需要被唤醒的线程。 你可能也会唤醒其他一些线程，但是这不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这些线程醒来之后，会检查它们正在等待的条件，如果发现条件并不满足，就会继续等待。

从优化的角度来看，如果处于等待状态的所有线程都在等待同一个条件，而每次只

有一个线程可以从这个条件中被唤醒，那么你就应该选择调用 notify 方法，而不是

not 工 fyAll 方法。

即使这些前提条件都满足，也许还是有理由使用口otifyAll 方法而不是 notify 方法。

就好像把 wait 方法调用放在一个循环中，以避免在公有可访问对象上的意外或恶意的通知一

样，与此类似，使用 notifyAll 方法代替 notify 方法可以避免来自不相关线程的意外或恶

意的等待。 否则，这样的等待会‘容挥’一个关键的通知，使真正的接收线程无限地等待下去。

简而言之，直接使用 wait 方法和 notify 方法就像用‘Ji－发汇编语言’进行编程一样，

而 j ava.util.concurre口t 则提供了更高级的语言。 没有理由在新代码中使用 wait

方法和 notify 方法，即使有，也是极少的。 如果你在维护使用 wait 方法和 ηotify

方法的代码，务必确保始终是利用标准的模式从 while 循环内部调用 wait 方法。一般情

况下，应该优先使用 notifyAll 方法，而不是使用 notify 方法。 如果使用 notify 方

法，请一定要小心，以确保程序的活性。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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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条：线程安全性的文档化

当一个类的方法被并发使用的时候，这个类的行为如何，是该类与其客户端程序建立

的约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类的文档中描述其行为的并发性情况，使用这个

类的程序员将不得不做出某些假设。 如果这些假设是错误的，所得到的程序就可能缺少足够

的同步（详见第 78 条），或者过度同步（详见第 79 条） 。 无论属于这其中的哪一种情况，都

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

你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通过查看文档中是否出现 synchronized 修饰符，可以

确定一个方法是否是线程安全的。 这种说法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 在正常的操作中，

Javadoc 并没有在它的输出中包含 synchron工 zed 修饰符，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在一个方

法声明中出现 synchronized 修饰符，这是个实现细节，并不是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 它

并不一定表明这个方法是线程安全的。

而且“出现了 syηchronized 关键字就足以用文档说明线程安全性”的这种说法隐含

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线程安全性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属性。 实际上，线程

安全性有多种级别。 －个类为了可被多个钱程安全地使用，必须在文档中清楚地说明它所支

持的线程安全性级别。 下述分项概括了线程安全性的几种级别。 这些分项并没有涵盖所有的

可能，只是列出了常见的情形 ：

口不可变的（ immutable ） 一寸主个类的实例是不变的。 所以，不需要外部的同步。 这

样的例子包括 Stri呵、 Long 和 Biginteger （详见第 17 条） 。

口无条件的钱程安全（ unconditionally th 「ead-safe ） 一一这个类的实例是可变的，但

是这个类有着足够的内部同步，所以它的实例可以被并发使用，无须任何外部同步。

其例子包括 AtomicLong 和 ConcurrentHashMap 。

口有条件的结程安全（ conditionally thread-safe ） 一一除了有些方法为进行安全的并发

使用而需要外部同步之外，这种线程安全级别与无条件的线程安全相同。 这样的例

子包括 Collections . synchronized 包装返回的集合，它们的迭代器要求外部

同步。

q 非线程安全（ not thread-safe ） 一一寸主个类的实例是可变的。 为了并发地使用它们，

客户端必须利用自己选择的外部同步包围每个方法调用（或者调用序列）。 这样的例

子包括通用的集合实现，例如 Arra yList 和 HashMap。

q 线程对立的（ th 「ead-hostile ） 一寸主种类不能安全地被多个线程并发使用，即使所有

的方法调用都被外部同步包围。 线程对立的根源通常在于，没有同步地修改静态数

据。 没有人会有意编写一个线程对立的类；这种类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并发性而产生

的后果。 当一个类或者方法被发现是线程对立的，一般会得到修正，或者被标注为

“不再建议使用” 。 第 78 条中的 ge口erateSerialNumber 方法就是线程对立的，

因为没有从内部进行同步，详情请参阅第 7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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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除了线程对立的之外）粗略对应于 《 Java Concurrency in Practice 》 一书中的线

程安全注解（ thread safety annotation ），分别为 Immutable 、 ThreadSafe 和 NotThread­

Safe [Go巳tz06 , Appendix A］ 。 上述分类中元条件和有条件的线程安全类别都涵盖在 Thread­

Safe 注解中了。

在文档中描述一个有条件的线程安全类要特别小心。 你必须指明哪个调用序列需要外

部同步，还要指明为了执行这些序列，必须获得哪一把锁（极少的情况下是指哪几把锁）。

通常情况下，这是指作用在实例自身上的那把锁，但也有例外。 例如， Collect 工 ODS.

synchro口i zedMap 的文档中有这样的说明：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usc1 manually synchroniz巳 on the return巳d map when 

iterating over any of its collection views: 

（当选历任何被返回 Map 的集合视图时，用户必须手工对它们进行同步：）

Map<K, V> m = Collections.synch 「onized问ap(new Hash问ap<>C〕）；

Set<K> s = m. keySet (); I I Needn ’ t be in synch 「onized block 

synch 「onized(m〕｛ II Synch 「on 才 zing on m, not s! 
fo 「 CK key : s) 

key.f(); 

如果没有遵循这样的建议，就可能造成不确定的行为。

类的线程安全说明通常放在它的文档注释中，但是带有特殊线程安全属性的方法则应

该在它们自己的文档注释中说明它们的属性。 没有必要说明枚举类型的不可变性。 除非从

返回类型来看已经很明显，否则静态工厂必须在文档中说明被返回对象的线程安全性，如

Collections . synchronizedMap （上述）所示。

当一个类承诺“使用一个公有可访问的锁对象”时午，就意味着允许客户端以原子的方式

执行一个方法调用序列，但是，这种灵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 并发集合（如 Concurrent­

HashMap）使用的那种并发控制，并不能与高性能的内部并发控制相兼容。 客户端还可以发

起拒绝服务（ denial-of service）攻击，他只需超时地保持公有可访问锁即可。 这有可能是无

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

为了避免这种拒绝服务攻击，应该使用一个私有锁对象（ private lock object）来代替同

步的方法（隐含着一个公有可访问锁）：

II Private lock object idiom - thwarts denial -of-se「vi ce attack 
P「i vate final Object lock = new Object(); 

public void foo() { 
sync h 「onized(lock〕｛

} 

因为这个私有锁对象不能在这个类之外被访问，也不能被这个类的客户端程序所访问，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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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客户端不可能妨碍对象的同步。 实际上，我们正是在应用第 15 条的建议，把锁对象封

装在它所同步的对象中。

注意 lock 域被声明为 final 的 。 这样可以防止不小心改变它的内容，而导致不同步访

问包含对象的悲惨后果（详见第 78 条） 。 我们这是在应用第 17 条的建议，将 lock 域的可

变性减到最小。 lock 域应该始终声明为 final 。 这是真的，无论是使用普通的监控锁（如

上所述），还是使用来自 j ava.util . concurrent.locks 包中的锁。

私有锁对象模式只能用在无条件的线程安全类上。 有条件的线程安全类不能使用这种

模式，因为它们必须在文档中说明：在执行某些方法调用序列时＼它们的客户端程序必须获

得哪把锁。

私有锁对象模式特别适用于那些专门为继承而设计的类（详见第四条）。 如果这种类使

用它的实例作为锁对象，子类可能很容易在无意中妨碍基类的操作，反之亦然。 出于不同的

目的而使用相同的锁，子类和基类可能会“相互绊住对方的脚” 。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意义上

的问题。 例如，这种现象在 Thread 类上就出现过［Bloch05, Puzzle 77］ 。

简而言之，每个类都应该利用字斟句酌的说明或者线程安全注解，清楚地在文档中说

明它的线程安全属性。 synchronized 修饰符与这个文档毫无关系。 有条件的线程安全类

必须在文档中指明“哪个方法调用序列需要外部同步，以及在执行这些序列的时候要获得哪

把锁” 。 如果你编写的是无条件的线程安全类，就应该考虑使用私有锁对象来代替同步的方

法。 这样可以防止客户端程序和子类的不同步干扰，让你能够在后续的版本中灵活地对井发

控制采用更加复杂的方法。

第 83 条：慎用延迟初始化

延迟初始化（ lazy initialization）是指延迟到需要域的值时才将它初始化的行为。 如果永

远不需要这个值，这个域就永远不会被初始化。 这种方法既适用于静态域，也适用于实例

域。 虽然延迟初始化主要是一种优化，但它也可以用来破坏类中的有害循环和实例初始化

[ Bloch05, Puzzle 51 ］ 。

就像大多数的优化一样，对于延迟初始化，最好建议“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就不要这么

做”（详见第 67 条） 。 延迟初始化就像一把双刃剑。 它降低了初始化类或者创建实例的开销，

却增加了访问被延迟初始化的域的开销。 根据延迟初始化的域的哪个部分最终需要初始化、

初始化这些域要多少开销，以及每个域多久被访问一次，延迟初始化（就像其他的许多优化

一样）实际上降低了’性能。

也就是说，延迟初始化有它的好处。 如果域只在类的实例部分被访问，并且初始化这

个域的开销很高，可能就值得进行延迟初始化。 要确定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测量类在用

和不用延迟初始化时的性能差别。

当有多个线程时，延迟初始化是需要技巧的。 如果两个或者多个线程共享一个延迟初

战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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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化的域，采用某种形式的同步是很重要的，再则就可能造成严重的 Bug （详见第 78 条） 。

本条目中讨论的所有初始化方法都是线程安全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正常的初始化要优先于延迟初始化。 下面是正常初始化的实例域的

一个典型声明。 注意其中使用了 final 修饰符（详见第 17 条）：

I I Normal ini ti al i zation o f an instance f iel d 
P 「 i vate fi na l Fi e ldType field = computeFieldVal ue(); 

如果利用延迟优化来破坏初始化的循环 ， 就要使用同步访问方法， 因为它是最简单、

最清楚的替代方法 ：

II Lazy initialization o f i ns tance fie l d - s ynchron i zed accessor 
p 「t vate Fi eldType field; 

P 「t vate synchronized Fie l dType get Field() { 
才 f (fi eld == m」 11 )

field= computeFieldValue(); 
「et u 「n fie l d; 

这两种习惯模式（正常的初始化和使用了同步出问方法的延迟初始化）应用到静态域上

时保持不变，除了给域和访问方法声明添加了 static 修饰符之外。

如果出于性能的考虑而需要对静态域使用延迟初始化，就使用 lazy in it ialization holde 「

class 模式。 这种模式（也称作 initialize-on”demand holder class idiom）保证了类要到被用到

的时候才会被初始化 ［JLS, 12.4.l ］ 。 如下所示：

II Lazy initialization holder class idiom for static f i elds 
P 「ivate static class FieldHol der { 

static final F i 巴 ldType f才巳ld = computeFieldValue(); 

P 「ivate stat i c FieldType getFie l d() ｛「etu 「n FieldHolde 「. field; } 

当 getField 方法第一次被调用时，它第一次读取 FieldHolder.field，导致

F工eldHolder 类得到初始化。 这种模式的魅力在于， getField 方法没有被同步，并且只

执行一个域访问，因此延迟初始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任何访问成本。 现代的 VM 将在初始

化该类的时候，同步域的访问。 一旦这个类被初始化，虚拟机将修补代码，以便后续对该域

的访问不会导致任何测试或者同步。

如果出于性能的考虑而需要对实例域使用延迟初始化 ， 就使用双重检查模式（ doub le­

check idiom ） 。 这种模式避免了在域被初始化之后访问这个域时的锁定开销（详见第 79 条）。

这种模式背后的思想是 ： 两次检查域的值 因此名字叫双重检查（ double-ch巳ck），第一次检

查时没有锁定， 看看这个域是否被初始化了；第二次检查时有锁定。 只有当第二次检查时

表明这个域没有被初始化，才会对这个域进行初始化。 因为如果域已经被初始化就不会有锁

定，这个域被声明为 volatile 就很重要了（详见第 78 条） 。 下面就是这种习惯模式：

II Double-check idiom for lazy initialization of instance fields 
pr i vat e volatile Fi e l dType f才 e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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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vate Fiel dType getField [>{
Fi e ldTy pe 「es ult = fi eld ; 
i f c 「es u lt == nu ll) { // F i 「st check ( no l ockin g]

sy n c h 「oni z ed (t hi s) { 
if (f ie ld == null ] II Second ch eck (with l ocking ]

f ield ＝「esult = compu t eFi eldValue(); 
} 

} 
「et u 「n 「e sul t;

这段代码可能看起来似乎有些费解。 尤其对于需要用到局部变量 result 可能有点不

解。 这个变量的作用是确保 field 只在已经被初始化的情况下读取一次。 虽然这不是严格需

要，但是可以提升性能，并且因为给低级的并发编程应用了一些标准，因此更加优雅。 在我

的机器上，上述的方法比没用局部变量的方法快了大约 1.4 倍。

虽然也可以对静态域应用双重检查模式，但是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 lazy initialization 

holder class idiom 是更好的选择。

双重检查模式的两个变量值得一提。 有时可能需要延迟初始化－个可以接受重复初始

化的实例域。 如果处于这种情况，就可以使用双重检查模式的一个变量，它负责分配第二次

检查。 没错，它就是单重检查模式（ single-check idiom ） 。 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注意

field 仍然被声明为 volatile:

II Single-check idiom - can cause repeated initialization! 
P 「i vate volatile Fi el dType f才 e l d ;

P 「i vate Fi eldType get Fi el d() { 
Fi eldType 「es ul t = fie ld ; 
if c 「esult == null ) 

field ＝ 「es u lt ＝ ζomputeFi e 1dVa1 ue (); 
「et u 「n 「e sul t;

本条目中讨论的所有初始化方法都适用于基本类型的域，以及对象引用域。 当双重检

查模式（ double-check idiom）或者单重检查模式（ single-check idiom）应用到数值型的基本

类型域时，就会用 0 来检查这个域（这是数值型基本变量的默认值），而不是用 null 。

如果你不在意是否每个线程都重新计算域的值，并且域的类型为基本类型，而不是

long 或者 double 类型，就可以选择从单重检查模式的域声明中删除 volatile 修饰符。

这种变体称之为 racy single-check idiom。 它加快了某些架构上的域访问，代价是增加了额

外的初始化（直到访问该域的每个线程都进行一次初始化） 。 这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不

适合于日常的使用。

总而言之，大多数的域应该正常地进行初始化，而不是延迟初始化。 如果为了达到性

能目标，或者为了破坏有害的初始化循环，而必须延迟初始化一个域，就可以使用相应的延

迟初始化方法。 对于实例域，就使用双重检查模式（ double-check idiom）；对于静态域， 则

使用 lazy initialization holder class idiom 。 对于可以接受重复初始化的实例域，也可以考虑

使用单重检查模式（single-check idi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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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条：不要依赖于线程调度器

当有多个线程可以运行时，由线程调度器（ thread scheduler）决定哪些线程将会运行，

以及运行多长时间。 任何一个合理的操作系统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努力做到公正，但

是所采用的策略却大相径庭。 因此，编写良好的程序不应该依赖于这种策略的细节。 任何依

赖于线程调度器来达到正确性或者性能要求的程序，很有可能都是不可移植的。

要编写出健壮、响应良好、可移植的多线程应用程序，最好的办法是确保可运行线程

的平均数量不明显多于处理器的数量。 这使得线程调度器没有更多的选择：它只需要运行这

些可运行的线程，直到它们不再可运行为止。 即使在根本不同的线程调度算法下，这些程序

的行为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注意可运行线程的数量并不等于线程的总数量，前者可能更

多。 在等待的线程并不是可运行的。

保持可运行线程数量尽可能少的主要方法是，让每个线程做些有意义的工作，然后

等待更多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线程没有在做有意义的工作，就不应该运行。 根据 Executor

Fram巳work （详见第 80 条），这意味着适当地规定了线程池的大小 ［Goetz06, 8.2］，并且使任

务保持适当得小，彼此独立。 任务不应该太小，否则分配的开销也会影响到性能。

线程不应该一直处于忙 一等 （ busy-wait）的状态，即反复地检查一个共享对象，以等待

某些事情发生。 除了使程序易受到调度器的变化影响之外，忙－等这种做法也会极大地增

加处理器的负担，降低了同一机器上其他进程可以完成的有用工作量。 作为不该做的一个极

端的反面例子，考虑下面这个 CountDownLatch 的不正当的重新实现：

II Awful CountDownlatch imple『『1entation - busy-waits incessan t ly! 
publ i c class SlowζountDownlatch { 

P 「 i vat e in t count; 

public SlowCountDownlatch [ int count) { 
if ( count < 0) 

th 「ow new Illegal A「gumentException(count + ’ ' < 0”); 
this . count = count ; 

publ i c void await () { 
whi le Ct「ue) { 

synchronized(this) { 
if (count == 0) 

re tu「n ;

} 
} 

} 
publ iιsynch 「oni zed void countDown () { 

if (coun t != 0) 
count -- , 

在我的机器上，当 1000 个线程在锁存器（latch）中等待的时候， SlowCountDow瓜at ch 

Java 自带的 CountDownLatch 比人快了大约 10 倍。 虽然这个例子可能显得有点牵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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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中有一个或者多个线程处于不必要的可运行状态，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其性能和可移

植性都可能受到损害。

如果某一个程序不能工作，是因为某些线程无法像其他线程那样获得足够的 CPU 时

间，那么， 不要企图通过调用 Thread.yield 来“修正”该程序。 你可能好不容易成功地

让程序能够工作，但这样得到的程序仍然是不可移植的。 同一个 yield 调用在一个 JVM 实

现上能提高性能，而在另一个 JVM 实现上却有可能会更差，在第三个 JVM 实现上则可能没

有影响。 Thread.yield 没有可测试的语义（ testable semantic ） 。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重新

构造应用程序，以减少可并发运行的线程数量。

有一种相关的方法是调整线程优先级（ thread priority），也可以算是一条建议。 线程优

先级是 Java 平台上最不可移植的特征了。 通过调整某些线程的优先级来改善应用程序的响

应能力，这样做并非不合理，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移植的。 通过调整线程的优先级来解

决严重的活性问题是不合理的。 在你找到并修正底层的真正原因之前，这个问题可能会再次

出现。

总而言之，不要让应用程序的正确性依赖于线程调度器。 否则，得到的应用程序将既

不健壮，也不具有可移植性。 同样，不要依赖 Thread.yield 或者线程优先级。 这些机制

都只是影响到调度器。 线程优先级可以用来提高一个已经能够正常工作的程序的服务质量，

但永远不应该用来“修正” 一个原本并不能工作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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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化

本章讨论对象序列化（ object serialization），它是 Java 的一个框架，用来将对象编码成

字节流（序列化），并从字节流编码中重新构建对象（反序列化）。 一旦对象被序列化后，它

的编码就可以从一台正在运行的虚拟机被传递到另一台虚拟机上，或者被存储到磁盘上，供

后续反序列化时使用。 本章主要关注序列化的风险，以及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 85 条：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1997 年， Java 新增了序列化时，就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这种方法已经作为研究语言

( Modula-3 ）做过尝试但在生产语言中还从未试过。 虽然分布式对象使程序员这部分的工

作简化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见的构造器，还有 API 和实现之间模糊的界限，而且

在代码的正确性、性能、安全性、维护性方面都有潜在的问题。 拥护者们相信利大于弊，但

是历史证明事实正好相反。

在本书第 2 版中谈到的安全性问题，事实证明每一点滴都可能酿成大祸。 2000 年之前

广泛讨论的安全漏洞，十年之后酿成了严重的攻击事件（ exploit），其中著名的有 2016 年 11

月发生在旧金山市政交通局（ SFMTA Muni）的黑客勒索软件攻击事件，导致整个收费系统

整整瘫痪了两天［Gallagher! 6］ 。

序列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攻击面（ attack surfac巳）过于庞大，无法进行防护，并且它

还在不断地扩大：对象图是通过在 Objec口口putStream 上调用 readObject 方法进行

反序列化的。 这个方法其实是个神奇的构造器，它可以将类路径上几乎任何类型的对象都实

例化，只要该类型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 。 在反序列化字节流的过程中，该方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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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上任意类型的代码，因此所有这些类型的代码都是攻击面的一部分。

攻击面包括 Java 平台类库中的类、第三方类库如 Apache Commons Collections 中的

类，以及应用本身的类。 即使遵守所有相关的最佳实践，成功地编写了无懈可击的可序列化

类，这个应用也依然是有漏洞的。 引用 CERT （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协调中心技术经理

Robert Seacord 的话说：

Java 反序列化是一个明显存在的风险，它不仅被应用直接广泛使用，也被

Java 子系统如 RMI （远程方法调用）、 JMX ( Java 管理扩展）和 JMS ( Java 消息

系统）等大量地间接使用 。 将不被信任的流进行反序列化，可能导致远程代码

执行（ Remote Code Execution, RCE）、拒绝服务（ Denial-of-Service, DoS ），以

及一系列其他的攻击。 即使应用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可能受到这些攻击

[Seacord I 7 ］ 。

攻击者和安全研究员都在研究 Java 类库和常用的第三方类库中可序列化的类型，寻找

在进行潜在危险活动的反序列化期间被调用的方法。 这些方法被称作指令片段（gadget) a 多

个指令片段可以一起使用，形成一个指令片段链（ gadg巳t chain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

现指令片段链的功能十分强大，允许攻击者在底层硬件中执行任意的本机代码，唯一的机会

就是为反序列化提交精心编写的字节流。 这正是发生在 SFMTAMuni 的攻击。 这个攻击不

是孤立的，还会有其他的攻击，并且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使用任何指令片段，对于需要长时间进行反序列化的简短字节流，只要引

发反序列化，就可以轻松地展开一次拒绝服务攻击。 这样的字节流被称作反序列化炸弹

( deserialization bomb) [Svoboda I 6 ］ 。 下面举一个来自 Wouter Coekaerts 的范例，它只用了散

列集和一个字符串［Coekaerts 15]: 

II Deserialization bomb - deserializing this stream takes foreve r 
static byt e[] bomb() { 

Set<Object＞ 「oot = new HashSet<>(];
Set<Obj ect> sl ＝「oot;

Set<Obj ect> s2 = new Hash Set<> () ; 
fo 「 （ int i = 0; i < 100; i ++]{

Set<Object> t1 = new HashSet<>(],
Set<Object> t2 = new Has hSet<>(] ;
tl . add (” too"); 11 问ake t1 unequal to t2 
sl. add (tl); sl. add (t2],
s2.add(tl]; s2.add(t2);
s l = t1; 
s2 = t2; 

「etu 「n se 「 i al i ze （「oat〕； II Method om才 tted fo 「 b 「evity

对象图中包含了 201 个 HashSet 实例，其中每个实例都包含 3 个或 3 个以下对象引

用。 整个字节流的长度为 5744 个字节，但在反序列化之前，总长度会呈爆炸式增长。 问题

在于，反序列化 HashSet 实例需要计算其元素的散列码。 根散列集合中的这 2 个元素，就



43lJj 

嘻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12章序列化 265 

是包含 2个散列集元素的散列集本身，其中每个都包含 2 个散列集元素，等等，一共有 100

级之深。 因此，反序列化集合会导致 hashCode 方法被调用超过 2100 次。 反序列化花费的时

间是无限的，而且它从不提示是什么东西出了错。 它几乎不产生任何对象，堆枝深度也是有

限的。

我们怎么做才能预防这些问题呢？每当反序列化一个不信任的字节流时，自己就要试

着去攻击它。 避免序列化攻击的最佳方式是永远不要反序列化任何东西。 引用 1983 年电影

《 WarGam巳s 》中 Joshua 的话：“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压根儿不参与比赛。 ” 在新编写的任何

新系统中都没有理由再使用 Java 序列化。 为了避免 Java 序列化的诸多风险，还有许多其他

机制可以完成对象和字节序列之间的转化，它们同时还能带来很多便利，诸如跨平台支持、

高性能、一个大型的工具生态系统，以及一个广阔的专家社区。 本书把这些机制作称跨平台

的结构化数据表示法（ cross-platform structured-data representation ） 。 虽然在其他地方有时候

会把它们称作序列化系统，但本书不那样用，避免与 Java 序列化造成混淆。

这些表示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远比 Java 序列化要简单得多。 它们不支持任意对象图

的自动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而是支持包含属性 ／值对的简单的结构化数据对象。 它们只支持

一些基本类型和数组数据类型。 事实证明，这个抽象虽然简单，却足以构建功能极其强大

的分布式系统，同时又简单得足以避免自 Java 序列化出现以来就一直造成困扰的那些重大

问题。

最前沿的跨平台结构化数据表示法是 JSON [JSON］和 Protocol Buffi巳rs ，也称作 protobuf

[ProtobufJ 。JSON 是 Douglas Crockford 为浏览器一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设计的，Protocol Buffers 

是 Google 为了在服务器之间保存和交换结构化数据设计的。 尽管有时候这些表示法也被称
作中性语言（ language-neutral), JSON 起初却是为 JavaScript 开发的， protobuf是为 C＋＋开

发的，这两者都保持着设计初衷的痕迹。

JSON 和 protobuf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JSON 是基于文本的，人类可以阅读，而

protobuf是二进制的，从根本上来说更有效； JSON 纯粹就是一个数据表示法，而 protobuf

则提供模式（类型），建立文挡，强制正确的用法。 虽然 protobuf 比 JSON 更加有效，但

JSON 对于基于文本的表示法却非常高效。 protobuf虽然是一个二进制表示法，但它提供了

可以替代的另一种文本表示法（pbtxt），当人类需要读懂它的时候；可以使用。

如果无法完全避免 Java 序列化，或许是因为需要在 Java 序列化的遗留系统环境中工

作，下一步最好永远不要反序列化不被信任的数据。 尤其是永远不应该接受来自不信任资源

的 RMI 通信。 Java 官方安全编码指导方针中提出：“对不信任数据的反序列化，从本质上来

说是危险的，应该予以避免。”这个句子在文中用红色的字体突出显示，在介绍这一点的整

个文档中，只有这一句话［Java-secure］ 。

如果无法避免序列化，又不能绝对确保被反序列化的数据的安全性，就应利用 Java

9 中新增的对象反序列化过滤（ object deserialization filtering），这一功能也已经移植到

了 Java 较早的版本（ j ava. io. Obj ectinputFil ter ） 。 它可以在数据流被反序列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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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它们定义一个过滤器。 它可以操作类的粒度，允许接受或者拒绝某些类。 默认接

受类，同时拒绝可能存在危险的黑名单（ blacklisting）；默认拒绝类，同时接受假定安全

的白名单（ whit巳listing ） 。 白名单优于黑名单，因为黑名单只能抵御已知的攻击。 有一个

工具叫作 SWAT (Serial Whitelist Application Trainer），它可以自动地替应用准备好自名单

[Schneider 16］ 。 过滤设施也能帮助你避免过度使用内存，并广泛深入对象图，但无法防御上

面提到过的序列化炸弹。

遗憾的是，序列化在 Java 生态系统中仍然十分普遍。 如果在维护的系统是基于 Java 序

列化的，一定要认真考虑将它迁移到跨平台的结构化数据表示法，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

现实中，可能会发现仍然需要编写或者维护可序列化的类。 要编写出正确、安全和高效的

序列化类，需要加倍小心。 本章剩下的内容将针对何时以及如何做到上述要求提出专业的

建议。

总而言之，序列化是很危险的，应该予以避免。 如果是重新设计一个系统，一定要用

跨平台的结构化数据表示法代替，如 JSON 或者 protobuf。 不要反序列化不被信任的数据。

如果必须这么做，就要使用对象的反序列化过滤，但要注意的是，它并不能确保阻止所有的

攻击。 不要编写可序列化的类。 如果必须这么做 一定要倍加小心地进行试验。

第 86 条：谨慎地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要想使一个类的实例可被序列化，非常简单，只要在它的声明中加入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字样即可。 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误解，认为程序员毫

不费力就可以实现序列化。 而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虽然使一个类可被序列化的直接开销

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为了序列化而付出的长期开销往往是相当高的。

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而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一个类被发布，就大大降低了

“改变这个类的实现”的灵活性。 如果一个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它的字节流编

码（或者说序列化形式）就变成了它的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 一旦这个类被广泛使用，往往

必须永远支持这种序列化形式，就好像你必须要支持导出的 API 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 如

果不努力设计一种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 custom serialized form），而仅仅接受了默认的序列

化形式，这种序列化形式将被永远地束缚在该类最初的内部表示法上。 换句话说， 如果接受

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这个类中私有的和包级私有的实例域将都变成导出的 API 的一部分，

这不符合“最低限度地访问域”的实践准则（详见第 15 条），从而它就失去了作为信息隐藏

工具的有效性。

如果接受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并且以后又要改变这个类的内部表示法， 则结果可能

导致序列化形式的不兼容。 客户端程序企图用这个类的旧版本来序列化一个类，然后用新版

本进行反序列化，结果将导致程序失败。 反之亦然。 在改变内部表示法的同时仍然维持原

来的序列化形式（使用 ObjectOutputStream.putFields 和 ObjectinputStream.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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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F工 elds ），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做起来比较困难，并且会在源代码中留下一些明显的

隐患。 因此，应该仔细地设计一种高质量的序列化形式，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愿意使用这种

形式（详见第 87 条和第 90 条） 。 这样做将会增加开发的初始成本，但这是值得的。 设计良

好的序列化形式也许会给类的演变带来限制；但是设计不好的序列化形式则可能会使类根本

无法演变。

序列化会使类的演变受到限制，这种限制的一个例子与流的唯一标识符（ stream unique 

identifier）有关，通常称它为序列版本 UID ( serial version UID ） 。 每个可序列化的类都有一

个唯一标识号与它相关联。 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名为 ser工alVersionUID 的私有静态 final

的 long 域中显式地指定该标识号，系统就会对这个类的结构运用一个加密的散列函数

( SHA-1 ），从而在运行时自动产生该标识号。 这个自动产生的值会受到类名称、它所实现的

接口的名称，以及所有公有的和受保护的成员的名称所影响。 如果你通过任何方式改变了这

些信息，比如，增加了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工具方法，自动产生的序列版本 UID 也会发生变

化。 因此，如果你没有声明一个显式的序列版本 UID，兼容性将会遭到破坏，在运行时导

致 InvalidClassException 异常。

实现 Serializable 的第二个代价是，它增加了出现 Bug 和安全漏洞的可能性（详见

第 85 条） 。 通常情况下，对象是利用构造器来创建的；序列化机制是一种语言之外的对象

创建机制（ extralinguistic mechanism ） 。 无论你是接受了默认的行为，还是覆盖了默认的行

为，反序列化机制（ deserialization）都是一个“隐藏的构造器”，具备与其他构造器相同的

特点。 因为反序列化机制中没有显式的构造器，所以你很容易忘记要保证 ： 反序列化过程必

须也要保证所有“由真正的构造器建立起来的约束关系”，并且不允许攻击者访问正在构造

过程中的对象的内部信息。 依靠默认的反序列化机制，很容易使对象的约束关系遭到破坏，

以及遭受到非法访问（见第 88 条） 。

实现 Serializable 的第三个代价是，随着类发行新的版本，相关的测试负担也会增

加。 当一个可序列化的类被修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检查是否可以“在新版本中序

列化一个实例，然后在旧版本中反序列化”，反之亦然。 因此，测试所需要的工作量与“可

序列化的类的数量和发行版本号”的乘积成正比，这个乘积可能会非常大。 你必须既要确

保“序列化－反序列化”过程成功，也要确保结果产生的对象真正是原始对象的复制品。 如

果在最初编写一个类的时候，就精心设计了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测试的要求就可以有所

降低。

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并不是一个很轻松就可以做出的决定。 如果一个类将要加

入到某个框架中，并且该框架依赖于序列化来实现对象传输或者持久化，对于这个类来说，

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就非常有必要。 更进一步来看，如果这个类要成为另一个类的

一个组件，并且后者必须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若前者也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

口，它就会更易于被后者使用。 然而，有许多实际的开销都与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有

关。 每当你实现一个类的时候，都需要权衡一下所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好处。 根据经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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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nteger 和 Instant 等值类应该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大多数的集合类也应

该如此。 代表活动实体的类，比如线程池（ thread pool ）， 一般不应该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

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详见第 19 条）应该尽可能少地去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用户的接口也应该尽可能少继承 Serializable 接口 。 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则，扩展这个类

或者实现这个接口的程序员就会背上沉重的负担。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违反这条规则却是合适

的。 例如，如果一个类或者接口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参与到某个框架中，该框架要求所有

的参与者都必须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那么，对于这个类或者接口来说，实现或者扩

展 Serializable 接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中，真正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的有 Throwable 类和

Component 类。 因为 Throwable 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所以 RMI 的异常可以

从服务器端传到客户端。 Component 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因此 GUI 可以被发

送、保存和恢复，但是即使在 Swing 和 AWT 的鼎盛时间，这个机制在实践中也鲜被使用。

如果实现了一个带有实例域的类，它是可序列化和可扩展的，就应该担心以下几个风

险。 如果类的实例域值有一些约束条件，重要的是防止子类覆盖 finalize 方法，类只要通

过覆盖 finalize 并把它声明为 final 便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否则，类就很容易受到终结器

攻击（ finalizer attack），详见第 8 条。 最后，如果类有限制条件，当类的实例域被初始化成

它们的默认值（整数类型为 0, boolean 为 false ， 对象引用类型为 null）时，就会违背这些约

束条件，这时候就必须给这个类添加 readObjectNoData 方法：

／／「eadObjectNoData for stateful extendable serializable classes 
P「ivate void 「eadObj ectNoData() th 「ows InvalidObjectException { 

th 「ow new InvalidObjectException("St 「earn data 「equi 「ed ”〕；

Java 4 版本就增加了这个 readObjectNoData 方法，还包含了一些冷僻的用例，包

括给现有的可序列化类添加可序列化的超类［Serialization, 3 . 5 ］ 。

有一条告诫与“不要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有关。 如果一个专门为了继承而设计的类

不是可序列化的，那么想要编写出可序列化的子类就特别费力。 这种类正常的反序列化就要

求超类得有一个可访问的无参构造器［Serialization, 1.1 O ］ 。 如果没有提供这样的无参构造器，

子类就会被迫使用序列化代理模式（serialization proxy patten），详见第 90 条。

内部类（详见第 24 条）不应该实现 Se「ializable 接口 。 它们使用编译器产生的合成域

( synthetic field）来保存指向外围实例（ enclosing instance）的引用，以及保存来自外围作用

域的局部变量的值。 “这些域如何对应到类定义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好像没有指定匿

名类和局部类的名称一样。 因此，内部类的默认序列化形式是定义不清楚的。 然而，静态成

员类（ static member class）却可以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

简而言之，千万不要认为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会很容易。 除非一个类只在受保护的环

境下使用，在这里版本之间永远不会交互，服务器永远不会暴露给不可信任的数据，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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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就是个很严肃的承诺，必须认真对待。 如果一个类允许继承， 则

更要加倍小心。

第 87 条：考虑使用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

当你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设计一个类时，一般合理的做法是把工作重心集中在设计最

佳的 API 上。 有时候 ， 这意味着要发行一个“用完后即丢弃”的实现，因为你知道以后会在

新版本中将它替换掉。 正常情况下，这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类实现了 Serializab l e

接口，并且使用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你就永远无法彻底摆脱那个应该丢弃的实现了 。 它将

永远牵制住这个类的序列化形式。 这不只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在 Java 平台类库中已经有

几个类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包括 Biginteger 类。

如果事先没有认真考虑默认的序列化形式是否合适，则不要贸然接受。 接受默认的序

列化形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需要从灵活性、性能和正确性等多个角度对这种编码形式

进行考察。 一般来讲，只有当自行设计的自定义序列化形式与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基本相同

时A，才能接受默认的序列化形式。

考虑以一个对象为根的对象图，相对于它的物理表示法而言，该对象的默认序列化形

式是－种相当有效的编码形式。 换句话说，默认的序列化形式描述了该对象内部所包含的数

据，以及每一个可以从这个对象到达的其他对象的内部数据。 它也描述了所有这些对象被链

接起来后的拓扑结构。 对于一个对象来说，理想的序列化形式应该只包含该对象所表示的逻

辑数据，而逻辑数据与物理表示法应该是各自独立的。

如果一个对象的物理表示法等罔于它的逻辑内容， 可能就适合于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

式。 例如，对于下面这些仅仅表示人名的类，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就是合理的：

币

II Good candidate fo「 defaul t ser i alized form 
public cl ass Name implements Se 「t alizable { 

／川

会 Last name . I可us t be non - null . 
,, @se 「 i al 
叶

P「t vat e fin al S t 「 i ng l as tName ; 

／含含

Fi 「st name . 问u s t be non-null. 
女＠se 「i al 
山／

P 「i vate final St 「i ng fi 「s tName;
／川r

，， 问t ddle name , o 「 nul l if t h e 「e is no ne . 
士＠se 「i al 
合／

P 「才 vate final St 「t ng middleName ; 

II Remainde 「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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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一个名字通常包含三个字符串，分别代表姓、名和中间名 。 Name

中的实例域精确地反映了它的逻辑内容。

即使你确定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是合适的，通常还必须提供一个 readObject 方法以

保证约束关系和安全性。 对于这个 Name 类而言， readObject 方法必须确保 lastName

和 firstName 是非 null 的 。 第四条和第 90 条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注意，虽然 lastName 、 firstName 和 middleName 域是私有的，但是它们仍然有相

应的注释文档。 这是因为，这些私有域定义了一个公有的 API，即这个类的序列化形式，并

且该公有的 API 必须建立文档。 ＠ serial 标签告诉 Javadoc 工具，把这些文档信息放在有

关序列化形式的特殊文档页中。

下面的类与 Name 类不同，它是另一个极端，该类表示了一个字符串列表（此刻我们暂

时忽略关于“最好使用标准 List 实现”的建议）：

II Awful candidate for default se「t al ized form 
public final class St 「inglist implements Se 「i al i zabl e { 

P 「t vate int size = 0; 
P 「ivate Ent 「y head= null; 

P「ivate static class Ent 「y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 
St 「ing data; 
Ent 「y next; 
Ent 「Y P 「evious;

II Remainde 「 omitted

从逻辑意义上讲，这个类表示了一个字符串序列。 但是从物理意义上讲，它把该序列

表示成一个双向链表。 如果你接受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该序列化形式将不遗余力地镜像出

(mi口or）链表中的所有项，以及这些项之间的所有双向链接。

当一个对象的物理表示法与它的逻辑数据内容有实质性的区别时，使用默认序列化形

式会有以下 4 个缺点：

口它使这个类的导出 API 永远地束缚在该类的内部表示法上。 在上面的例子中，私有

的 StriηgList.E口try 类变成了公有 API 的一部分。 如果在将来的版本中，内部

表示法发生了变化， StringList 类仍需要接受链表形式的输入，并产生链表形式

的输出 。 这个类永远也摆脱不掉维护链表项所需要的所有代码，即使它不再使用链

表作为内部数据结构了，也仍然需要这些代码。

口它会消耗过多的空间。 在上面的例子中，序列化形式既表示了链表中的每个项， 也

表示了所有的链接关系，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链表项以及链接只不过是实现细节，

不值得记录在序列化形式中。 因为这样的序列化形式过于庞大，所以，把它写到磁

盘中，或者在网络上传输都将非常慢。

口它会消耗过多的时间。 序列化逻辑并不了解对象图的拓扑关系，所以它必须要经过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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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昂贵的图遍历（ traversal）过程。 在上面的例子中，沿着 next 引用进行遍历是

非常简单的。

口它会引起枝溢出。 默认的序列化过程要对对象图执行一次递归遍历，即使对于中等

规模的对象图，这样的操作也可能会引起横溢出 。 在我的机器上，如果 String­

List 实例包含 1000 ～ 1800 个元素，对它进行序列化就会产生 StackOverflow­

Error 找溢出错误。 奇怪的是，到底最低多少个元素会引发战溢出呢？（在我的机器

上）每次运行的结果都不一样。 引发问题的最少列表元素数量取决于平台实现以及命

令行参数，有些实现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于 StringList 类，合理的序列化形式可以非常简单，只需先包含链表中字符串的

数目，然后紧跟着这些字符串即可。 这样就构成了 Stri呵List 所表示的逻辑数据，与它

的物理表示细节脱离。 下面是 StringList 的一个修订版本，它包含 writeObject 和

readObject 方法，用来实现这样的序列化形式。 顺便提醒一下， trans 工 ent 修饰符表明

这个实例域将从一个类的默认序列化形式中省略掉 ：

咽

II Stringlist with a reasonable custom se「t alized fo「『『l
public final class St 「inglist implements Se 「ializable { 

P 「ivate t 「ansient int size = 0; 
P 「t vate t 「ansient Ent 「y head = m」11;

II No longer Serializable! 
private static class Entry { 

St 「ing data; 
Ent 「y next; 
Ent 「Y P 「evious;

II Appends the specif才 ed st 「ing to the list 
public final void add(St 「t ng s]{...}

I,, ,., 
去 Se 「ialize this {@code St 「 i ngl i st} instance. 
J』

会＠se 「ialData The size of the list (the numbe 「 of strings 
"it contains) is emitted ({@code int}), followed by all of 
会 t ts elements (each a {@code St 「ing}) , in the P 「ope 「

含 sequence

女／

private void w「iteObject(ObjectOutputSt 「earn s) 
th 「ows IOException { 

} 

s.defaultW「t teObject(); 
s.w「iteint(size);

II w 「ite out all elements in the P 「ope 「 O 「de 「－

fo「（Ent 「Y e =head; e !=null; e = e.next) 
s.w「t teObject(e.data); 

P 「t vate void 「eadObject(ObjectinputSt 「earn s) 
th 「ows IOException ，。 assNotFoundException {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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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defau l tReadObj ect () ; 
int numElements = s. 「eadlnt () ; 

II Read 才 n all elements and inse 「t them in list 
fo「（inti = 0; i < numElements; i++) 

add((String〕 s. 「eadObj ect ()) ; 

II Remainde 「 omitted

尽管 StringList 的所有域都是瞬时的（transient ），但 writeOb〕 ect 方法的首要任务

仍是调用 defaultWriteObject,readObject 方法的首要任务则是调用 defaultRead­

Object 。 如果类的所有实例域都是瞬时的，从技术角度而言，不调用 defaultWrite­

Object 和 defaultReadObject 也是允许的，但是序列化规范依然要求你不管怎样都要

调用它们。 这样得到的序列化形式允许在以后的发行版本中增加非瞬时的实例域，并且还能

保持向前或者向后兼容性。 如果某一个实例将在未来的版本中被序列化，然后在前一个版本

中被反序列化，那么，后增加的域将被忽略掉。 如果旧版本的 readObject 方法没有调用

defaultReadObject，反序列化过程将失败，并引发 StreamCorruptedExceptio口异常。

注意，尽管 writeOb ject 方法是私有的，它也有文档注释。 这与 Name 类中私有域

的文档注释是同样的道理。 该私有方法定义了一个公有的 API，即序列化形式，并且这个公

有的 API 应该建立文档。 如同域的＠ serial 标签一样，方法的＠serialData 标签也告

知 Javadoc 工具，要把该文档信息放在有关序列化形式的文档页上。

套用以前对性能的讨论形式，如果平均字符串长度为 10 个字符， Str工ngList 修订版

本的序列化形式就只占用原序列化形式一半的空间。 在我的机器上，同样是 10 个字符长度

的情况下， StringList 修订版的序列化速度比原版本的快 2 倍。 最终，修订版中不存在

枝溢出的问题，因此，对于可被序列化的 StringList 的大小也没有实际的上限。

虽然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对于 StringList 类来说只是不适合而已，对于有些类，情况

却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 StringList，默认的序列化形式不够灵活，并且执行效果不佳，

但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StringList 实例会产生对原始对象的忠实拷贝，它的约束关系没

有被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序列化形式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对象的约束关系要依赖

于实现的具体细节，对于它们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例如，考虑散列表的情形。 它的物理表示法是一系列包含“键－值”（ key-value）项的

散列桶。 到底一个项将被放在哪个桶中，这是该键的散列码的一个函数，一般情况下，不同

的 JVM 实现不保证会有同样的结果。 实际上 即使在同一个 JVM 实现中，也无法保证每次

运行都会－样。 因此，对于散列表而言，接受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将会构成一个严重的 Bug。

对散列表对象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操作所产生的对象，其约束关系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无论你是否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当 defaultWriteObject 方法被调用的时

候，每一个未被标记为 transient 的实例域都会被序列化。 因此，每一个可以被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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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 的实例域都应该做上这样的标记。 这包括那些冗余的域，即它们的值可以根据

其他“基本数据域”计算而得到的域，比如缓存起来的散列值。 它也包括那些“其值依赖

于 NM 的某一次运行”的域，比如一个 long 域代表了一个指向本地数据结构的指针。 在

决定将一个域做成非院时的之前 ， i青一定要确信它的值将是该对象逻辑状态的一部分。 如果

你正在使用一种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大多数实例域，或者所有的实例域都应该被标记为

transient ，就像上述例子中的 Stri口gList 那样。

如果你正在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式， 并且把一个或者多个域标记为 trans ie时 ， 则要

记住， 当一个实例被反序列化的时候，这些域将被初始化为它们的默认值 （ default value ) : 

对于对象引用域， 默认值为 null ；对于数值基本域，默认值为 O ；对于 boolean 域，默

认值为 false [JLS, 4.12.5 ］ 。 如果这些值不能被任何 transient 域所接受，你就必须提供一个

readObject 方法，它首先调用 defaultReadObject ，然后把这些 transient 域恢复为可

接受的值（详见第 88 条） 。 另一种方法是，这些域可以被延迟到第一次被使用的时候才真正

被初始化（详见第 83 条 ） 。

无论你是否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式， 如果在读取整个对象状态的任何其他方法上强制

任何同步，则也必须在对象序列化上强制这种同步。 因此，如果你有一个线程安全的对象

（详见第 82 条），它通过同步每个方法实现了它的线程安全，并且你选择使用默认的序列化

形式，就要使用下列的 writeObject 方法：

II writeObject for synch「onized class wi t h default serialized fo「m
P 「i vate synchronized vo i d w「 i teObj ect(ObjectOutp utSt 「earn s ) 

t h 「ows IOException { 
s.defaultW 「t t eObjec t (); 

如果把同步放在 writeObject 方法中，就必须确保它遵守与其他动作相同的锁排

列 （ lock-ordering）约束条件，否则就有遭遇资源排列（ resource-ordering）死锁的危险

[Goetz06, 10.1.5 ］ 。

不管你选择了哪种序列化形式，都要为自己编写的每个可序列化的类声明一个显式的

序列版本 UID。 这样可以避免序列版本 UID 成为潜在的不兼容根源（详见第 86 条） 。 而且，

这样做也会带来小小的性能好处。 如果没有提供显式的序列版本 UID，就需要在运行时通

过一个高开销的计算过程来产生一个序列版本 UID。

要声明一个序列版本 urn 非常简单，只要在你的类中增加下面这行代码 ：

P「i vat e static f ina l l ong s e 「t al Ve 「si onUID = ra11do111Lo11g Va lue; 

在编写新的类时，为 randomLongValue 选择什么值并不重要。 通过在该类上运行

serialver 工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值，你也可以凭空编造一个数值。 如果你想修

改一个没有序列版本 urn 的现有的类，并希望新的版本能够接受现有的序列化实例，就必

须使用那个自动为旧版本生成的值。 通过在旧版的类上运行 serialver 工具气可以得到这

θserialver 用法： serialver [-c l asspath 类路径 ］ [-show] ［类名称...］一一译者注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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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值（被序列化的实例为之存在的那个数值）。

如果你想为一个类生成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类与现有的类不兼容，那么你只需修改

序列版本 urn 声明中的值即可。 前一版本的实例经序列化之后，再做反序列化时会引发

InvalidClassException 异常而失败。 不要修改序列版本 UI D ，否则将会破坏类现有的

己被序列化实例的兼容性。

总而言之，当你决定要将一个类做成可序列化的时候（详见第 86 条），请仔细考虑应该

采用什么样的序列化形式。 只有当默认的序列化形式能够合理地描述对象的逻辑状态时，才

能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否则就要设计一个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通过它合理地描述对象

的状态。 你应该分配足够多的时间来设计类的序列化形式，就好像分配足够多的时间来设计

它的导出方法一样（详见第 51 条） 。 正如你无法在将来的版本中去掉导出方法一样，你也不

能去掉序列化形式中的域；它们必须被永久地保留下去，以确保序列化兼容性。 选择错误的

序列化形式对于一个类的复杂性和性能都会有永久的负面影响。

第 88 条：保护性地编写 readObject 方法

第 50 条介绍了一个不可变的日期范围类，它包含可变的私有 Date 域。 该类通过在其

构造器和访问方法（ accessor）中保护性地拷贝 Date 对象，极力地维护其约束条件和不可

变性。 该类如下代码所示 ：

II Immutable class that uses de f ensive copying 
public f才 nal class Pe 「t od { 

P 「ivate final Date sta「t;

P 「ivate final Date end ; 

／士含

,, @pa 「am sta 「t the beginn 才 ng of the pe 「f od 
女＠pa 「am end the end of the pe 「iod ; must not p 「ecede sta 「t

1, @th 「ows Illegal A 「gument Exception if sta「t is afte 「 end

会 ＠th 「ows NullPointe 「Exception 才 f sta 「t O「 end is null 
六／

public Pe 「iod(Date sta「t , Date end) { 
th 才 s.sta「t = new Date(sta「t.getTime （〕）；
this . end = new Date ( end . getTi me()); 
if (this.sta 「t comp a 「eTo (this.end) > 0) 

th 「ow new Illegal A 「g umentException(
sta「t ＋” afte「” ＋ end];

public Date sta「t () ｛「etu 「n new Date(sta「t.getTime()); } 

public Date end () ｛「etu 「n new Date ( end . getTi me() ) ; } 

public St 「ing toSt「i ng () ｛「etu 「n sta 「t +”- " + end; } 

. II Remainde 「 omitted

假设决定要把这个类做成可序列化的。 因为民主iod 对象的物理表示法正好反映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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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数据内容，所以，使用默认的序列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详见第 87 条） 。 因此，

为了使这个类成为可序列化的，似乎你所需要做的也就是在类的声明中增加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字样。 然而，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么这个类将不再保证它的关键约束了。

问题在于， readObject 方法实际上相当于另一个公有的构造器，如同其他的构造

器一样，它也要求警惕同样的所有注意事项。 构造器必须检查其参数的有效性（详见第 49

条），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参数进行保护性拷贝（详见第 50 条），同样地， readObject 方

法也需要这样做。 如果 readOb 〕 ect 方法无法做到这两者之一，对于攻击者来说，要违反

这个类的约束条件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不严格地说， readObject 方法是一个“用字节流作为唯一参数”的构造器。 在正常

使用的情况下，对一个正常构造的实例进行序列化可以产生字节流。 但是，当面对）个人工

仿造的字节流时， readObject 产生的对象会违反它所属的类的约束条件，这时问题就产

生了。 这种字节流可以用来创建一个不可能的对象（ impossib le object），这是利用普通的构

造器无法创建的。

假设我们仅仅在 Per工 od 类的声明中加上了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字样。 那

么这个不完整的程序将产生一个 Period 实例 它的结束时间比起始时间还要早。 对于高

阶位 byte 值设置的转换，是因为 Java 缺乏 byte 字面量，并且不幸地决定给 byte 类型

做标签，这两个因素联合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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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 i ng [] a 「gs) { 
Pe 「t od p = (Pe 「t od〕 dese 「ialize(se 「i alizedForm); 
System . ou t . p 「i nt l n(p];

} 

II Retu 「n s the ob ] ect with the specified se 「千 al i zed fo 「m
static Object dese 「ial ize(byte[] sf]{

t 「y { 
「et u 「n new ObjectinputSt 「earn(

new ByteA「「ayi n putSt 「eam(sf〕）「eadObj 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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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IOException IζlassNotFoundException e) { 
th 「ow new Illegal A 「gumentException(e);

被用来初始化 ser工 alizedForrn 的 byte 数组常量是这样产生的：首先对一个正常

的 Period 实例进行序列化，然后对得到的字节流进行手工编辑。 对于这个例子而言，字

节流的细节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很好奇，可以在 《 Java Object Serialization Specification >
[Serialization, 6］中查到有关序列化字节流格式的描述信息。 如果运行这个程序，它会打印

出“ Fri Jan 01 12: 00: 00 PST 1999 - Sun Jan 01 12: 00: 00 PST 1984” 。 只要把 Period

声明成可序列化的，就会使我们创建出违反其类约束条件的对象。

为了修正这个问题，可以为 Period 提供一个 readObject 方法，该方法首先调用

defaultReadObject ，然后检查被反序列化之后的对象的有效性。 如果有效性检查失败，

readObject 方法就抛出一个 I口validObjectException 异常，使反序列化过程不能

成功地完成：

II readObject method with validity checking - insufficient! 
pri vate vo i d 「eadOb〕 ect(ObjectinputSt 「eam s ]

th 「ows IOException, ClassNotFoundException { 
s. defaultReadObject(); 

／／ ζheck that ou 「 inva「i ants a「e satisfied 
才 f (sta 「t . compa「eTo(end) > 0) 

th 「ow new InvalidObjectException(sta 「t ＋” afte「＂＋ end);

尽管这样的修正避免了攻击者创建无效的 Period 实例，但是，这里仍然隐藏着一个更

为微妙的问题。 通过伪造字节流，要想创建可变的 Period 实例仍是有可能的，做法是：

字节流以一个有效的 Period 实例开头，然后附加上两个额外的引用，指向 Per工od 实例中

的两个私有的 Date 域。 攻击者从 Ob〕 ectinputStrearn 中读取 Period 实例，然后读取

附加在其后面的“恶意编制的对象引用” 。 这些对象引用使得攻击者能够访问到 Period 对

象内部的私有 Date 域所引用的对象。 通过改变这些 Date 实例，攻击者可以改变 Period

实例。 下面的类演示了这种攻击：

publi c cl ass MutablePe 「i od { 
II A peri od instance 
public final Pe 「iod pe 「iod;

II pe 「 i od ’ s sta 「t fi 巳ld, to which we shouldn ’ t have access 
publ ic final Date sta「t;

II period's end field, to wh 才 ch we shouldn ’ t have access 
publ ic fina l Date end; 
public MutablePe 「t od() { 

t 「y { 
ByteA「「ayO utp utSt 「earn bos = 

new ByteA「「ayOutputSt 「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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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OutputSt 「earn out = 

new Obje ctOutputSt「earn(bos);

II Se 「i a l 才 z e a valid Pe 「i od instance 
ou t .w 「iteObject (new Pe 「iod(new Date(), new Date())) ; 

／址

’ Append 「ogu e ” P 「evious object 「efs ” fo 「 i n te 「n a l 
,, Date field s in Pe 「 iod Fo 「 details, 5巴巴 ” J ava 
、 Obj ect Se 「ialization Specification," Section 6 . 4 . 
女／

byte[] ref = { 0x71, 0, 0x7巴， 0, 5 } ; I I Ref #5 
bo s . w「t t e （ 「ef〕 ； II The sta 「t field 
「ef[4J = 4 ; II Ref# 4 
bos .w「it e （「ef) ; II The end field 

II Dese ri alize Pe 「 i od and ” stolen" Date 「efe 「e n ces

ObjectinputSt 「earn in = new ObjectinputSt 「earn(

new ByteA「「ayinputSt 「eam(bos.toByteA「「ay （））〕；
pe 「iod = ( Pe 「iod）才 n. 「eadObj ect (); 
s ta 「t = (Date〕 in. 「eadOb〕 ect （〕；
end = ( Date〕 in. 「eadObject （〕；

} catch (IOException IζlassNotFoundException E]{
t h 「ow new Asse 「tionE 「「O「（ e〕，

} 

要查看正在进行的攻击，请运行以下程序 ：

publ i c stat才 c void main(St 「ing [] a 「gs〕｛

Mutabl 巳Pe 「iod mp = new MutablePer i od (];
Pe 「iod p = mp.pe 「iod;

Date pEnd = mp . end; 

II Let 『 s tu 「n back the c l ock 
pEnd . setYea「 (78〕；
System.out.p 「int l n(p);

II B 「ing back the 60s! 
pEnd . setYear(69); 
Syste『n . out.p 「intl n (p);

在我这里的机器上，运行这个程序，产生的输出结果如下 ：

Wed Nov 22 00 : 21:29 PST 2017 - Wed Nov 22 00:21:29 PST 1978 
Wed Nov 22 00:21:29 PST 2017 - Sat Nov 22 00:21:29 PST 1969 

虽然 Period 实例被创建之后，它的约束条件没有被破坏，但是要随意地修改它的内

部组件仍然是有可能的。 一旦攻击者获得了一个可变的 Period 实例，就可以将这个实例

传递给一个“安全性依赖于 Period 的不可变性”的类，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种推断

并不牵强 ： 实际上，有许多类的安全性就是依赖于 String 的不可变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 Period 的 readObject 方法并没有完成足够的保护性拷贝 。 当一

个对象被反序列化的时候，对于客户端不应该拥有的对象引用，如果哪个域包含了这样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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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引用，就必须要做保护性拷贝，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对于每个可序列化的不可变类，

如果它包含了私有的可变组件，那么在它的 readObject 方法中 必须要对这些组件进行

保护性拷贝 。 下面的 readObject 方法可以确保 Period 类的约束条件不会遭到破坏，以

保持它的不可变性 ：

／／「eadObject method with defensive copying and validity checking 
p「t vate void 「eadObject(ObjectinputSt 「巳am s) 

th 「ows IOExcepti on, Cl assl、JotFoundExcepti on { 
s. defaultReadObj ect (); 

II Defensively copy ou 「 mutable components 
sta「t = new Date(sta「t.g巳tTime());

end =new Date(end . getTime()); 

II Check that ou 「 inva「iants a 「e satisfied 
if (sta 「t.compa 「eTo(end〕〉＠）

th 「ow new InvalidObjectException(sta 「t +" afte 「’＇＋ end);

注意，保护性拷贝是在有效性检查之前进行的，而且我们没有使用 Date 的 clone 方

法来执行保护性拷贝 。 这两个细节对于保护 Period 类免受攻击是必要的（详见第 50 条） 。

同时也要注意到，对于 final 域，保护性拷贝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用 readObject 方法，我

们必须要将 start 和 end 域做成非 final 的 。 这是很遗憾的，但是这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

做法。 有了这个新的 readObject 方法，并去掉了 start 和 end 域的 final 修饰符之后，

MutablePeriod 类将不再有效。 此时，上面的攻击程序会产生如下输出：

Wed Nov 22 白0:23:41 PST 2017 - Wed Nov 22 00:23:41 PST 2017 
Wer Nov 22 00:23:41 PST 2017 - Wed Nov 22 00:23:41 PST 2017 

有一个简单的“石在”测试，可以用来确定默认的 readObject 方法是否可以被接受。

测试方法：增加一个公有的构造器，其参数对应于该对象中每个非瞬时的域，并且无论参数

的值是什么，都是不进行检查就可以保存到相应的域中的c 对于这样的做法，你是否会感到

很舒适？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就必须提供一个显式的 readObject 方法，

并且它必须执行构造器所要求的所有有效性检查和保护性拷贝 。 另一种方法是，可以使用序

列化代理模式（ serialization proxy pattern），详见第 90 条。 强烈建议使用这个模式，因为它

分担了安全反序列化的部分工作。

对于非 final 的可序列化的类，在 readObject 方法和构造器之间还有其他类似的地

方。 与构造器一样， readObject 方法不可以调用可被覆盖的方法，无论是直接调用还是

间接调用都不可以（详见第 19 条） 。 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则，并且覆盖了该方法，被覆盖的方

法将在子类的状态被反序列化之前先运行。 程序很可能会失败 ［Bloch05 , Puzzle91 ］ 。

总而言之，在编写 readObject 方法的时候，都要这样想：你正在编写一个公有的构

造器，无论给它传递什么样的字节流，它都必须产生一个有效的实例。 不要假设这个字节流

一定代表着一个真正被序列化过的实例。 虽然在本条目的例子中，类使用了默认的序列化形

式，但是，所有讨论到的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使用自定义序列化形式的类。 下面



」
飞
升
／
厅J
穹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第 12章序列化 279 

以摘要的形式给出一些指导方针，有助于编写出更加健壮的 readObject 方法：

口对于对象引用域必须保持为私有的类，要保护性地拷贝这些域中的每个对象。 不可

变类的可变组件就属于这一类别。

口对于任何约束条件，如果检查失败，则抛出一个 InvalidObjectException 异

常。 这些检查动作应该跟在所有的保护性拷贝之后。

口如果整个对象图在被反序列化之后必须进行验证，就应该使用 Ob〕 ectinputVali­

dation 接口（本书没有讨论） 。

口无论是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都不要调用类中任何可被覆盖的方法。

第 89 条：对于实例控制，枚举类型优先于 readResolve

第 3 条讲述了 Singleton （单例）模式，并且给出了以下这个 Singleton 类的示例。 这个

类限制了对其构造器的访问，以确保永远只创建一个实例：

public class Elvis { 
public static final Elvis INSTANCE= new Elvis(); 
private Elvis () { .. . } 

public void l eaveTheBui l ding() { . . . } 

正如在第 3 条中提到的，如果这个类的声明中加上了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的字样，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例。 无论该类使用了默认的序列化形式，还是自定义的序列化形

式（详见第 87 条），都没有关系；也跟它是否提供了显式的 readObject 方法（见详第 88

条）无关。 任何一个 readObject 方法，不管是显式的还是默认的，都会返回一个新建的

实例，这个新建的实例不同于该类初始化时创建的实例。

readResolve 特性允许你用 readObject 创建的实例代替另一个实例［Serialization,

3.7 ］ 。 对于一个正在被反序列化的对象，如果它的类定义了一个 readResolve 方法，并

且具备正确的声明，那么在反序列化之后，新建对象上的 readResolve 方法就会被调用。

然后，该方法返回的对象引用将被返回，取代新建的对象。 在这个特性的绝大多数用法中，

指向新建对象的引用不需要再被保留，因此立即成为垃圾回收的对象。

如果 Elvis 类要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下面的 readResolve 方法就足以保证

它的单例属性 ：

II readResolve for instance control - you can do better! 
P 「ivate Object 「eadReso l ve () { 

II Retu 「n the one t 「ue Elvis and let the ga「bage collecto 「

II take ca 「e of the Elvis impe 「sonata 「．

「etu 「n INSTANCE; 

该方法忽略了被反序列化的对象，只返回该类初始化时创建的那个特殊的 Elvis 实



研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280 Effective Java 中文版

例。 因此， Elvis 实例的序列化形式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实际的数据；所有的实例域都应该

被声明为瞬时的。 事实上， 如果侬赖 readResolve 进行实例控制，带有对象引用类型的

所有实例域则都必须声明为 trans ient 。 否则，那种破釜沉舟式的攻击者，就有可能在

readResolve 方法被运行之前，保护指向反序列化对象的引用，采用的方法类似于在第

88 条中提到过的 MutablePeriod 攻击。

这种攻击有点复杂，但是背后的思想却很简单。 如果单例包含一个非瞬时的对象引用

域，这个域的内容就可以在单例的 readResolve 方法运行之前被反序列化。 当对象引用

域的内容被反序列化时，它就允许一个精心制作的流“盗用”指向最初被反序列化的单例的

引用。

以下是它更详细的工作原理。 首先，编写一个“盗用者”类，它既有 readResolver

方法，又有实例域，实例域指向被序列化的单例的引用，“盗用者”类就“潜伏”在其中。

在序列化流中，用“盗用者”类的实例代替单例的瞬时域。 你现在就有了一个循环 ： 单例包

含“盗用者”类，“盗用者”类则引用这个单例。

由于单例包含“盗用者”类，当这个单例被反序列化时，“盗用者”类的 readResolve

方法先运行。 因此，当“盗用者”的 readResolve 方法运行时，它的实例域仍然引用被

部分反序列化（并且也还没有被解析）的 Singleton。

“盗用者”的 readResolve 方法从它的实例域中将引用复制到静态域中，以便该引用

可以在 readResolve 方法运行之后被访问到。 然后这个方法为它所藏身的那个域返回一

个正确的类型值。 如果没有这么做，当序列化系统试着将“盗用者”引用保存到这个域中

时，虚拟机就会抛出 ClassCastException 。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以下面这个有问题的单例为例 ：

II Broken singleton - has nont「ansient object reference field ! 
public class Elvis implements Se 「i al i zab le { 

public static final Elvis INSTANζE=newEl vis(); 
P 「ivate Elvis() { } 

private String[] favor寸 teSongs = 
{ "Hound Dog '’,”Heartbreak Hotel" }; 

publ ic void p 「才 ntFavo 「 i tes() { 
System.o ut.p 「 i n t ln (A 「「ays . toString(favo 「i teSo ngs〕）；

P 「t vate Object 「eadResolve （〕｛
「etu 「n INSTANCE; 

} 

如下“盗用者”类，是根据上述的描述构造的：

publ ic class ElvisSteale 「 implements S巴「t alizable { 
stat才 E Elvis i mpe 「son a to 「；

P 「ivate Elvis payload; 

P「ivate Object 「eadReso l v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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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Save a refe r噜ence to t he " unresolved" Elvis i nstance 
impe 「son a to「＝ payload; 

II Return object of cor「ect type for favoriteSongs field 
「etu 「n new St 「ing[] { "A Fool Such as I ”}; 

} 
P 「t vate stati c final long se 「t al Ve 「sionUID = 0; 

下面是一个不完整的程序，它反序列化一个手工制作的流，为那个有缺陷的单例产生

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例。 这个程序中省略了反序列化方法，因为它与第 88 条中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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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 「ing [] a 「gs) { 
II Initializes ElvisStealer . impersonator and returns 
II the real Elvis (which i s El vis. I NSTANCE) 
Elvis elvis = (El vis) deser i alize(ser i alizedFo「『『1) ;

Elvis impe「sonato「＝ ElvisSteale 「. impe 「sona to 「，

elvis.p「i ntFavo 「ites();

impe 「sonato「 .p 「i n tFavo 「t tes(); 

运行这个程序会产生如下输出，最终证明可以创建两个截然不同的 Elvis 实例（包含

两种不同的音乐品位）：

[Hound Dog, Hea「tb 「eak Hotel] 
[A Fool Such as I] 

通过将 favoriteSongs 域声明为 transient，可以修正这个问题，但是最好把

Elvis 做成是一个单元素的枚举类型（详见第 3 条） 。 就如 Elvis Stealer 攻击所示范的，

用 readResolve 方法防止“临时”被反序列化的实例受到攻击者的访问，这种方法很脆

弱，需要万分谨慎。

如果将一个可序列化的实例受控的类编写成枚举， Java 就可以绝对保证除了所声明的

常量之外，不会有其他实例，除非攻击者恶意地使用了享受特权的方法，如 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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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etAccessible 。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任何一位攻击者，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特权

来执行任意的本地代码，后果不堪设想。 将 Elvis 写成枚举的例子如下所示：

II Enum singleton - the prefer r ed approach 
public enum Elvis { 

INSTANCE; 
P 「才 vate St 「t ng [] favo 「f teSongs = 

{ "Hound Dog ＂ ’”Hea 「tb 「eak Hotel ”}; 
public void p「i ntFavo 「ites() { 

System.out . p 「 i nt l n 〔A「「ays.toSt 「才 ng(favo 「才 teSongs));

用 readResolve 进行实例控制并不过时－。 如果必须编写可序列化的实例受控的类，

在编译时还不知道它的实例，你就无法将类表示成一个枚举类型。

read Resolve 的可访问性（ accessibili ty ）很重要。 如果把 readResolve 方法放在

一个 final 类上，它就应该是私有的。 如果把 readResolver 方法放在一个非 final 类

上，就必须认真考虑它的可访问性。 如果它是私有的，就不适用于任何子类。 如果它是包

级私有的，就只适用于同一个包中的子类。 如果它是受保护的或者公有的，就适用于所有

没有覆盖它的子类。 如果 readResolve 方法是受保护的或者是公有的，并且子类没有

覆盖它，对序列化过的子类实例进行反序列化，就会产生一个超类实例，这样有可能导致

ClassCastException 异常。

总而言之，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枚举类型来实施实例控制的约束条件。 如果做不到，同

时又需要一个既可序列化又是实例受控的类，就必须提供一个 readResolver 方法，并确

保该类的所有实例域都为基本类型，或者是瞬时的。

第 90 条 ： 考虑用序列化代理代替序列化实例

正如第 85 条和第 86 条中提到的，以及本章一直在讨论的，决定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会增加出错和出现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因为它允许利用语言之外的机制来创建实例，

而不是用普通的构造器。 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少这些风险。 这种方法就是序列化

代理模式（serialization proxy pattern ） 。

序列化代理模式相当简单。 首先，为可序列化的类设计一个私有的静态嵌套类，精确

地表示外围类的实例的逻辑状态。 这个嵌套类被称作序列化代理（ serialization proxy），它

应该有一个单独的构造器，其参数类型就是那个外围类。 这个构造器只从它的参数中复

制数据：它不需要进行任何一致性检查或者保护性拷贝 。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序列化代

理的默认序列化形式是外围类最好的序列化形式。 外围类及其序列代理都必须声明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

例如，以第 50 条中编写的不可变的 Period 类为例，它在第 88 条中被做成可序列化

的。 以下是这个类的一个序列化代理。 Period 类是如此简单，以致它的序列化代理有着与

币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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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完全相同的域：

II Serialization proxy for Period class 
P 「ivate static class Se 「 i al 才 z ationP 「oxy i mpleme nt s S e 「i ali zable { 

P 「ivate final Date sta 「t;
P 「ivate final Date end; 

Se 「t alizationP 「oxy(Pe 「 i od p) { 
this.start = p.sta「t;

this.end = p.end; 
} 

P 「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rialVe 「5才 onUID = 

234098243823485285L; // Any number will do ( I tem 87) 

接下来，将下面的 writeReplace 方法添加到外围类中。 通过序列化代理，这个方法

可以被逐字地复制到任何类中：

/I writeReplace method for the serialization proxy pattern 
p 「ivate Object W「t teRep l ace() { 

「etu 「n new Se 「t alizationP 「oxy(this〕；

这个方法的存在导致序列化系统产生一个 SerializationProxy 实例，代替外围类

的实例。换句话说， wr工teReplace 方法在序列化之前，将外围类的实例转变成了它的序

列化代理。

有了 writeReplace 方法之后，序列化系统永远不会产生外围类的序列化实例，但是

攻击者有可能伪造，企图违反该类的约束条件。 为了防御此类攻击，只要在外围类中添加如

下 readObject 方法即可：

II readObject method for the ser寸 alization proxy pattern 
private void 「eadObject(ObjectinputSt「eam st 「eam)

th 「ows InvalidObjectException { 
th 「ow new InvalidObjectException （” P「oxy 「equi 「ed") ;

最后，在 SerializationProxy 类中提供一个 readResolve 方法，它返回一个逻

辑上相当的外围类的实例。 这个方法的出现，导致序列化系统在反序列化时将序列化代理转

变回外围类的实例。

这个 readResolve 方法仅仅利用它的公有 API 创建外围类的一个实例，这正是该模

式的魅力所在。 它极大地消除了序列化机制中语言本身之外的特征，因为反序列化实例是利

用与任何其他实例相同的构造器、 静态工厂和方法而创建的。 这样你就不必单独确保被反

序列化的实例一定要遵守类的约束条件。 如果该类的静态工厂或者构造器建立了这些约束

条件，并且它的实例方法在维持着这些约束条件，你就可以确信序列化也会维持这些约束

条件。

以下是上述 Per工 ad . Serial 工 zatio日Proxy 的 readResolve 方法：

且U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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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readResolve method for Pe riod . SerializationP「oxy

P「 i vate Object 「eadResolve() { 
「etu 「n new Pe 「iod( sta 「t , end) ; II Uses pu bli c can s t 「u cto 「

正如保护性拷贝方法一样（详见第 88 条），序列化代理方法可以阻止伪字节流的攻击

（详见第 88 条）以及内部域的盗用攻击（详见第 88 条） 。 与前两种方法不同，这种方法允

许 Period 类的域为 final 的，为了确保 Peri od 类真正是不可变的（详见第 17 条），这

一点很有必要。 与前两种方法不同的还有，这种方法不需要太费心思。 你不必知道哪些域

可能受到狡猾的序列化攻击的威胁，你也不必显式地执行有效性检查，作为反序列化的一

部分。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序列化代理模式的功能比保护性拷贝的更加强

大。 序列化代理模式允许反序列化实例有着与原始序列化实例不同的类。 你可能认为这在实

际应用中没有什么作用，其实不然。

以 EnumSet 的情况为例（详见第 36 条） 。 这个类没有公有的构造器，只有静态工

厂。 从客户端的角度来看，它们返回 EnumSet 实例，但是在目前的 OpenJDK 实现中，它

们是返回两种子类之一，具体取决于底层枚举类型的大小。 如果底层的枚举类型有 64 个

或者少于 64 个的元素，静态工厂就返回一个 RegularEnumSet ；否则，它们就返回一个

JumboEnumSe t 。

现在考虑这种情况：如果序列化一个枚举集合 它的枚举类型有 60 个元素，然后给这

个枚举类型再增加 5 个元素，之后反序列化这个枚举集合。 当它被序列化的时候，是一个

RegularEnumSet 实例，但是一旦它被反序列化，它最好是一个 JumboEnumSet 实例。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因为 EnumSet 使用序列化代理模式。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如下的 EηumSet 序列化代理，它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II EnumSet ’ s serialization p「oxy
P 「ivate s t atic clas s Se 「t ali zati on P 「oxy <E extends Enum <E>

i mpleme nts Se 「 i a li zab l e { 
II The element t ype of th i s enum set. 
P 「t vate fi na 1ζl ass <E＞ 巴le 『ne ntType;

II The elements conta才 n ed in t his enum set. 
P 「才 vate f才 nal Enum<?> [ ] eleme nts; 

Se「ializationP 「oxy (EnumSet< E> s et ) { 
e l ementType = set . element Type; 
elements = set . toA「「ay ( n ew En um<7>[0] ] ;

private Object 「ead Resolve () { 
EnumSet<E> 「巴s u lt = EnumSet.noneOf （巳l eme ntTyp e〕 ；
for ( En um<?> e : elements) 

「es u lt . ad d( ( E〕 E〕，
r e t u 「n 「es ult; 

战U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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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vate static final long se 「ialVe 「 si onUID = 

362491234563181265L; 

序列化代理模式有两个局限性。 它不能与可以被客户端扩展的类相兼容（详见第 19

条） 。 它也不能与对象图中包含循环的某些类相兼容 ： 如果你企图从一个对象的序列化

代理的 readResolve 方法内部调用这个对象中的方法，就会得到一个 ClassCast­

Exceptio口异常，因为你还没有这个对象，只有它的序列化代理。

最后一点，序列化代理模式所增强的功能和安全性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我的机器上，

通过序列化代理来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Period 实例的开销，比用保护性拷贝进行的开销增

加了 14%。

总而言之，当你发现自己必须在一个不能被客户端扩展的类上编写 readObject 或者

wr i teObject 方法时，就应该考虑使用序列化代理模式。 要想稳健地将带有重要约束条件

的对象序列化时，这种模式可能是最容易的方法。

且U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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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 2 版中条目的对应关系

第 2版中的条目号 第 3 版中的条目号及标题

第 l i条：用静态工厂方法代替构造器

2 第 2 条 ： 遇到多个构造器参数时~考虑、使用构建器

3 第 3 条：用私有构造器或者枚举类型强化 Singleton 属性

4 第 4 条：边过私有构造然强化不可实例化的能力

5 第 6 条： .ill!免创建不必要的对象

6 第 7 条 t filj除过期的对象引用

7 第 8 条 ： 避免使用终结方法和糊涂方法

8 第 J O 条·覆盖 equa l s 时请遵守通用约定

9 第 l I 条 ： 覆盖 equals 时总要覆盖 hashCode 

10 第 12 条：始终要覆盖 toString

II 第 13 条：谨慎地覆盖 clone

12 第 14 条 ： 考虑实现 Comparable 接口

13 第 15 条 ： 使类和成员的可访问性最小化

14 第 16 条：~在公有类而非公有域巾使用访问方法

15 第 17 条 ： 便可变性最小化

16 第 1 8 条 · 复合优先于继承

17 第 19 条 · 要么设计继承并提供文栏i说明，要么禁止继承

18 第 20 条·接口优于抽象类

19 第 22 条 · 接口只用于定义类型

20 第 23 条 · 类层次优于标签类

21 第 42 条： Lambda 优先于匿名类

22 第 24 条：筒’态成员类优于非静态成员类

局V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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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 2 版中的条目号 第 3 版中的条目号及标题

23 第 26 条 ： 请不要使用原生态类型

24 第 27 条 ： 消除非受检的警告

25 第 28 条：列表优于数组

26 第 29 条：优先考虑泛型

27 第 30 条 ： 优先考虑泛型方法

28 第 3 1 条：利用有限制j通配符来提升 AP！ 的灵活性

29 第 33 条．优先考虑类型安全的异构容器

30 第 34 条：用 enurn 代替 int 常£1

31 第 35 条·用实例域代替序数

32 第 36 条·用 EnumSet 代替位域

33 第 37 条·用 EnumMap 代替芹，数索引

34 第 38 条·用接口模拟可扩展的枚举

35 第 39 条 · 注解优先于命名模式

36 第 40 条 ． 坚持使用 Override 注解

37 第 4 1 条·用标记接口定义类型

38 第 49 条 · 检查参数的有效性

39 第 50 条 · 必要时进行保护性拷贝

40 第 5 1 条 ． 谨慎设计’方法签名

41 第 52 条·慎用重载

42 第 53 条·慎用可变参数

43 第 54 条：返回零长度的数组或者集合，而不是 null

44 第 56 条·为所有导出的 AP！ 元素编写文档注释

45 第 57 条·将局部变革的作用域最小化

46 第 58 条： for-each 循环优先于传统的 for 循环

47 第 59 条·了解和使用类库

48 第 60 条 · 如果需要精确的答案，请避免使用 float 和 double

49 第 61 条 ： 基本类型优先于装箱基本类型

50 第 62 条：如果其他类型更适合，则尽茧避免使用字符串

51 第 63 条：了解字符串连接的性能

52 第 64 条 ： 通过接口引用对象

53 第 65 条 ： 接口优先于反射机制

54 第 66 条 ： 谨慎地使用本地方法

55 第 67 条 ： 谨慎地进行优化

56 第 68 条 ： 遵守普遍接受的命名惯例

57 第 69 条 ： 只针对异常的情况才使用异常

58 第 70 条 ： 对可恢复的情况使用受检异常，对编程错误使用运行时异常

59 第 7 1 条：避免不必要地使用受检异常

60 第 72 条：优先使用标准的异常

且U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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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 2 版中的条目号 第 3 版中的条目号及标题

6 1 第 73 条·抛出与抽象对应的异常

62 第 74 条：每个方法抛出的所有异常都要建立文档

63 第 75 条．在细节消息中包含失败－捕获信息

64 第 76 条 · 努力使失败保持原子性

65 第 77 条 · 不要忽略异常

66 第 78 条 ． 同步访问共享的可变数据

67 第 79 条·避免过度同步

68 第 80 条 ： executor 、 task 和 stream 优先于线程

69 第 8 1 条 ： 并发工具优先于 wait 和 not i fy

70 第 82 条·线程安全性的文档化

7 1 第 83 条：慎用延迟初始化

72 第 84 条：不要依赖于线程调度捺

73 无

74 
第 85 条 ： 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第 86 条 · 谨慎地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75 
第 85 条：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第 87 条 · 考虑使用自定义的序列化形式

76 
第 85 条·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第 88 条 ： 保护性地编写 readObject 方法

77 
第 85 条·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第四条 · 对于实例控制，枚举类型优先于 readResolve 

78 
第 85 条 · 其他方法优先于 Java 序列化

第 90 条 · 考虑用序列化代理代替序列化实例

非卖品，仅供非商业用途或交流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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